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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機制有所認識，
.念，符合通識教育的博雅精神。對於想要認識當代社會福利制度的髯 

這是一本必讀的入門好書。

*

非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的學生，可以對社會福"

本書的主要特色在於跳脫救濟'慈善及行政的限制，從制度的角 
度來探討社會福利制度。全書著重於介紹社會福利制度的運作原理。 
本書提供社會工作科系的學生一個有關社會福利的綜合架構，有助於 ，
學生建構後續的專業學習體系。同樣的，本書也適合於大專院校的通 
識課程使用。透過本書，非*十會T作相閥科聚的聖牛，司以對符會福 "

，並可以對社會福利的社會結構背景有一定的槪＞- 
勺IS雅蜻袖。對於想要認識堂代*十會福利制度的讀0鑿 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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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任教於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 
少年福利學系。作者於1990年取得磧士 
學位後，參加髙等考試及格並任公務人 
•I =曾任联於行政浣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 科員，、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科 
£ ，至開公務服務後，2003年獲國立 
暨南國壕大學社會政策博士，赴法國里 
昂第二大學研究。回國後即任教於靜宜 
大學。
作者對社會政策、社會福利、社 

區發展有深入的研究。曾發表中英文論 
文數十篇及著有〈當代社區工作：計畫 與發展實務〉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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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台灣的社會福利在近二十年有相當大的擴展，在就業保險及國民年 

金制度實行後，所有福利國家普遍施行的福利制度已大致完備。另一方 
面，在專業人才培育上，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專業者的訓練也已相當普 
及。又專業教育的主題，在專業證照考試規範引導下，至少在架構上已 
達到體系化的要求。只是，由於近年來，對大學教授的期待乃是「重研 
究（論文發表）'輕教學（教科書）」的，在這種情況下，教科書的寫 
作與出版並不受鼓勵。
作為一位處於教學型大學的教師，特別是處於大學評鑑成為主流制 

度時期的教師，來自學校的制度機制運作，教材創作'教科書出版是一 
項被期待的工作。當然，從結果上來看，更多的教科書出版一方面具有 
分享的性質，而提供其他教學者教學準備上的方便，也提供學習者從不 
同的角度，藉由不同說明方式來認識這個課目的主題，相信有其正面的 
功能。
這本《社會福利概論》乃是筆者在同名之「社會福利概論」課程中 

的教學經驗累積與自我期待。當然，對於任何的課程，固然是教學者教 
學自主的範圍，但是，因為這一門課程肩負社工、社福科系的基本入門 
重責，課本（程）涵蓋的範圍，對學生的學科視野及對學科專業的關懷 
是有意義的，而值得深思。
從課程結構的角度來看，被安排在大一、大二的課程有其體系性的 

任務。對於社會福利概論課程的內容和目的，在和幾位教學先進的意見 
交換分享中，有些專業教育的前輩主張：在社工、社福科系低年級的入 
門課程應著重於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培養學生助人熱忱為主。另 
外，有些先進則認為基礎課程的目的在於為學生整理出學科的知識架 
構，以作為後續專業課程的學習準備。



在筆者的教學與實務服務經驗中，可以發現社工、社福科系的學生 
們在入學之初，多懷抱著高度的助人熱忱，在完成大學訓練、進入實務 
工作場域之後，對社會福利的認知與理解仍相當的偏狹。社工員及福利 
人員對於從社會結構'制度觀點來理解社會福利或仍陌生。雖然，社會 
福利已經與每一位國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但是，仍有不少的社工員或社 
會福利人員，在意識上仍未能習慣於社會福利是現代人的生活環境之 
一，而相對地仍習慣地採取慈善、殘補觀念而提供社會福利服務。如果 
說，從專業教育效果的角度來思考此一現象，這樣的效果或與學生的學 
習態度、人格特質有關，甚至也與社會的整體環境與觀念有關。但是， 
作為一位專業教育的教學者，對於這樣的情況是難以感到滿足的。
事實上，這些有關專業人員養成的問題，固然不是社會福利概論課 

程所適合回答的，但因為社會福利概論課程有時被期待作為各專業課程 
的整合平台。因此，對社會福利概論課程設計與教學目的之探討，或許 
也可以同時考慮另外二個議題：「社會福利是什麼？」或「社會福利的 
性質是什麼？」，以及「專業教育體系希望培養出哪一種類型的社會福 
利專業人員？」雖然這二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但前者具有分析性及規 
範性的意義，而後者則具有行動性及社會改革的意圖。
若從社會改革的意圖傳統來看，提供不同思維'進行制度性的探 

討，或許是更與社會福利精神相一致的。在這樣的想法中，筆者試圖提 供與其他教科書不同的視角——從制度的角度來介紹社會福利，並希望 
可以對專業教育有所助益。本書共計包括十三章，其中有幾章的主題在 
其他教科書中是相對較少見到的，包括討論社會福利的學科及科學性質 
（第二章）、社會福利制度的制度條件（第四章）、社會福利制度運作 
的諸元素（第六、七章）及制度運作原理（第八'九章）。同樣地，本 
書亦對社會福利的發展歷史（第三章）、主要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 
經濟安全、福利服務、就業促進予以一般性的介紹。
當然，這樣一本教科書的完成並也不是信手捻來的結果，的確也是 

使用不少時間思索、整理的。但是，筆者一定要感謝鼓勵筆者將教學經

社曹福利概論
—L/



序言

孝易駿

III

驗心得提岀分享的諸位師長——古允文教授、張世雄教授'李瑞金教授 
與郭俊巖教授。另外，也要對在本書出版工作上大力支持的洪葉出版公 
司，及盡心盡力的編輯們表達感謝之意。不過，筆者仍期待社福界的先 
進前輩們，可以將書中的誤謬直接傳遞予筆者知悉，而進行修改及有利 
學子們的學習。
筆者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雖閱讀及整理了不少的文獻。如果要問 

我對社會福利的心得，筆者很樂於用聖經中的話來表達對社會福利的期 
待與感受。「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 
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利末記，23 : 22）。古老的智慧、聖經中 
的智慧的確是真正的智慧。

謹誌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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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顷社會福利的意義
一、社會福利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全民健
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已經是當代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社會 

福利制度也對每一位生活在當代的人們有緊密的影響。在台灣，每一個 
人一出生，便開始使用最重要、適用於全民的社會福利制度- 
保，並從中獲得保障給付；成長過程中也使用了托兒照顧或幼兒教育津 
貼；那些家庭經濟較弱勢者，也將獲得免費午餐、課後照顧的服務。隨 
著年歲增長，較弱勢的學生在中學以後則有機會參加工讀計畫；將要完 
成學業時，則參加職場體驗方案，或得到短期工作的機會；正式開始工 
作以後，國民開始繳交勞保費、健保費、退休儲金；而萬一失業時，則 
進入就業服務體系接受職業訓練及領取津貼給付；年老退休則領取老年 
退休金或年金。除了在這些較為人們所熟知的生命軌跡中，一般國民獲 
得社會福利的保障與給付外，那些生命經驗與一般軌跡不同的國民，如 
身心障礙者、單親家庭'更生人，在特定的生命時點及經驗中，更特別 
也個別地受到公共社會福利的協助與保障。
就國民實際的生活經驗來看，社會福利已與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 

關，社會福利亦已成為現代國家最重要的公共職能。社會福利的性質早 
已超越了所謂「慈善」的範圍，其對象亦不再以「弱勢者」、「貧窮 
者」為限。尤其社會福利的資源來源，雖然民間的捐款仍不可忽略，但

〔m驀\
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



社會福利概論

二、社會福利的意義

（一）社會福利是一種慈善的助人活動

2

多數資源（經費）乃來自國民的繳費（社會保險）與繳稅（政府公共福 
利），即由人民自己支付了社會福利的費用。但是，由於人們的社會福 
利觀念或仍停留在救助的性質，或對社會福利的運作機制尚不熟悉，而 
容易將之視為是額外、無需付代價的「好康」（benefit）或「免費的午 
餐」，或是在理解上將之局限在對所謂「特定弱勢」（disadvantage）的 
服務與給付，而未能從資源分配與再分配、資源效率、制度永續運作及 
總體體系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福利。

事實上，對社會福利的理解，可以有五種不同的取向：（1）從民間活 
動或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是一種慈善的助人活動；（2）從功能 
目的的意義來理解，即將社會福利視之為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或制 
度；（3）從文化或文字的意義來理解，即將社會福利視之為一種民眾的福 
利；⑷從政府政策、制度與行政的角度來理解，即將社會福利視為當代 
社會制度 ' 政府政策與行政的一部分；（5）從學科領域的角度來認識社會 
福利，視社會福利為一個學門，而探討其範圍。並進一步有七個內涵。

對未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訓練的多數人民而言，社會福利的性質與 
意義接近於對貧困者的協助與救濟。事實上，在社會福利發展的初始階 
段，個人的慈善性救助活動或是宗教組織的慈善性救助，都是由社會中 
一群人志願地協助另外一群人（受助者）獲得更佳生活水準的情況，而 
是一種慈善性的助人活動。
這種將社會福利意義認知或理解為對貧困者之救濟，一方面乃係受 

到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同時也是受到字面意義暗示效果的結果。這種 
慈善式的助人活動，從傳統、社會福利發展初期的、由個人或宗教團體 
所支持的慈善救濟，到由政府鼓勵、政府支持的救濟活動。甚至，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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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福利是舒緩解決政治、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法

（三）社會福利是追求幸福的方法

3

些地區或國家（如香港，或六O年代以前的台灣），則延續將對象限制 
在特定（貧困）對象的救助，尚屬人道活動的性質而非普遍性的社會制 
度。

從歷史發展的傳統來看，現代社會福制度乃源於人類社會的慈善救 
濟，即對貧困、老弱、殘疾、孤寡者予以協助。到了十九世紀，因社會 
結構及生產制度改變，傳統的民間志願式、由個人或宗教團體所支持的 
慈善救濟，無法兼顧全面性的社會貧窮問題與非人道現象，亦一再出現 
激烈的勞資抗爭活動，乃有社會改革者基於人道精神、及尋求社會進步 
與政治安定的目標，推動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活動，倡導及立法由政府 
介入提供制度性的保護與救助，藉以解決政治、社會與經濟問題。
進言之，從問題角度來看，社會福利乃在於回應社會、經濟、政治 

問題。就英國、德國的歷史來看，政府介入社會福利事務，是一種回應 
當時社會的干預行動，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工業革命初期，一方面企 
業對機器生產的諸多條件尚欠缺全面掌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利己 
心」的基礎上，企業或工廠以任何可能的方法來降低生產成本。降低成 
本的主要方法為運用童工'不安全不衛生的工作環境，以及在按件、按 
時計酬的工資制度中，工人們的生命沒有保障，甚至處於慘絕人寰的環 
境中。政府採納了當時一些社會改革者所提出的一些社會改革主張，即 
為現代社會政策（當時是社會行政）的起源（Fraser, 2003: 12-14）。透 
過社會福利制度解決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

從字面上來看，無論是中文的「福利」或英文的welfare，都意指 
著「幸福j或「福祉」（well-being）的意義（Bryson, 1992）。而「社 
會」（social）的概念則有二層面的意義。在多數的情況中，「社會」 
意指著達成幸福的「方法」' 「手段」或「機制」是「社會性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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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代政府介入社會福利領域之後，社會福利乃成為制度性的合作 
機制，甚至再分配的機制。透過政府規範、主導、運作的機制(如透 
過社會保險制度收保費及提供給付；或透過稅收與公共服務機制運作 
之)，協助人們在面對風險(如失業、疾病)、困境時可以獲得協助。 
此時，社會福利更具有國家法制與社會制度的性質。也因此，「社會福 
利」乙詞'有時會與「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交互混用。在這樣 
的概念意義中，「社會政策」中的「社會」是用以相對於其他的政策領 
域'如外交 ' 國防等(Bryson, 1992)。
至於所謂的「社會」領域究係指哪些範圍呢？當然，社會福利在不 

同國家、不同時代中也有不同的意義。當代多數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 ， 
是指促進國民幸福利、具再分配性質的政策，而可能包括不同政府單位 
的政策。在英國及多數的歐陸國家，社會福利是指包括：所得安全、 
醫療衛生 ' 社會性住宅(social housing ) ＞以及由社會工作者和其他專 
業服務人員所提供的個人性社會服務(personal social service)。而在 
美國，則指國家所提供的 ' 必須經過資產調查(means-test)的殘補性 
(residual)救助(Lund, 2002)。在台灣，此一概念範圍的社會政策,

(四)社會福利是政府干預、資源再分配以促進人群幸福 
的方法

3社會福利概論
即透過社會中他人的協助，或社會中人群們的互助合作，而達到幸福。 
在某些情況中，特別是在回應社會變遷所產生的社會結構性新興社會現 
象與問題時(如十九世紀的工人貧困問題、1990年代的新貧問題)，社 
會福利也包括預防社會問題惡果的努力。即社會福利具有追求幸福的意 
思。
其次，「社會」亦表示這種福利具有社會主義、社會改革的精神， 

亦即相對於資本主義，以及相對於透過自由競爭運作機制而達成幸福的 
方法。即社會福利具透過社會改革或人群相互合作的方法促進人類的幸 
福。



第一章社會福利的基本概念

（五）社會福利是一種有意識之集體性目的之行動

（六）社會福利是預防困難與不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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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包括勞工安全'就業、健保'年金、貧濟救助' 國民（及弱勢）住 
宅及福利服務等。
而如果從國家政治分工的角度來看，「社會」的情況1指的是政 

治分工上的部會（或局處）名稱及職責。此更高度與各國歷史傳統' 
政治思維而有差異。如在九O年代的瑞典中，「福利部」所主管的社 
會領域，乃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事務、勞動就業、住宅、教育及文化 
（Bryson, 1992）。而台灣中央政府的社會福利部門，往往只包括行政院 
勞委會、行政院衛生署、內政部兒童局、內政部社會司。

當社會福利成為一種集體性的社會目的以及社會制度時，社會福利 
的效果則從解決問題延伸到預防問題、預防個人及家庭的困難與不幸。

所謂的社會福利不但是政府的政策或制度，更是國民共同的合作、 
一種集體性、有目的性的行動，而透過政府政策作為干預的方法，以追 
求更好的生活福祉（Barry, 1999）。
就社會福利制度的運作來看，無論是透過稅收體系而對特定人口群 

的給付或服務，或是透過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的所得再分配（如 
醫療保障），其中均涉及到支付資源（繳稅或繳保費），而必須建立在 
國民的認同（至少是其代表的同意）之上，即表現出國民集體意識的行 
動。
而這種國民的集體行動，更涉及到國民對行動目標與方法的選擇與 

共識。而共識的形成往往建立在社會價值取捨之上，更意指著社會價值 
上的共識。在社會福利的價值觀點方面，滿足福利需求、追求社會之公 
平、平等、安全是較常出現的，或是較易成為共同的目標與共識。而在 
這些價值共識中，形成集體性的行動，即構成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與輸 
送，且國民支持及遵循在社會福利的制度中。



社會福利概論

（七）社會福利是一門學科與研究領域

三、社會福利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社會制度
雖然，對社會福利的意義可以從幾種不同層面向度來理解（即前段

6

對多數人民而言，對社會福利的關心多集中於實質的給付或支付的 
代價。而對社會福利有較多認識的知識分子或行政者、專業者，多將社 
會福利認知為社會制度或政府職能的重要領域。但對學術研究與輸送社 
會福利的專業者而言，社會福利更是一個硏究領域、甚至是一門學科。
所謂學科，強調的是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及具有體系、共識性的思 

考觀點（詳見第二章）。就學科及研究的角度來看，一般而言，當代 
社會福利研究者對社會福利相關議題的硏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議題 
（Midgley, 2000: 6-9）: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出現的社會狀態；社會福 
利所要回應的社會問題，以及社會福利所要作用及達成的目標；社會福 
利政策決策制訂的過程以及政策被執行的方式；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的 
效果以及形成效果的決定性作用。
進言之，社會福利關心的範圍乃從社會現象' 問題，到政策方案， 

以及政策方案的執行。至於現象與問題的範圍，則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 
有不同的關心。至於所謂的體系性的思考觀點，則包括對弱勢與困苦者 
的仁道的關懷、從結構角度探討社會變遷產生的結構失衡與生活困苦， 
以及在社會運作失當下的個別性困境等。

社會保險、社會津貼（social allowance）以及福利服務均有預防的功 
能。社會保險中的老年給付與失業給付，雖在被保險人面對所謂的社會 
風險（即年老、失業）、符合條件後乃給付，但是在這個時間上，被保 
險人尚未淪入貧窮的困境中，而透過保險給付達到預防的效果。在福利 
服務方面，透過對於有特別需求的個人，如發展遲緩的兒童提供早期療 
育與整合性的專業服務，仍具有部分預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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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福利是一種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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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種意義）。且雖然社會福利仍具有慈善救助 '專業服務等性質，但 
就對多數國民的生活經驗與影響而言，從社會制度體系的角度來理解、 
認識社會福利有其優先性。

當代社會的社會福利活動及運作已超越個人或宗教慈善式的救濟 ， 
而對國民的生活發生全面性的影響。社會福利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制度： 
「一個國家中的那些用來協助人們滿足社會、經濟、教育與健康方面之 
需求的方案、給付與服務體系，這樣的體系更是有助於社會得以持維持 
運作的制度」（Zastrow, 1996: 7） °
從經費資源的規模來看，透過政府所規範的社會保險體系（包括健 

康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老年年金保險），或個人性（企業性）的退休 
年金，或透過政府財稅體系而徵收及運用的資源，社會福利所涉及的資 
源移轉是全面性的。就經濟的角度而言，社會福利所創造及衍生的經濟 
活動亦是全面的。在服務及財貨商品方面，至少包括醫療服務、老年人 
的照顧、兒童少年的照顧、弱勢者住宅等。而在就業方面，包括就業於 
當代社會福利體系中的各種人員，即受僱於政府、各種社會福利機構的 
社工人員、護理照顧人員、家事服務人員及事務人員。從人民的日常生 
活來看，人民同時因為社會福利而有財務上的負擔（繳保費及繳稅）以 
及獲得服務。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獲得安全的保險，但日常生活與行為 
也發生對應性的改變，如因為全民健保而可能增加使用醫療資源、增加 
就醫及檢査。但也因繳納退休儲金或保險而減少了實際的可支配所得及 
減少個人的儲蓄。又社會福利運作乃是建立於人民合作的社會基礎中， 
而具有社會性及文化性。也因為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是全面性的，進而 
任何一位當代的政治人物，必須對社會福利事務有一定的關注。在不少 
的情況下，政黨與政策選舉中，社會福利政見也成為影響選舉的重要關 
鍵之一 ■



社會福利概論
（二）社會福利同時是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

（三）社會福利是一種修補社會結構體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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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認識社會福利是一種當代社會制度之後，人們不僅關心社會福利 
「是什麼」更關心這種社會福利制度是如何發展出來的，以及其體系面 
的性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福利的出現，係社會改革者對 
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工廠生產制度與資本主義結合下而發生的非人道勞 
工生活條件的社會改革。
而社會改革之所以與傳統的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 ）不同，乃在 

於認識到社會結構的重要性。社會改革者們體認到當時勞工的非人道生 
活條件並不是個人不努力或懶惰的結果，而是社會制度不良產生的社會 
病理（social pathologic） （Jones et al., 1983; Johnson, 1994: 4）現象，進 
而努力透過行動及制度調整改變來補救這些病理現象。
正如詹火生所指出：「從英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來看：『福利國家』

不但社會福利對人民的影響是重大的'全面的，更重要的是社會福 
利已成為是一種制度。所謂制度，意指著當這樣的制度形成之後，具有 
一定的強制性、作用性及持續性。社會福利作為一種制度，其包括正式 
制度（法律及政府規定）的層面及非正式制度（如文化）的層面。所謂 
正式制度的層面，強調的是透過政府公權力、法律規範社會福利的運 
作，包括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機構運作、專業及半專業人員提供服 
務的方式及標準。非正式制度方面，則包括人民對政府的社會福利角色 
之期待的模式，以及因著正式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家庭成員關係改變 
的傾向（如婚育行為的改變），或就業儲蓄行為的改變，且成為一種特 
定的作用模式。
就制度的角度來看，吾人即可發現當代社會福利制度運作的複雜性 

與影響範圍，已不單純是慈善心所可以掌握的，更需要有全面性的知識 
基礎及科學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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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現乃是針對十九世紀政府不干預主義的反彈。工業革命之後，古典 
經濟理論盛行，政府並不介入市場的運作。結果這種放任主義'助長了 
貧富之間的懸殊差距，經濟上雖有顯著的成長，但平均生活水準仍未能 
大幅提高；所以在本世紀初，費邊社會主義思潮逐漸引起政府和社會大 
眾的重視，同時英國政府也開始著手採取一些社會福利措施-來保障貧 
苦家庭的生活。」（詹火生，1988 : 5）

雖然將社會福利理解為回應社會變遷、社會病理現象的觀點有其易 
理解性及說服力，但這種社會病理觀點仍有不足之處。更合宜地說，社 
會福利制度更是受到既有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作用影響下的制度。
將社會福利制度視為是回應社會變遷與社會病理現象的觀點，雖然 

容易為人們所理解的，但卻無法說何以相同的社會問題，在不同國家所 
採行的「處方」存在不同的差異且差異頗大。如同樣是面對醫療的需 
求，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普遍發生福利擴張之際，歐洲大陸仍 
採行社會保險制的健保，而英國卻走向公醫制；甚至同文同種的英、美 
兩國，其間的差異也相當大。此等適說明了既存文化制度的作用。
又社會病理觀點並無法合理解釋社會政策的出現時機。因為所謂的 

「問題」並非是突然出現的，甚至對許多國家與社會而言，乃是社會問 
題已存在若干時間後，政府乃推行社會政策。而政策的出現與問題存在 
的時間'強度間並未有明顯'固定的模式可供依循。反而是從政治制度 
與政治衝突的強度來看，對於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及形成有較佳的解釋 
效果，而呈現出社會福利制度是政治制度作用的產物。

（四）社會福利是一種與既有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共變 
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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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的範圍
一、社會福利的範圍
(一)從國家施政活動向度來區分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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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會福利的概念是一個鬆散的概念，學者們對其範圍的界定並 
不一致，各國政府所指稱的社會福利及社會政策內容也未盡相同。不 
但各國在社會福利的總合範圍上不相同，甚至在相同的社會福利範圍 
或政策內涵與主題上，各別國家所使用的名稱也不相同，而這些不同的 
現象，主要的原因有三：⑴來自各國社會福利與政策的不同發展歷程； 
(2)來自各國對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分類和分工的不同概念架構；(3)來自 
各國政府對在干預社會福利事務上的角色自我認知與期待的差異，而有 
不同的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學者們乃以列舉的方式表達社會福利的範 
圍，而這些列舉往往立基於特定國家之社會福利架構內，而有所不同。

如DiNitto (2000)認為社會福利政策的範圍具有模糊的特性，但仍 
可以從實務主題來列舉，他認為在美國，社會福利政策的範圍包括為四 
大類二十二項：

1.所得維持(income maintenance)政策類：有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失業補助(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工作者 
補助(workers，compensation ) '補充性所得給付(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貧困家庭暫時補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由原來的兒童補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 )修改而來〕、一般救助(general 
assist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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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養(nutrition)類：食物券(food stamps )、學童早午餐

(school lunches and breakfast)、婦幼特別營養補助(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 and Children; 

WIC)、餐食救濟(congregate meals)、送餐服務(meals-on- 

wheels)。

3. 醫療保健(health)類：醫療補助(medicaid)、醫療保險

(medicare )、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 )。

4. 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類:兒童保護服務(child protective 

services)、家庭保全服務(family preservation services)、社區 

心理衛生服務(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s)、兒童日間照 

顧與學前教育(day care and preschoo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就業服務(employment services)、職業訓練(job training)、老 

人或障礙者的長期照顧與獨立生活服務(independent living and 
long-term care service for people who are elderly or disabled )、職 

業復健(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 )。

在DiNitto (2000)以美國為基礎的社會福利範圍說明中，可以發現 
有所謂的「營養類」，此一類別或較屬於救助或社會性服務的一部分。 
但是DiNitto特別將之另形成一類，突顯及反應該類給付在美國社會福利 
中的重要。又在美國，突顯社區心理衛生服務，此相對於其他國家也是 
較不同之處。

英國的分類方法顯然與美國不同。而Hill ( 1996)在Soci.7 Policy: A 

Comparative Analysis乙書中，Hill以英國為基礎，所列出的社會福利範 

圍則是：所得維持政策、醫療保健政策(health policy)、社會照顧政 

策(social care)、住宅政策(housing policy)、就業政策(employment 

policy)、教育政策(educationalpolicy)，以及環保政策(environmental 

policy)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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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亦曾以比較官方的方式界定社會福利'即社會政策的範 
圍，1989年時行政院研考會完成「我國社會福利定義與範圍之研究」將 
我國社會福利措施分為三大層次九大項目：基本生活需要層次，計有社 
會保險、衛生保健'福利服務'社會救助、國民就業與國民住宅。社 
區生活需要層次，計有社區發展、社會教育。環境品質及精神生活需 
要層次，包括環境品質維護、國民休閒及文化生活(行政院研考會， 
1989)。早年的這個界定是屬於廣義的福利範圍。
而2004年行政院訂頒「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以社會保險與津貼、 

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就業安全、社會住宅與社區營造、健康與醫療照 
護等六大項目作該政策綱領之內涵，可視為目前我國官方所界定的社會 
福利的範圍。
我國的學者林萬億(2002 : 24)則認為社會政策的範圍涵蓋八個部 

分：社會安全、個人性社會服務、醫療保健服務、教育'就業、住宅、 
家庭政策，以及環境政策。檢視林萬億所列舉的項目，似採最廣義的列

從Hill的分類上，則看到有另外不同的思考：首先，有三個大類是 
較特別而與多數人所認知的社會福利或社會政策概念有不同，即住宅 
政策'教育政策，以及環保政策。至少在台灣的情形，這三個部分並不 
會被視為是社會政策或福利，甚至在廣義的社會福利中也不會被包括進 
來。又在英國的情形，已以社會照顧取代個人性社會服務、即福利服務 
的範圍，強調以社區型'分散化的方式提供服務。
吾人可以看到，在以英國或美國的實際政策內容的社會政策界定 

中，基本上仍是以政策或方案主題為向度來界定的。而在歐陸國家，及 
以這些國家為核心的國際組織，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則有不同的區分，強調以社會保險為基礎的社會安全 
制度，如分為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二大系統，而較不強調福利服務的部 
分，也未將教育納入其中。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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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而同時以英國與國際組織的概念為基礎，但在區分標準上略有重複 
之處，如社會安全與保健服務、就業。而此正說明了社會政策範圍的文 
化性與歷史性，以及配合實際制度與體系的變動性。

一般而言，就目標而言，社會福利意指著朝向增進更好的福祉
(improve human welfare) (Blakemore, 2006 )。當然，以「朝向增進更 
好之生活」作為社會福利的界定則過於抽象，且未能呈現此一概念'學 
科領域的特色，更無法說明社會福利的內容與範圍。對於多數的國民及 
大專院校低年級學生而言，抽象的目標陳述並無助於彼等對社會福利的 
範圍有清楚的理解，從各國政策方案與分類來認識，更常為社會福利領 
域中一再出現的相互關聯、但不同的名詞概念所困擾。
而之所以存在這種名詞概念相互關聯'又似乎指稱相近似的現象或 

活動，但卻又混雜的情況，乃與社會福利概念、內容受到各國歷史文 
化、政治傳統的影響頗大。進而，各國對社會福利範圍的陳述中，即 
受到其政府制度、文化傳統'社會價值的影響，而更增添概念使用及比 
較的困難。因此，依各國別的方式來理解或區分社會福利的範圍有其意 
義。
社會福利正如多數的社會議題與社會制度般，其概念範圍乃係受到 

社會環境變化、歷史發展與國際影響而組成及演進的，進而，就概念性 
質來看，在社會福利領域中所較常使用的概念，則常混雜著目的、對象 
與方法，而造成無法周延互斥，及難以比較的情況。
進而，吾人可以將社會福利的相關概念，從其組成的次概念與範圍 

性質來予以重新架構，則有助於理解社會福利的範圍。就概念類別來 
看，社會福利中所使用的概念，可以區分為以下幾個性質：

1. 社會問題與社會現象：貧窮 '失業、社會排除、非典型就業。
2. 人口群體：貧窮者、失業者、單親家庭、身心障礙者、高齡者、 
原住民、新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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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的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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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段的說明，社會福利之範圍與區分可有不同的界定，進而影 
響到其內容以及實際政策的解說。學者們對社會福利的不同區分，而區 
分的方法或有依據人口特質來區分的，如分為老人、兒童、勞工；或依 
據社會政策給付體系，如社會保險'社會扶（救）助、福利服務；或依 
據政策方案來區分的，如所得維持政策、醫療保健政策、社會照顧政 
策、住宅政策、就業政策、教育政策，以及環保政策。
以下則在同時兼具台灣地區實況與主要國家的基礎上，在不堅持互 

斥原則的情況下，簡要介紹幾個主要的社會福利內容。列在前面的幾項 
內容（所得維持、健康、就業、住宅、福利服務），是以政策範圍來區 
分的，之後的幾項則是方法（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與目的（社會安

3. 專業（半專業）服務與活動：就業服務、福利服務、健康與醫療 
照護、住宅。

4. 方法或方案：公共救助、社會津貼、社會保險。
5. 政策目標：社會安全、社會保障。
6. 輸送載體：政府、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
而在實際的政策上，其使用的概念則會有同時兼納兩個概念性質的 

政策方案，如老年年金、社會救助、原住民福利。在多數的情形中，一 
項社會福利的問題、現象，又會有二種以上的方案政策來因應，如同時 
透過救助與社會保險來因應所得維持或貧窮問題；或透過同樣的方法， 
運用在不同的政策對象或政策目標上，如將社會保險制度（方法）運用 
在失業與職業災害風險（社會問題）之上。此等更增加理解社會福利概 
念與範圍的困難。
正因為社會福利概念是多層次、多向度的，學生們在對社會福利範 

圍的理解上應具有架構性，即從知識體系的方式來理解，而非以片斷記 
憶的方式來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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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會保障)。

(一)所得維持政策

♦退休者的老年所得維持

♦兒童的所得維持

♦因病或因身心障礙而無法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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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政府政策及方案名稱中，並沒有「所得維持」項的名稱' 
但參酌各國的情況以這樣的類別概念來認識相關內涵的政策制度。所得 
維持這個的類項所包括的內容相當廣，其概念內容為：確保國民生活所 
需的經濟資源，免於陷入貧困的生活狀況(Hill, 1996: 61-75)。在這個 
概念內涵中，所得維持所包括的政策方案並不單限於單一的人口群體 ， 
也不限於單一'特定的體制設計，乃是包括保險式和救助式的，而有多 
樣且不同的制度。甚至在英國式的分類中，可以說是最主要的政策。
所得維持政策的政策方案可以包括六大部分(Hill, 1996: 61-62):

包括來自政府辦理與私人的年金，其方案的設計也可以包括社會保 
險、稅賦式公共年金、公積金與私人年金。

指家庭養育子女所需的經濟資源，通常是由政府稅賦來支付而非社 
會保險式的給付。但在不同國家中，有的國家是需通過資產調查後而提 
供給付，有的國家則不需經過資產調査。又針對兒童的所得維持方案， 
往往給付給兒童的主要照顧者，而非兒童本身。又各國對此「兒童」在 
年齡上的界定並不相同。

「因病」指的是短期，而「因障礙」指的是長期性的給付。在某些 
國家，此類給付係結合在勞工或職業保險之中，而以傷病給付、職業災 
害給付或殘障給付方式提供。但此類整合到社會保險體系的方式，只能 
包括後天致殘，並無法包括天生障礙者。相對地，部分國家則藉由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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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者

♦基於家庭照顧責任而無法工作者

♦所得不足的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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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的情形或來自家庭人口過多與支出較高，或來自較低的工資。 
而工資之所以較低，可能是因為其工作係為兼職性質。此類的給付往 
往與資產調查相結合。此類給付可以美國的「工作者補助」(workers， 
compension )為代表 °

稅賦提供予障礙者維持經濟生活的必要。也有將輕度障礙者的所得維持 
給付結合在障礙者的就業促進中，而以就業津貼的方式提供。

此一部分所指的對象包括照顧幼兒、家庭中的身心障礙成員以及失 
能老人的照顧者。婦女往往扮演這種家庭照顧者的責任。在這裡，家人 
照顧身心障礙者、失能老人甚至特殊疾病的家庭成員，而獲得特殊的給 
付，在多數國家並不是相當普遍的，至於照顧幼兒係父母或社會的責 
任，其爭議性更大。此外，提供單親母親所得維持給付則是近二十年來 
比較有共識的項目。

其實失業者的界定並非是一刀兩切般的容易'而會有不同的價值涉 
入。如從事家務的婦女、中高齡而提早退出勞動市場者、因就學而延後 
進入勞動市場者，而會有這些不同的情況是否被視之為失業及可以領取 
給付，則在制度設計上會有不同考量。相當數量的國家，係以社會保險 
的方式來針對失業者提供所得維持方案。而此類型的給付往往與職業登 
記以及就業指派(職業介紹)制度相結合；而亦有國家另外提供失業津 
貼，但乃係需經過資產調査，而由稅賦支付。一般而言，針對失業者的 
給付，在制度設計與討論中，往往與就業政策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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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醫療

（三）就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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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health）保障是現今世界各國的主要社會福利項目之一' 
從「社會五害」：貧、愚、懶、髒、病的角度來看，Health直接處理 
髒、病兩個問題，又從貧窮文化或貧窮循環的角度來看，疾病又往往與 
貧窮存在著共生因果的關係。均說明了Health議題的重要。

Health這個字在中文中不易找到相對等的字詞，因為其同時包括衛 
生、健康、保健與醫療的意思。從政策層面來看，即包括了科學技術程 
度相當高的醫療管理與醫療提供，也包括社會意義濃厚、具高度社會福 
利性質的醫療資源分配健康保障政策。
在健康保障政策上，各國所採取的方式及制度設計並不相同。不過 

健康政策的討論，大體上分為服務輸送與財務設計二大領域。也是各 
國所面對的主要課題。服務輸送著眼於國民的平等權利與輸送的效率 
（efficiency），而財務設計關心的是財務的平衡，即財源與支出，尤其 
近年來強調對財務支出控制。然而，服務輸送制度與財務控制間似乎存 
在著難以解開的兩難。醫療服務與一般性的公共服務存在著非常大的不 
同特性，致使不適於運用自由經濟原則；另一方面政府的制度設計若失 
當又常引發無法控制的醫療浪費與過度的提供醫療服務，造成醫療費用 
過高；相對地，太過於強調醫療費用的控制則易造成醫療品質低落的結 
果。一個適當的健康保險制度，必須同時兼顧醫療服務的特性、醫療資 
源使用的公平性與充足性、被保險人的負擔能力、醫療服務的提供方 
式、服務計費原則與方式等等。
目前各國的健康保障制度以保險方式為主，但有部分國家仍採行公 

醫（或準公醫）制度，及公積金制度。

對於社會福利範圍的界定，無論是採取問題解決觀點，或是資源分 
配觀點-勞動人口的就業狀況與所得水準都扮演著問題根源的角色。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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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國家，如日本，住宅(housing)被視為是一種私人市場中的 
商品。而在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德國和法國，住宅是社會福利與社 
會政策中的重要一環。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住宅被視為社會服務的一 
部分(Clapham et al., 1990: 40-46)，甚至將居住權利視為是公民權利的

固然非常多，但往往並存著所得"足的川彖，即回到就業 
SKS。即就分配的角度來看，之所以必須透輸比會棉利政策進行分配 
或毛分配，或係勞工在勞動市場中所獲得的工資 ' 即社曹‘I：.岸的分配不 
足而產生的。此即某些社會主義思想強調生產工具與生産分配社會化的 
重要原因。而在採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社會中，由於生產工具係私有 
的，政府對勞動工資雖有基本性、最低的管制，不過大體上仍係在市場 
的自由機制中來運作，而需要有社會福利制度來補救工資不足或所得中 
斷的問題。而這也是社會福利政策發展的重要意義歷程。
現今所謂勞動政策的主要範圍，即在於所謂的「基本性」、「最低 

的」管制。這所謂的勞動政策，因同時涉及到生產與分配而更益複雑， 
而不易有共識。對企業而言，因涉及到生產，勞工保障的程度直接與生 
產成本相關；從勞工的角度而言，此亦直接與其身體及經濟安全相關， 
二者間似為零和的賽局；對政府而言，二者間的抗爭卻與政權的穩定、 
國力有密切的關聯。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英國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即在維多利亞 

時代由與勞工生活相關聯的社會改革拉開序幕；又勞資衝突亦是俾斯麥 
介入的主要關鍵。雖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謂的「基本性」、 
「最低的」勞動管制水準提高，全球主要先進國家的勞工保障，即勞工 
安全條件已大致達到一定的水準，但經濟安全保障問題則要到六。年代 
乃提高到較佳的水準。然而自七。年代以來的高社會安全給付，似減低 
了失業者的就業誘因，但是到了九。年代的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新失業 
現象，使得就業政策議題更形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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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雖然近年來，在福利改革及福利源縮減的壓力下，各國已較少 
直接提供住宅予國民，而改以提供予租屋補助。
住宅政策被視為社會政策一部分，有其歷史軌跡可尋。在十九世紀 

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初，工業革命致使大量農民往工業都市就業，而出現 
大量的住宅需求與住宅品質惡劣的問題。從所謂「社會五害」：貧、 
愚、懶、髒、病的角度來看，其中衛生'環境與住宅是不易分割的。固 
然，衛生、環境的問題，或可以在衛生'環境政策與服務的範圍內予以 
處理，但是從社區與住宅進行全面的革新不失為另一個可行的方法。 
英國早在1890年，即立有《勞工階級住宅法》(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 1890)，要求地方政府直接提供住宅予勞工階級，又在1919 
年立有《住宅及市鎮計畫法》(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 1919) , 
1930年也立法有《勞工住宅法》(Labour Housing Act 1930) (Clapham 
et al., 1990)。
隨著歷史的演進，英國對勞工與貧困者之住宅協助型態也有所改 

變。早期的住宅提供，其環境衛生的意義較大，到了 1920年代，住宅被 
視為對勞工階級實質之所得補貼的方法之一，而具有所得再分配的任務 
(Clapham et al., 1990: 43)-到了六O年代，雖然住宅不再提供給勞工 
階級，但仍提供給所謂的弱勢、特殊的人口群體。政府在住宅方面提供 
協助的方法頗多，包括政府興建 ' 國宅出租 ' 至!)1974年的《住宅法》 
(Housing of the Housing Act 1974)中的補助建屋、住宅合作社及房租補 
助(Clapham et al., 1990: 89-92)均是不同方法的協助。的確，住宅支出 
也是貧窮家庭的重要負擔，租屋補助乃成為近年的重要方法之。

福利服務(social service)是台灣地區所習慣使用的名稱，在美國多 
以「人群服務」(human service)稱之。英國原來稱為「個人性社會服 
務」(personal social service)-近年來因「照顧」幾乎成為這領域中最 
重要的工作，且強調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 ＞而漸有以「社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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瘗励其他社會福利中的常用概念
一、福利輸送體系中的其他概念
在社會福利作為一種當代社會制度中，意指著社會福利是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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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social care）取代之的情形。主要的內容是指針對那些因個人或社 
會環境影響而導致有特殊需求之人口群所提供的服務（林萬億，2002 : 
25 ），如婦女、兒童、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等。而這些福利服務， 
則可以進一步包括由專業者與半專業者所提供的服務與照顧。前者乃指 
社會工作者'醫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等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後者乃 
指保育員、教保員、照顧服務員等所提供的半專業生活照顧。
在人類社會福利的發展歷史中，福利服務，尤其是對老人、兒童與 

身心障礙者的服務，在結合社會救助的情況下，是最早出現的福利事 
業。且在歷史的發展中，這些服務往住由志願性慈善組織與地方政府來 
辦理。即使在現代，福利服務仍多由志願性慈善組織和地方政府共同來 
提供。在福利服務事務上，中央政府多扮演政策規劃與立法的角色。
從社會福利規模的角度來看，特別是從預算規模的角度來看，在 

主要先進國家（如OECD）中，福利服務占總社會政策預算的規模並不 
大。個人性社會服務支出占社會政策（含教育支出在內）支出的5.2% 
（Glennerster, 2003 : 255）；如換算為不含教育支出在內之社會政策支出 
仍不過是6.5%。但自從業人數的角度來看，福利服務因為專業服務係屬 
高人力密集的行業，所運用的人力會較多。
而在台灣地區，由於政府的分工及國民對社會福利認識仍受「貧 

困」、「弱勢」的影響，對社會福利的討論，有時仍較集中於福利服 
務。且因福利服務事業的專業從業人員數量較多，乃使社會大眾及部分 
學生誤以為福利服務是社會福利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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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即其體系中存在著其他的概念仍屬基本知識的範圍-而有必 
要予以介紹。其中以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社會行政(social 

administration )、社會工作(social work)最為基本且重要。

就體系的概念來看「社會政策」指稱的是國家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的 
政策。進言之，「社會政策」乙詞，可以視為「社會性」的「政策」
(Blakemore, 1998: 1)。雖然「政策」乙詞較常運用於政府部門的施政 
中，但在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與志願性團體常常運用到這個概念，而 
在多數的用法中，政策乙詞往往帶有目標與期待之結果的意義。比較周 
延地說，目標性的行動固然是政策的主要意義，但或失之簡略。而Levin 
(1997)的解釋是比較合理的。Levin (1997: 15-18)認為所謂的政策有 
四個部分的意義內容：

1. ■—種特定的意圖(a stated intention )，是指政策的目的。

2. ―種現在及過去的行動(a current or past action)，說明政策是建 

立在過去的行動基礎之上的是連續性、脈絡性的，以及必須說明 
現在所將採取的行動。

3. 一種組織性實踐(an organizational practice)，強調政策並非只是 

特定個人的意志與行動，而必須透過某些組織，包括在某些規則 
與規範中，以組織方式來實現。

4. 一種對過去、現在之狀態的宣示及未來行動的承諾的指標(an 
indicator of the formal or claimed status of a past, present or 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說明政策除了政府親自實踐的實質效果外，也 

有心理效果與引導的效果，也同時運用這些效果來引導民間的資 
源投入及宣告民間活動的方向，而共同運作達成某些目標。
當然，在朝向增進更好之生活的努力、在社會改革的意圖上，除了 

政府以外，非營利組織、志願組織、甚至營利組織也都可以有貢獻與努 
力的空間。但是這些政府以外的組織，在與政府相比較之下，因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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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7〒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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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社會行政」是指社會福利的輸送體系，及輸送中的行 
政工作。社會行政關心及所指稱的是將社會政策所設定的目標、所提供 
的資源，透過規劃輸送管道與體系，將服務與資源和輸送到需求者或使 
用者手上的過程。

「社會政策」與「社會行政」的關係，可以暫時比喻為「目的」和 
「手段」間的區分。但是，「社會行政涉及的問題並非全屬方法的問 
題。在涉及制度設計上要採取選擇性或普及性之問題時，就有價值的因 
素在內」（Titmuss, 1974b: 49-50）（參見第六章第三節）。即在手段 
或輸送體系層次上，社會行政活動仍具有科學性，「即社會行政並不是 
一團混亂的，僅在技術層面上努力，而完全接受被設定的目標而不自覺 
（ad hoc），而是專注於某些致力社會整合與防止疏離乏社會制度的運 
作，在於協調組織『目的』（社會政策）與『方法』（特別是公立與志 
願組織之行政的發展）」（Titmuss, 1968:22）。「社會行政應該致力於

模較小，也因為無法處理再分配的問題，而被限於以提供服務與財貨的 
方式來滿足需求，同時也不像政府組織般，可以運用公權力的方式進行 
整體及全面的規範，甚至進行財產與所得再分配，而達成增進福祉的目 
標。甚至，存在於非營利組織與志願組織中的政策和服務，也受到政府 
社會政策的影響，甚至被整合到政府的社會政策中。
因此，「社會政策」乙詞的使用，被範定在以政府角色為中心的決 

策過程、資源分配和服務供給的行動。這種以政府角色為中心的觀點， 
主要考量政府掌握主要的社會福利與服務資源，而且唯有政府才能提出 
或組織全面性 ' 全民性的政策（Martin, 1990: 8 :詹火生，1995 ： 4）-
綜合而言，社會福利是一個相對較為鬆散的概念，同時包括了公私 

部門、不同層級的活動。而社會政策則專指政府在面對社會問題或社會 
變遷的新現象時，對於達成社會改革的制度性、體系性思維，及所欲採 
取的系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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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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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社會工作是指稱一種專業活動，而這個專業活動乃是由 
受過社會工作專業訓練的人員，透過專業方法及配合適當的資源協助， 
以協助社會中那些未能發揮功能的個人、家庭及社區，及因外部事件， 
而致個人、家庭及社區陷於困境的人群，可以脫離困境，發展功能。
在視社會福利為一種制度的情況下，社會工作則是實踐這個制度體 

系的一部分，特別是這個體系直接與那些福利使用者接觸、輸送服務予 
那些需要者之過程中的專業活動(Zastrow, 1996: 10)。固然，社會福利 
體系中的人員未必然全部是社會工作專業者，但絕大部分的社會工作者 
就業於社會福利體系中及提供專業服務(Zastrow, 1996: 10)。
如果我們一定要對社會問題、社會政策、與社會行政、社會工作等 

名詞，進行關係的對比與排列的話，或大致上可以這樣地說：因著社會 
問題的存在，而必須藉由制訂社會政策加以解決。而社會政策是社會行 
政的指導方針，社會行政是社會政策的執行與發展，並在第一線透過社 
會工作專業者來實踐。其中的基本邏輯是：「社會問題一社會政策(立 
法)一社會行政一社會工作」。

社會救助又稱為公共救助(public assistance )，其性質同時可以視 
為是一套政策方案，又是所得維持政策中常用的一種方法。此一方法

科學的實證研究，俾精確的掌握社會結構特性、服務人口群的特性與需 
求 ' 福利的分配及效果j (Titmuss, 1968: 23)。
然而，到了 1980年代以後，因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盛 

行，已漸有以管理的概念取代行政的情況。



社會福利概論

（二）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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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亦屬一種推動、輸送社會福利的方法。一般說來，對社會 
保險的討論，通常以德國俾斯麥宰相（Otto Von Bismarch）於1881年將

是透過資產調查篩選在經濟能力與資源上不足的人口，成為經濟協助的 
對象，而提供維生必要的經濟給付。社會救助常用來作為維持國民最低 
（基本）生活水準所需的工具。社會救助的給付必須經過資產調查，由 
國家以稅收來救濟貧民，屬於一種選擇式、免繳費、所得移轉的福利制 
度。
早期的社會救助由宗教慈善團體所辦理，同樣透過對受助者經濟及 

生活水準的查核，以決定是否符合標準、成為救助對象。社會救助強 
調慈善與社會控制的性質和功能，如英國的濟貧傳統。救助在許多國 
家中都是早期社會福利發展的主體，即從濟貧工作開始，對貧民需要 
的照顧。救助工作又可進一步區分為院內救濟與院外救濟；甚至區分 
為值得濟助的貧民（deserving poor）與不值得濟助的貧民（undeserving 
poor）。
在視為一套政策方案時，可以包括安貧與脫貧二部分，前者指的是 

經濟性的救助與協助，其措施範疇又分為基本扶助（生活扶助）或特別 
扶助（特定對象如老人家庭、身心障礙者家庭等，及特別需要如住宅' 
教育、就業等）兩種。又社會救助的特性包括：

1. 單方他助行為，財源來自稅收。
2. 屬事後的救貧措施，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3. 接受救助者須經資產調查或所得調查，存在污名效果。
4. 根據最低生活標準所制定的扶助，救助金額會因受助者個別需要 
而有差異。

而所謂的脫貧，是指透過專業人員的協助及配合其他的支持性做 
法，鼓勵貧窮者累積個人的能力與資本，逐步達到家庭經濟資源自足而 
脫離貧窮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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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改為強制性保險，及1883年制定勞工疾病保險 
法視為是社會保險的開端（柯木興，2000）。
現代社會保險制度之出現，有兩個理念的根源：即對經濟安全的保 

障，及自助互助的連帶思想。而制度本身則具有社會性及保險性。所謂 
的社會性是指社會保險透過社會立法，強制國民納入保險制度中；所謂 
的保險性則是透過集體單位的責任，來滿足個別偶發的經濟需求。
又所謂的「保險」，基本上是一種透過互助及自助的力量來解決經 

濟不安全的機制，而「社會保險」則是透過國家力量的介入，以「保 
險」的方式來保障國民的經濟安全。亦即，「社會保險」具有雙重性 
格：一是社會性，另一是保險性（柯木興，2000 : 40）-所謂社會性， 
係指國家透過社會政策的方法，藉由所得再分配的功能，使國民的最低 
生活水準獲得保障；而保險性則是指，其集合了多數可能遭遇相同危險 
事故的經濟單位或個人，成立利益與共的團體，以公平合理的方法聚集 
基金，而對特定危險所招致的損害或損失，予以分散給全體參與者負 
擔，而達到確保其收入安全為目的的一種經濟制度。
社會保險乃是集合多數人的經濟力量，配合政府少部分的財力，以 

透過社會共同的經濟力量，補償少數人因遭遇事故而引起的損失；以使 
他們在喪失工作能力、收入中斷或減少時，能獲得經濟的補償；或者當 
負擔增加（例如生育）但收入並未隨之增加時，能發給津貼，以維持其 
正常的生活水準，而不會因遭遇不幸事故，而失去最低生活的保障。基 
本上，社會保險的財源並非來自政府的一般稅收，而是大部分是由雇主 
及勞工雙方共同分擔，或小部分費用是由政府負擔或補助者。
進言之，社會保險是一種政策性的強制保險制度，其旨在保障全體 

國民或多數國民遭遇各種危險事故時，提供基本的經濟生活與醫療照 
顧，使多數不能工作或失去工作者不因事故之發生，而喪失其正常生活 
的保障。以多數人的力量及政府的參與，達到風險分擔及調和社會各階 
層的社會適當性任務。一般而言，社會保險的特性為：

1.社會互助，財源來自保險費或保險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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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防貧窮，提供基本的經濟安全水準。
3. 對國民身體損害予以賠償，並達到保持國家勞動力的效果。
4. 國民財富的再分配。
就以上社會保險的制度意義來看，強調的重點有三：（1）保險的項目 

係所謂的社會性風險；（2）制度具有強制性；（3）經過一定的繳費而取得保 
障與給付資格權。而這樣的意義突顯其作為實現社會政策目標的工具性 
意義。
社會保險的內容項目相當廣泛，至少可以包括老年年金、職業災害 

與傷病、普通疾病、殘障給付、失業給付等，而個別國家的制度並不相 
同，其繳費的水準、給付條件和水準也不相同。
綜合以上對社會保險的討論，我們嘗試引用《社會工作辭典》 

（2000 : 292）對「社會保險」的說明，來總結「社會保險」的定義與 
內容：「所謂社會保險乃國家所施行的保障人民社會經濟安全的計畫之 
-，此項計畫的特點為：以立法作為根據，由政府負責或授權辦理'採 
用一般保險之大數法則進行危險分擔原則，責由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分擔 
保險費，主要係強制保險，其目的在保障被保險人遭遇生育、疾病'殘 
廢、老年、死亡、失業等事故而導致喪失'中止、減少收入或增加支出 
時，其本人能獲得現金給付、醫藥治療或其他服務（如職業重建）」。
而社會保險大致包括哪些範圍？《社會工作辭典》進一步指出： 

「社會保險通常依其保障之事故分為四種：
1. 職業傷害保險或勞工傷害賠償（workmen's compensation）:保障 
勞工職業傷害與職業病及因此而致之殘廢、死亡等事故。

2. 健康保險：保障生育及普通疾病與普通傷害等事故。
3. 老年、殘廢及遺屬（死亡）保險：保障老年、殘廢、死亡等事 
故。

4. 失業保險：保障失業事故。
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社會保險制度，係依其事故而分別獨立，自 

成體系；但亦有極少數的國家採綜合保險制，以一種社會保險立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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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故事，如台灣之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以及英國的國民保險。
（三）社會津貼

三、與社會福利目的有關的概念
（一）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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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津貼也是提供社會福利給付的一種方法。社會津貼或普及式免 
繳費給付，也稱人口特性給付，常具有補償性質或是用來滿足額外的經 
濟需求，經費來自於租稅或公共基金。
社會津貼的財源與社會救助相同，乃是來自公共稅收，而與社會保 

險需澈費不同。另一方面，社會津貼又不像如社會救助般，需以特定的 
經濟條件、經資產調査篩選為條件，而是以人口特徵或社會事件對象為 
條件。過去在歐陸國家較常見社會津貼以兒童津貼（或家庭津貼）以及 
租屋津貼為多，也有一些國家提供老人津貼或失業津貼。多數國家所提 
供的社會津貼，其相對水準並不充裕。如法國的育兒津貼乃提供給第二 
個孩子以上的家庭，其給付水準約二倍於學童繳交學校的午餐費。
因社會津貼沒有所得條件限制、且由政府稅收支付，多建立在特定 

的社會價值基礎上，透過無標籤' 低行政查核的方式，對於社會中有共 
識的弱勢，或願意強化支持的特定人口群體予以經濟性的支助。

「社會安全」乙詞 > 多數學者認為係源自1935年美國羅斯福總統所 
簽署之《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當時的美國社會正面對 
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尤其自1929年以來，失業人口急增，美國的國

社會安全的概念1與其說是指稱特定的社會福利方法或內容，不如 
說是一種政策目標，即政府的努力與政策在達成所謂的「社會安全」的 
目標。因此，在內容與方法上則存在相當大的變異，各國的實況也不相 
同。



28

家經濟與社會處於前所未有的危機中。羅斯福競選總統時，以推行「新 
政」（New Deal）為號召，計畫推行經濟與社會的根本性改革。羅斯 
福就職總統後，即加強相關方案的研擬，經歷多次的修改，終於在1933 
年以《社會安全法》之名呈現，經羅斯福簽署生效及付諸實施（詹火生 
等，1993 : 9-15）。
當時美國所實施的《社會安全法》主要的內容有二大部分：（1）是為 

所謂值得救助的貧民提供社會保險的保障（其主要的保險方案為老年' 
遺屬保險與失業補償）；（2）是政府對亟待援助的民眾提供救助。從美國 
的《社會安全法〉之發生與變革，可以發現「社會安全」乙詞，在美國 
係由「經濟安全」演變而來。也因此，有學者認為社會安全指的是社會 
保險與社會救助二體系的福利給付與措施（詹火生等，1993 : 13）。固 
然有學者認為社會安全包括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二大領域，但是在實際 
的制度上，卻又有相當多國家的老年年金給付實為社會津貼性質，即由 
稅收來支付，而無需有繳費的紀錄。
雖然社會安全乙詞係由美國首先使用，且有其歷史的過程，但現今 

各國、尤其是國際組織也普遍使用這個詞。又因學者有依實際制度設計 
與範圍而調整概念的情形。學者們對這個詞的使用也日漸有所差異。一 
般認為與其視社會安全為固定的內容，毋寧接納其隨時代改變及流動的 
特質，而將「社會安全」這個詞視之為一種「貨櫃累積式的概念」（a 
container concept） （Berghman, 1994）。
不過總結來說，吾人仍需試圖對「社會安全」這個詞的範圍予以說 

明。一般而言，國際勞工組織（ILO）的界定是較普遍為人所接受的， 
其為社會安全的定義：「社會經由系列的公共規章，來提供予其成員某 
種保障，以對抗經濟及社會的危難，而這些危難係由於疾病、生育、職 
業傷害、失業、病弱、老年或死亡所引起及產生的所得中斷或實質的減 
少；而這些保障的方法包括提供醫療照顧'對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予以 
補助等」（ILO, 1998:8）。
國際勞工組織的這個界定仍留有相當大的彈性。的確，要對「社會

IM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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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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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乙詞訂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通用定義，幾乎是無法辦到的事。 
不過，吾人仍可以說：所謂的「社會安全」，意指一套社會制度'此制 
度的目的在於保障人們平時及遭遇緊急事故時，足以維持基本生活水準 
所需的所得安全。換言之，偏重於與經濟'所得有關，而未納入所謂的 
福利服務是「社會安全」概念相當重要的特色之一（萬育維，1996 : 
57）。當然，各國個別制度的實施方式與項目，則會有所不同。

「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乙詞是九。年代後半新興出現的概 
念，尤其普遍出現在歐洲國家的研究組織及國際性的組織，如歐盟、世 
界銀行與國際勞工組織。如同「社會安全」的概念般，「社會保障」與 
其說是指稱特定的社會福利方法或內容，不如說是一種政策目標，即政 
府的努力與政策在達成所謂的「社會安全」的目標。
不可否認的，「社會保障」這個概念被重視與九O年代經濟全球化 

造成各國勞動市場劇烈的變動有關（Norton et al., 2001: 8），亦與歐盟 
的使用和推展有關。歐盟理事會，於2000年設有「社會保障委員會」
（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 SPC）專司促進各會員國社會保障的合作 
事務。但問題是，社會保障是什麼？而根據世界銀行的解釋：「社會保 
障是透過一些匯集了的法令，來促進或保障人力資本，其範圍自干預勞 
動市場到以維持所得為目標的公共法定的失業或退休保險。透過社會保 
障干預來協助個人、家戶及社區可有較佳的所得風險管理，而使人們免 
於易受損害的情況。」（WB,2002）
世界銀行也進一步解釋社會保障的目標，而指出社會保障在於追求 

以下幾個目標（WB.2002）:
1. 減輕低所得家戶受到危害的可能風險，特別是在基本消費與服務 
方面。

2. 協助家戶在生命週期中進行所得移轉，俾在其有需要時可以支付 
其金錢上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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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公平，特別是人們暴露在負向的經濟循環中時。
而世界銀行認為社會保障的主要做法可以包括：有關勞動市場干 

預的立法、老年年金保險、建立社會安全網、建立社會基金(social 
fund)。又國際勞工組織(ILO)則認為社會保障包括社會安全與勞動保 
障二部分(ILO, 2004)。事實上，社會保障乙詞的使用與社會安全略有 
不同，簡言之，社會保障的內容為包括勞動市場干預、社會保險及社會 
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
當然，有若干學者仍將社會保障視之為社會保險或社會安全，尤其 

是中國大陸和港澳的學者普遍有這種情形(如江紹康，1991 ；孫光德' 
董克用，2000 : IV ；王延中，2002 ；賴偉良，2002)，而此或包括語義 
誤用，或係翻譯的習慣，或政府組織的傳統習慣。但無論如何，社會保 
障與所謂的社會安全或社會保險仍有四個主要的差異：
第一，社會保險或社會安全只是社會保障的一部分手段。蓋因社會 

相當強調對勞動市場的干預，而此為社會安全或社會保險所未含括的。
第二，社會保障所致力促進及維護的單位對象，包括個人、家庭與 

社區，而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多係以個人為單位，或有以家庭為單位 
者。透過社會基金來補貼及促進老工業城及老社區的重新活化，也是社 
會保障的重要一環，而異於社會安全。
第三，社會保障可能運用的方法較多元，而不限於政府干預的社會 

保險、社會安全制度。如前世界銀行的解釋，其中有關個人生命週期中 
的所得移轉，固然包括了社會保險與社會安全，但亦包括了公積金制度 
甚至利用減稅的鼓勵儲蓄，而有所不同。
第四，社會保障帶有較強的社會凝聚目標。正如Standing (2003)所 

討論的，社會安全與社會保險處理經濟風險的目的是相當明確的。而社 
會保險固然也是處理經濟風險的，但是九。年代後的經濟全球化現象， 
將人們在經濟的向度上區分為兩個極端團體，而影響社會的一體性，讓 
人們更認識到要朝社會凝聚努力，也因此有社會基金的做法。從目標而 
言，社會保障帶有較強的社會凝聚目標。

，天Al龄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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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可謂是一種國家對人民的福 

利承諾，也是一種國家提供周全福利的狀態。「福利國家」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來為世人所關注的重要議題。福利國家這個詞，依林萬億 
(2002 : 28-29)的分析，最早出現於德文，係指「過度關注給付，而 
非德國驕傲與強權」，具有貶抑的性質。將福利國家這個概念開始付諸 
實踐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人民之家」(People's Home)的政策，而 

讓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成為普世認識與運用的，或應是英國的福利國家制 
度。英語世界的「福利國家」一詞最早出現於1941年英國大主教William 
Temple所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公民與教徒》(Citizen and Churchman)之 

中,提出「福利國家」的概念(Jordan, 1987: 98-100)。

但「福利國家」的定義為何？則是一個相當令人難以回答的問題。 
如最具代表性為Briggs (1961)所下的定義：國家以組織性的力量從三 
方面來修正市場力量：⑴保障個人與家庭的最低所得；(2)縮小及減少社 
會風險的影響；(3)確保國民不因階層、地位等差異而有不平等的差別待 
遇。又Wilensky等人(1965)認為福利國家是「政府保障每一國民擁有 
最低限度的所得、營養、健康、住宅與教育，且是一種政治權利，而 
非慈善」。OECD (1981: 5)則界定為「福利國家的基本功能是確保全 
體公民生活的最低保護線，以防杜風險」。這些界定相當強調政府的 
承諾，以及福利的內容，具有強烈的問題解決與行政目的。而詹火生 
(1988)則認為福利國家是一種「危險共擔」的社會共同認知，社會不 
再以個人為單位來面對風險，而以群體為依歸；又濟貧乃是社會的共同 
責任，而不僅是慈善的行為。綜言之，吾人可以將福利國家視為是國家 
對人民基本社會安全保障的承諾。
雖然學者們對福利國家的定義不同甚至令人感到紛亂，又Cox 

(1998: 3-6)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說明了福利國家概念內容發展的四個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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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指的是福利國家對人性本質是有所假設的，福利國家假設人的 
本質是互助的' 良善的，在福利國家制度中，人們的生活可以獲得大幅 
的改善。
學者林萬億(1994 ： 7，13)認為福利國家是一種政治的加工品，而 

具有四項特質：⑴國家介入市場經濟；⑵保障每一國民最基本的需求滿 
足；⑶福利是一種國民的權利，是一項社會權而非慈善；⑷所提供的福 
利是由國家提供強制性、集體性與非差別性，而直接滿足人民需求為主 
的福利。
雖然福利國家是一個簡單而廣泛被認知的概念，但是福利國家的概 

念卻有其局限，而受到相當的挑戰。主要的局限包括：過於福利國家的 
立意是單純的、良善的，即使後來其效果有其爭議性；強調福利國家的

公民權的概念乃來自T. H. Marshall (1964a)的主張，強調國民的普 

遍權力及國家與國民間的福利權利關係。

指中央政府的計畫與各政府部門的協同實現福利國家政策的國家機 
制。這個概念主要發展自英國的社會行政觀點與美國的幾位學者，如 
Heclo、Weir和Skocpol。強調政府行政科層的運作與機制，即國族國家 

(nation-states)為保障國民的公民權、滿足國民的福利需求及提供福 

利，必須集中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及形成共識與發展政策。

這個概念來自Richard Titmuss ( 1974)-各國雖發展出不同社會安全 

方案，而所形成不同福利國家類型，但即使是不同的方案與福利國家類 
型，均說明了政府制度性的福利制度與福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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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性及僅存在於先進國家，而發展中國家或轉型中國家並不具有福利 
國家的特性；福利國家本身是目的也是手段。其之所以是目的，因為其 
係功能分化、經濟發展中的必然階段，而作為一種工具，在於藉由解決 
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問題。另外，1980年代後，英美國家開始進行福 
利縮減，國家對人民的福利承諾降低了，福利國家的概念則已較少被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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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福利活動乃來自於慈善，且在慈善救助中往往附帶有特 
定的價值立場與社會控制的性質，再加上社會福利制度受到文化價值、 
社會共識的影響頗大，而被認為是道德或價值成分濃厚的活動。但是， 
自1940年代以來，主要福利先進國家，在社會福利已漸制度化，並朝向 
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發展，且其影響層面日大，更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能之 
一的情況下，面對科學研究的壓力日大，更有不少研究者及福利領域的 
人員投入科學性的社會福利研究，經過四十年的累積，社會福利活動的 
科學特性已漸顯明。
簡言之，社會福利乃成為具價值特性的學科領域，且其之所以成為 

一個學科領域1有其發展的階段性(Baldock et al., 1999):第一，社會 
福利被視為是一個實務性政策或制度領域，也是一個人群與政府的行為 
活動範圍。這是多數人所理解的社會福利。第二，社會福利被認為是一 
個研究領域。基於前項，社會福利乃是在一般性政策與制度研究領域的 
基礎中，進而出現了許多必須面對的實務及政策問題，而被研究，成為 
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第三，社會福利是個學科學門。基於實務性的問 
題及研究活動之擴大及累積，不但成為一個相當規模的研究領域更進一 
步發展出特定研究活動與模式、而有專門化的情況，而成為一個學科。
而社會福利之所以可以稱之為學科，當然亦具有一些學科及科學的 

特性。以下則依循科學的標準，而檢視社會福利的科學及學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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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的概念與活動包涵許多不同層面的意義。在較早的時代 
中，社會福利被視為是一些慈善的活動，在現代國家中被視之為是國家 
的政治活動、社會制度，甚至是國家體制（regimes）。不過，更值得注 
意的是，自1990年代以後，已有不少的學者重視社會福利、社會政策在 
學術領域中的地位，認為社會福利是學術領域中的一個學科（Zastrow, 
1996; Midgley, 2000; Erskine, 2003: 11-14）。
所謂的科學，最被人們所接受的義意乃是以系統的方式進行知識探 

究的活動（魏鋪，1993）。而其中的「系統性」的意義，可以進一步包 
括狹義和廣義二種意義，進而影響到對所謂的科學之界定的狹義與廣義 
二種定義。對「系統」方法的狹義界定、即對科學方法的狹義指稱’指 
稱的是實證主義（empiricism）的科學，即知識的探究活動更必須具備可 
操作性、可驗證的特性（楊國樞，1989 ；王雲東，2007）。一般認為自 
然科學是符合所謂可操作、可重複驗證的特性。
而廣義的科學，指稱的不但是探索現象知識過程，即研究過程的' 

步驟的嚴謹、系統與合理，同時也包括硏究者對研究發現之解釋是合乎 
邏輯原則（魏鋪，1993）。亦即科學研究是指，硏究者重視研究過程中 
的每一個細節，透過對每一個看似瑣碎之細節的確認與堅持1而確保研 
究結果之效度（validity）與信度（reliability）（魏舖＞ 1993） °
進言之，科學硏究，或基於科學方法所進行的研究，具有以下幾項 

特性（魏« '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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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科學研究的過程依循一定的步驟和程序，透過科學研究者們所 
共同認可的方法、步驟程序和規則，確認的發現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原 
理、規則及予以解釋。而在這樣的規則中，所有的科學研究者、甚至於 
社會大眾均可以依循同樣的規則，而理解研究的結果與發現。

是指科學研究的結果是立基於對自然或社會環境現象的觀察、記錄 
與分析而獲得的。並非透過神秘啟示而獲得的知識或結果。狹義的經驗 
性（empirical），是指可重複操作。而廣義的經驗則指所獲得的結果或 
發現是有依據的。

是指科學研究的目的不僅在對自然與社會現象進行描述，更在對自 
然及社會現象進行解釋。甚至這些解釋可以產生通則化的解釋，而成為 
所謂的原理或理論。

當科學研究可以對現象岀現通則化的解釋，形成原理或理論時，這 
些原理或理論乃可以進一步對其他相同的現象進行預測。當然，社會現 
象因條件複雜，未必能控制出與理論一致的條件，而成為預測的限制。
至於是否可以被重複操作'重複操作是否會得到相同的結果，在社 

會科學中因受到各種條件的限制，而未必存在可以重複操作的條件（魏 
» - 1993），進而可否透過重複操作而被驗證、乃是合理的期待但卻是 
未必然能被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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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也被認為是科學的一支。社會科學的出現，不但與自中世 
紀以來人的地位提升有關（葉至誠，2000），更直接的因素乃與工業 
革命、與資本主義發展造成激烈的社會變遷有直接的關係（江亮演’ 
1997 ；葉至誠，2000）。蓋因資本主義發展之後，人類所生存活動的社 
會制度與社會環境出現快速的變化，進行引發人們的關心而進行研究' 
這些研究經過一般時間的累積而發展出硏究群（complex），成為社會 
科學（social science）。而社會科學概念被使用，大約在十九世紀中期 
（法國在1832年、英國在1834年、美國和德國在1855年）（江亮演' 
1997）。
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人」（應是人的活動），而人具有意志與 

主體性，這些意志與主體性進而形成人所創設的組織，以及人在組織中 
的活動。而社會科學是指研究人的社會性活動、人所形成的社會制度' 
與人在此社會制度下活動，以及人與社會制度互動的科學。因而，社會 科學因同時涉及到人作為一個個體的活動與行動，而又涉及到人所集合 
及形成的社會制度，進而個體被鑲嵌在人群所集合的社會制度中活動' 
且人的活動與其所處的社會二者發生交互作用。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社會科學家對人們的行為活動、對社會制度 

進行研究，而其研究對象一一「個人」、「人群」、「社會制度」乃處 
於相互依賴而變動的情況中。同時，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在個人及人 
群層面上，因涉及偷理及人道的原因，而不適合予以控制；在社會制度 
層面上，因具有規模廣泛的特性，且因涉及到社會安定而未能予實驗' 
乃至於社會科學的硏究更偏重於對已發生之現象的解釋，而非因果關係 
的建立，更不是對干預工具的實證檢驗（Spicker,2000）
社會科學同樣具有科學的一般特性，即同樣具有規則性、經驗性' 

解釋性與預測性等特性。然而，部分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從自然科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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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而產生「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不足的批評」。事實上1這樣的批評 
或存在有欠公允之處。因為社會科學探討的對象與議題，存在著與自然 
科學不同的特色，而並不適合用自然科學本位的狹義觀點來予評價 。
一般而言，相較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具有以下幾個特性（魏鋪，

1993 ；江亮演,1997）:

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固然包括動物，但也部分具有意志與行為記 
憶，但多數的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不是生物，即使是生物學的研究，多 
數的生物乃受生理現象而制約，只有少部分受到意志、主體思想而決定 
行為。而說明了社會科學在對人之研究上的複雜。

自然科學研究大自然中的各項法則與生物活動的規律。這些現象的 
規則有其穩定性，即使有變異或變遷（如氣候）仍是相對緩慢的。而社 
會科學所研究的規則一人類的活動規則，以及人類所設計出的規則 
（社會制度）甚至是社會制度產生及運作的原理，以及人在社會制度中 
的活動改變，都是存在大量變動的，且快速變動的。進而其中的規則相 
對不易被發現及驗證，甚至形成規則及造成規則變動的規則各不相同， 
又每種變動的規則也不同（如經濟全球化與戰爭造成的變動即不同）。

自然科學研究中常運用人造的實驗環境（室），以控制（control） 
及操縱（manipulate）的方式，進行影響變項的排除與確定。即使是不易 
進行人為條件控制的情況，亦可儘可能利用環境差異進行控制變項，而 
在每一組的資料數據收集時，分別限制在不同的條件環境中。而社會科 
學的硏究對象是人、是人的行為活動與態度、是人所設計及運作的社會

（一）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是高等生物，而有意志與主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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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不但硏究人的行為與活動，更研究人所存在的社會制度' 
如經濟制度、政治制度、階層制度。而這些制度原是高度抽象化的現 
象，甚至只是一些規則，而無法對制度本身進行觀察，只能觀察到其作 
用與效果，甚至其效果是受到其他社會環境因素作用的結果，更增加其 
複雜性與研究的困難。
社會科學在具有這些本質特性的情況，仍不斷累積其研究成果，維 

持科學特性。大致而言，社會科學確保科學特性的原則有三（魏舖， 
1993）:⑴透過系統性的科學方法，確保科學硏究的效度與信度；（2）透 
過大量個案資料的統計變項控制，進行機率性的推測；（3）透過自然存在 
的個案進行比較研究，作為變項差異的解釋。

社會科學的研究除了無法進行實驗操控外，更為複雜的是社會科學 
的研究對象以「社會人」為主體，而「社會人」即人同時具有多樣的社 
會特性，而這些不同的多樣社會特性對每一個人的影響效果並不是均等 
同一的，如宗教信仰、教育水準、職業、種族文化不但同時對人們的態 
度'行為'活動有不同的強度的作用影響，且這些變項的影響效果對每 
一個人並不是相同，而加增研究的困難度。

制度，並無法進行實質的變項控制與操縱，而只能在既有存在的情境、 
個案實況中進行研究。因而不易確認變項的影響效果及因果關係。甚 
至，重複驗證的機會也未必存在。

（五）社會科學研究（部分）的主題對象為高度抽象的現 
象，無法予以直接的觀察

（四）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與議題具有高度的複雜與共存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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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行為、人際關係，以及人類及其生存環境之間 
的關係的科學（魏舖，1993 ；葉至誠，2000）。多數的學者同意-社會 
科學可以從記載人類活動（如史學）、規範人類活動（如法學）、分析 
人類活動（如統計學及社會學），以及綜合類型（如行政學、教育學） 
等方式來對社會科學予以分類。總體而言，在社會科學的傳統上，社會 
科學可以進一步包括幾個學科，為人類學、史學、法學、經濟學'社會 
學、政治學、心理學（魏錦，1993 :葉至誠，2000）。
然而，隨著社會變遷議題的變化、學科的細緻分工，則有更多的新 

興學科岀現，如傳播學、管理學、社會工作等，也被認為是社會科學中 
的獨立學科（葉至誠，2000）。如Zastrow （1996）即認為，社會福利 
不但是一種社會制度，也是一個學科。社會福利作為一個學科，乃是 
「對那些要將服務及福利輸送到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的福利機構、 
福利方案、人員及政策進行研究的一個學門領域」。而這個學門領域， 
在高等教育中已成為完整的體系，而訓練專業人員，以提供專業服務 
（Zastrow, 1996）。
一般而言，一個學科的存在，在發展歷程中，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朝 

向成熟化、規模化的階段：「單元研究」、「系統研究」、「研究系 
統」、「知識領域專門化」、「問題專門化」（雒啟珂譯，1993）。進 
言之-所謂的「單元研究」是指零星的研究者進行零星問題的研究。
「系統硏究」是指硏究問題出現主題化、系統化的連貫，而成為系統性 
的研究主題，且有研究者們進行系統性的研究。而「研究系統」是指不 
但在研究主題已經系統化，且研究者的規模亦擴大而形成研究社群。
至於「知識領域專門化」是指研究結果的累積，已漸發展出專門的 

概念與理論。最後，則是「問題專門化」，是指研究問題的提岀乃是建 
立在過去的研究結果之上，以及運用特定的研究方法取向、理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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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實務社群規模，是指投入該等議題進行硏究人口群體已達一 
定的規模。並且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人才的教育訓練體系，甚至在實務職

所謂「系統性的研究領域」是指所指稱的議題範圍在學術社群中有 
相當程度的共識，且這些被認為是同一領域的議題間存在著科學概念間 
的相互關聯。而這些相互關聯的概念議題，共同形成完整的議題體系， 
且此一議題體系與其他既存的學科所關心的議題，存在著差異而得以區 
辨。
社會福利作為一個學術領域，與其他的社會及人文科學般，並沒有 

一個嚴格的領域界限，而是由幾個關鍵問題和概念組成核心，再聯繫 
到其他領域的核心建構（張世雄，1996 ： 3）。而所謂核心的議題-對 
Alcock （2003: 3-4）而言，即社會福利研究者關於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 
與輸送，以及社會價值。而Erskine （2003: 11-14）則認為社會福利作為 
一個學門，研究的主軸乃從社會議題、社會問題到服務給付。兩人的觀 
點有若干的共同性，即認為社會福利學門討論社會福利的價值、制度、 
政策及制度的影響。所謂社會福利的價值，指的是社會福利本身所承載 
及所欲實現的社會價值。制度指的是所謂的政策分析。而政策的影響， 
指的是政策的效果，尤其是社會效果。

硏究。研究已更細緻分工化，個別的硏究結果未必直接回應社會現象， 
而是在持續的累積中及透過研究系統的整合，而回應社會現象或社會問 
題。
易言之，亦可用「系統性的硏究領域」、「學術與實務社群規 

模」、「科學性與學科語言」'「系統性的觀點與立場」、「理論」、 
與「硏究方法發展」來觀察。而社會福利在這些部分乃漸成熟，已可以 
被視為是一門學科。茲說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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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領域存在一定的就業市場。
在英國與美國，因為社會福利的預算規模龐大，進而投入研究的學 

者相當眾多，甚至已超越傳統社會學的規模。在台灣，社會福利與社會 
工作的專業人才培育，被認為自1991年進入大規模人才培育的量產階段 
（林萬億，2000）。以2009年而言，全台灣地區大學中的社會工作與社 
會政策科系達二十三個系、十三所碩士班、四個博士班，每年招收訓練 
的大學部學生達1,800名，投入研究的專業人員數（大學以上教師）達 
286人以上（莫藜藜，2007）。重要的學術團體亦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會」、「社會福利學會」、「社會工作教育學會」、「社會工作管 
理學會」、「社區工作與社區硏究學會」。而實務的工作人員數，據調 
查，在2003年時的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人員數已達7,500人以上。如以社 
會福利產業的從業者來觀察，依內政部的調査統計，台灣地區社會福利 
機構（不包括養護機構）的工作人員，在2006年時已高達29,129人（內 
政部，2007）。若再加上非依法立案之社會機構，但實際從事社會福利 
工作的人民團體與宗教團體的工作人員，實際從事社會福利之人員的規 
模實更為廣大。事實上，這樣的專業規模已更較社會學領域更為廣大。

科學性與學科語言，指的是這個領域的議題可以透過科學的研究予 
以探討，且科學性的探討結果對進一步議題的探討有累積性。

「名詞」的混淆常是學科發展困難之一（張世雄，1996 : 17-19）。 
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社會安全概念的歷史交錯關係，經常阻礙了研究 
者的適當理解和溝通。在社會福利領域常為人所使用的幾個名詞概念， 
社會政策'社會立法1及更為常用的社會行政'社會福利、福利國家也 
都同樣有其特定的歷史脈絡。但社會福利領域經過逾六十年的專業發 
展，的確也發展出不少專屬於此一領域的概念。如在社會福利給付類 
型中的「全民性福利」、「選擇性福利」；在年金保險中的「與所得 
相關給付」（earnings-related pension payment）、「均一給付」（f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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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是指學科的研究者，經過一段長期的研究累積，發展出對該等 
議題的抽象化的理論。•
社會福利領域經過逾六十年的專業發展，的確也發展出不少專屬於 

此一領域的概念。包括五O年代廣為人們所使用的「福利公民權」理 
論；七O年代的「福利意識型態」與「福利模型」理論、八。年代的 
「福利國家危機」理論；九。年代初的「福利體制」理論與「新政治」 
理論；以及九。年代末的「社會排除」均乃係社會福利硏究者，為福利 
國家、福利輸送為主題所進行而發展出來的理論。

rate)；年金財務中的「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完全提存準 
備基金制」(Ell funded)；以及社會工作中的「充權」(或譯為培力)
(empowerment)、「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社會政策中的 
「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與「不被接納的階級」(underclass) 
而這些專用的概念不但非為文字表面的意義，而具有特定的意義內涵， 
更與其他的概念存在著理論性的脈絡關聯，有專屬的概念與理論意義， 進而構成學科的專業知識體系。

系統性的觀點與立場，是指此一領域的研究者對所研究的議題已發 
展出幾組的研究模式觀點，進而成為所謂的學科立場。
在社會福利議題的出現一直與社會變遷、社會弱勢人口有密切的關 

聯。無論是回應社會病理、社會性壓迫，均站在追求人道、公義的立 
場，以協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改善弱勢者生活為目標。當然，在不同 
的時空環境中，弱勢人口群體並不相同，包括貧窮者、身心障礙者、婦 
女、兒童、原住民、長期失業者、被社會排除者，這些人口群體在不同 
的時空中曾經(或仍是)社會結構中的弱勢者。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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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之發展是最後，也是最不易達成的。乃是特定議題領域的 
研究，在學科議題、學科理論、研究觀點的結合發展下，成熟發展出特 
定被運用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模型。當然，此處所指稱的研究方法，包括 
專屬於此學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模型，或與其他學科共同的研究方法或 
模型。
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科學的社會行政是學科發展早期的主要研究觀 

點，延續而來的是在福利共識年代（1960-70年代）中，意識型態分析 
與社會政策模型成為主要的研究取向。與其同時，則以「福利國家發展 
理論」為主：藉由實證主義式的變項分析方法，來建構各種的因果解釋 
模型。而到了八。年代以後，則以制度分析的方法，具體地關述各種變 
項的運作機制，和變項間關係模式的複雜組合'變化及後果（張世雄， 
1996 : VIII-IX）。此外，運用比較的方法與歷史分析，也是社會政策研 
究學者持續使用的研究取向（May, 2003: 17）。
在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領域中，隨著福利體制理論的成形，福利體 

制研究方法，幾乎成為專屬於社會政策的研究方法。又在貧窮議題的討 
論中，貧窮動態與貧窮貫時性研究，也成為社會福利領域的專屬研究方 
法。此外，在社會福利討論服務品質與服務效果中，服務輸送、績效評 
估則屬社會福利與其他學科共同、而常運用的研究方法。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固然社會福利作為一門學科領域，在 

以實證主義的科學準則來看，仍未如自然科學般具有高度的可驗證性與 
可實證性。但社會福利領域自1912年開始即以社會行政為名而成為研究 
領域，而經過近百年的發展與演變，在學者們對社會福利之學術研究努 
力中，在對研究主題、研究取向、研究方法與理論觀點逐漸形成相當之 
共識的條件下，社會福利成為一個學門的主體性已漸確立。固然如同與 
其他社會人文學門般，未能有嚴謹的學門範圍界定，但與其他的社會科 
學相較，則已具有：學科領域的系統性；相當的學術與實務社群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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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福利研究的特性已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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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的學科語言；系統性的學科觀點與立場；學科理論的發展與累積， 
以及研究方法的發展等特色，實為一門日趨成熟的學科，而值得重視。

在學科領域的發展中，研究方法發展與成熟往往是最重要，也最不 
易累積的。因為科學研究本身所可能可以被使用的研究方法原本即不 
多，學科間往往具有共通的特性，因而並不是每一個科均可以有專屬的 
研究方法。不過，隨著學科的發展，學科研究者規模的擴大，更多研究 
議題被關心、更多研究成果的累積，也漸出現較常被使用的研究方法、 
甚至在研究設計、硏究模型上出現特定的聚合現象，而成為學科慣用的 
研究方法。

Midgley (2000: 6-9)認為社會福利的科學性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 
面的議題：⑴社會福利的學術研究，關心於社會福利政策決策制訂的過 
程以及政策被執行的方式；⑵社會福利研究致力於描述社會福利與社會 
政策所要回應之社會狀態；⑶社會福利的硏究致力於解釋社會福利與社 
會政策出現的社會狀態，以及社會福利所要影響及作用的狀態；(4)社會 
福利的硏究努力評估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的效果，以及形成效果的決定 
性作用。

Becker和Bryman (2004)糾集英國社會政策學會多位硏究者,出版 

Understanding Research for Social Policy and Practice: Theme, Methods and 

Approaches乙書»針對社會福利領域研究之方法與議題予以專書出版。 

正如兩位作者所說明的，此書本的對象是大學部與研究所部的學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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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性質的初級介紹，說明了社會福利領域不但在研究規模上已相當 
地大，且在方法上已具獨立性，具有學科成熟的特性。

Becker和Bryman (2004)在書中指出1固然，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 

實務的研究方法仍可概括於量化與質性的研究傳統中，不過仍有其獨特 
性。首先，在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的研究中，乃朝向於解決實務問題及 
滿足社會福利政策的需要為主。在量化與質性研究的取向上，強調整合 
量化與質性二種研究取向的整合研究(Becker and Bryman, 2004 )。

再者，運用既存的研究成果是社會福利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大特 
性。即社會福利的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運用其他學科的研究，進行進一步 
的社會福利政策與社會福利提供的應用性研究。進言之，社會福利研究 
常使用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analysis) '透過系統性文獻重檢閱的政 

策分析(systematic reviews for policy analysis)、資料庫重整分析(data 

archiving)，而這幾種方法乃建立在既有的原始文件或研究報告的基礎 

上，而進行後續的深入硏究。

是指研究者並未進行直接的社會調查，而利用政府或研究機構所完 
成的社會調査，甚至使用公共服務與福利機構的資料庫進行分析。社會 
福利研究者雖未直接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但是透過這些服務使用者的 
資料庫、有關人群之家庭生活資源使用與社會生活特質的分析，可以回 
答有關社會福利規劉之需求與條件、福利使用等問題。例如，研究者常 
使用政府的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庫，以分析社會福利給付對減緩所得不 
均的效果。又如研究者使用公共服務使用者(如就業服務)的資料庫， 
以分析就業服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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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Becker和Bryman (2004)的主張中，並不是說社會福利 
研究限於以上幾種方法，而是在強調社會福利領域硏究中較為特別的 
硏究方法。此外，社會福利的研究亦與所謂的社會福利學科觀點立 
場相對應。因關心於社會變遷中的弱勢群體，有幾個較為重要的觀 
點取向。Becker和Bryman (2004)認為英國社會福利硏究中的重要 
取向,包括：女性主義研究(feminist research)、使用者參與的研究 
(users participatory research) '行動硏究(action research)、評估研究 
(evaluation research)、比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後結構主義 
(post-structuralist)觀點研究。

社會福利的研究不但利用次級資料進行社會福利規劃中的社會條件 
分析，或使用資料庫的資料進行社會福利效果的分析。更有些研究，因 
必須進行較長期的比較與跨國的比較，社會福利研究者必須以現有的資 
料庫為基礎，將數個資料庫進行統整與重建，而作為研究分析的材料。 
如Esping-Andersen (1990)進行福利體制的跨國硏究，即統整了各國的 
資料庫。台灣亦有研究者統整就業/失業調査資料庫與勞健保資料庫 
(林季平'章英華，2003)，以進行硏究的例子。

對社會政策進行分析是社會福利中的重要研究領域。然而，社會政 
策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多，包括政策決策、服務輸送及服務介面、乃至於 
服務效果。且社會政策適用的範圍往往是整個國家、全體的國民，因而 
在進行政策分析時往往無法鉅細靡遺、面面俱到。因而，在進行社會福 
利政策分析中，往往必須以部分較小的範圍之政策分析為材料，或以政 
府的施政計畫、施政成果報告為基礎材料，進行系統性的文獻檢視而進 
行分析。此亦成為社會福利研究中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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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固然有解決社會問題、處理社會病理的功能性任務，但是 
社會福利的直接任務乃是將服務或給付輸送到福利使用者，進而福利使 
用者的觀點有其重要性。亦即透過福利使用者參與到研究中，讓研究設 
計更能回應實況。不過，Barne (2004)也指出，雖然，這樣的取向稱之 
為使用者，但並不完全必然是使用者，因為部分的福利使用者並不適合 
參與到研究中，如心理疾病者；又如在某些情況，所指的是相關人或潛 
在的使用者，如設置福利機構時，其里鄰中的社區人士則是關係人，而 
社會保險的保費分擔者(如雇主)亦是相關人，而必須納入參與。

社會福利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則被限制了實驗控制的範圍，又 
社會福利具有解決問題的任務，因而如何論述其方案與政策的效果或行 
動的選擇有其重要性，進而透過行動研究以累積服務的知識經驗，是此 
一學科相當重要的工作。如Reason (2004)即強調在社會福利領域中， 
透過行動研究與人們一同研究及行動，解決組織與社區的問題。

對福利方案與計畫的成效進行評估和討論，是社會福利領域中的重 
要取向。透過對方案與計畫的評估，社會福利研究者累積有效提供服務 
的知識，以進行社會改革與協助政策對象和弱勢人口群。

固然在女性主義的範疇中仍包括了不少的派別，但Hoggart (2004) 
強調，女性主義取向共同強調女性的意見和經驗的重要性與意義，特別 
在福利需求與使用中更為重要。因為以家庭照顧與弱勢者的角度來看， 
女性在這些議題的人口群仍是多數，因而女性主義觀點在社會福利研究 
中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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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在發展的歷史中一直存在著國家間的相互學習現象，透過 
比較硏究，向他國學習成為找尋問題解決處方的可能策略方法之一，而 
成為社會福利研究的取向。另一方面，不少研究者透過比較研究，試圖 
找出不同國家間社會福利問題、議題與政策和模式的異同，以社會福利 
制度與政策為對象，進行社會福利發展模式之理論化研究。

在社會福利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中'議題的發展大致上可以分 
為兩階段：「掲露」與「政策規劃」。所謂的「揭露」是社會關懷者或 
社會改革者向社會大眾「掲露」社會問題與特殊的社會現象。包括英國 
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發展後，Booth及Rowntree透過對貧民與工人生活 
狀況調查，向英國大眾說明貧窮者與工人的生活實況。而在這個揭露 
階段中，對所關心的社會現象之實況 ' 現象性質的描述是最要的工作。 
透過質性的描述以說明一個不為人知的事實。同樣地，美國社會關懷者 
Harrington （1962）「美國的另一面：貧窮在美國」（The other America:

在後現代性思想的刺激中，不少的社會福利研究者對於社會福利作 
為一種理性的社會制度產生質疑，進而從後現代性、後結構主義的角度 
來思考社會福利制度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意義與作用。這些研究一方面 
對社會福利的現代性特性進行反省；並從後現代性的角度提出省思，也 
進行福利治理（governance）的探討。
至於硏究議題方面，在英國的情況中'則以倫理性議題（ethical 

consideration）（如信任與安全）'種族（race）（即少數民族與移 

民）'敏感性的議題（sensitive topics）（如喪親兒童）'脆弱易受害的 

弱勢團體（vulnerable gro叩s ）（如身心障礙兒童）等為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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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verty in United States )亦在於揭露貧民實況。

而一旦社會問題獲得社會的回響，甚至進入政策討論與議題 
(agenda)階段，量化的調査與估計即開始被利用。透過量化的調査與 
推估，社會福利研究者試圖描繪現象的規模、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回應 
所需的資源。同樣地，當社會福利政策與方案被執行後，使用量化研究 
方法以推估問題被解決的程度，滿足需求的程度、甚至是分析成本與效 
益。
然而，當代政策分析者與社會福利研究者更發現，僅僅透過量化方 

法政策進行評估是不夠的。正如同在揭露現象的情況般，之所以那些現 
象成為必須被揭露的現象，乃因為那些現象及人口被忽略'被誤解。同 
樣地，在理性政策規劃中，透過簡化了的量化訊息，仍存在於對政策環 
境、福利對象的誤解，進而導致政策無效果或效果未如預期。
進而，在近代政策分析與社會福利研究領域中，研究者發現，過去 

的學術研究偏重於採用量化的調査研究，並作為政策規劃與服務輸送的 
參考，而較關注於公眾'使用者的意見，以及服務提供的數量。
但是近年來,在社會發展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sierung ) '社會分 

層化的趨勢中，研究者及政策規劃者日益發現，量化研究所預先設計的 
類別架構往往無法反應所謂「個別化」、「被分層化者」的生活經驗與 
類型。進而，所收集的資訊是被扭曲的。
也因此政策研究者指出，在政策規劃中，量化調査與統計的資料固 

然有利於政策規劉者具體地進行理性政策規劃，但仍有賴於藉由質性硏 
究以對政策環境與背景、關係人對政策的理解與詮釋有真實的掌握，即 
透過質性研究對據以進行理性模式政策規劃的前提進行檢證(李允傑、 
丘昌泰，1999)。進言之，主要的反省性主張有三：
第一，社會調查與社會指標往往具有特定的意識型態與社會價值， 

而未能反映邊緣人口群體的生活實況。研究者以及政府所編製的社會調 
查，以及透過調查所整理的社會指標，往往建立在特定的社會價值、社 
會運作架構中，而未必得以真實地反應社會實況。特別是如果被調査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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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社會中的邊緣群體、弱勢者，則在未必適用的指標、調查項目中1 
所獲得的結果更未能反應實況。過去的社會調査偏重於家戶是否擁有家 
電設備，而被認為是朝向現代化理論偏斜；同樣地，貧民調査也被認為 
是建立於常態穩定就業模式假定，而忽略非正式部門就業對貧民所得的 
重要性，此等均為社會研究中一再被用以教學的顯著實例。
第二，公共政策研究典範的變遷：質性研究提供政策規劃者進行政 

策前提的確認，以及對政策對象之社會運作秩序與生活世界有較真實的 
認識。雖然，量化研究作為政策規劃的基礎，有利於進行數量化的服務 
規劃，但卻建立在未必合理、真實的價值與社會運作模型的基礎之上。 
而相對地，透過質性的研究，協助政策規劃者進行政策前提與假設的確 
認。而此等對社會運作秩序、政策對象人口群生活世界的再認識與反 
省，正是近二十年來公共政策領域典範變遷的核心(傅岳邦，2000)。 
質性研究協助及豐富政策規劃者在政策前提、政策對象篩檢、服務輸送 
設計等方面，有更為接近真實、貼切的政策與計畫規劃的效果(Smit, 
2003)。事實上，將質性研究方法運用於公共政策與社會政策的硏究與 
規劃，已是近二十年學術界(如Steinberg, 2004)與實務界的新認識-不 
但被列在教科書中(Marsh & Stoker, 2002)，也列於政府(英國)的政 
策規劃指引中(Policy Hub, 2006 )。
第三，有關政策規劃中的資料收集1已認為量化的相關資訊(包 

括統計資料及相關意見調查)不過是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Marsh & Stoker, 2002)。除了量化的方法外，至少亦另可包括質性 
的幾種方法，如：社區公聽會議(community forums)、類屬團體技術 
(nominal group techniques )、德菲法(Delphi technique ) > 與社區印象 
法(community impressions )。並且質性研究所獲得之深度資訊有利於政 
策規劃與政策設計。
在社會政策的硏究上，更由於研究的對象往往是弱勢者'偏差者' 

或社會藉構中的邊緣者，其在總人口結構中的比重是偏低的，在福利政 
策與方案規劃設計中，更應對政策的假設：對象人口的生活模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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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鬭社會福利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社會福利研究人類社會中有關相互合作、資源分享的經濟安全保障 

與生活促進維護的制度，以及人們在這些制度中的行為與活動。而社會 
福利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學科，而與其他的社會科學間有相關聯，及 
分享部分的共同知識，也共同構成知識的互補關係。

Zastrow ( 1996: 7)不但認為社會福利是一門學科，更試圖說明社會 
福利作為一個學科而與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精神醫 
學、社會學間各有部分共同關懷的主題。Zastrow ( 1996: 7)將作為學科 
的社會福利界定為：「對於那些輸送社會服務給個人'團體與社區的機 
構、方案、人力與政策所進行的研究，及所形成的研究社群」。而與幾 
個人們所較熟悉的其他學科有所不同。
事實上，與社會福利相關聯的社會科學不僅於心理學、政治學、經 

濟學、文化人類學、精神醫學、社會學等學科，更包括史學、法學、社 
會工作與公共行政。其中社會福利與社會學、公共行政、經濟學、財政 
學、人口學的關係尤其密切，這幾個學門的研究者部分投入社會福利的 
研究，而有硏究成果的分享及相互刺激。

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和社會學有關，或人們會將之相提並論的理由， 
係因為社會福利與社會學在三個主要的主題上有所對話，或是說有共同 
關心的主題：社會問題、具社會主義思想或關懷弱勢群體的傳統、社會

經驗與歷程予以確認，以避免將政策或方案建立在未必現實的假設條件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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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與社會制度。
正如本章所討論的，社會福利被視為是對社會問題的回應，尤其是 

源於社會變遷所發生的社會問題，更強烈地被認為是社會福利的重要主 
題。其次，追求社會理想一直是社會福利的重要特質之一，而追求理想 
的社會，則是社會主義者及若干社會思想家窮其一生的努力目標。我們 
也發現，早年致力鼓吹社會福利的重要人士，多係屬社會思想家與社會 
改革者，而這些思想家同時也是早年社會學研究的先趨者。再者，在現 
代福利國家成形及運作之後，社會福利及社會福利制度成為現代國家中 
的重要的社會制度，並影響社會結構的特性。當然，社會福利的制定與 
福利制度的設計，也與社會結構特性息息相關。不過社會福利與社會學 
仍有所不同。
第一，研究目的不同。社會學硏究目的係為了探析與解釋社會現 

象，或人群的行為。而社會福利的硏究，固然有說明、解釋社會福利的 
部分，但最終的目的，在於對社會服務方案、社會立法與社會福利的規 
劃或修改提出建議，社會福利具有明顯的實用目的。
第二，研究對象不同。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可能包括個人、團體與社 

會三個層次，但社會福利雖也研究案主或福利需求者、使用者，但基本 
上是團體的，又如以比較社會福利而言，研究的對象是國家或社會。當 
然在政策研究上，研究的主體是政策。
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在最廣的層面來看■社會學和社會福利的硏 

究當然可以包括所有的社會科學硏究所可以運用的各種方法，但如就較 
常使用的方法來看，問卷調査、歷史結構分析、田野硏究 ' 內容分析及 
區位研究法是社會學研究最常使用的研究方法。而社會福利硏究除了運 
用社學硏究方法研究社會問題外，則較常使用比較硏究法、財政分析等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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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許多學者而言，社會福利係屬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當然，從公共 
政策的某些標準而言，的確容易得到這樣的結果。公共政策學者對公共 
政策所界定的範圍相當廣泛。如著名的公共政策學者Dye •即認為公共 
政策是「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Dye, 2002）。而另一位著名 
的學者Easton也有相近看法，為「整個社會所涉及之事務的權威性價值 
分配」（引自林水波、張世賢，2003）。又如具公共政策背景的美國社 
會福利學者DiNitto，亦將社會福利政策界定為「任何政府在增進人們福 
祉上，所選擇之作為或不作為」（DiNitto, 2000: 2）。對社會福利這樣 
的界定，與Dye對公共政策的界定是那麼的相似。國內的學者林水波與 
張世賢（2003）亦將公共政策界定為「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 
（林水波、張世賢，2003 : 9）-彼等更進一步解釋，從實質的觀點來 
看，公共政策可能處理的問題有：「國防'外交、教育、福利、警察、 
公路、稅收、住宅、社會安全、公共衛生'經濟'都市發展、通貨膨脹 
與緊縮等等。」（林水波、張世賢，2003 ： 9），將社會福利歸屬於公共 
政策的範圍之中。從以上學者的界定，固然公共政策的實質內容無所不 
包，但抽象性的界定則只強調「政府」或「公共」，頗接近程序性的界 
定，而非實體性的界定。
相對地，在社會福利上，如林萬億（2002 : 24）所歸納的，社會福 

利有三層面的意義，是一•個學科訓練（disciple）、一個研究領域，以 
及一種公共政策。就此而言，固然對政府部門及社會大眾而言，比較關 
心社會福利作為一種公共政策，但因為其也同時是一個學科，而具有系 
統嚴謹的理論傳統、研究方法與研究焦點，而存在著學門的主體性。因 
此，在具有學科理論傳統條件下的社會福利，自然未必能滿足於如同公 
共政策般僅對政治或立法程序的討論，而會更強調於運用理論傳統的觀 
點、更聚焦及深入於特定的研究主題，而與公共政策所指稱的意義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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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和經濟學有關，或人們會將之相提並論的理由， 
係因為社會福利與經濟學在三個主要的主題上有所對話，或是說有共同 
關心的主題：經濟思想與政府干預角色 ' 勞動市場、總體經濟現象。
經濟學的發展在科學中已頗為成熟，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定義為：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主要在於研究人類如何利用有限、但可作不 
同用途的經濟資源，來生產財貨與勞務，作為現在或未來消費之用，以 
使人類生活的無窮慾望獲得最大的滿足。」（歐陽勛、黃仁德，1999） 
在這個定義中，吾人可以對經濟學研究的主題'範圍有所想像。吾人可 
以發現，社會福利和經濟學有相似之處，即二者均處理資源的使用1不 
過經濟學對資源的運用同時兼顧生產與消費、公私部門1而社會福利較 
集中於公部門的資源分配，是很大的不同。而這個略有重疊的主題則表 
現出三種不同學門的差異。
第一，由於經濟學強調的是資源的有效配置，固然在社會主義傳統 

的經濟學思想中，強調集體干預與經濟的重要性，但現代經濟學已經幾 
乎是自由主義思想及資本主義體制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自由主義'市 
場競爭、最小的政府干預已幾乎是同義詞的倩況下-個人性的自由競爭 
成為資源分配的最佳機制，而與政府主導的資源分配 > 二者在思想上有 
相當大的不同。
第二，經濟學從資源、生產的角度來看待勞動力，進而解釋勞動市 

場的特性。而社會福利從人、家庭的維生與需求、甚至社會參與及自尊 
的角度來看待勞動。二者雖同樣處理勞動議題，但有不同的觀點。
第三，在總體經濟現象上，經濟學關心探討總體資源的有效使用 1 

而對總體經濟循環抱持較中立的態度，雖也關心經濟循環、經濟變遷中 
的受難者或受損害者，但基本上抱持著「必要之惡」的態度。但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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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而言，若從社會問題的角度來看，此乃是社會福利所關心的核心議 
題。更何況，社會福利者未必同意自由市場卻是運用資源的最有效方 
法，也未必接受這是所謂的「必要之惡」。

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和財政學有關，或人們會將之相提並論的理由， 
係因為社會福利與財政學在三個主要的主題上有所對話，或是說有共同 
關心的主題：公共支出、政府財政結構與危機、財稅負擔與所得分配。
財政學是以公共部門之經濟行為作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亦可視為 

研究政府經濟行為的經濟學。因此，財政學之內容主要包括三個部分： 
⑴國家如何藉課稅、發行公債'經營處分公共財產，以及經理國庫調度 
等方式獲取其公共活動上必須之公共收入；（2）國家為執行其施政計畫目 
標如何妥善規劃分派其公共支出；（3）如何藉由預算來調整政府之財政收 
入與財政支出，使達到財政收支平衡，或其經濟面之消費與生產之平 
衡，或社會面之均衡（徐育珠，1997： 5）-
由於二者均涉及政府的公共支出。尤其現代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占 

政府支出達30%以上的情形時，社會福利支出已是政府最主要的公共支 
出項目，二者間的重疊性日益加增。但由以上對財政學的說明，可以進 
一步發現社會福利與財政學之間雖有若干共同的領域，也有不同之處。
第一，價值立場不同。財政學強調所謂的平衡，無論是政府財政收 

支、國家總體經濟或所謂社會階層間的平衡，均具有較高的價值中立工 
具特性。而社會福利是一門不迴避價值立場的學門，為弱勢、受害者及 
社會不利者之努力為其價值，二者有不同。
第二，範圍不同。財政學處理公共部門的經濟活動，雖包括財政收 

入與財政支出，但集中於經濟面的活動。而社會福利在財政活動較偏重 
於支出，雖也涉及繳費，也進行大致的財政規劃，但較不進行實質的財 
政計算與規劃。除了財政面以外，社會福利更處理社會層面的檢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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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之所以會和人口學有關，或人們會將此二種學科一起思 
考，一點也不奇怪，係因為在社會福利的研究、甚至是政策設計中，往 
往必須立基於人口學的研究成果，或是必須藉用人口資料基礎而得以進 
行社會福利規劃。進言之，在很高的程度上，社會福利必須依賴人口學 
的研究成果或人口學的基礎。
人口學也是社會科學、甚至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基本上，人口學 

是硏究人口組成結構、人口數量的學門。而在這個定義中，進一步可 
以延伸到過去 '現在與未來。因為人口的組成有世代延續性、也有變 
遷性，過去人口組成與數量，會對現在及未來的人口組成與數量造成影 
響，而每一個世代的婚育行為及移民，也對未來的人口組成與數量發生 
影響。由於人口是最基本的社會資料與資源之一，人口數量及組成則對

省、討論、批判與規劃，尤其進行不同社會福利與社會制度間的分析及 
整合。
第三，研究對象與主體不同。財政學雖也進行跨國的分析，或藉由 

跨國的比較來借鏡，但研究的主體仍集中於特定國家主權的範圍內。而 
社會福利有較大比重的國際研究。社會福利有其跨國比較及借鏡的傳 
統，藉由比較研究進行制度的設計、反省與修改。而在近十年的經濟全 
球化中，以國際組織為中心的跨國性社會福利研究，甚至制度合作已更 
重要（如歐盟社會福利），尤其在社會保障概念下，基於跨國競爭及比 
較利益的基礎中，勞動保護政策亦成為新的研究主題。
第四，政策對象不同。財政學的公共經濟活動雖涉及對私部門的干 

預或引導，及對國民活動發生影響，但其政策的直接對象仍以國家行政 
機器為最主要，而社會福利不但以政府行政組織為對象，更必須整合及 
運用民間的非營利與志願部門，尤其各種福利制度係多以國民為直接的 
政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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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產生需求的壓力（如老年人口）及提供社會福利所需的可能資 
源（如就業人口）。
雖然，有時人口政策也會被視之為社會福利的一環。而這樣的思考 

係基於政府透過政策干預手段而期待影響與改變人們的婚育行為，達到 
人口組成與數量改變的目的，又加上婚育行為係在家庭中所進行'而符 
合問題——政策干預模式，而在政策外觀上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人口政 
策往往未必涉及到分配與再分配的議題。因此，若以狹義的定義來看的 
話，二者仍有不同。若就學門的角度來看，基本上，社會福利與人口學 
都涉及到對人口數量與組成的關心，但二者在對人口數量與組成的關心 
上，有不同的關懷重心。
第一，關懐的焦點不同。人口學者對人口數量與組成的關心在於是 

否有所謂的特定結構模式，以及解釋組成人口結構、造成人口數量變動 
的原因。而社會福利學者則是站在利用的立場，運用人口學者對人口數 
量與組成的分析，而據以作為規制社會福利的基本資料與參數。
第二，政策手段與目的不同。人口學所延伸出來的人口政策，雖也 

是利用政策干預來達成目標，但較少利用再分配的方式來進行。亦非以 
促進平等、公平、安全等目標為政策目標。即人口政策往往是政府與國 
民間的單方面干預，而較不若社會福利般，涉及到國民間的團結與互 
助。
第三，基於以上關懷重心的不同，人口學者可能進行不同國家間人 

口結構與組成差異的比較，而社會福利研究當然也進行跨國比較，但在 
比較之際，則較集中在政策制度，而較少再放到人口組成上來比較。
除了這五個學門與社會福利在研究上有較多的共同關懷外，社會工 

作往往被視為是社會福利的一部分'特別是社會福利的執行專業（參見 
第一章）。而至於法學，則在社會福利涉及到國民權利、人權保護（如 
兒童虐待）、國家干預時必須就社會公益、國家權力與國民權利間進行 
探討，而有共同的關懷。史學則有助於社會福利研究者認清人類過去的 
經驗，從經驗中認識人類智識的累積，及從中面對當前的社會責任。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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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
政治學

財政學社會學

經濟學人口學

心理學 史學

圖2・1社會福利與其他學科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修改自Zastrow, C. (199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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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工作學

文化 
人類學

巷會 福利

於政治學，在於探討社會資源的權威性分配，進而對於國家角色' 政治 
活動進行研究。而社會福利則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分配活動之一， 
而與福利研究者有共同的關心主題。
若參酌Zastrow ( 1996: 7)將社會福利視之為一個學科，而與心理 

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精神醫學、社會學間的關懷以領域 
重疊的圖型表現，則吾人更加上法學、政治學、社會工作學、史學 '財 
政學、人口學，而以圖2-1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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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句英國

一、濟貧法時期(1601-1870)

學者對英國福利發展的討論，往往以1601年伊莉莎白《濟貧法》 
(Poor Law Act)為起點。之所以會以伊莉莎白《濟貧法》作為討論的起

學者對英國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大致上區分為以下幾個時期：(1) 
濟貧法時期；⑵自由放任時期；⑶福利國家奠基時期(或國家干預初 
期)；(4)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時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戰)；⑸福利 
國家黃金時期；(6)福利國家危機與縮減期；⑺新工黨時期(Thane, 1996; 
Lowe, 2005 )。

[J童 \
主要國家社會福利發展歷史
對於社會福利的出現與發展，有不少的研究者投入硏究，並發展 

出社會福利理論的學科次領域。在社會福利理論中，研究者們試圖對 
社會福利之出現與發展提出解釋。但Pierson ( 1998: 17)卻認為各國的 
福利發展其實並沒有一定的理論可以依循，其甚至用了一非常強烈的 
文句標題：「拜託，不需要理論，我們是不列顛」(No Theory, We' re 
British)這句話所呈現的意義於：從個案及歷史來看，各國的社會政策 
的發展並非依循特定的理論或有所謂的核心理論，而往往是針對及為了 
解決某些實務問題所發展出來的。也因此，由歷史性的觀察及反省有其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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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係此為第一部以法律型式規範地方教區之福利責任的開始。而被視 
為是國家以制度化方式對人民經濟生活安全需求的回應。
一般來說，此時期的《濟貧法》有以下三個特性：第一是居住地的 

要求，即居住於教區內滿三年的居民才有可能獲得濟助；第二是「親屬 
責任」，即家人有照顧貧窮家人的責任；第三乃是人們常討論的將貧民 
分為三類：⑴不值得救助的貧民(undeserving poor) 有工作能力的 
貧民，強制規範到「習藝所」工作及救濟；(2)沒有工作能力的貧民，可 
採取院外救濟；(3)失依兒童。
雖然到了 1834年出現濟貧法修正，但政府仍未承諾直接對貧民予以 

濟助。1834年《新濟貧法〉(The New Poor Law)修正後，仍沒有辦法 
解決日益擴大的貧窮問題。甚至因為工業化的開始，因失去工作而淪為 
貧民的現象日漸出現。慈善組織的救濟雖也擴大，但相對的也出現重複 
救濟、分工、資源分配使用等問題。英國的慈善團體為處理重複救濟、 
分工、資源分配使用等問題，於1869年成立「慈善組織會社」(Cha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推動對貧窮進行調査及避免職業乞丐接受 
不同機構的重複救助。
英國1601年的伊麗莎白《濟貧法》可說是最早的濟貧規定，當時的 

做法是一種基於人道、由教區辦理的救濟工作，未必是一種促進社會福 
祉的社會性政策與立法。更不是一種具有集體主義意識的政府干預。 
1834年所修訂的《新濟貧法》，其精神與任務仍然是人道的，但也致力 
改革舊濟貧法中所謂「強制習藝所」中「恐怖與羞辱」的不人道現象 
(Fraser, 2003: 40-48 ；周憲文譯，1977 : 138-139)。但這種濟貧的工 
作，政府並非扮演所謂的積極者的角色1而是扮演消極者的角色。
雖然《濟貧法》被認為是政府承諾進行公共救濟的開始-不過當時 

的這些規範仍是所謂的「救濟」，尤其是要求教區來進行，而仍以透過 
志願性慈善組織為主要的推動方式1與現代社會政策中的國家積極干預 
角色仍有不同。
工業革命於十八世紀中葉發生於英國，而在工業革命不斷演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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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制度與資本主義生產也同時成形。由於工廠生產制度中的勞資關係 
與過去手工業的師徒關係大不相同，利益衝突取代了利益調和，工廠生 
產中出現各種不人道的生產活動，包括僱用童工、女工、過低的工資、 
過長的工時及惡劣的工作環境，而孕育出了社會主義思想。
雖然各種社會主義思想派別頗多，且主張不同，但這些社會主義者 

共同的主張是：不斷鼓吹改善工廠環境及為勞動者提供適當的保護。然 
而，當時的英國政府內部對於由政府干預工廠生產的做法是否合宜，一 
直有很大的爭辯。而社會主義者們也不斷地利用媒體報導工廠中的各種 
不幸事件，最後，英國終於在1802年通過《學徒健康與道德法案》。規 
範貧苦兒童每日工作時間以十二小時為標準，且不得於夜間工作。這是 
第一個保護童工的立法，也代表著政府有權對企業生產與勞工保障予以 
適當的干預。但這個干預與立法仍是相當具有妥協、利益平衡的特性。 
也呈現出英國社會政策中由社會菁英倡議、勞資利益協調、漸進改革的 
特性。
所謂的社會立法，雖然現今世人們均可很快地將社會政策的發生歸 

溯到工業革命，但事實上意涵著兩個不同層次的意義及三個不同面向的 
干預。首先，吾人必須明白工業革命的背景，以及政府干預的可能。而 
在社會普遍認為政府可以干預、應干預時，乃進一步討論到政府干預的 
內容與干預的樣態。
在工業革命初期，即十八世紀，當時的英國，由於改以蒸氣作為動 

力來源，取代水力或動物力，使得大型工廠得以設立、機器生產相對較 
不受限制，新興的工業都市大量吸納了自農村釋岀的勞動力，人口也因 
而集中到都市。當時，在工業革命與發展的刺激下，加上英國控制了世 
界貿易，自喬治三世一直到輝煌的維多利亞時代，工業革命雖然確實帶 
給當時的英國人相當的生活改善，而當時主要的社會問題是舊工業制 
度、即師徒手工業對新式工業的抗拒，及少數手工業者的生活有所困 
難，但都市中的工人相對於農村中失去土地的農民而言，生活水準已有 
所提高（周憲文譯，1977；錢段森譯，1985 ：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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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在工業革命發展，到了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前半。 
工廠、礦場中的惡劣工作條件、虐待童工與各種職業災害問題日為人 
所重視(Fraser, 2003: 12 ；錢段森譯，1985 : 790)。正如Fraser (2003: 
12-14)所指出的，蓋因工業革命初期，一方面企業對機器生產的諸多 
條件尚欠缺全面掌握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利己心」的基礎上，企業 
或工廠以任何可能的方法來降低生產成本。主要的方法為運用童工、不 
安全不衛生的工作環境，以及在按件 ' 按時計酬的工資制度中，工人們 
的生命沒有保障，甚至可用慘絕人寰來說明當時的勞動條件與環境。尤 
其在按時計酬的工資制度中，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意指著在 
歐洲、即使是中緯度國家，夏日的工作時數高達十四、十五小時，而冬 
日卻只有五、六小時的工作及工資。而夏日過度、超時勞動不但有損健 
康，但卻不足以累積及彌補冬日不足的所得。
但是在當時政治上反對王權的思想中，自由放任是主要的思想價 

值，社會的主要菁英並不認為政府可以有權干預工商業的生產與企業 
活動，而要等到重新詮釋「例外」(notably)、「自由」(liberty)、 
「社區」(community)、「平等」(equality)等政治思想與哲學後， 
乃在新的思想下，產生、認同政府可有限度地限制個人自由(Barry, 
1999: 30-33)。英國乃於1802年訂有的《學徒健康與道德法案》(Act of 
Health and Morals of Apprentices, 1802)開始規範童工問題、1833年訂有 

《工廠法》(1833 Factory Act)而開始有工廠檢查制度，及規定十小時 
的最高工時。
而此時英國政府雖開始干預工業生產中不人道的現象，但這樣的干 

預仍是相當不足的，仍未能對當時的勞工生活提供太大的助益(Fraser, 
2003: 22-24 : Barry, 1999: 32 ；錢段森譯，1985 : 793)。在這個時代， 
英國政府不過扮演了勉強的 ' 不情願的(reluctant)規範者角色。而所謂 
的干預，仍是消極地限縮在人道的界限內，而非增進眾人更高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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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放任時期(187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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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壓迫已 
使市民生活狀況更加惡化，窮人和受助者已淪為城市無產階級的行列1 
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已成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典型分析案 
例：礦山和工廠的惡劣工作條件導致工傷事故數量與日俱增。到了 1850 
年，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成熟，英國終於在1873年開始面對經濟蕭條， 
岀現大量的失業問題，甚至1879年時製鐵業及蒸汽機製造業的失業率達 
23.9% (張明貴譯，1983 ： 54)。而且這連續三波的經濟蕭條，自1873年 
至1896年長達二十四年之久。
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許多對社會改革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在這一 

段時間紛紛完成，而對當時的社會氣氛有相當大的影響。包括Booth所 
著之十七巨冊的《偷敦人民的生活與勞動》(Life and Lobour of People 

in London ) ； Rowntree的《貧窮：一個城市生活的調查〉(Foverfy: A 
Syudy of Town Life)中也可以看到人們生活在遠低於基本需求的生活水 
準。在此資本主義與工廠生產合併運作下的生產制度，造成不人道的工 
人勞動及生活環境，也孕育出社會主義思想的不同主張。在整個十九世 
紀中，勞工安全與勞動條件方面的立法，一直有著漸進的改革與進步。
十九世紀中期，即維多利亞盛世之際，也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 

段。如英國約在1850年以後，其資本主義經濟已漸成熟，其社會已漸進 
入資本主義商業社會，資本主義的經濟波動對社會、尤其是勞工的影響 
日鉅。到了在1870年代，開始出現經濟衰退，而伴同出現失業的現象。 
勞工的失業現象日益普遍、勞工生活受到的威脅及不安全感受1882年 
「失業者」(unemployed)首次被使用為名詞及收入《牛津辭典》(張 
明貴譯，1983 : 54-55)。隨著經濟衰退，勞工在生活無著的情況下，進 
而孕育出社會主義的思想及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大規模及不斷發生勞工 
運動事件，已漸成為社會不安的主要因素之一(Frase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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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政策中的政府的干預思想，起源於英國社會改革者Jeremy 
Bentham ( 1748-1832)與Edwin Chadwick (1800-1890)的社會改革思 
想，彼等倡導以理性科學的社會知識為基礎，由政府來統一規劃和行政 
管理，以提升人民(尤其是窮人)社會生活的總體福祉，保障社會的安 
全(張世雄，1996 : V)。但這種思想未必見容於當時，尤其是堅信自 
由放任信念之人士(laissez-fairer)，也無法爭取到彼等認同政府干預的 
改革。政府干預的思想與維多利亞時代的四個社會核心信念：工作、勤 
勉、尊嚴與自助相違，即政府干預的救助與當時的社會價值有相當大的 
衝突(Fraser, 2003: 103) ■>
而在這種社會經濟政治情況中，釐清失業者與貧窮者間的關係，以 

及失業者與貧窮者的實際生活情況則日為學者所重視，尤其是英國社會 
中低階層與失業工人的生活成為二十世紀初社會行政硏究的重心，如 
Bowley即於1912年至1914年間進行倫敦中下階層的生活調査，Rowntree 
也進行York貧民生活調査，又Rowntree更估計出1900年時英國約有250萬 
人生活於所得不足的貧苦條件中(Thane, 1996:50)。此進一步孕育英國 
費邊社(Fabian Society)發展的社會背景條件(張明貴譯，1983)，也 
是英國福利國家發展的社會背景基礎。
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中，英國政府必須正面面對勞工的失業問題與 

貧窮問題，而傳統式的濟貧，以及經由志願服務組織進行濟貧與自助的 
方式已無法有效處理當時的失業與複雜糾結的貧窮問題，加上勞工運動 
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壓力，英國社會必須面對是否以國家與集體的力量■ 
而由非教區或地方政府來處理這些問題，即政府是否應更干預個人的所 
得及進行所得分配與再分配(Thane, 1996: 82-84)。其中科學式的調査 
的確發揮了重要的角色(Thane, 1996: 86; Fraser, 2003: 155)。這樣的背 
景環境中，社會立法的重心則由規範勞動條件轉向積極地所得分配與再 
分配(Fraser, 2003: 15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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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利國家奠基時期(190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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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世紀，英國開始面對資本主義擴張的所得不均與勞工職業 
傷害的問題。特別是1906年至1914年的自由黨執政時期，在社會改革者 
的鼓吹及自由黨人士的進步思想中，此一階段是英國大量社會福利立法 
被立法通過及國家干預的開始。
當時的英國社會承續1900年之前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雖然在國力 

與生產上有快速的增長，但勞工的生活實況依然未有改變。一方面勞工 
家庭的生活情況並未因經濟與工業生產而獲得改善，同時因為工業生產 
而更使勞工們因工業傷害、經濟循環波動，而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不 
少的社會改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倡議，對執政者也形成相當的壓力。

1900年左右，貧民現象受到社會大眾的關心，濟貧制度受到相當的 
批評，英國皇室乃於1904年指派組織一個「濟貧法與貧民救濟皇家委員 
會」(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s and Relief of Distress ) > 來進 
行貧民救濟工作的調査及提出《濟貧法》的修正報告。皇家委員會乃針 
對十九世紀福利政策進行檢討。委員會的調査結果出現二種相對立而 
無法整合的意見。以基於濟貧思想、代表志願部門、慈善組織會社( COS)所主導的多數人報告，此等人士主張仍維持小規模救濟為主，建 
議以公共救助委員取代原有的「貧民救濟委員」。
而相對於多數人的意見，費邊社領袖等人則是委員會中的少數，彼 

等主張政府應積極干預勞資關係及保障工人生活，因該等意見未為委員 
會眾人所接受，彼等乃自行編印《少數報告》。雖然，《少數報告〉的 
立場及意見並未為當時的社會大眾及政府所採行，但這些人士仍持續為 
社會行政與福利事務而努力，並以倫敦政治學院(後來的倫敦政經學 
院)及費邊社為主要的聚集團體並持續努力。也因此，學者認為在英國 
的社會政策發展中，費邊社是一個重要的關鍵(Alcock, 2003)。雖然皇 
家委員會仍決定以嚴格的方式執行救濟事務，但失業現象卻持續嚴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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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進步時期(1915-1945)

五、福利國家黃金時期(1945-1975)
學者認為，英國社會福利發展中有三個重要的方向性轉折(Lo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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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 
社會福利發展似未有特別的、驚人的大型制度創建。但是社會福利的對 象從特定人口群體漸擴張到較多的勞工。雖然，不少的新福制度乃是在 前一階段的自由黨進步時期所奠定的，但當時的方案與制度只適用於技 
術工人或核心勞動者。而到了此一階段，英國出現較廣' 多元主題的福 
利擴張，政府干預的角色明顯確定(Thane, 1996)。
此一時期在福利方面的主要進步包括：1918年開始有育兒及母性保 

護的母性及兒童福利法；1916年通過國民住宅法，開始由國家提供國民 
住宅；1934年通過失業保險法，提供非志願失業者短期的給付。另外- 
義務教育及國民接受教育的權利也在此一時期獲得確立，政府承諾提供 國民教育的責任。另外，老人年金的適用範圍經過幾次修法，而擴張適 用的對象。

擴大。
然而，有趣的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自由黨執政的年 代，雖然自由黨對政府介入福利事務採取保守的態度，但英國各項福利 制度卻多在這段期間開辦。各項新開辦的社會福利制度，雖然適用的人 口範圍相當有限，以參加工會的核心、技術工人為限，但老年退休保險 

仍於1908年開辦。到了 1911年實施繳費式的強制性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11)，包括疾病保險及失業保險。雖然，這些保障制度 
已開辦，但並非如德國般具有社會互助的性質，而是比較像是商業性的 儲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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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5-9)，即：1942年的貝佛里奇報告書；1976年工黨政府放棄充分 
就業的承諾；以及1988年柴契爾政府的新右派改革。而貝佛里奇報告書 
開啟英國福利國家的黃金年代(即古典福利國家時期)。

1942年的貝佛里奇報告書由來，係第二次世大戰末期，貝佛里奇受 
命規劃戰後的社會重建事宜，其於1942年完成其「社會保險及其相關服 
務」(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報告書，對英國既存的社會保 
險制度提出整合性的建議。其主要的內容與建議可歸納為三部分：國民 
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老年退休保障及家庭津貼。
在英國福利國家的福利體制發展與制度制訂過程中，特別是1945 

年福利國家的建置，並不是全國上下一心、沒有不同歧見的，而是經 
過激烈爭辯的，尤其是對於當時的社會結構有著不同的認知(Mann, 
1998)。即使是英國福利國家的主要依據——貝佛里奇報告書，雖然社 
會大眾爭相購買，亦獲得大眾的支持終得落實為政策，但學術及政治界 
對貝佛里奇報告書抱持相當審慎的態度，尤其其中有二項重要議題為爭 
辯的焦點：即實踐貝佛里奇報告書之理想所需的經費相當龐大，包括其 
所立即需要的經費，以及對長期的給付與領取權利的界定缺乏明確的掌 
握基礎。其次，是保險原則中之過去繳費的保險紀錄與基礎。而貝佛里 
奇本人雖認為經濟的問題是次要的，但亦認清到此二項問題。
對於貝佛里奇報告書，雖然當時執政的、屬於自由黨的內閣首相邱 

吉爾對實施的可能抱持著很大的懷疑(詹火生、李安妮，1993)，而未 
納入競選的政策政見。但相對的，在野的工黨則大量採納貝佛里奇報告 
書的主張，最後也贏得該次的全國選舉。新執政的工黨政府，於1946 
年開始提供家庭津貼，以及依據貝佛里奇報告書的精神開創國民保險 
(national insurance) ＞其包括老年、疾病、失業與死亡的綜合性保險； 
1948年開始實施的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46; NI) ＞當時的 
制度特性在於以稅收作為給付的財源，並採均一給付。但後來英國又於 
1949年開始向被保險人及雇主徵收保費。英國作為福利國家的各項制度 
乃建制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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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利國家危機及縮減期(197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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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福利國家的美好年代在1973年面對第一次石油危機時，進而發 
生相當嚴重的失業問題，而經濟成長也有所減緩。到了 1976年，因為英 
鎊幣值危機，工黨政府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工黨乃放棄充分就業的承 
諾及刪減政府支出(Gough, 2003)，進而在1979年選舉失利，由保守黨 
贏得選舉，柴契爾夫人組閣。保守黨執政之後，開始公開論述福利國家 
危機，及著手縮減福利國家。雖然柴契爾夫人在第一任、第二任執政期 
間，其福利縮減與改革的做法並不強烈。但是保守黨自1988年開始大力 
改革及實現其政策思想，而持續執政十八年到1997年。
在保守黨執政期間，其主張與理念則獲得高度的實現。這段期間主 

要的政策改變有五(林萬億'1994 : 57-58):
1. 刪減給付及經費：包括將普及式社會保險給付改為經資產調查的 
給付等，以及刪減國家總體的社會安全經費。

2. 改變資產調查方式：福利給付的條件資格由齊一的資產調查方 
式，改為不同人口群體的差別給付。達到打破所得保障、最低給 
付的概念。

3. 藉由提供長期貸款取代給付：在住宅方面，藉由提供國民住宅貸 
款，鼓勵國民承購自有住宅與公共住宅'以取代政府提供的低價 
出租國宅。

自五。年代到七O年代末期，英國在工黨與保守黨輪替執政下，福 
利制度雖有數次的修改，但並沒有太根本性、激烈的變革。而基本原則 
有三(Glennerster et al., 1994):⑴公民權普及原則：不論地域、收入， 
每個人獲同等的服務；⑵最低標準(minimum standard):每個人均被 
保障，不會因失業'疾病、生育、老年等事故及身分差異，而於最低生 
活水準之下；⑶中央介入的法定福利提供：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服務的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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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工黨時期(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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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調工作誘因：包括從福利申請者工作工資不扣減給付，到藉由 
福利促進工作(welfare to work)。

5. 嚴苛地對待青年：對失業青年的給付不再儻慨，而有種種限制。
除了對社會福利政策的基本態度有明顯的改變外，此一時期另有件 

相當重要的事件，就是英國透過皇家委員會，於1988年提出了葛利佛報 
告書(Griffith Report)，此一文件對英國的國宅政策、社區工作與個人 
性福利服務有相當大的影響。在這個報告中，將由地方政府全責提供的 
個人性福利服務引導轉變為社區照顧，由志願部門、非營利部門及非正 
式部門取代公共部門提供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角色。
總體而言，在保守黨執政期間，英國基於嶄新自由主義思想，偏向 

於鼓勵市場競爭機制，及縮減政府干預與給付，進行國家在福利領域的 
撒退。

自從1997年新工黨政府執政以來，在財政大臣Gordon Brown對經濟 
的領導下，以所謂的「第三條路」的理想，來進行福利再改革。新工黨 
強調條件式或契約式福利。權利不是不用盡本分，而是給予那些能實現 
其職責者的利益。主要的職責與工作相連結，也就是說，給付和服務的 
輸送，不再僅僅依需求這個標準而定，可能會依照行為而有所變化。工 
作是第三條路的核心，主要的政策目標揭露在「有能者工作、失能者給 
付，用工作取得報酬」這樣的工作導向的社會政策。而主要的政策為 
提高國民保健服務(NHS)的服務品質、對失業者的「新協定計畫」 
(NewDeal)。
新工黨的社會福利政策，基本上乃在務實主義的大原則中，推行社 

會福利的現代化。彼等在服務輸送方面持續維持保守黨時代的福利民營 
化中政策之委託'競標'第三人代理人等內部市場競爭的做法；而在福 
利人口群體中則聚焦於促進勞動與就業。特別是藉由各種誘因與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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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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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章，促使青年、單親媽媽甚至是勞動市場中的弱勢者（如障礙者） 
可以進入勞動市場。

德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創立強制性社會保險的國家。德國的社會福利 
與社會政策發展也是以社會保險為核心的。雖然說'社會政策乙詞最早 
也是出現於德國的社會政策學派，在當時社會政策學派是屬於經濟學領 
域的（劉脩如，1988 ： 54） ■>世人對德國的社會福利之探討多著重於其 
社會保險制度。蓋因德國是社會保險制度的創始國家 > 又因為德國在國 
家發展中，社會保險制度一直與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有深刻的關聯'其社

從英國社會福利的發展來看，有幾個有趣的現象特別值得一提，並 
可以綜合為以下幾各項：

1. 社會主義的改革思想在國家介入社會福利之初，占有重要的地 
位。

2. 政策發展總是經由不同爭辯而出現、而未必是全國一心的。包括 
最早先的學徒健康與道德法案、1909年皇家委員會調査報告 ' 甚 
至是貝佛里奇報告書的實踐。

3. 雖然英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被認為是貝佛里奇模式、強調均一給 
付、普及性的待遇，但保險財源與機制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4. 英國的社會福利經過保守黨推行福利縮減，而即使到新工黨執 
政，國家在福利干預上的角色已與福利國家黃金時期的情況大不 
相同。附條件的 ' 個人責任式的思想被運用在幅利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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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制度較其他各國更先面對諸多難題，進而在社會保險體系的制度 
變革上常成為各國參酌的對象，而值得特別關注。大致而言，德國的社 
會福利體系發展，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自1881年德國工人的強制性意外保險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間，可 
謂是德國保險的制度創建期。這期間的社會福利發展與德國國家建立 、 
國家經濟工業化及政治發展密不可分。
雖然，俾斯麥於1881年引進強制性的「意外保險(即職業傷害保 

險)草案」常被學者們認為是社會保險的建制之始。但事實上，俾斯麥 
並非天縱英明地無中生有，而是在當時既有的基礎上加以整合、擴大及 
加重政府角色而成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基本情勢大致上是：在 

政治上，隨著國家的統一，及一連串對普魯士、奧地利及法國戰爭的勝 
利，國勢前景看好。而經濟面：德國大約在1845年左右乃自英國輸入機 
器與配合機器的生產活動與制度，開始初步的工業化。和英國相似的， 
工廠制度及資本主義的結合，使得德國的勞工也處於不人道的工作環境 
之中。但德國的情形又與英國略有不同，德國作為第二波的工業國家， 
社會主義思想及運動的發展速度，並不亞於工業與工廠勞動制度，且加 
上延續農莊時代的農民運動，工業工廠中的工人運動已受社會主義思想 
的影響，而不斷出現勞資抗爭的事件。
而對國家政府而言，作為第二波的工業國家，或工業後進國家，頗 

有工業發展及追趕的曜力。面對發展的壓力，俾斯麥期待快速的工業發 
展，但是，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工業發展則又同時對工人的安全產生危 
害，而刺激工人運動的發展，進而對社會安定及工業發展有負面的影 
響。
當時的首相俾斯麥，雖處於經濟、社會多方面為難的困境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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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俾斯麥的處境也未必是完全無助的。首先，在政治方面，德意志帝 
國經由三次戰爭而建立，政府擁有高壓的威權。至少，俾斯麥擁有對他 
有利的政治情勢。由於德國是後進工業國家，雖然在工業生產技術上較 
英國落後，但國家管制的力量卻較英國更為集權。尤其在思想上，德國 
的諸多經濟學派中，出現了「社會政策學派」，其要旨在於：不要根 
本推翻資本主義體制，而在資本主義體制的基礎上，吸收社會主義的理 
想，保護勞動者的正當利益，把分配過程中的若干弊害，依立法與行政 
手段加以清除（劉脩如，1988 : 111）。
而且，至少當時的德國社會已存在三種保障勞動者及民眾生活安全 

的制度與方案：
1-私人保險公司經營的保險業務。
2. 提供貧困民眾疾病醫療費用的「慈善或救濟基金」，而此類的基 
金源於更早期的慈善互助公會（即基爾特）（gulid）。當時的基 
金數約有一萬個，照顧的對象約有二百萬人。

3. 礦工們組織的「公積金」。是時約有八十八個礦工公積金及涵蓋 
了大約二十五萬五千人（Zollner, 1982）。

而這三種制度提供社會保險的技術、觀念、社會（民眾）以及資金 
的基礎。
固然，俾斯麥所提出的強制性意外保險構想與做法，並實際上達成 

保障勞工生活安全的目的與效果，但學者們更認為俾斯麥乃在於藉由 
這個政策以化解勞資對立以及對抗社會主義，有其政治的目的。就此 
而言，相對於英國政府與社會，在面對勞工問題、社會主義運動的情況 
中，德國政府則呈顯出相對於英國較為積極的角色。
不過，俾斯麥所提的強制性意外保險，在1881年時，因主張由政府 

付費而未獲通過。「意外保險」到了 1884年改為雇主負擔乃獲得議會支 
持而立法。而其間，在1882年提案、1883年通過的「疾病保險法」卻是 
第一部立法的社會保險法。該法為最低收入的受僱者強迫實施醫療保 
險，受僱者繳納三分之二的保費，雇主繳納三分之一，其基金之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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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者（勞資雙方）共同管理。而後，此二項社會保險法所適用的對象 
不斷擴大到各職業的勞工。1889年進一步通過了障礙和養老保險法。
1911年，德國政府這三項法律合併成為帝國保險法，即以「保險統一 
法」來呈現，並將保險對象擴大到白領受僱者，而奠定德國社會法典的 
雛型。

雖然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在1911年以「保險統一法」呈現，及奠定 
德國社會法典的雛型，進而社會保障的權利在1919年的威瑪憲法中得到 
承認。又1927年時，德國政府更進一步利用原已存在於各城市中、工會 
主辦的零星失業保險與失業救濟，進而實施勞工就業與失業保險。而建 
立了完整的「俾斯麥模式」的社會保險制度。但隨即面對三。年代的全 
球經濟大恐慌。在二。至三0年代間，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雖有修改、 
擴張，但基本精神並沒有太大的變動。而比較大的議題則是政府的角色 
加重和保險基金的管理與經營問題，二者又相互作用著。而隨著失業保 
險的開辦，以及1929年代的全球經濟大恐慌而加失業給付的必要，均加 
重政府在社會保險中的角色。此外，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戰爭所 
形成的殘障者、遺族，乃成為戰後社會保險給付的重大負擔。
尤有甚者，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自十九世紀承繼「慈善或救濟基 

金」，及礦工們的「公積金」以來，一直是實體（現金）提存準備基金 
的。因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岀現大量的年金給付，而形成財政赤 
字。且戰後通貨膨脹對保險財政已產生相當大的危害。進而社會保險制 
度的給付額並不足以保障領取人的生活水準，大量的年金領取者仍處於 
貧窮的狀況中。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政府更提撥年金基金轉作軍事武裝之 

用。更因為，經過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體的提存基金因戰後，通貨膨脹 
而被侵蝕一空，原來的年金制度已無法保障老年人免於貧窮。德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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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險制度與人民對社會保險制度的信心幾乎不復存在。在社會保險基 
金缺空的情況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政府乃將社會保險的基金 
運作，由實體保險基金轉變為「隨收隨付」(pay-as-you-go)制。

雖然德國利用人口結構的特性、利用世代契約而以「隨收隨付」制 
進行社會保險制度的財務重規劃，而使得社會保險制度得以重生及運 
作。而到了八。年代，卻再度面對新的危機。
到了 1980年，全球及歐洲的經濟與社會有相當大的變化，包括歐盟 

(經濟體)的擴大、經濟全球化的經濟競爭、東西德統一等都對德國的 
經濟環境發展產生相當大的壓力，經濟環境變得較為惡劣，即持續的經 
濟成長變得不易。同時，人口老化亦使得由年輕世代繳費、年老世代領 
取給付的世代契約財務制度變得捉襟見肘。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再度面

雖然在二次戰爭期間，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在請領者眾、基金被移 
用及通貨膨脹的影響，過去繳費、提存基金已不存在。而在戰後國家重 
建安定後，1957年的總理Adenauer乃進行年金改革，最後藉由政府公信 
力的宣示與承諾，將財務制度改為「隨收隨付」制(參見第八章)。事 
實上，在戰後的重建年代中，因著是戰後嬰兒潮的人口結構特性，以及 
重建的經濟蓬勃發展，也提供及滿足給「隨收隨付」制所必要的結構條 
件基礎。
後來，1975年，德國進一步將各種社會法規彙總，頒布《社會法 

典》，成為當今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法律基礎。另外，1995年起，德國 
設立針對照顧失能者所需的長期護理保險並納入《社會法典》，德國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險體制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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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危機。
面對八。年代以來的全球經濟環境改變，與德國國內的人口結構改 

變，社會保險體系改革與調整的壓力日益增大。年金及福利改革乃成為 
德國九O年代的主要課題。但由於福利體系所表現出來的困境乃是源於 
經濟、社會 ' 人口結構的，而致使改革更為困難(Kaufmann, 1996)- 
且改革乃涉及重大的階級與世代利益衝突，政黨間亦欠缺共識，更使德 
國社會福利的改革之路崎軀難行(Bonker and Wollmann, 2001)

綜合以上的簡要歷史，吾人可以發現，德國社會政策的發展有幾項 
特性：

1. 德國的社會福利是以就業者經濟保障為中心的社會保險體系與制 
度。固然如眾所皆知的，德國是社會保險制的起源，也是社會保 
險制的最佳代表。而不僅是如此，保險制所立基的勞動就業，以 
及保險制度與經濟情勢間的互動，均不斷出現在德國社會福利的 
發展中。

2. 國家的主動干預。雖然社會保險的出現、甚至後來長期照顧保險 
的出現，都有其社會背景等條件與因素，但政府主動干預的立場 
相當明顯，具有由上而下的菁英決策特性。

在各福利國家中，瑞典往往被稱為是社會民主國家，也是致力追求 
社會平等的國家，在社會福利上比其他的福利國家更重視就業政策與家 
庭福利著稱。相對於英、美、德等國家，瑞典不但是小國家，也是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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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較遲的國家。但從瑞典的社會福利發展可以發現，國家是否強大' 
富裕，並非社會福利制度與提供的充分條件。瑞典的經驗有特別值得借 
鏡之處。而瑞典的社會福利發展亦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瑞典的工業化及社會福利設立在歐洲諸國中算是相當慢的。更較德 
國遲二十年以上，而到十九世紀末乃有職業災害保護的法令。甚至即使 
是濟貧法也遲至1847年才出現。但瑞典在社會保障方面的發展，卻很快 
地追隨德國前進。1884年時，執政的自由黨即指派一個委員會研究德 
國的社會保險制度，而於1901年通過《工人意外補償法》（Workmen’s 
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而1913年開辦經資產調查的老年年金。
在十九世紀的末期，約在1880年至1900年間，瑞典如同英國般仍依 

賴慈善組織會社般的組織從事貧民的濟助工作（胡鴻增譯，1975）。當 
時的濟貧對象仍是以無工作能力者為對象。但隨著產業化的發展；資本 
主義發展以及社會結構變化等原因，一般勞工的生活問題與其他各國的 
情形一樣，成為當時極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勞工們的勞動條件甚為惡劣，工資既低，工作時間又長（ 1890年初 

平均每日十一小時）。另外，由於較年輕勞工增加、勞工對住宅的需求 
日增，住宅問題愈來愈明顯。政府又於1889年制定結社禁止法，使得勞 
工們基本的團結權被否定。但為求勞動條件的改善，勞工們一方面很自 
然地以反復罷工為武器對抗雇主，同時防衛自己的生活，成立了所謂的 
「友愛組合」（實為工會的掩護組織）（胡鴻增譯，1975）。當時這 
一組織的成員以熟練工人及技術工人占多數。1891年政府同意友愛組織 
合法以後，組織活動日趨積極。當時的友愛組合「一方面代表勞資雙方 
的真正利益；另一方面藉此限制產業之勞動條件，其具體目的是以促進 
勞工生活水準之改善，工作效率之提高……確立健康的工作場所及實現 
健康而有利的工作方法。設立養老及勞工福利基金，儘可能以調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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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失業及罷工問題，並努力於一般教育設施之擴充」(胡鴻增譯， 
1975)。
事實上，從1880年到1910年間，因為瑞典謀生不易，有一百萬年輕 

勞工移民美國(Gould, 1993: 164)，可見當時瑞典情況之惡劣。而大量 
的移民對政府及統治的優勢階級發出了強烈的警告，意味著國家與社會 
必須正視社會及生活條件低落的問題。進而在十九世紀末，瑞典除了在 
社會保護外，亦開始提供普及教育，進而奠定日後工業化與社會對話的 
基礎(Gould, 1993: 165)。

1910年代以後，是瑞典國家開始正視國民社會福利需求及逐步建立 
制度的階段。其中與社會民主黨的執政及努力有直接的關係。長期在瑞 
典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乃是在「友愛組合」的組織基礎上於1889年進 
一步成為以勞工為主幹而成立的政黨。社民黨更成為後日推進社會福 
利的一股強大力量。1897年，該黨的領袖卡爾•亞馬爾•布蘭廷(Karl 
Hjalmar Branting)當選下院議員，三年後的1900年大選，該黨占有四個 
議席，1903年增至十七個議席，如此漸漸在國會中增強聲勢，奠定了後 
日堅強的陣營。同時，社會民主黨亦積極推動勞動立法，促成1901年頒 
布勞工災害補償法，成為瑞典最早的社會保障的立法(當時仍為自由黨 
執政時期)。
事實上，自十八世紀的八。年代，瑞典的政黨發展以後，社會民主 

黨雖是第二個成立的政黨(瑞典的第一個政黨是自由黨，係由少數貴 族與新興的資本企業家所組成的，並非代表全國性的政黨)(Heclo & 
Madsen, 1987)，但卻是第一個真正的全國性政黨，而在民主化初期開 
始即占有重要地位。而社民黨的成長主要是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特別是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到經濟大恐慌這一段時間。在歷經了 1909年的總罷 
工(general strike)及關廠(lockout)二次大型的社會抗爭後，社會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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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在國會中席次有顯著的增加，使得各項社會立法逐步出現。此時的立 
法雖然仍呈現點狀、發散的特性，但已陸續出現各種立法。
瑞典自1871年以來的救貧法，是以老人為其主要救助的對象。但 

1913年完成年金保險立法及實施之後，貧窮老人已經減少。二十世紀 
初，雖各項福利制度陸續岀現，但政府仍不扮演積極的角色。1913年建 
立了一種普遍性，須資產調査但給付額很低的老年年金，政府增加對民 
間疾病給付協會(voluntary sickness benefit societies )的補助，但沒有建 
立全國性制度的方案。政府也較偏好透過對工會所經營的失業給付協會 
(unemployment benefit societies )提供給付輸送1而給予補貼。只有對 
職業災害(workinjury)是國家角色強烈的強制性國家保險方案。

自1930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紀九。年代以前，社民黨的得票率一直約 
為40%以上，遠超過其他政黨(Heclo & Madsen, 1987)，幾乎支配了 
瑞典各項主要政策發展。尤其，長期以來，勞工階級是社民黨的主要 
支持者。因為社民黨在政策推動上，常需要與其他政黨合作，乃形成以 
維護全民利益的前提下進行施政，而形成瑞典「全民之家」(People's 
Home)的政策基調。1930年代，瑞典出現一次重要的政治合作協定， 
成為社會福利發展的重要關鍵。即社會民主黨與農民黨的合作，被稱為 

「紅綠聯盟」(red-green alliance)或稱「母牛協議」(Cow Deal)，社 
會民主黨以保證農產品價格換取農民黨支持中，取得政治上優勢，而可 
以推行全民性的政策。包括各項的社會改革，包括1935年的人民年金與 
家庭津貼、1946年的學童免費午餐、1947年普及式的兒童津貼，1955年 
開始普及性、強制性的健康保險。
此外，就業與勞動方面的政策也是瑞典社會政策的重要核心。1932 

年時處在世界經濟大恐慌下的瑞典，其所受的打撃與遭遇和其他各國一 
樣。失業人數的大幅增加，1932年時失業人數達524,000人■失業勞工 
占勞工總數的22.4%。亦使政府不得不積極面對及因應。同年瑞典舉行 
大選，結果標榜「無論使用任何手段，必先克服失業」的社會民主黨獲 
得壓倒性的勝利。1933年以後，該黨首先著手於失業問題及勞資間的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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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在有名的Gunnar Myrdal領導下，冒著赤字財政及增稅的危險，大 
舉推行公共投資事業。就這樣，大部分失業勞工才得以正常工資重被僱 
用，解決了瑞典此一嚴重的失業問題。同時，瑞典政府大幅調整農業 
補助金，使瀕臨凋蔽的農村出現了復甦的景象。1932年瑞典勞工同盟 
(L0)與瑞典經營者同盟(SAF)之間舉行了一次和平會議，在雙方協 
議下作成一項有關勞動災害及安全的報告書，並於1938年間雙方締結了 
勞資間的基本協定，是為瑞典政治社會上的第二次協定。在此勞資合作 
的基礎上追求雙方的最大利益(Gould, 2001: 28-30)。進而政府在以就 
業保障所得的中心思考，而有後續的就業、人力發展政策。很清楚的可 
以看到，瑞典不像其他資本主義社會，在工業化過程中一直存在勞工運 
動和政府介入兩者之間不同程度的敵意。
家庭政策是瑞典社會福利的另一個特徵。自從1930年代以來，特別 

是母子政策出現積極發展的現象。雖然，就社會政策領域或比較社會 
政策的觀點，人們習慣及認同使用「家庭政策」的字眼，但對瑞典而 
言，稱之為兩性政策、平權政策，或婦女政策更為合宜(Gould, 2001: 
103-105)。因為其政策的對象雖是家庭，但卻是更著重兩性的平權。
早在二。年代以前，即因為人口大量外流到新大陸，人口問題成為 

政府施政中的重要課題，政府不得不有一些政策是鼓勵及協助人們組成 
家庭及生育，為此1935年國會特設人口問題委員會。另外，政府依據各 
項調查資料，如詳細的人口動態調查及階層別家族統計，都市與農村家 
族構成的差異，兒童養育費，住宅狀況與養育狀況的關係，已婚婦女的 
就職與保育等作為基礎，政府乃擬具了各項有效對策並付諸實施，包括 
非商業性的結婚貸款、新婚住屋等，也透過滿足年輕家庭的需求，鼓勵 
生育(Gould, 2001: 103)，特別是1930年代的後期，一些具體的政策如 
生育補助，新家庭資金的貸款，學校供應膳食的國庫補助，以及有兒女 
家庭的住宅政策等都由國會主動通過並付諸實施，而形成家庭政策的傳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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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次戰後的經濟成長與充分就業時期
(1940-1980)

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尤其是各福利國家完備體制與擴張階 
段'瑞典也同等地持續擴張。1947年擴大引入普及式兒童津貼(child 
allowances)。
五。年代瑞典，將觸角與給付水準向中產階級的水準延伸。包括 

在1950年早期引入均等費率的老人年金(flat-rate old-age pensions) 1 
和全國性薪資相關健康保險方案(national earnings-related health 
insurance scheme)。另在1960年建立頗受爭議的與所得相關之老年年金 
(earnings-related old-age pension)，並對就業服務、教育和住宅作重大 
改革'瑞典在社會福利領域(social sphere)的表現開始得到卓越的聲譽 
(Gould, 1993)。瑞典的福利國家概念不僅是為窮人而存在，而是為全 
體國民所共享(林萬億，1994 ： 68) •各項給付多表現出普遍性、非資 
產調查的特性。
瑞典所支持的普遍性、非資產調査的福利特性，其趨勢在七。年代 

仍持續擴張，並將追求平等的觸角更伸向兩性之間與致力家庭政策。七 
。年代，社會民主黨力促兩性平等政策，包括親職假；以及對那些為兼 
顧照顧者角色而從事部分工時之母親，適用特別稅制等，是進而使得現 
今在瑞典的社會政策中特別突顯兩性平等特色的主因。
瑞典以勞動就業為中心的政策思考，可以追溯到三O年代的「母牛 

協議」。當時的關懷焦點僅是聚焦於農產價格與勞工薪資水準間的平 
衡。而更進一步的就業政策干預，則出現在四。年代。瑞典政府自1940 
年戰爭期間以來，即在政府部門中設置有規範勞動市場的組織，後來演 
變成協調政府、雇主和工會之間的勞動市場關係之單位，進而於1948 
年設置「勞動市場局」(Arbetsmarknadsstyrelsen; Labour Market Board; 
AMS)。「勞動市場局」是一個半獨立'對勞工部負責的機構。這個 
機構協助雇主及受僱者表達其利益、需求，及協調二者。雖然「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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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八0年代末'甚至九。年代，世界經濟對瑞典產生相當大的壓 
力。瑞典在九。年代初期(1991-1993)，經歷三年的經濟負成長，國家

市場局」是一個中央的機構，但在各地方也有分支組織(Gould, 2001: 
141-145)。從該局的成員組成，即反映出瑞典政治和經濟生活上由工 
會主控的情形。這個組織包括工會代表六人，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代 
表雇主則只有三位(Gould, 1993)。勞動市場局主要任務是提供就業服 
務、訓練機會、工作創造的場所和就業補貼，對失業者給予現金支持
(cash support) (Gould, 1993 )。
基於充分就業理念，自六O年代開始，「勞動市場局」開始推行 

「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不僅提供失業 
者就業機會，更積極促進就業者在地區間的流動，以及產業部門間的流 動。瑞典持續推動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到了九。年代則為其他歐 
洲國家所仿傲。當然，瑞典的國家發展與社會福利發展並不是無風無浪的。在1970 
年代全球經濟環境的惡化與兩次的石油危機期間，雖然社民黨有來自勞 
工階級的支持，但工人們的支持率持續下降中，而雇主階級們合作的 
意願也下降，加增了政府進行資源調和的困難(Gould, 1993: 172)。 同時瑞典也面對社會福利改革、年金給付縮減的壓力。一方面年金保 
費上漲，但給付水準下降。由國家經管的公辦、與所得相關老年給付 
制度，在I960年代時，保費為薪資的1.6%，到了八O年代則上漲到11% 
(Gould, 1993: 185-187)。
綜觀四。年代到八。年代的瑞典社會福利制度，基本上已健全建 制，而基於社會民主的全民利益基礎中，社會福利給付仍是慷慨的。不 

過自七0年代開始面對全球的經濟危機，以及福利制度的成熟老化，而 必須面對不斷的調整改革，但畢竟調整與改革基本上仍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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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處於相當高的壓力，當然，此一時期的失業率也是維持在相當高 
的水準。
不過，瑞典長期以來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與全民的社會傳統發揮 

了重要的效果，全國合力面對困境，透過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國家支 
持的職訓政策、公共僱用，而度過經濟危機。雖然如此，瑞典的社會福 
利制度亦受到壓力而進行部分的改革與變遷。主要的改革是年金給付條 
件的改變，包括公營企業受僱者的優厚年金被減少，朝向縮小與民營企 
業勞工給付的水準，另鼓勵延後退休的工作誘因。不過，雖然年金給 
付在九。年代初期進行相當幅度的縮減，但家庭津貼並未有太大的改變 
(Ploug, 1999)。另外，由於失業率仍高，以及年金給付水準下降'社 
會救助的支出明顯上升(Timonen,2001)。

綜合以上瑞典社會福利的發展，吾人可以發現具有幾個特性：
L社會福利與經濟、就業政策存在緊密的結合。雖然在理念上1社 
會福利係與經濟、就業政策相結合的，但在英、德、法等國的結 
合情形，未若瑞典緊密，瑞典的社會福利政策不僅是生產 ' 經濟 
活動後果的修補，而更是從生產、經濟活動中置入社會福利政策 
的目標。

2- 高度政治活動的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瑞典社民黨在社會政策發 
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而社會政策本身就是社民黨發展及 
成長的目標，也真正透過政治活動來實現。

3- 重視性別平等與家庭政策。在重視性平與家庭政策的情況下，對 
平等與生活品質的界定，係採取較為廣義及生活取向的，而較以 
寬廣的角度來觀照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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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美國在國力與科學技術，均可稱為世界最先進的國家，但在社 
會福利方面，卻被稱為是「落後的福利國家」(laggard welfare state ) 
(Wilensky, 1975)、「不情願的福利給付國家」(Jansson, 1997)，足 
見學者們對美國福利制度的批評。一般對美國福利制度的討論，往往以 
1935年的社會安全法案為最重要，但此並非意指在此之前美國不存在社 
會福利制度或福利給付。

Midgley等人(2000)將美國的福利發展分為五個階段時期：⑴建國 
初期(殖民至南北戰爭時期)；⑵進步年代時期(progressive era):⑶ 
新政(new deal)時期；(4)民權年代與大社會時期；(5)雷根及其以後的福 
利縮減時期。茲參酌這樣的階段區分，予以介紹。

在美國建國初期，移民是當時社會的主要議題，包括不同移民來源 
的人口，因著移民先後、進而出現移民據點不同聚集，而伴存在著不同 
的社會差異。如新英格蘭區以港口貿易為主，北部維吉尼亞等州是傳統 
穀物農業及工礦業經濟；而南部幾個州則是以棉花的經濟作物為主。不 
同區域因著經濟生活的差異，生活條件與特色並不相同，以新英格蘭地 
區以貧民問題為最主要，而維吉尼亞等工業地區則以童工與工人傷害問 
題為最主要(Jansson, 1997)。
城市地區固然存在著嚴重的貧窮及童工問題，但在當時的移民社會 

中，這些問題並不被正視。貧民問題則被以慈善濟貧方式予以救助。 
事實上，來自英國濟貧的傳統，志願性的慈善組織，即COS於1877年 
傳到美國，而在各主要城市中持續地進行貧民的救濟工作。1887年丹



社會福利概論

二'進步年代時期(1890-1920s)

96

佛市組設社區委員會，即後來進一步發展而成為社區聯合基金(United 
Way)，但是這些組織都是民間的、救濟的。與現代福利國家所討論的 
政府干預'政府職責並不相同。

自約1890年到1920年代的四十年間被稱之為美國的進步年代。雖然 
這一段時期在美國的歷史中稱為「進步的年代」，但就社會發展與社 
會問題的角度來看，此一時期或可稱為「悲慘的年代」或「改革的年 
代」。即美國在這段期間，是工業化與都市化最快速的時期，不但如 
此，在此一時期中，來自歐洲的大量移民，與來自亞洲的勞工快速地進 
入這個充滿機會、快速成長的新大陸(Jansson, 1997)。而在快速工業 
發展與大量移民進入的社會環境中，正顯露出高度資本主義運作下的社 
會病理，而所產生嚴重的社會問題及大量出現的福利需求人口群體，進 
而出現社會改革的呼聲及進行社會改革。
此一時期中，美國的工業生產有大幅的增長，甚至與英國、德國等 

較早的工業發展國家匹比。但是，正如英國在十九世紀末的工業成長階 
段般，工業與經濟的成長並沒有同時帶來勞工階層生活改善，而是相對 
地，工業與經濟的成長是以工人的生命安全、低劣的生活條件為代價 
的。美國的工人亦未獲得相對的生活改善，甚至重大的工傷災害一再發 
生。最著名的事件則以1911年美國的紐約成衣廠大火事件為最。因為工 
廠的消防設施不足，又為防止工人在工作時間中外出，而將工廠大門深 
鎖。但工廠發生失火意外時，造成工人無法逃生，而有近五百名工人燒 
死於工廠中。
雖然大約在1910年間，美國東北部的主要州已針對工人實施意外保 

險，並提供工人遺族年金。當然，這些工傷意外保險並不是全面性的， 
而是以核心、技術工人為主的。到了 1920年末，約在四十個州施行保護 
工人職業工傷的立法。而即使是在此經濟大成長的進步年代 > 當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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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新政是美國大規模國家福利政策的開始。美國在1920年代 
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工業與經濟成長，進而促成了二O年代末的股市飛 
漲。而到了 1929年10月24日，人們突然開始賣出手中早已被高估了的股 
票，在眾人大舉拋售股票的情況下，形成了 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

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延伸成為經濟大衰退並持續了六、七年 
之久，長期間的經濟衰退，不但造成大量的失業、也使得領取救濟金及 
貧窮的人口大增。而1929年當時的胡佛總統仍認為此係短期的現象，而 
拒絕改變公共福利制度及解決失業問題，而認為私人的救濟制度仍足以 
應付。後來雖然胡佛政府推動了小規模的緊急計畫，但仍無法有效解決 
失業問題(詹火生等，1993 ： 10)。
而相對的，另一位總統競選人羅斯福則提出新政構想，主張政府的 

介入。1933年羅斯福就職總統，5月簽署「聯邦緊急救濟法」(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ct)。即使是如此，當時政府內部的人士對政府干預 
市場運作持保留的態度，多主張慈善失業救濟的措施，而非根本性的改

對失業者的態度仍不是友善及慷慨的，直到1932年威斯康辛州成為第一 
個施行失業保險制度的州。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進步的年代中，工業與經濟的成長並沒有改 

善貧民與工人的生活，而更使工人們的生活陷入困境。相對於政府不願 
意干預及提供協助，民間志願組織與服務則大大擴張，在此一時期中• 
社會工作在美國出現明顯的成長。一方面，包括大力推動社區工作、為 
社區工作創立赫爾館(Hull House)的珍•亞當斯女士(Jane Adams)在 
內的社會改革人士大力推行區域性的貧民生活改善及倡議社會立法。同 
時，來自慈善組織會社(COS)友善訪問員及延伸出來的個案工作，都 
在此一時期提供大量的服務，這些服務並進而促成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 
(Jansson, 1997: 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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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5年至1950年代中，一方面全球的經濟持續穩定，以及國際間 
冷戰狀態環境中，美國政府集中於處理國際關係及透過國際援助進行與 
蘇俄的對抗。在國內事務上，則集中於處理社會內部的種族衝突與民權 
問題。相對的在社會福利方面以延續三。至四。年代的新政為主'並沒 
有太明顯的改革。
在五0年代及之前的幾年中，美國歷經杜魯門(Harry Trumen)、艾 

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甘迺迪(Kennedy )等幾位總統-其中

四、民權(1945-1960)年代與大社會時期 
(1962-1980)

變社會福利制度,只有當時的勞工部長Frances Perkins女士力主參酌歐洲 
社會保險的經驗，舉辦失業、老年、遺屬、健康保險，並加強公共扶助 
措施(詹火生等，1993： 10)。羅斯福總統一方面採納凱因斯經濟學派 
的理論，以公共支出重建經濟，及希望能跨過直接救濟，而轉向工作救 
濟，而於1933年11月成立「國民工作局」(Civil Work Administration) 
直接創造四百萬個工作機會(詹火生等，1993 : 10)-而立即改善失業 
問題。
另一方面，羅斯福採納Perkins的建議，提出《社會安全法案〉 

(Social Security Act)，主要的立法目的在於強制提供老人、失業者、 
病人、遺屬所得安全保障。並從經濟風險的事後救濟轉向事先的預防及 
準備；從政府及他人的協助轉向自助。而社會安全法案首先實施的是 
1937年的老年保險，由雇主和員工共同負擔保險費用，必須至少投保五 
年乃得以領取給付。1939年加入遺屬保險、1956年擴大保險適用對象及 
加入殘障保險，確立「老年、遺屬、殘障年金保險」(Old 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OASDI) ,成為如今美國社會安全制度的主軸° 
1965年再修正為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可以附加參加健康保險'而成為 
「老年、遺屬、殘障健康保險」(OASH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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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社會福利相關事務即是自1909年開始，每十年召開白宮兒童福 
利會議。藉由白宮召開的兒童福利會議，討論兒童相關事務及福利。此 
乃成為美國的重要傳統。
另外，自四O年代以後，美國的福利政策議題及改革，基本上多是 

集中於貧窮/濟貧的。若從濟貧方面來討論的話，自新政開始，即有針 
對失依的兒童提出救助方案(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Program) ＞後 
來進一步修改為「失依兒童家庭扶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AFDC給付原在於協助單親家庭的孩子，但一直被質 
疑反而造成了鼓勵私生子、未婚懷孕及遺棄子女的效果。
對AFDC方案的改革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福利議題。AFDC的執行與 

改革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社會福利的議題。但即使在「對貧窮作戰」計 
畫中，AFDC這個必須經過資產調查的公共救助方案，其規模並沒有縮 
小，而是擴大。AFDC被批為是無效率的、恥辱的，甚至侵犯人權。 
自1967年時，AFDC中即有所謂的「工作誘因」(Work Incentive Now; 
WIN)方案，要求給付申請者必須工作或接受職業訓練，但一直到1980 
年以前成效均相當有限(Macarov, 1995: 334)。

到了 1969年尼克森總統利用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 NIT) 
概念1提出「家庭扶助計畫j (Family Assistance Program; FAP)來對 
AFDC進行改革，但尚未適當推行時，立法部門即在1972年將幾種公共 
救助方案予以整合成為「補充所得」(或稱安全所得補助)(SSI)， 
但「補充所得」與AFDC間又不相排斥。到了八O年代，卡特總統則提 
出「綜合就業與職業訓練法」(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ct; CETA) •試圖在救助中引進強制工作，但仍因工作機會未必能充足 
提供而失敗。到了雷根總統時代，同樣地，努力要改革AFDC，但仍無 
法有效。
另外，在1964年時，詹森成為美國總統，當時社會質疑，美國經過 

了四O、五O年代的二十年的富裕發展，為何在全球最富裕的美國、在 
富裕的年代，何以富有的美國仍存在著與1939年間規模相當(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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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貧窮人口？ Reisch (2004)指出，經過了二十年的經濟成長與富裕發 
展，雖然工人的工資上升、雙薪家庭增加了、人們從私人投資及年金保 
險中得到相當的給付、且政府也擴張了社會安全的制度與支出，但到了 
I960年代美國仍存在著大量的貧窮人。事實上，經濟成長及發展確有 
助於多數家庭變得富裕、有家庭所得提升的效果，但這些效果多集中於 
中產階級或技術工作者家庭。而新移民與非技術工人鮮少從中獲益， 
而仍是處於相對貧窮的景況。尤有甚者，這些貧窮者更被隱藏在各都 
市的角度，而成為不可見的美國，或稱之為美國的另一面(The Other 
America)。

因此，1964年的詹森總統乃提出「對貧窮作戰」(War on 

Poverty)、1965年更擴大提出「大社會」(Great Society)計畫，以及 

後來的「經濟機會法案」(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 1964)。在這一 

段時間中，也是美國的社會福利擴張期。詹森總統的「對貧窮作戰」計 
畫'顯現美國正視貧窮的需要，以提高教育水平 ' 工作技能、生活質素 
等個別化協助方式試圖消滅貧窮，達「大社會」(The Great Society) 

的目標。「大社會」方案內涵多元更含括老人福利、老人健康等。1965 
年，美國通過社會安全法修正案，增加了適用一般老人的醫療保險，以 
及針對貧窮人口的與醫療照顧(Medicared)。此外，大社會計畫也投資 

於社區的改造工作，政府僱用社會工作人員進入社區，透過社區工作解 
決貧窮問題；而提供了美國社區工作的良好機會。針對貧窮的方案，除 
了針對貧童的AFDC以外，也有針對貧窮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補充所得 
(或稱安全所得補助)(SSI)。
繼任的幾位總統，包括尼克森(Nixon)、福特(Ford)及卡特(C. 

Carter)主政期間，被稱之為矛盾的年代(1968-1980) (the paradoxical 

era)，乃因為幾位總統一方面在大社會架構中推行社會福利，但也試圖 
進行福利縮減及改革，似乎並沒有顯明的立場與政策。
美國在1964年到1973年的大社會計畫固然是政府積極社會改革的努 

力1但對其成效的評論卻是參半的(Reisch, 2000)。首先，在貧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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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貧窮率的下降方面確有成效。1964年時的貧窮率約為19%、而1973 
年計畫終止時的貧窮率約為11.1%，大幅減少了貧窮人口的規模。但從 
貧窮者的特性來看，老年貧窮率的減少相當具體，包括得利於醫療照顧 
與貧窮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補充所得(或稱安全所得補助)(SSI)。 
但是，AFDC的使用人口與家庭數卻是增加的(Reisch, 2000)。因而有 
Murray ( 1984)提出AFDC方案孳生貧窮家庭、創造福利依賴的說法。

1980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與英國的柴契爾共同提倡「新右派」 
(New Right)主張，進行縮減政府角色、縮減公共支出與政府的社會福 
利規模。不過，對美國而言，美國政府在社會福利的角色一直不是太積 
極。而所謂的縮減福利，主要是指前一階段大社會計畫的終止以及福利 
改革。
正如對AFDC方案的改革一直是美國的重要福利議題。雷根總統亦 

努力予以改革，但仍無法有效。直到柯林頓統總終於在1996年依據「個 
人責任和工作機會法」(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將AFDC進一步修改為「貧困家庭暫時補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結束了 自 1935年以來聯邦政府 
AFDC方案不斷膨脹及福利依賴的問題。規定多數貧困家庭獲得福利給 
付的時間不得超過五年；有勞動能力的成年人在接受福利補助的兩年內 
必須參加工作。
同樣地，柯林頓總統也期待對健保制度進行改革。美國雖有所謂的 

醫療照顧制度，但因涵蓋的人口比率不高及醫療費用過高的情況。柯林 
頓在競選總統時，曾提出改革健保制度、將涵蓋人口擴張到全民的政 
見。即試圖在美國醫療利益集團的壟斷、社會人口的老齡化和醫療手段 
現代化所導致的醫療費用大幅度上漲等重重難題中，推行醫療保險制度 
的改革。但是卻未能成功。之後的布希(Bush)總統多投入心力於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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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以濟貧的公共救助為最早；就預算規模與體 
系 '與影響範圍來看，則以社會保險規模最大；但在社會討論與社會議 
題的層面來看，則福利服務往往占據大眾傳播媒體較大的篇幅，而較為 
人們所知悉。但以歷史的發展來看，亦仍如其他國家般，可以有幾個歷 
史分期。林萬億(2006)將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分為幾個階段：⑴穩定 
軍公教勞工勢力階段；⑵經濟發展階段；⑶回應民主化階段；⑷黃金十 
年；⑸社會福利的制度整理；(6)回應經濟全球時代。吾人則在此一基礎 
中，延伸到2010年來介紹各階段歷史的社會福利發展。

外交與經濟問題，在社會福利方面並未見明顯的變動。而2008年繼任的 
歐巴馬總統則在健保改革上有明顯的成果。

綜合以上美國社會政策的發展，吾人可以發現具有幾個特性：
1-雖然美國在思想上承續英國的各種制度，但規模一直未擴大1終 
於在1929年經濟大蕭條壓力下推展略周延的社會安全政策。

2.社會政策與各項制度仍強調個人責任，包括社會安全制度中的 
OASHDI，甚至於後來1996年後的福利改革仍是如此。

3-以兒童為中心的濟貧制度。濟貧及對貧窮的協助一直是美國社會 
政策改革中的重要議題，但所謂的濟貧仍是集中於兒童及基於提 
供兒童經濟協助所延伸到母親的經濟協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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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6年開始，台灣政府推行經濟建設計畫，透過政府主導干預的 
經濟計畫，期待快速發展經濟。此一階段的社會福利以支持經濟發展為

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自中國退守台灣以來，乃以穩定政權、防衛台 
海衝突為各項施政的首要考量。社會福利以支持前項政策目標為基本原 
則，透過穩定軍公教勞工勢力作為社會福利的基本思想。
首先在1953年開辦軍人保險。而同樣是以政府為雇主的勞動者方 

面，1958年開始公務人員保險，1964再擴大到退休公務人員。勞工方面 
乃自1950年開始有「台灣省勞工保險辦法」，以廠礦事業僱用之產業工 
人為保險對象，1958年立法頒行「勞工保險條例」，為一種包括醫療與 
職業傷害的綜合保險，當時的被保險對象為：⑴被僱於僱用勞工十人以 
上之公營民營工廠礦廠鹽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工人。(2)交通事業工人。(3) 
職業工人。(4)專業漁撈勞動者。
雖然，勞工保險在此一時期即開始辦理，但初期仍以國營企業及大 

型企業勞工為限。
在社會救助方面，台灣自1945年起即由台灣省政府辦理救濟工作， 

但社會救助法到1980年才完成立法。孫健忠(1995)認為台灣的社會救 
助在1945年至1964年間乃屬傳統救濟時期，此時期由省政府依1943年國 
民政府公布的「社會救濟法」，以省政府訂頒的行政法規方式推動救濟 
院的救濟。
在福利服務方面，此時尚未有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服務，對兒童、老 

人及身心障礙的服務仍以收容救濟為主。至於就業服務方面，則集中於 
榮民就業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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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的發展在1970年代末至八。年代發生巨大的結構性改變。 
一方面來看六0年代至七。年代的經濟發展累積了不少的結構失衡'勞 
工及社會弱勢者的安全與需求，在經濟發展的大蠢下被刻意地忽略'而 
台灣社會七。年代末進入民主化階段，以及在八。年代進入經濟自由化 
政策時代，乃出現八。年代回應社會民主階段的發展。
八。年代的民主化抗爭與社會運動，雖刺激了不少零星的新法與修 

法，但總體的社會福利環境並未有大規模的發展。在社會保險方面1主 
要包括勞保體系、公務人員及其眷屬為對象的公保體系二大部分。從社 
會必要性來看，健康保險與勞工保險是最重要的。但在實際的發展順序 
與程度上，卻是以公保體系發展較完備，勞保體系的相關政策發展略為 
落後。直到1980年代，以公務人員及其眷屬為對象的泛公保制度有大幅 
的擴張。包括1980年增辦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1982年辦理公務人員眷

任務，而在勞工保障方面有緩慢的發展。又此階段除象徵性的兒童福利 
法外，未有明顯的社會福利進步。
勞工保險於1965年開放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之技工、司機暨工友投 

保。1968年擴大到僱用勞工十人以上之企業，以及職業工人等。之後則 
仍陸續擴大適用的範圍。又就涵蓋率來看，1971年時參加勞保總人數 
為二百七十八萬餘人，僅占不含公務員之總勞動力之23% ； 1986年時， 
參加勞保總人數為四百七十一萬餘人，占不含公務員之總勞動力之65% 
(行政院主計處，2002)。2000年時參加勞保總人數為七百九十一萬餘 
人，占不含公務員之勞動力的89% (行政院主計處，2002)。
在社會救助方面，孫健忠(1995)將此一階段的社會救助發展標列 

為消滅貧窮期(1965-1979)。政府試圖藉由若干的方案與計畫來進行救 
助與貧民工作，即「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台灣省改善貧民生 
活四年計畫」、「小康計畫」與「安康計畫」。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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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民主化抗爭的持續及政黨間的激烈競爭，在此一階段，更積極 
回應前一階段的社會抗爭與需求，社會福利的概念乃進入成為政府施政 
中的一部分，出現社會福利追趕上社會需求的情況。
台灣的全民健保於1995年實施，乃整合了當時台灣地區分立之十四 

種社會保險中的醫療保險，並將尚未納入醫療保險的國民納入。因為全 
民健保的施行，過去附屬於公保的醫療保險被整合及併入全民健保，而

屬疾病保險；1984年增辦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保險；1985年增辦退休公 
務人員疾病保險、退休公務人員配偶疾病保險 ' 私立學校退休教職員疾 
病保險、退休教職員配偶疾病保險；1989年辦理公務人員父母疾病保 
險，以及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村里長及鄰長健康保險。另外，1989年辦 
理農民保險社會保險的對象已逐步擴張。全民健保與國民年金的議題則 
進入政策討論中。
在社會救助方面，台灣自1945年起即由台灣省政府辦理救濟工作， 

但社會救助法到1980年才完成立法。社會救助乃於此時進入制度建立及 
運作，主要是1980年立法通過實施社會救助法，及相關的子法規與相關 
措施陸續完成，社會救助制度並整合到社會安全體系之中，完成制度架 
構的確立。
另外，在福利服務方面，由於1980年以前，濟貧與助貧仍是最主 

要、最基本的工作。雖在1973年即訂定兒童福利法，但要到1980年進行 
社會救助法，乃將原社會救濟法中有關殘障（身心障礙）、老人的部分 
另訂專法，形成兒童福利法 ' 老人福利與殘障福利法三項福利法規，加 
上社會救助法，而被稱為「福利四法」，是各項福利服務成為專業領域 
的開始。之後，直到政治解嚴以後，福利運動興起（林萬億，2000 ；蕭 
新煌、孫志慧，2000），不但1989年訂定少年福利法、1995年訂定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各種福利法規也多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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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歷史。但是部分的綜合性保險，包括公務人員保險和勞工保險與農 
民保險等綜合性保險，仍保有醫療以外的其他保險給付項目。勞工保險 
仍包括傷病、殘廢、老年及死亡等四項保險。而公務人員保險包括仍傷 
害、殘廢 '養老、死亡（遺屬）等四項。農民保險在1995年全民健保實 
施後仍有殘廢、生育及喪葬三項現金給付。又1999年5月29日「公務人員 
保險法」修正為「公教人員保險法」，並廢止「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條 
例」，公務人員保險與私立學校教員保險合併為「公教人員保險」。
在社會救助方面，1990年代的十年。學者們雖討論到社會救助標準 

的認定與計算應有調整之處（孫健忠，1995 ；萬育維，2001 ），但社會 
救助制度並沒有太大的變革，修法也集中在救助標準的認定與計算的範 
疇。2008年時將部分不合時宜、太過於擴大納入家庭範圍等較具爭議的 
條文予以修改，並納入政府協助脫貧的積極性做法。
除了傳統、狹義的社會救助外，在1990年代以後，台灣在身心障礙 

者福利、老人福利等範圍內提供各種經資產調查的津貼與補助：尤其以 
老人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以及身心障礙者之「身心障礙者生 
活輔助費」與「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補助費」為最主要。中低收入戶老 
人生活津貼係自1993年7月開始辦理，1996年開始擴大辦理。1997年1月 
頒布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放審核要點，同年7月正式實方使。1998年6 
月再頒布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老人家庭收入未達最低生活 
費用標準1.5倍之六十五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發給六千元，而在最低生 
活費用標準1.5倍至2.5倍間者，每人每月發給新台幣三千元- 2000年領取 
中低收入戶老年生活津貼的老人達十九萬人，占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人口 
數的10.2% （內政部，2000a），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在開始施行國 
民年金之後，乃為國民年金所取代。
而身心障礙者托育教養補助費是針對於機構中接受日間照顧訓練與 

住宿照顧訓練之身心障礙者所需之費用的補助費。首先，政府對低收入 
戶予全額補助。其次，政府依身心障礙者家庭之經濟能力而給予四分之 
三 ' 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托育教養補助費。而未領取政府補助安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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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障礙者，可以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屬低收入戶之極重 
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可獲核發六千元；輕度身心障礙者 
每人每月可獲核發三千元。而不是低收入戶但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 
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用2.5倍，且未獲政府補助安置的身心障礙者。如 
為極重度、重度及中度身心障礙者每人每月獲核發三千元；輕度可獲核 
發二千元。在概念上，「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費」可視為「身心障礙者 
托育養護補助費」的代金，二者為擇一領取。1999年時領取身心障礙者 
生活輔助費的身心障礙者達三十四萬六千人、占身心障礙者總數六十五 
萬人的53% （內政部，2000c）。
在經費上，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使用的經費自1995年的八十億 

元到2000年的一百零五億元；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費與身心障礙者托 
育養護補助費所使用的經費，在1998年合計為六十九億、2000年則為 
一百二十六億元（行政院主計處，2003b）。而無論是中低收入老人生 
活津貼、身心障礙者托育教養補助費與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同樣是 
運用最低生活費用的概念，及經過資產調査的程序來進行的。然而因為 
這些津貼與補助乃必須經資產調査，有將給付性質予救助化的情形， 
同時在行政上也依對象予區隔化，及有給付稀釋化的現象（孫健忠， 
2000）。
另一方面，為回應弱勢人口群的民主化要求-以及在全球性的社會 

福利民營化做法中，政府開始透過委託方式提供福利服務，也同時發生 
福利經費成長的實況。在經費預算支出方面，1990年時社會福利支出占 
政府支出的9.2% 'GDP的3%，到了2000年時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 
16.9%、GDP的3.6% （行政院主計處，2003b），確有所增加。不過在福 
利預算增加的同時，政府部門則一再地提出將造成政府負擔過重、國民 
負擔過輕，及造成福利依賴的論述。
在輸送福利的體系與制度方面，台灣受到英美國家自八。年代以來 

的嶄新自由主義思想、民營化做法的影響，在九O年代開始陸續推動民 
營化政策。透過方案委外、購買服務型態，由政府提供部分的經費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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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由非營利部門提供福利服務。在推行社會福利民營化及委託民間辦 
理之政策中，有賴基本性法律制度的建立。這些法律（規）包括台北市 
政府1993年頒行「政府委託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社會福利服務辦法」'內 
政部於1997年頒行「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這些法律（規） 
明確民營化的政策立場，及以民營化方式作為政府福利服務輸送的主 
軸。而對台灣的社會福利環境產生的根本性的變化。

自2000年以來，因著民進黨在中央政府執政，以及社會福利已成為 
政治競爭的一環，乃開始調整競爭下的福利法制，不少必要的社會福利 
制度與立法乃陸續建立。
首先，對於勞工經濟安全之保障方面。行政院為因應九。年代末期 

的全球經濟不景氣與失業問題，乃依「勞工保險條例」依第74條的授 
權，訂定「勞工保險失業給付實施辦法」，自1999年1月開始發給失業保 
險給付。進而在2002年5月15日另訂「就業保險法」，失業保險制度在 
法制上與勞工保險分立，單獨立法。就業保險的適用對象為：除軍公教 
人員 ' 已領取勞、公保養老給付者、以及受僱於微型企業者外，凡年滿 
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受僱之本國籍勞工。而失業給付的申請人，則 
以非自願失業者為限，且至失業日前的三年內，其參加失業保險及繳費 
期間，必須累計達滿一年以上。在給付項目及條件上：就業保險的給付 
除了失業給付外，尚有提早就業獎助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以及全 
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失業給付係直接作為維持失業者（及其家庭） 
生活的費用。至於就業獎助津貼，則是鼓勵失業給付領取者早日就業的 
獎勵給付；另外，參加職業訓練者不給付失業給付而給予生活津貼。
又2004年立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將非屬公教人員的一般勞工的 

退休制度適用於個人提撥帳戶制度的退休儲金制度。
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從1991年確定範圍為社會保險、社會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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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醫療保險五大類。林萬億（2008）分析 
台灣的社會福利支出，指出各級政府的社會福利淨支出從1981年的 
新台幣一百六十五億元（占政府支出的3.9%）、到1991年的新台 
幣一千一百七十八億元（占政府支出的9.2%） « 2001年的新台幣 
三千九百七十億元（占政府支出的17.5%）。若以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生 
產毛額的比例來看，1981年為1%、1991年為2.5%、2001年的4.1%。社會 
福利支出的內部結構上，2002社會保險占福利支出的47.38%、社會救助 
占6.08%、福利服務占37.16%、國民就業占0.8%、醫療保健占8.56%。

綜合以上的論析，可以歸納岀台灣的社會政策、尤其是社會安全制 
度的特色：

年金為社會福利中保障老人經濟安全最重要的社會政策，由於台灣 
地區的社會保險在制度的發展過程中，強調職業別勝於事故風險別。公 
務員、勞工與私校教職員分屬於公、勞保與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而這 
三種保險在醫療保險外，也都有老年給付。但由於早年勞保採一次退休 
給付制，其給付水準與公務員的年金給付差距相當大，乃於2008年修改 
勞工保險條例，將勞保退休給付改為年金給付制度。到了九O年代，有 
鑑於部分人口，如家庭主婦因未有公勞保記錄或未符投保期限的標準， 
而未能有老年生活保障給付，乃興起老人年金/國民年金議題。這個議 
題的發生始於1993年地方縣市長選舉部分候選人對發放老年年金的主 
張。當時政府以「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為國民年金開辦前的過度。 
最後於2007年立法完成「國民年金立法」、自2008年10月1日開始實施國 
民年金。並推動對近貧者及失業者的特別協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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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0年代以前的社會保障係延續著就業人口逐步推展的，而推展 
的軸線不僅是職業別的，福利給付更被視為是一種恩惠式的給 
予，更是統治者從侍從關係來決定恩給的優先順序，尤其從涵蓋 
率來看，更有偏重於公教人員的情形。

2. 九。年代以來，延續八。年代中期以後的民主化潮流與社會轉 
型，一方面福利支出快速增加，尤其是以社會救助型式給予的津 
貼與補助，在沒有太長的時間中出現及快速地成長。而社會保險 
也逐步擴大，包括全民健保的實施與國民年金制度議題的出現' 
社會福利制度已能完整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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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思想

對於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以社會福利回應社會問題是最常見的 
想法，進而認為社會福利是對人群或弱勢者之需求的回應(Johnson et 
al., 1997;萬育維，2007)，或是回應社會風險的制度性行動(Kemshall, 

2002)，亦有人認為社會福利是追求理想社會秩序的努力(Thompson, 

2003; Hills and Stewart, 2005)。更有不少學者認為社會福利是總體國家 

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一部分(Esping-Andersen, 1990)。而近代社會福 

利的變遷更是政治力量變遷的結果(Waddan, 1997) - Macarov ( 1995 ) 

認為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乃是多重源頭的，包括慈善(特別是宗教教義 
的)、互助、國家政治競爭、與經濟體系間的體系平衡、對理想社會秩 
序的追求等。亦即，對社會福利的探討，應包括思想、價值偏好、工具 
目的，以及制度條件等層面。

雖然社會福利已是現代社會中的重要社會制度，且其發展深深受到 
各國文化傳統、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影響，但並不是說社會福利制度的產 
生是完全沒有理路可循。
事實上，社會福利作為社會改革的推動結果，乃是某些社會思想的 

實踐，而社會改革運動及改革運動者對於改變的目標——理想社會的運 
作、與對福利使用者往往是有所想像的。即某些社會改革的思想主張被 
融入到制度設計而成為制度。另外，就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社會制度 
之所以出現及存在，亦有其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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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con (2002)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傳統中，硏究英國與美國的主要 
社會福利創建者與改革者，而從幾個問題來區辨社會思想家們對社會福 
利思想。Deacon (2002)用以區分社會福利思想的問題為：⑴是否期待 

透過福利給付改變福利領取者的行為？⑵是否認為貧窮者的貧窮狀態是 
自利的理性行為？⑶貧窮者是否應為其貧窮負責？ (4)國家的福利措施與 
制度是否是有理性架構的？ (5)福利給付是否應帶有烙印？
換言之，在Deacon (2002)認為其中的關鍵性思想觀念為：社會福 

利是利他的；社會福利為人們的自利行為；福利是權威運作的結果；福 
利是道德規範的機制；福利制度是否具有父權主義思想；福利是否有相 
對的責任義務。而以下則說明幾種常見、引導人們的社會福利觀念的社 
會思想。

慈善與人道思想是一種利他的思想，及進而在這樣的思想引導下發 
生利他的行為。傳統慈善與人道觀點認為社會福利是在人類的慈善心的 
趨使下，提供予不幸者協助的活動。因而，這種慈善的活動，在個人層 
次，是個人的慈善，在社會層次則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及作用1而混合 
了神的旨意、屬天的賞賜，包括基督教的「當愛你的鄰舍」'「收割時 
不可割盡田地的四角」。或東方宗教中的福報，即佛教的「布施」' 
「功德」功能觀點。
人道與慈善式的社會福利活動多集中於濟貧、濟苦相關的社會福利 

活動。此種思想的社會福利活動以貧窮者、處於困境者為主要的福利 
對象1並以提供物質為主要的福利活動。包括最傳統貧民救濟、災害 
救助，而當代則有其他的活動方式，如捐助清寒兒童午餐費。或部分以 
「弱勢」(如單親兒童、新台灣之子)為對象的福利服務，如弱勢兒童 
的課後照顧。
以慈善為中心的社會福利活動多能引發人們的共鳴，而獲得捐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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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但以慈善為名的福利活動，在突顯「弱勢」之際亦易有標籤效果 
的疑慮。慈善觀點在解釋濟貧者的救濟的活動上有相當的解釋效果1特 
別是個人層次的救濟活動更是相當直接。但是如果在公共福利層次上1 
過度強調慈善觀點，則於體系性的社會福利制度運作，如健康保險制度 
未必是合宜的。

所謂的父權及家戶長思想，是指家戶長基於照顧家庭成員的責任心 
與態度，而進行的照顧、與資源分配的活動。父權及家戶長思想的運作 
不以家庭為限，而是在所謂的內團體的概念中運作。即團體的領袖、領 
導者要照顧其擁護者，分配資源予其下屬。父權與家戶長思想的社會福 
利活動具有較強的照顧性質。然而，基於父權與家戶長思想出發的活 
動，其所謂的「照顧」與「資源分配」的標準往往是被質疑的。即以福 
利發動者、提供者的價值與標準為中心，進而對於福利使用者（受助 
者）有特定的行為期待、甚至行為控制。進言之，在父權及家戶長思想 
下所引發的社會福利活動，乃具有權威性質的。
基於家戶長思想的福利活動亦常與慈善救助思想相結合。又傳統的 

慈善式救助，往往由中產階級所發動或提供。中產階級在提供及進行社 
會福利活動之際，往往不僅僅是單純地提供協助，而是附帶有對於受助 
者行為標準的期待，如英國濟貧法中有所謂的「不值得幫助的貧民」的 
分類。
另外，正如家戶長思想的福利活動具有「照顧」與「資源分配」的 

性質，進而在受助對象上會出現以「內團體」、「自己人」為對象的情 
況。如同郷會鄉親，即以特定的、未必完全以貧窮、困境或弱勢為考 
量。正因為具有「照顧」與「資源分配」的性質，福利提供的水準亦不 
以嚴苛的維生為限，有時甚至達到接近安全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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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凝聚(solidarity)又稱為社會連帶，這個思想的發展在人類歷 
史中已有相當的時間，在涂爾幹(Durheimken) 1893年的《社會分工 
論〉(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著作中，即有所謂社會連帶的 
主張。在前福利國家時代，英國、德國與法國的受僱勞工間已存在著所 
謂的互助組織或共濟組合，是社會凝聚、社會連帶實際制度或組織(楊 
瑩，1994 ；周憲文，1997 ；張世雄，2001 )。甚至英國與德國的現代社

當父權及家戶長思想乃由統治者、統治菁英施行於其「內團體」、 
「自己人」時，則成為國家主義。進言之，統治者在進行資源分配之 
際'優先照顧與國家組織運作、統治權維持有關的人員，這種思想被 
稱為國家主義°這些人員指的是：軍人、公務人員、國營公共事業人員 
(如公營交通事業、公營水電事業)、國營事業人員。這些人員被當作 
是優先照顧的對象-並給予較優渥的給付待遇，其福利給付的性質已非 
救濟或照顧‘有時甚至已達拉攏、維持效忠的性質。其待遇水準亦超越 
維持生存‘甚至超過安全的水準，達到優渥的程度。
在各國社會福利發展的初期、民主制度尚未成熟的情況中，有不少 

的國家均出現國家主義思想被整合進福利制度的情況。如德國、奧地 
曾 ' 日本均出現公務人員、國營鐵路人員的社會福利是最優先獲得社會 
福利制度性保障-及享有特別優渥的待遇。然而這種國家主義的推動與 
實踐'在當代已造成各國的重大財政困境。而其待遇更與發展較遲、適 
用一般勞工 '廣大國民之社會福利制度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這些不平 
等的待遇，在各國民主化日益成熟之際，乃成為爭議與改革的焦點，但 
也是改革的主要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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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制度，係在社會互助組織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事實上，社會福利的先趨思想家1 Titmuss、Marshal嘟是所謂的社 

會凝聚論者。彼等將福利制度視為一個整體 ' 整合的集合；也認為社會 
政策與福利制度係社會內國民的團結與互助，在共同的道德意識下1為 
矯正工業革命後所發生的社會五害——貧、愚、懶、髒、病所發展出來 
的(Jordan, 1976) ° Titmuss ( 1963)更認為必須在社會凝聚互助的社會 
中始得以推展社會福利制度。即其認為社會凝聚是社會福利制度的必要 
條件。
至於社會凝聚的思想內涵，Kamali (1999)認為社會凝聚的思想核 

心有二：即利他互助，以及社會內成員的忠誠共識。這樣的思想內涵有 
其時代性意義。係因老牌福利國家，如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完全是由工 
會福利發展而來的。英國的福利國家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直接的關 
係：包括戰時政府介入醫療與社會福利事務、戰時國民在生活上的互 
助，均延續到戰後的重建。在當時，全英國國民均認同並實踐著生活 
上的互助，即有著強烈的社會凝聚思想。而Titmuss (1970)在The Gift 
Relationship乙書中，也一再強調忠誠與信任對這種利他與互利組織的重 
要，是社會凝聚的基礎。
雖然社會凝聚是社會政策與福利制度出現及運作的基礎，但在民主 

法治國家中，各種社會制度必須以法律的形式來規範，以法律為基礎、 
並以社會契約與權利為外顯形式的福利制度，幾乎全面取代忠誠、信任 
等以道德為基礎的團結共識(Donati, 1995)，即以「權利」取代「利他 
互助」。當然，在社會凝聚價值下的互助組織有其利己與保障的效果， 
但其基本原理仍為「互助」與「忠誠」，與現代政府介入後之社會政 
策、尤其是社會保險制度，已有所不同。因為，對現代社會保險的被保 
險人而言，其不但基於「利己」與「安全」出發而參加保險，更注重保 
險權利與義務的關係。
古允文(2001)曾強調，固然平等是很重要的社會政策目標，但是 

社會政策卻是在這種凝聚的基礎中來接納成員的差異、不同、甚至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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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及將之置於相同的制度與體系中，而朝向平等邁進。甚至，在凝聚 
的價值與信念中，乃得以共同合作及解決不安全的問題。

除了社會改革者或人們的社會思想對社會福利活動有影響外，在以 
制度為主體的政府公共福利層次上，決策中的價值與社會價值、社會目 
標，則對社會福利制度設計有具體的影響。甚至在有些情況中，社會福 
利乃被當作是一種工具性的手段，而透過社會福利制度達成其他的目標 
功能。

固然在慈善式的社會福利活動強調的救濟，但無論是人道慈善 ' 家 
戶長思想' 國家主義或社會凝聚等思想，對於福利使用者，或福利制度 
的適用參加對象的行為多是有期待的，即有不同層次的個人責任期待。
在國家主義與家戶長思想中，強調的是對統治者與家戶長的忠誠, 

忠誠則成為福利使用者的責任。在社會凝聚思想中，成員對團體的責任 
則更大，包括認同、互助、利他以及對團體的忠誠認同都是福利使用者 
所應付擔負的責任。至於在人道慈善思想中，對福利受助者則不但有行 
為上的期待，包括勤勉、誠實、努力工作等，更會有附帶性的道德期 
待。而符合這些行為及道德上的期待即是受助者的重要的責任。
當然，就人道慈善思想來看，當受助者負起其行為及道德上的責 

任，則可能可以在慈善救助的協助下，不但解決現時的困難，也期待可 
以逐步改善其環境，而脫離困境。就社會凝聚思想來看，當成員們能共 
同遵守責任，則堅實的團體運作乃得以維護眾人的福祉。

1 W仆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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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價值(value)是人們所分享或相信什麼是對或錯、善或惡、 
想要或不想要的觀念，甚至是信念。社會價值常被認為與意識型態 ' 規 
範性預設(normative assumption)有關1是政府在進行社會福利制度設 
計與進行政策決策的基礎。價值是什麼？(what is value?)對Hugman 
(1998: 50)而言，價值等同於政策與行政的終極目的，即政策追求的理 
想境界。而對Spicker (1988)、Drake (2001)而言-這些價值更是社會 
政策行動的根源，而以「社會政策(或福利)」的原則稱之。
而有關社會價值與社會政策關聯的討論，自1931年代即有R. H. 

Tawney出版Eg"她乙書，一直到九O年代間經過四次增修、七次重印， 
足見這種社會價值議題的重要及一直不斷地被反省。在這六十年之間， 
社會價值議題的討論曾有過二次的高潮，一是六O年代有關福利國家意 
識型態的爭辯中，對不同福利國家模型與政策目標的辯論(Brown, 1988: 
96)。其次，則為八O年代初在英美國家社會政策轉向的環境下，即在 
雷根主義與柴契爾主義的嶄新自由主義思想及社會政策轉向中，而引發 
學者們反省及辯論社會政策的目標與核心價值，進而累積了相當豐富之 
討論成果。
而在1980年代末福利國家共識瓦解之後，從價值或德性的角度來對 

社會政策、福利國家進行討論的文獻則減少了許多。然而學者們針對社 
會價值探討的論文與書籍已較少見，但是社會價值在社會政策領域中的 
重要性並未減輕，從重要的社會福利教科書中，如Blakemore (2003)、 
Barry (1999)，均對社會價值列有專章，或至專篇予以介紹，其重要性 
可見一般。
至於社會福利的價值，即政府干預、制訂福利制度的主要價值為 

何，學者們的主張不同。Ho (1997)認為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是社 
會的第一價值，也是政府職能與社會制度的基本價值。亦有學者認為自 
由(Reedom)與平等是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形成的道德基礎與主要目 
標(Dixon, 1986)，而自由與平等也是福利國家中政府干預反社會政策 
的主要價值衝突(Giddens, 1998)。又有社會安全的目的，是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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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務及社會政策的功能性目標(ILO, 1998)。學者也指岀探討需求 
(need)在不同學術傳統及福利中有關鍵性的意義。而我國的學者，張 
世雄(1996)亦認為需求、社會凝聚與平等的公民權利是隱藏在不同福 
利體制中的核心價值。

社會正義被稱為是社會中的第一價值(Ho, 1997)，並被廣泛實踐 
在法律 '政治、經濟、教育與社會制度中。學者認為，社會正義是來自 
西方語言的外來詞彙，接近同於華語中的「公道」(朱堅章，1991)。 
當代社會正義信念的再獲重視，係針對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流弊而來的 
(何信全，1991)。而處理自由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一部分社會問題，如 
失業與貧富差距問題，原即為社會福利的功能性任務之一。但是這樣的 
政府干預任務，卻也為部分的經濟學家、社會思想家，如海耶克，認為 
政府的干預與個人層次的個別行動原則相違背，而對分配正義持全然否 
定的態度。此其中存在著兩個不同層次的議題，包括對社會正義內涵的 
不同理解，以及對達成社會正義的不同實務認知。
在社會正義的內涵上，Rawls (1973)的分析-可說是最為人們所接 

受的，其指出：社會正義是社會契約與合作的基礎1也就是社會運作的 
基本原則。社會正義的價值可更進一步延伸出運作的原則(黃丘隆譯， 
1990):
第一原則：最大均等的自由原則(equality share)。即每一個人都擁 

有同等的權利，而可以擁有最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原則：差異原則。即社會在進行社會合作之利益分配時，固然 

應建立在平等的原則上，但必要時可以容許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fair 
share)，但最不利者要能獲得最大的利益。
此外1 r Fairness j與社會正義往往被視為相通使用的。r Fairness j 

這個概念對華文的學生而言，或許有些陌生。不過，Jordan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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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4)卻認為是社會政策中最重要的價值。Jordan指岀，Justice太過 
於強調政治及法律面向，並不完全集中於處理分配的議題'而equal和 
freedom又太過於偏向特定的面向；固然equal和freedom也相當重要-但 
太過於簡化了。而Fairness同時要平衡權利(right)、功績(desert)與 
需求三個面向。權利，是指有權利、有福利權利，每一個人都應當有同 
等的福利權利。功績，則涉及到某些努力、行為及報償，而所謂的報償 
與發生在前的努力或行為間有某些關係或關聯，且這些關聯是為人們所 
接受的。所謂的需求，是指為了使人們同等具有相同的能力，而必須先 
滿足的狀況。

正如社會正義是所謂的社會價值中最重要的，平等則被認為是社會 
福利政策中的第一原則(Weale, 1978: 106)，甚至社會正義也必須運用 
平等的基礎來理解與運作。的確，追求平等確是社會政策所宣示出來、 
最主要的目標。平等主義的思想在社會政策的發展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Hindess, 1987: 18-19; Jordan, 1987: 75-79)。
平等的追求不但是社會政策上的目標，也是政治運作與發展的目 

標，且在歷史上隨著公民權(civil right)的發展從宗教權(religious 
right)、政治權(political right)到社會權(social right)的發展 > 對平 
等的要求也從片面到全面(Marshall, 1964:71-134)。
又William ( 1986: 35)則提醒吾人在何種基礎上、以何種單位討論 

平等的重要性。在以個人為單位的公民人權是現代社會中最普遍、常見 
而無爭議的基礎形式下，以個人公民權利作為平等的討論單位與基礎 
也成為最無爭議而普遍，甚至將公民權利與平等價值劃上等號來運作 
(Hugman, 1998: 38-39)。
正如平等原則在社會政策中有其最重要的地位，討論的學者也相當 多。不同的學者關懷的重點與立場也不同。對集體主義者而言，視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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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本人權之一，強調要平等分享社會文化與生活資源，更要包括經濟 
權力與經濟報酬的平等分享。對自由主義者而言，認為平等易導致政府 
干預，進而戕害個人的自由，除非平等是追求自由所必須的，即在藉由 
平等以達成自由之目的的情況下乃是可以接受的。
不同的硏究者對平等的認定也各不相同。Turner (1986: 34-36)乃進 

而歸結出幾個平等的層次：
1. 關於人的平等基礎的。
2. 具有達到欲求目標的機會平等。
3. 條件式的環境機會平等:相似的社會團體擁有相似的生活條件°
4. 結果的平等。

Weale (1978, 1985)則認為對平等的討論不僅是價值、哲學性的討 
論’更要在實際的實務課題中討論-其認為可以從共同需求、公民權' 
以及民主政治等角度來分析。在社會福利平等的實際運作上'其建議 
可以區分為實質的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和程序平等(procedural 
equality)的概念。前者是正義的實現，而後者是維護平等與保障平 
等持續的工具(Weale, 1978)。此外，Weale進一步提出資源的平等 
(equality of resources )和福利的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前者是指 
每一公民享有同等數量的福利資源，如醫師數、病床數等，強調財貨分 
配而非其價值。後者指對每一公民有同等的福利效用，即使用福利財貨 
的可能性相等，不僅強調分配亦更重財貨的價值(Weale, 1978, 1985)。
又平等所分配的材料亦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議題，平等可以是社會 

地位(social status)、權力(power)或所得財富(income and wealth) 
面向的平等。甚至平等的單元為何，是個人(individual)、家庭 
(family)、人口群體 > 或社區及地區(community and area)也是爭議 
的重要面向。
綜合而言，在社會政策中的平等討論議題，著重於國民受到福利保 

障的平等性，尤其是資源使用上的平等，以及政府對減少不平等現象的 
努力■並從隱性追求平等結果的社會政策目標，轉變為顯性、直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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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平等，或反對不平等之差別待遇作為基本要求手段。

三、需求與社會需求

(一)Bradshaw的需求面向

♦感覺需求

♦表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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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這個概念並不像正義、平等、自由等價值般，有較長的政治哲 
學源頭，而是較專屬於社會政策與社會行政領域中所運用的。在英國濟 
貧法的社會行政傳統中，尤其是科學費邊主義的運作中，界定窮人及窮 
人的基本需求是相當關鍵的一項工作、甚至是貧窮議題及理論中的重要 
領域(Hugman, 1998: 35-38 ；張世雄，1996 : 92-98)。
當然，在Doyal和Gough (1991)的討論中，發現不同的哲學理論傳 

統對需求概念的解釋有相當的差異。甚至引到不同的政策規劃與設計。 
在這裡，我們比較集中在英國實證費邊主義的科學行政觀點，俾與社會 
福利發展歷史有較強的連結。

感覺需求(felt need)是一種個人性的知覺與感受。此類的需求往往 
與生理需求有較大的關聯，而這種界定與討論，強調的是使用者、需求 
者的個人性與第一手的感受。其意義在於強調其論述的來源係福利使用 
的直接感受。

表達的需求(expressed need)是指人們將其需求的內容明確地陳述 
及透過行動展現出來。如健康服務或住宅上的等候名單(waiting list)。 
而此類的需求表達不但來自個人，也來自團體。但是感覺性的需求未必

而在這個需求的操作上，Bradshaw (1972)的四面向區分被視為重 
要的經典原則，這四個探知需求的操作面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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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性需求

(二)Macarov的需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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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性需求
相對性需求(relative need)是指某些需求的存在係由於與某些「無 

需求的情況」相比較而來的。尤其運用統計數字與工作來呈現。如所得 
分配在最低十分位者，或A地區或與B地區相比較下而呈現出需求。這個 
概念很接近Bradshaw的比較性的需求。

除了Bradshaw (1972)的四面向需求論外，比較常提出的需求概念 

則是需求的測量。而WBradshaw同樣的重視需求測量的Macarov ( 1995) 

也歸納出三種不同測量需求之策略為：

規範性需求(normative need)是指專業者、行政人員或權威者所依 

據專業知識和現行規定(範)，對特定的情形下所提出的需求界定或建 
議。這類需求的判斷係來自於既存知識的延伸與運用。此因此種方式具 
有呈現潛在需求者或因資訊及知識不足而不自知其需求的情形，而為其 
優勢，但往往也因不同專家的不同知識基礎與判斷而有不同的建議。
♦比較性需求
比較性需求(comparative need)係經由對相類似團體比較後，而察 

覺到需求的存在。尤其是該團體的其他成員們均擁有某種待遇，而其中 
或特定一部分人未擁有時，未擁有者的比較性的需求則被突顯出來。

Bradshaw (1972)的這四面向需求的論點，提供專家界定福利需求 
的合理性(Hugman, 1998: 33)。而在英國的「科學的社會行政」傳統中 

受到廣泛的運用(張世雄，1996)。

忠實地轉換成表達性的需求，其間可能有一部分被忽視、放棄、甚至改 
變。



第四章社會福利思想與社會基礎

♦絕對性需求

（三）社會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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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些對「需求」（其實是案主需求或個人需求）討論中，正突 
顯出社會性需求的重要，即需求的討論應著重於社會性的需求而非個人 
性的需求。所謂的社會性需求，強調的是從社會總體的角度來界定需求 
及引導到社會政策的制定。而回至iJBradshaw （1972）的四種需求測量， 

其中規範性需求、比較性需求則是相對地更具有社會性的意義。

♦規範性需求
規範性需求指的是理性推論而可得 ' 人們可預期得到的需求。如貧 

窮者的經濟需求。在這裡，與Bradshaw的規範性需求略有不同，強調一 

般人的預期與推論，未必如Bradshaw般強調專家與專業知識的判斷。因 

此，社會大眾普遍的道德想像有其作用。

絕對性需求（abstract need），強調一分為二的判斷■而這種來自事 

實的二分或是法定的標準。如障礙者的需求，法定的貧窮線標準，以及 
因前二者所發展出來的給付。
而放到政策與服務方案的層面來看，萬育維（2007 ： 126-127）認 

為，需求幾乎被視為是回應了政策的必要性，且這種觀念一再地被強調 
的情況下，需求呈現出幾方面的意義：

1. 需求是必須的，為回應處於該等情況者之要求所採取的行動。
2. 需求發生的情境是有目標需要被履行，而具有工具性的意義與特 
性。

3-需求意涵著某種特定的社會意義，如貧窮。
4.需求是對某些人所處之境的判斷，無論這些判斷是如何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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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西方社會哲學中.個人自由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本價值。在政 
治領域中’自由與民主 '人權息息相關。近代社會思想家Berlin著有著名 
的Four Essays on Liberty乙書，其強調消極的自由(negative freedoms) 
與積極的自由(positive freedoms)(陳曉林，1986)，前者係指排除不 
利於自由(freedom from)的限制，如免於恐懼，尤其是排除政府或社會 

結構對行為的限制與障礙；而後者是為追求福祉擴大資源使用的自由。
自由並非是傳統社會福利領域中所關切的價值。然而，由於嶄新 

自由主義者〔如Hayek (海耶克)出版《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認為對政府所推動的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是造成對自 
由的侵害，有關自由的議題乃為社會福利中的價值性議題。
在主張自由市場的傳統中，Adam Smith (亞當•史密斯)之「看不 

見的手」(invisible hand)是自由市場最原始的主張。Friedman (佛里 
德曼)主張所謂的「市場」，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個人間財貨與服務的 
自由交換‘且價格機制可於自由市場中發揮功能。而Hayek可說是自由 
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認為公共意識的聚合與公共意志是不可求 
的’而反對政府執行公共意志及對聚合公意有所行動，相反地，主張政 
府的計畫是對人民自由的侵害(殷海光譯，1990)。
»在福利與社會政策的議題上，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主張維護自由主 
義的思想家們-認為政府的社會福利干預係經由公共集體之方式來滿足

強制要求個人參與福利制度，並透過強
政府的強制規範與消極自由的

，缺少選擇的自由，致使不

國民的需求，透過租稅的過程，
制個人支付所需的費用。在這個過程中， 
概念相違背。又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服務項目 
能適當的滿足個人的需求，而被批評妨害與限制個人自由 > 並侵害個人 
財產權(Hindess, 1987:1-2)。

但是，對於這些批評，福利學者指出，英國福利國家的發生'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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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社會五害，即在增加國民使用資源的自由。不但促使免於匱乏的自 
由，就增加資源的使用來看，亦係屬積極的自由(Hardy, 1981: 96)。又 
Higgins (1982)認為從福利的財貨上來討論的話，自由可以區分為選擇 
的自由、處分的自由與行動的自由，但是這些自由都必須是立基於經濟 
安全與獨立自主之上，而公共福利雖限制選擇的自由，但卻增加處分及 
行動的自由。
在這裡，吾人發現自由與平等二者間存在著強烈的衝突關係。自由 

強調不受限制與干預，而干預又是追求平等，無論是機會平等或平等分 
配的結果所必要的。從人權的角度來看，自由又比平等更為基本，但若 
非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又無法實現(Hardy, 1981: 95)。
綜合而言，自由雖然在概念上也和平等一樣，會因學者討論的基 

礎 ' 目標不同，而有不同的主張與論點。而在社會福利的運用上1應兼 
顧消極的自由與積極的自由，即重視對限制的排除與藉由擴大資源使用 
與選擇的自由。又在實際的社會福利的運作上，經由犧牲一小部分的自 
由'以追求較大的自由。

效率雖然一直也是社會福利實務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原則，但傳 
統上並未有太特別的強調，直到八O年代嶄新自由主義開始檢視、攻擊 
政府主導的公共福利活動時乃成為社會福利議題中的重要價值。
在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中，英國的慈善組織會社(COS)即是為達 

成有效濟助貧民、減少重複濟助與資源浪費、追求效率努力的組織。亦 
即，在當時的貧民濟助活動中，效率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考量。
事實上，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務、企業、個人 

的行為，甚至個人對特定活動的進行，效率已深入現代人的心中，且影 
響人們決定與決策。雖然決策者常將效率與效能同義使用，但此二詞是 
不同的。效益(effectiveness)是指盡可能以最佳的技術生產某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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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稱為技術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簡言之，效益討論手段與目的 
間的有效性，我們是否獲得我們所預期得到的效果。
而當代所探討的社會福利效率，實在包括了3Es的概念，即Economy 

（經濟），指的是投入資源的最小化。Effectiveness （效益）：產出達成 
目標最大化。在前2Es的基礎中，而存在Efficiency （效率）：投入與產 
出比最小化。效率是比效益更進一層的概念，且包含效能。要知道一個 
生產過程是否有效率，必須先檢査它是否有效能，然後再檢査它目前的 
技術是否以較便宜的方式來生產，此時需要檢査投入的價格，而這就是 
效能所沒有的步驟。要檢視生產在技術上是否有效率，可以透過當前的 
技術'現有的投入量（inputs）是否可以獲得更大的產出（output）來觀 
察。即期待以最低的投入（成本）要獲得最大的產出，或要使得單位成 
本最小化。
在我們說某事有效率之前，必須先確認它是有效能的'例如在使用 

不足的醫療資源時，會盡量追求效能。但是，生產方法有效能，不代表 
就有效率，我們還需要知道這項服務和其替代方案的成本和利潤'才可 
確定有沒有效率。目前，在許多社會福利領域中，多只是在建立效能的 
階段，還談不上效率。
效率固然已是普遍被使用的概念，但在政策評估 ' 學術硏究上'並 

無法明確指達到何種水準是「有效率」或「無效率」。即無法列出效率 
的絕對標準。效率的水準乃是一種相對的標準，與技術能力 ' 工具 ' 制 
度及社會期待有關。亦即效率的概念，乃是建立在社會背景的情況中' 
相對具有較高的效率者被認為是有效率。因而對效率的期待是有時空 
性 ' 條件性的。進而對效率的期待，與其說是達成特定的水準1無寧是 
一種進步與改革的期待（Lowe, 2005: 309）。
而效率議題的出現，並非是社會福利領域自生 ' 傳統的，而是在國 

家公共社會福利擴張中，自由主義及嶄新自由主義者在提出反對政府干 
預的討論中，所引發的討論。然而在多數的情況下，追求效率、特別是 
在經濟生產活動中所追求的效率效果，即是產生社會問題的來源，也進

tiV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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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價值的角度來看，以上的幾種社會價值是社會福利領域中普 
遍存在及被討論的，但是這些價值或理念的實現，往往是政策者所宣稱 
期待達到的社會福利政策目標或任務。但研究者發現，如果從功能的角 
度來看，上述的社會價值，如平等，被實現的情形未必如政策原先所期 
待的一般，反而是經濟安全與社會安全是比較容易達成的目標，以及已 
被發揮了的功能(Flora & Heidenheimer, 1984 ；李易駿，2001)。
正如Titmuss ( 1974)所提醒我們的，在所有有關社會政策的理論 

原則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不斷被提出之「公平分配」(distributive 
justice)問題。而過去常用的方法有四種，分別是按個人的需求 
(need)、價值(worth)、功績(merit)和努力(work)來分配，而我 
們要加上：「按我們的需求(our need)來分配」。Titmuss這話提醒了 
我們，社會價值固然可以是社會政策的目標，也可以是社會政策制定的 
參考，但更重要的是「社會」和「社會的需求」是什麼？回歸到從「社 
會」的角度來看，什麼對社會政策才是最重要的。

雖然，在社會福利的起源與歷史發展中，人們的慈善心、人道關懷 
及互助的良善道德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現代福利制度不但已是國家干 
預的制度化運作，更已與資本主義體系和民主政治制度產生緊密的結合 
以及依存關聯，社會福利制度在維持資本主義體系與民主政治中扮演更 
為重要的角色，且更具有工具性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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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具與行動的層次來看，社會福利同時涉及到目標、行動與結果 
三層次。社會福利常被視為是追求公平、滿足需求 ' 保障安全的目標。 
相對地，目標性的討論，也同時混合了結果，即所得再分配的效果、貧 
窮規模(或貧窮率)的減少程度，或需求被滿足的程度。但多數對社會 
福利的討論，則是集中於達成目標與效果的手段或方法，如社會救助' 
社會保險'服務輸送體系設計、財務機制等。

從政府介入社會福利事務、社會福利成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結果來 
看1社會福利制度具有工具性任務的特色相當明顯。從功能的角度來 
看1社會福利制度的目的在於解決社會問題、甚至是劫富濟貧、促進所 
得再分配 ' 追求國民幸福，社會福利制度乃是一種達成前述目標的手 
段。
另一方面，從社會衝突觀點來看，政府透過社會福利給付乃在於建 

立「愛護人民」的形象，或爭取選票支持，即維護作為統治者或執政者 
的合法性基礎。

社會福利在追求社會與人民幸福的努力中，往往對理想社會的秩 
序 ' 特別是被含括在社會福利制度的國民的行為及生活模式，有其預設 
及期待。進而，社會福利制度成為一種行為控制與強化道德責任的工 
具。
從英國早期濟貧法「不值得幫助的貧民」中，即可以看到對於具工 

作能力者應勤勉工作的期待。而1990年代以後所倡行的「工作福利」 
(workfare)、「藉由福利促進工作」(welfare to work)，均是對於工 
作價值倫理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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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不少的社會福利制度中亦會存在對家庭、親職責任的期待 
與規範。如多數國家的社會救助家戶資產調査中，往往以家戶人均所得 
為計算貧窮線門檻的單元，這種計算方式及設計已將親屬責任融入制度 
中。過去在美國被施行進半世紀的「失依兒童補助」（AFDC）以單親 
或有父親的兒童為限，亦在於期待父親要扮演扶養孩子的責任。
近年來所大力被推行的「脫貧方案」、「稅式給付」'如英國的 

「工有酬」（work pay）、美國的「工作者所得補助」均在於透過誘 
因，而引導貧窮者的行為與就業。即是透過社會福利進行行為控制，並 
朝向特定的、具道德規範的作用，社會福利的工具手段的性質相當清 
楚°

雖然傳統的社會福利以幫助貧窮者及困苦者為優先，但當代社會福 
利制度的對象往往是全體國民的。特別在部分較強調經濟發展與國家發 
展的國家，其福利制度的擴張與制度的制訂，往往是服膺於經濟發展。 
或者說，社會福利是經濟發展的附屬品、社會福利是支持經濟發展的， 
或透過社會福利解決、處理經濟發展的惡果。進言之，社會福利中的經 
濟發展主義至少表現在四方面：⑴透過社會福利支持、促進經濟發展； 
⑵社會福利協助排除有礙經濟發展的障礙；⑶社會福利協助解決經濟發 
展的惡果；（4）社會福利不妨礙經濟發展。
所謂社會福利支持、促進經濟發展，即社會福利政策、方案的效果 

有助於廠商減少成本與支出。一般而言，職業訓練、健康保險均有助於 
企業將勞動成本社會化或轉嫁予勞工，而具有積極支持、促進經濟發展 
的工具性效果。
社會福利協助排除有礙經濟發展的障礙。當代社會在福利改革的大 

蠹下，所謂的「促進工作倫理」、「個人福利責任」、「強制工作」乃 
成為社會福利的重要做法。事實上，這些做法乃具有排除有礙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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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解決社會問題，另一個視社會福利為工具目的的論點是將社 
會福利認為是維護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工作。Esping-Andersen （1990） 
即認為社會福利與資本主義的存在是共同存在的，共同形成了的體制。
進一步來說，即使社會福利在於解決及處理社會問題，其終極性的 

效果乃在讓產生社會問題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會因為社會問題過於嚴 
重而被質疑 ' 被改變，而達到資本主義經濟 ' 政治體系可以持續運作的 
維護效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德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出現，固然調和了 
勞工和資本家的利益，同時兼顧了雙方面的需要，但卻也實質達成了維

展障礙、維護經濟發展的效果。亦即，一旦失業者、福利需求者的規 
模擴張■不但將增加政府的負擔、間接可能增加企業一小部分的財稅負 
擔（事實上在全球化時代是非常微小的），以及影響到勞工們的工作意 
願'而必予以干預。即透過這樣的干預，以排除對經濟發展的可能（潛 
在性的）障礙。
在社會福利協助解決經濟發展的惡果方面，雖然，從協助貧窮者的 

角度來看-固然一部分的貧窮者之所以淪為貧窮有其個人性的因素，但 
當代「新貧」現象的出現，以及國民所得分配不均程度擴大，乃是經濟 
發展的結果。而面對此種社會現象，鮮有國家直接針對生產、分配等經 
濟勞動制度予以干預，而是在被認為不妨礙經濟的情況下，對於這些福 
利需求者提供補救性的協助。
在支持經濟主義下的社會福利運作，認為即使社會福利有其必要' 

有補救經濟發展的惡果的必要，也必須限縮在最小的範圍、不妨礙經濟 
發展。即人口規模的限縮與財務規模的限制。
在經濟發展主義中，社會福利制度是服膺於經濟發展的，社會福利 

是經濟發展的附屬品，即社會福利制度乃在於協助促進經濟發展的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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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資本主義生產、僱用制度的效果。
當代社會福利要達到維護資本主義體系運作的效果，主要包括實質 

給付與預期心理二部分。透過所得維持制度(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 
與社會津貼)的實質給付，舒緩社會問題，如貧窮、失業，而將社會問 
題控制在不影響經濟生產體制的範圍內。另一方面，透過福利制度，將 
勞工包括在體系控制範圍內，讓勞工安分地工作及繳保費，並在規制了 
的制度中對未來抱有期望，而有利於體系的穩定■

在當代社會福利制度中，雖然非營利組織與慈善仍扮演重要的角 
色，但仍以政府干預為主，包括透過社會安全制度的所得保障、醫療保 
障及給付乃由政府主辦或由政府規範。進一步地說，在制度性的社會福 
利制度中，固然，執政者的偏好與意志對於政府的實踐有影響及作用， 
但是在科學性的政策規劃、實踐與制度維持中，社會條件的成熟是社會 
福利制度的先決條件(Spicker, 2000)。Kildal和Kuhnle (2005)也指出 

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之所以會出現制度性的普遍主義 
(universalism)，是有具體的條件基礎的。這些社會共識基礎包括社 

群建構(community-building) '風險揭露(risk exposure) '人道德性 

(human dignity)、高度的經濟與科層效率( economic and bureaucratic 

efficiency)。綜言之，制度性社會福利運作，有四項主要的社會條件： 

⑴財源與國富；(2)基本安全的社會共識；⑶民主政治與民權；⑷科學行 
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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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無論是作為基本保障生活需求或達成所得再分配的角色， 
乃必須以適足的資源為基礎，特別是財務。而對於一個非營利組織而 
言，捐款是為慈善救濟的主要財源。而對政府而言，則透過稅收制度 
向國民徵得的一般稅，或透過社會保險制度向被保險人、雇主徵收保險 
費用形成社會保險基金，則成為社會福利的財源。但是，除了少數國家 
可以透過天然資源開採(如石油)而獲得新資源外，在多數國家中'其 
福利資源無論是稅收或社會保險費用仍有所謂的最終負擔者，即在稅收 
制度及社會保險制度之運作下，最終的財稅負擔者乃是廣大的國民°因 
此，除非國民具有稅賦或保費的負擔能力，否則，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 
制度終將因資源不足而無法運作。
在台灣，雖然全民健康保險有完整的體系規劃，但自2003年開始出 

現部分國民因貧窮及財務困境而出現積欠健康保險費的情況'即是國民 
無力負擔社會福利財務，而對制度產生影響的實例。
而國民的財務能力，實建立在每一個國民的就業、甚至國家社會的 

經濟榮景之上，亦即穩健的經濟環境是社會福利運作的重要先決條件之 
一 (Spicker, 2000) ■事實上，從福利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福利國家興 
盛起落與國家經濟發展榮景息息相關，包括福利國家興起階段的二十世 
紀初期，以及1940年至1970年的福利國家黃金時期，以及自1970年末的 
福利國家縮減、1990年代出現的多數福利國家意識型態偏右的情況'均 
與經濟榮景息息相關。
在福利國家興起階段時，特別是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情況，即二十 

世紀初社會福利制度出現，固然與快速產業發展而致都市化與形成社會 
問題有關，透過社會改革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然而，所謂的社會 
改革亦建立在前述的社會富裕的社會認知中，而提供了社會改革的條 
件。再者，福利國家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擴張，亦與當時的經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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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有密切的關聯。而到了 1970年代在二次石油危機下，則造成福利國 
家危機的壓力。到了九。年代的各福利國家，更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背 
景中，產生朝向嶄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結果，均一一說明經濟環境對福利 
國家的影響。
社會福利研究者，亦透過科學的研究，同時檢視經濟環境與國家福 

利支出間的關聯，而獲得高度正相關的統計檢證。簡言之，一國的福利 
水準，不可避免地與經濟水準有所關聯。不過，高度經濟發展，達到高 
經濟水準的國家，並不必然提供有高的福利水準（如美國）。

表面上而言，所謂的社會共識，乃是指一國中的人群，對於透過國 
家提供（或不提供）社會福利予國民有共同的看法，在意見態度上的一 
致。事實上，所謂的共識不僅是一種態度意見上的合一，更是願意共同 
分享生活資源的態度。因為，所謂的國家提供更多的福利意指著透過國 
家進行更大幅度的資源再配、即國民必須將更多的資源（包括稅、保險 
費與公積金的形式）交給政府管理及分配，而分配給那些被認為有需求 
的人。在這個過程中，共識涉及到國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態度、對所謂 
「有需求」的項目與人口的界定是否存在相同的看法，以及對這些人口 
群之特色及人性的假設（如是否會有福利浪費及依賴），以及人們對所 
將支付的代價（資源）是否有共同的看法。
雖然，所謂的共識要如何探討及是否存在即是一些很值得探討的議 

題。不過1正如社會凝聚這個價值在前福利國家或福利國家發展初期曾 
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價值。而當代福利國家成熟之後， 
社會凝聚是否仍作為維持社會政策與體系運作的基本價值，則不無疑 
問。首先，這種社會凝聚共識所認定的社會問題、甚至在共識的基礎上 
發展解決社會問題的論點一直有爭議的，且這些爭議並不因福利國家的 
建立或社會福利政策的施行甚至制度成熟而有減少。其次，衝突論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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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福利制度未必只發生在民主國家與民主政體相結合,但 
當代主要的福利國家都是民主政體的。而就社會福利的發展來看'在涉 
及到社會福利制度中之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需求的認定、社會共識的形 
成1民主政治則有其關鍵性的地位。
相對地，在非民主政治或民主政治尚屬低度發展的社會中'社會福 

利 ' 特別是公共福利的支出與發展，易產生非普及性的效果，即提供給 
國家主義、家戶長主義運作的空間。社會福利的對象易集中於特定的人 
口群體，而非顧及全民的需求或符合社會正義 ' 平等、再分配等目標。 
在民主政治發展程度較低的社會，除了社會福利的對象易集中於特定的 
人口群體外，亦可能相對的產生國民間的福利競爭效果。即政黨或政治 
候選人以不平衡的給付作為選舉政見及政策，而產生不負責任的 ' 偏頗 
的'過度的給付。
綜言之，雖然，民主政治體制不是社會福利制度出現或發展的必然

明白指出所謂的共識很可能是優勢階級或統治者的意識型態(Miliband, 
1973) °再者'福利先趨國家，尤其是英國和美國，近年的社會政策發 
展與調整‘已脫離社會共識的基礎，反而在多元主義思想中，呈現壓力 
團體(intrest group )運作的模式(Lujan & Moreno, 1996)。
但是'在各國福利發展的各歷史階段中，也曾出現過有高度共識的 

國家或階段(如英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年)。這種特定階 
段的社會共識，往往與國家特定階段的壓力有關，特別是英國福利國家 
的共識意識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抗德軍的生命共同體經驗有關。
因此硏究者指出：共識與國家形成和發展歷史有關，即在國家發展 

歷史的形塑中，國家的思想、文化中存在著特定的價值偏好，成為國民 
的主流意識型態，而成為國家共識。如瑞典的全民性福利思想即建立在 
社會共識的基礎中(Kildal and Kuhnle,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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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但卻與社會福利制度之發展運作有密切的關聯。

四、科學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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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制度的推行，不但建立在價值理想之上，更建立在科學行 
政能力之上。正如，韋伯在討論現代資本主義興起中，不但討論新教倫 
理作為本主義思想的根基，更指出簿記法（記帳）是資本主義運作的制 
度條件。同樣地，當代社會福利之成為一種社會制度，而超越傳統的慈 
善 ' 與互助活動，其中的科學行政能力不容忽略。
在早期的慈善濟貧時代中，人們已深知科學行政技術的重要性，並 

期待透過科學行政：一致性的審查標準、資訊的分享、合宜的分工， 
以減少重複救濟的情況，而有慈善組織會社（COS）、「漢堡制」等努 
力-
而現代社會福利，因涉及的人口眾多、加上社會福利對象往往有多 

樣態的需求，以及不同的適用條件，發展及建立現代化的科學行政工作 
有其必要，也是制度運作的重要條件。
當代福利國家在科學行政能力上的幾個重要而有趣的實例，可以包 

括俾斯麥利用政府各級行政體系推行涵蓋全國的社會保險制；英國1946 
年國民保險法中，利用社會保險票制度，對無一定雇主勞工收繳保費； 
以及台灣利用高度發達的資訊體系保險資格憑證（健保卡）執行的全民 
健保制。此等均與科學行政能力有密切的關聯。相對地，德國在推行社 
會保險之際，之所以未能採行全國單一體系的保險體系，而係分散性的 
保險人（保險體系）顯然亦與當時的科學行政技術受限有關。
英國在1946年推行國民保險法時，被保險人依勞動者的就業位置區 

分為四類：受僱者、自僱者、無業者、小規模自僱者。其中除第一類受 
僱者，因有一定雇主且同一雇主往往僱用多數勞工，又有雇主負擔保費 
部分及向雇主領取工資等情況，其保費的收繳可透過雇主繳納。至於自 
僱者、無業者，因分散各地、彼此間欠缺周延的連結體系，如何確保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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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口納入保險及規律地繳納保費，對1940年代的政府及資料（訊）處 
理能力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及行政課題。後來，英國政府乃利J用英國頗為 
普及的郵政體系，透過郵局出售社會保險票，由被保險人購買社會保險 
票（即繳費），記載被保險人的資料後，郵寄國民保險局，進行確認登 
記，達到繳費及維持制度的效果（劉脩如，1976 : 92-93）。
台灣自1994年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全民健保的規劃與執行當然涉及 

許多價值理想，而財務估算本身即是一個最顯而易見的科學行政問題。 
如果未能有精準的財務推估，健保體系勢必無法長久運作及維持。此 
外，結合資訊系統的科學行政，更是涉及廣泛的根本性問題。
台灣的全民健保乃立基於勞保、公民的醫療保險的基礎。在勞保、 

公保時代，被保險人就醫時必須提交所謂的「勞保單」'「公保單」予 
醫療院所，這個「勞保單」與「公保單」同時代表著被保險人是有效的 
被保險身分，而醫療院所也在提供醫療服務後，將服務內容登載於「勞 
保單」、「公保單」，及據以請款。即這樣的「勞保單」或「公保單」 
在醫療保險及服務中雖是微不足道的小媒介，但卻成為制度運作成敗的 
關鍵工具。在公勞保時代，納入勞保與公民的被保險人約為一千萬人1 
如果加計眷屬，每年要處理的「勞保單」或「公保單」達上億筆的資 
料；而全民健保實施之初，健保卡的發給亦曾發生相當大的行政量。顯 
然地，資訊處理成為健保制度實際運作的關鍵 。
而在1994年的台灣，大致上也是個人電腦使用開始擴張的階段，是 

時，網際網絡雖已出現，但尚不常見。在這樣的條件中，利用資訊化與 
電腦化是適當的方向，在各國中也是重大的突破。當然，也是因為資訊 
的技術問題，在1990年代初，各國的健保制度仍處於多體系的分散制 
（雖然全民納保，但分屬各種體系），而台灣則是第一個以保險制、將 
全體國民健康保險置於單一保險體系的國家。其中資訊所提供的科學行 
政技術與能力扮演了最為關鍵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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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 置_、
社會福利組織及人員
FW］社會福利組織的類型

一'社會福利組織與福利輸送
在人類的社會福利發展中，在以救濟為主要社會福利活動中，社會 

福利組織以宗教組織、慈善團體的型態存在。此時的社會福利組織多以 
團體，或附屬於宗教組織的型態存在。甚至，部分的社會福利活動以特 
定人士為中心而運作。
雖然當代社會福利組織的出現並不容易界定出精確的起點。不過， 

當代的社會福利活動，已大大超越個人性的慈善活動，而進入組織性的 
救助、服務輸送與給付。在組織性的社會福利活動中，公私社會福利機 
構則被鑲嵌在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 '社會文化、各種福利組織文化中， 
再透過社會福利人員提供服務與給付。進言之，公私社會福利的提供， 
具有幾項性質。
第一，社會福利活動是以福利機構、福利組織為單位而進行輸送 

的。在現代的社會福利活動中，固然仍存在著個人式的救濟、鄰里型態 
的互助。但因社會分工與對政府職能及專業服務的期待，社會福利活動 
已少有以個人或非正式方式提供，而多透過社會福利組織提供。
第二，社會福利組織的經營乃受到該國社會福利政策的影響。政府 

機關本身即是社會福利政策與計畫的制定、行政與執行機關。公立社會 
福利機構是政府經營的社會福利機構，以提供公共社會福利為主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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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民間的非營利社會福利機構雖未必受政府的直接控管，但仍受政府 
政策的監督管理。
第三，社會福利機構與組織依據其宗旨，而進行福利活動、提供福 

利給付。社會福利組織的存在乃有其宗旨，無論是政府經營的社會福利 
機構或非營利組織設立的福利機構，均分別有使命與目的，而依據其使 
命與宗旨提供特定的福利活動與服務。如安置失能老人、救助貧民。
第四，各社會福利組織獨立個別運作。雖然，人們在思想社會福利 

時，往往會從社會的需求' 案主或貧民的角度來進行人道性的思想。但 
是，對每一個社會福利組織而言，其服務提供乃是在其組織的宗旨、專 
業能力' 人力、組織文化、與財務能力的限制下進行的。尤其，每一個 
社會福利組織有其不同的決策權力者（如首長、委員會或董事會），每 
一個組織是獨立運作的。
第五，社會福利組織透過社會福利人員提供服務與給付。固然，社 

會福利組織有其宗旨與目的，亦具法人地位而擁有資產及經費，但其福 
利活動，包括救助、生活照顧、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均需要由社會福利 
人員進行服務的活動。社會福利人員乃是最後與福利使用者、需求者互 
動的介面。
第六，社會福利組織的設計受其福利活動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類 

型。各社會福利機關與機構，為能有效進行福利輸送，達成其宗旨，而 
在內部組織設計與分工上，會有不同的設計。政府機關多採金字塔式的 
科層組織設計；收容安置機構（如老人之家）多採服務取向的同質性服 
務團隊，並結合部分的服務（行政）支援單位的組織設計；而專業社會 
工作服務組織（如家扶中心' 家暴防治中心）多依專業服務內涵及性質 
分組，並以專業人員為單元的分工設計。
第七，社會福利組織間的合作頻繁。固然各社會福利組織仍是各別 

獨立運作的，但是社會福利組織所服務的弱勢對象往往是多重困境、多 
重需求的，甚至在以家庭為服務單元的情況中，眾家庭成員所需的協助 
也不相同，進而往往不是單一福利組織即可提供完整的服務。因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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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福利組織的類型

（一）依社會福利提供者的屬性區分

♦機關

♦公立福利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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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案主與服務對象的需求，福利組織間存在頻繁的合作。
第八，社會福利組織受社會變遷而改變。社會福利的需求往往是因 

應社會結構改變、社會變遷而產生的。進而，社會福利機構案主群的性 
質 ' 需求亦隨著社會變遷變化。進而社會福利機構的宗旨 ' 使命、福利 
活動、組織、人力，亦將隨之改變。

首先，從社會福利提供者的屬性來分，即可以區分為政府機構與民 
間機構。而民間機構亦可以從其服務活動是否營利，而區分為營利組織 
與非營利組織。而政府的機構，又可以從是否為執行公權力的主管機 
構，而區分為機關（如縣市政府社會處）與機構（見表5-1）。依公私性 
質區分的機關、機構介紹如次：

乃是政府組織的一部分，進行全面性社會福利政策與服務規劃是主 
要的職責，並依法執行公權力（如監督私立社會福利組織、家暴受害者 
救援）的組織。

亦是政府組織的一部分，由政府設立及使用公共資源而提供福利的 
組織。過去，此類的組織是主要的福利提供者，近年其福利提供已轉型

正因為社會福利的範圍廣泛，社會福利組織與機構的屬性，也涵蓋 
相當大的範圍。幾乎每一種的社會福利活動，就會有對應的福利機構與 
組織。又可以從社會福利活動與提供者屬性，來對社會福利機構予以區 
分。



會員、社會工 
作者、其他人 
群服務專業 
者、志工

可能收費或 未收費，但 不營利
以志同道合的個人 共同目的為基礎的 人群組成»經向主 管機關立案，依法 取得法人地位

社囲 法人

董事會、社會 工作者、其他 人群服務專業 者、志工

可能收費或 未收費，但 不營利
以基金為基礎的組 成，經向主管機關 立案，依法取得法 人地位

財囲 
法人

公部門使用公共資源、由 
政府設立而提供社 
會福利

會因提供服 
務而收費或 
未收費，但 
不營利

國家公務人 
員。行政人 
員、社會工作 
者、其他人群 
服務專業者

收費且營利营利 
組織

醫院、人 
力銀行

營利組 
織

提供福利相關服務 
並收取費用，且以 
營利為目的

股東、社會工 
作者、其他人 
群服務專業者

機關 公部門 會依服務收 
取規費

縣市政府 
社會處

以政策及服務方案 
規劃為主，並執行 
公權力。受民意機 
關監督

國家公務人 
員。具政策規 
劃及行政專長 
者

名稲 舉隅主要特性 人員組成營利否公私
屬性

表5・1社會福利機構類型（依公私屬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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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弱勢者為主要對象。特別是針對那些市場，或非營利組織所未能提 
供的服務（如低收入貧窮老人的收容），或涉及公權力的服務（如保護 
個案安置）。公立機構亦可能因提供服務而向使用者收費（如自費安養 
中心）。

♦財團法人
以基金為核心依法設立而取得法人地位的組織。此等組織因有具體 

的基金資源，往往可以有穩定的資源及組織。在財團法人組織下會附設 
下屬福利機構。過去以自有財源進行福利活動•提供服務。近年來'會

社會福利概論

協

家
、利
者會福楠
障協種心
智長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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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營織 
私非紅

會
望扶展家Q 

界、釘 
世會丞

門利 部營織 
私非如

童立利構 
公福機

之暴護中 
受庇置 

、女安 
兒家婦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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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政府委託，而提供福利性的服務，如身心障礙教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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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組織
雖然傳統的福利活動與服務以利他助人為主，但在現代社會中，營 

利組織亦進行部分的福利活動。顧名思義，營利組織以追求利潤為目 
的，其將所提供的專業活動視為一種服務商品而收取費用。這些仍屬社 
會福利範圍的專業活動，如醫療 ' 職業訓練屬之。私立的醫院、就業服 
務機構即是提供福利性服務的營利組織。
所謂的非營利組織或非營利事業，就字面上的意義來看，是指組織 

的任務並非以營利為目的'進而'在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中，其組織 
的目的往往以追求公共利益或組織成員的集體利益為目的。
非營利組織的概念思維，乃在於對組織的思維以營利組織為中心， 

而非屬於營利組織者稱之。然而，相對於以營利組織為中心，另一種思 
維是以政府組織為中心，而將非屬政府組織者稱之為「非政府組織」。 
事實上，二種思維均有欠周延完整，所謂的「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 
組織」並非如字面上所呈現的：營利性質以外的組織，或政府性質以外 
的組織，而是既不屬政府也非營利性質的組織，即非政府且非營利組 
織，以第三部門組織稱之實更為合宜。

♦社團法人
以志同道合的人士為中心，依法設立而取得法人地位的組織。此等 

組織未必有具體的資源，但有較多的人員參與。與財團法人組織相同， 
社團法人有時亦會附設下屬福利機構。過去以自有財源進行福利活動， 
提供服務。近年來1亦接受政府委託-而提供福利性服務，如外籍配 
偶'新移民服務。
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是主要的非營利組織型態。所謂的「非營利」 是指其非以營利為目的，但並不代表其所提供的服務必然不收費。合宜 

地說，其服務仍可能視情況收取基本的使用成本，而不從中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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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社會福利活動屬性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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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機構
此類機構乃在於對身心受害或違犯相關法律，而有短期安置保護必 

要的案主，提供保護 '庇護及專業服務。提供保護與庇護 ' 治療性與復 
原性質的專業服務是此類機構的核心活動。此類機構因具有公權力強制 
性質及執行保護工作，以公立機構為宜，近年來亦出現政府設立再委託

♦安置與住宿機構
此類機構在於對福利需求及使用者，提供生活照顧及專業服務’特 

別是這些服務的提供是包括二十四小時的住宿性照顧。提供生活照顧與 
發展性的專業服務是此類機構的核心活動。此類機構在公私屬性上’並 
不限於是公部門 ' 非營利部門或營利部門1三部門者均會提供此種服 
務。而兒童之家、老人之家、身心障礙教養院是代表性的機構°

♦政策與行政機關
政策與行政機關乃專屬於政府組織中，主要的活動在於進行政策規 

劃，透過立法、行政等方式，以規範福利制度，及提供福利活動的資 
源。如縣市政府社會處即是代表性的行政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組織，若從福利活動的內容屬性來區分，至少可以區 
分為政策與行政機關、安置與住宿機構、保護機構 '社會工作機構與倡 
議機構五種類型（見表5-2）。各類機關（構）有其不同的特性，其特性 
介紹如次：

第三部門組織其實包括了宗教性質、慈善性質、公益性、自助互助 
性組織。一般而言，所謂的第三部門組織的特徵包括有：是有組織的、 
是屬私法性質的'是非盈餘分配的'具自我管理能力，以及是自願地而 
組織的（傅篤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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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社會福利機構類型（依活動屬性分）

保護機構

專業性服務 政府社工部門

倡議機構

♦社會工作機構

♦倡議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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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領域因具有社會改革的傳統，且亦具有替弱勢者爭取權利 
的使命，因此，向社會大眾進行觀念倡導，並突顯弱勢受害的結構性議 
題，進而保護弱勢者權益亦為重要的社會福利活動，而有倡議組織的存

此類機構乃在於對身心、家庭功能受損或失功能者提供專業協助。 
其機構屬性以公部門、非營利部門為主，近年來已漸出現獨立性的社會 
工作師事務所。

社會工作 
機構

生活照顧、發展 
性專業服務

保護與庇護、治 
療性與復原性質 
的專業服務

舉辦社會活動， 
說明新興社會現 
象，爭取社會大 
眾支持

安畳與住 
宿機構

兒童之家、老 
人之家、身心 
障礙教養院

未婚懷孕少女 
之家、受暴婦 
女庇護中心

非營利組織經營的情況。如未婚懐孕少女、受暴者之庇護安置機構屬 
之。

身心障礙者協 
會

主要特性
透過政策規劃、立法、 行政等方式，規範福利 制度，及提供福利活動 的資源
對福利需求及使用者， 
提供生活照顧及專業服 
務。

公私風性 
公部門

公部門、 
非營利部 
門
非營利部 
門

稱謂
政策與行
政機關

核心活動
政策規劃、透過 
行政輸送服務

對身心受害或違犯法 
律，而有短期安置保護 
必要的案主，提供保 
護、庇護及專業服務
對於身心、家庭功能受 
損或失功能者提供專業 
協助
&向社會大眾倡導觀 
念，突顯議題，弱勢者 
權益保護為主

舉隅
國民年金局、 
縣市政府社會 
處

公部門、 
非營利部 
門、營利 
部門
公部門、 
非營利部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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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社會福利內涵大類區分

♦社會保險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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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類組織多透過社會活動，以說明新興社會現象，爭取社會大眾對 
弱勢權益保護之支持。此類組織多以非營利組織的型態存在，如身心障 
礙者協會即為代表。

♦就業服務機構
此類機構進行就業促進的活動，提供失業者、求職者職業訓練與就 

業服務。包括公部門中的勞委會職訓局（及各分區職訓中心）' 縣市政 
府勞工處均提供就業服務與職訓服務。另外，營利組織中亦有人力銀 
行'職業補習班等提供此種服務。

♦社會行政機關
此等機關依法執行社會福利相關法律 ' 監督公立及私立福利機構， 

規劃總體性福利供需，及提供公共福利1並運用公權力介入保護性個案 
及提供公共救助。各級政府中的社會部門屬之，如社會處。

社會福利機構若依福利概念的大類來區分，即可以區分為社會保 
險 ' 社會行政、就業服務、社會救助、福利服務機構（見表5-3 ）。各種 
機關（構）的特性介紹如次：

社會保險是當代社會福利領域中最重要的一環，多數國家的社會保 
險多由政府設立組織（或由政府特許成立非營利組織）成為保險人，進 
而依法經營及運作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機構多有分支機構，進行社 
會保險體系的行政管理（如承保、加保、退保、給付）與財務管理。在 
台灣，勞工保險局、中央健保局及其各分局 ' 辦事處即是社會保險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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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社會福利機構類型（依大類分）

現金救助或院內救助

♦社會救助機構

♦福利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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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機構提供貧窮者生活資源或生活照顧，即以現金救助或院內收 
容安置救助的方式進行之。政府是主要的社會救助來源，但民間非營利 
組織亦提供部分人口群體的生活扶助，如台灣的家扶基金會（家扶中 
心）即提供生活扶助費用予貧童。

正如福利服務是針對有生活需求的個人或家庭提供服務，其服務的 
性質偏重於生活照顧與生活品質維持。但多數家庭及個人身心功能良好 
者多能自我滿足而少有此類需求。存在此種需求者，多同時存在其他面 
向的弱勢（如經濟弱勢、少數民族、移民等）。進而在提供福利服務之 
際，往往會結合其他經濟源或專業以提供服務，包括政府部門與非營利 
部門均投入提供此種服務。

社會 
救助

公部門、營 
利部門

公部門、非 
營利部門

公部門、非 
營利部門

縣市政府社會 
處

就業
服務

社會
行政

結合其他資源或專業服務 
進行生活照顧、生活品質 維毒

福利 服務

提供貧窮者生 活資源或生活 照顧
針對有生活需 求的個人或家 庭提供服務

舉隅勞保局及各分 局、辩事處
核心活動

社會保險體系的行政管理 （如承保、加保、退保、
給付）、財務管理
監督公立及私立福利機 
構、規劃總體性福利供 
需、公權力介入保護性個 
案、公共救助
提供就業服務、職業訓 
練，促進就業

公私屬性
公辦，或政 
府特許的非 
營利性組織
公部門

縣市政府勞工 
處、勞委會職 
訓局
縣政府低收入 
戶救助、家扶 
貧童生活扶助
老人日間照顧

類型

保險

主要特性
依法經營及運 
作社會保險制 
度
依法執行社會 
福利相關法 
律、提供公共 
福利
就業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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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人口類屬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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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社會福利機構在提供服務時，多採整合方式提供服務，加上人 
口類屬是最顯而易見的外在特徵，以人口群體作為福利組織分類的方法 
乃成為最常見、第一層級的分類法，進而於人口類屬中再進行專業活動 
的第二層次分類。在台灣，各項福利服務法即依人口予以區別立法。

♦身心障礙者福利
同樣地，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亦以「身心障礙者」此一人口類 

屬作為第一層級的分類法，而將其中所進行專業活動與服務作為第二層 
次分類。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中'建議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所提供的服務

♦老人福利
在台灣的老人福利法中規範提供老人全人照顧，進而規範針對老人 

之需求，提供居家式 ' 社區式或機構式服務。進言之，居家式服務：包 
括，醫護服務、復健服務 ' 身體照顧、家務服務 ' 關懷訪視服務 ' 電話 
問安服務、餐飲服務、緊急救援服務、住家環境改善服務'及其他相關 
之居家式服務。
又社區式服務是指：保健服務 ' 醫護服務 ' 復健服務、輔具服務' 

心理諮商服務、日間照顧服務 ' 餐飲服務 ' 家庭托顧服務 ' 教育服務' 
法律服務、交通服務、退休準備服務 ' 休閒服務 ' 資訊提供及轉介服 
務、及其他相關之社區式服務。
機構式服務是指：住宿服務 ' 醫護服務 '復健服務、生活照顧服 

務、膳食服務'急送醫服務'社交活動服務'家屬教育服務、日間照顧 
服務，其他相關之機構式服務。
事實上，老人福利法中所規範的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式服務'是 

指服務提供的外在單元型式1而實際的服務提供者'則仍透過各種類型 
的「組織」予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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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住宿或日間生活照顧服務 ' 日間活動服務、復健服務 ' 自立生活 
訓練服務、膳食服務、緊急送醫服務、休閒活動服務 ' 社交活動服務、 
家屬諮詢服務，及其他相關之服務。該法又其中進一步列出身心障礙者 
就業服務機構的類型為：職業訓練機構、就業服務機構 ' 庇護工場。

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亦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此一人口類屬作為第 
一層級的分類法，而將其中所進行專業活動與服務作為第二層次分類。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列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的類型為：托育機 

構、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其他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列出政府 '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辦理的福利 

措施：建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療育服務；辦理兒 
童托育服務；對兒童及少年與其家庭提供諮詢輔導服務；對兒童及少年 
與其父母辦理親職教育；對於無力撫育其未滿十二歲之子女或被監護人 
者，予以家庭生活扶助或醫療補助；對於無謀生能力或在學之少年，無 
扶養義務人或扶養義務人無力維持其生活者，予以生活扶助或醫療補 
助；對早產兒、重病兒童及少年、與發展遲緩兒童之扶養義務人無力支 
付醫療費用之補助；對於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及少年，提 
供適當之安置；對於無依兒童及少年，予以適當之安置；對於未婚懷孕 
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婦嬰，予以適當之安置及協助；提供兒童及少年適 
當之休閒、娛樂及文化活動；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其他兒童及少年 
與其家庭之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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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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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福利領域中，所謂的社會福利工作，主要的活動內容即在於 
給付現金與服務。所謂的服務，則是專業服務與照顧。而專業服務則有 
賴專業者透過專業活動以提供服務；至於照顧，亦必須透過半專業者與 
非專業者提供照顧。亦即，人員是社會福利活動中最重要的一環。完整 
的社會福利人員，實包括專業人員、半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等部分。
由於社會福利活動 ' 特別是救濟活動，其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已相當 

長的時間 ' 對於生活困難中的家庭及對貧民的鼓勵與協助等活動均亦存 
在於人類社會相當長久的時間，甚至照顧未有血緣關係之嬰幼兒 ' 老人 
的活動，亦存在長久的時間。在現代社會■這些活動都被納入是社會福 
利的範圍，並由政府予以規範及朝向規制化與專業化發展，而對相關人 
員的專業資格、專業活動予以規範。
進言之，所謂的社會福利人員的概念，所指稱的可能是「專業」' 

「證照」或「職位」三種不同性質概念的交互使用。在使用上，指稱的 
社會福利「活動」內涵受到「社會使用習慣」、「專業發展程度」' 
「國家證照化」的影響。有些職位有相對的專業學科-甚至證照。而有 
些只是職位。亦有些情況，則是某種職位1可以包括幾個專業背景。
如早期台灣社會所習慣使用的「輔導員」，即是一種職位1而普遍 

設置於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少年與兒童福利機構 ' 矯 
治機構。輔導員並沒有相對的證照。又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 少年與 
兒童福利機構中所相當重要的人力——「保育員」亦是一種職位1在學 
科專業上則係來自幼保系與社工系的專業訓練。而從學科出發的社會工 
作，進而在證照上有對應的「社會工作師」1以及職位上的「社會工作 
師」' 「社會工作員」。
近年，由於專業發展專精化，且為確保服務品質1各項福利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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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標準，日漸發展。在少年及兒童福利、老人福利與身心障礙福 
利方面，均有各類專業人員的規範。
另外，在社會福利機構中的人員，至少可以包括三個層級的人員： 

決策者、管理者與職員工。然而，職員工的部分，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專 
業者、半專業者與非專業者。

所謂的決策者，是指福利機構組織的負責人。有些組織機構，其決 
策者，乃是單一人員負責，或稱為負責人或首長。此一人員有完全的 
權利代表組織，其權力之來源或來自法律授權，或組織或其他人員的 
授權。政府機關的首長，來自法律的授權，有權代表該組織。營利組織 
（如醫院）的負責人，基於自己出資、創設組織，而為其組織負責。
非營利組織，特別是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乃屬集體決策，由理事 

會、董事會為決策組織。理事或董事乃是真正有權決策的人。然而，除 
非有特別授權的情況，在一般的情況中，個別的理事或董事並不能單獨 
決策。然而，基於理事會議與董事會議無法時時集會而可以處理日常性 
的決策，往往授權理事長或董事長進行日常性、例常性的決策與管理。
理事會或董事會的職責與角色包括：訂定組織的營運目標，決定預 

算與業務計畫；制定或修正、廢除各種規定'法規；業務報告、承認決 
算；任免管理者；受理各種報告；調整各種必要的資源。（江亮演， 
2000 : 77）

管理者，即是部門主管，是指組織內部各種分工單位的負責人。即 
在組織分工的範圍內，負責督導、指導其下屬人員有效地完成任務，並 
與其他單位進行合作的人員。



社會福利概論

三、職員工

四、專業人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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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福利組織中，廣義的員工應包括有不同專業性質的員工'可 
以進一步區分為專業者、半專業者與非專業者，以及職員及職工。專業 
者另有專文介紹，此處先介紹職員工。
在社會福利機構中，其組織之運作仍有需要一般行政工作的結合' 

如會計。甚至在一些安置機構中，亦需要部分技工人員（如廚師）的共 
同提供完整的服務，而有職員及職工。

正如社會福利組織以提供專業服務與照顧服務為主要活動'專業及 半專業人員是社會福利機構中最主要的人力。各國政府也對社會福利機 
構專業人員的資格有明確的規範。我國雖未有對社會福利相關專業人員

在社會福利組織中，管理者的角色與職權視組織規模而定。在大型 
組織中，常存在真正的部門主管、是以管理為主要工作的人員。而在小 
型社會福利組織中，有時所謂的主管或管理者是指較資深人員兼任主 
管。管理者或主管，其職責在於督導其部門人員完成組織任務及與其他 
部門合作。
所謂的管理者，或之所以會以管理者稱之，乃著重於其於組織中負 

責控制及經營的任務功能。以主管稱之，著重於其負責之權責。在社 
會福利組織中，因往往是多種專業共同合作的，在各專業領域中，往 
往更強調專業能力的成熟及對資歷較淺者的指導性，而有不同的習慣稱 
謂。在社會工作領域習慣以「督導」稱之；在護理領域則以「護理長」 
稱之。社會工作領域中的督導，原是具專業指導之意，是專業活動的一 
環，但「督導」乙詞，有時亦指專業資歷成熟之社工員，以及主管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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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的統一規範，而是在各福利領域的相關法規中，分別對各該領域之 
專業人員資格予以規範（參見本章附表）。唯為求簡便，本段乃先進行 
專業人的綜合性介紹。

社工人員是社會福利機構中最重要的專業者。在台灣，社會工作已 
達專業化建置，並獲得社會的普遍接受。社會上所指稱的社會工作員， 
往往是指廣義的、機構中稱為「社會工作員」職務的人員。而經國家所 
舉辦的社會工作專技人員執照考試及格者，依法稱為「社會工作師」。
社會工作人員在各福利機構中執行訪視調査、資源整合等專業社會 

工作服務。在台灣，雖然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老人福利機構、身心障 
礙福利機構對「社會工作員」的資格標準略有不同，但大致上以「領有 
社會工作師證照者」'「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者」、「曾完 
成相關專業培訓，並具相關工作經驗者」為要求。
在多數的社會福利機構中，對於較資深的社會工作人員，會晉升為 

「資深社工員」、「督導」或「督導員」。目前，台灣的社會工作專業 
領域中，對於「資深社工員」、「督導」或「督導員」雖有若干學科 
上的抽象期待，但尚未有共同的認定或審查標準。目前，「資深社工 
員」、「督導」或「督導員」這些稱謂尚屬各機構的職務。
在以社會工作專業的基礎中，社會工作者亦可能延伸而在機構中擔 

任其他的「職位」，提供不同的專業服務內容，如「個案管理員」。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中，有「心理輔導人員」的職務。其專業活動 
內容為：「於安置及教養機構、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及其他兒童與 
少年福利機構中，提供兒童及少年諮詢輔導服務」。而對心理及輔導人 
員的專業資格要求為：完成心理輔導為專業訓練（即專科以上學校心 
理、輔導、諮商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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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人、兒童及少年、身心障礙等類型的機構中'生活照顧 ' 教保工 
作是最基本、也是每天的日常活動。而必須藉由各種教保與生活月艮務員來 
提供生活照顧工作。而因機構及服務對象的不同，其服務內容略有差異1 
而有不同的職務名稱。在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稱之為：教保人員、助理教 
保人員、生活輔導人員、助理生活輔導人員 ' 早期療育教保人員、早期療 
育助理教保人員、保育人員、助理保育人員及保母人員。在老人福利機構 
中則稱為：照顧服務員、居家服務督導員。在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中，則有 
教保員、生活服務員、助理教保員、與助理生活服務員。

在各社會福利組織中，亦會因組織功能、任務及其服務活動內容1 
而有其他專業人員的安排。如在提供生活照顧的機構組織中，會安排設 
置醫療人員，包括醫師或護理師。不過，各機構基於專業服務量的規模 
與經營成本等因素，部分非核心，或專業服務量較低的專業人員，則以 
兼職性的方式提供服務，或藉由與其他機構合作的方式提供服務。如在 
部分福利機構中，醫療服務的提供，多藉由契約方式與其他醫療單位合 
作，而非由福利機構聘僱專職醫師而提供服務。

書者）或相關科系之專業訓練（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青少年兒童福 
利、社會福利、教育、性別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並 
完成心理輔導人員專業訓練。

在身心障礙福利領域中，身心障礙者亦有進入職場就業的需求，而 
有必要提供職業重建方面的服務，進行在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機構方面的 
專業人員則有：職業訓練師、職業訓練員、職業輔導評量員、就業服務 
員，以及職業重建個案管理員。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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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工作者（簡稱志工，或有稱之為義工）並不是社會福利組織中 
的正式人員，但是由於社會福利組織在發展的歷史中，在未專業化及專 
業成熟之前，社會福利工作乃是由志願服務工作者擔任，甚至社會福利 
專業發展乃是由志願者的服務專精化而來，志願服務在社會福利事業中 
有悠久的傳統。
其次，社會福利組織原具有利他的本質，特別在非營利組織中更是 

如此。因而廣泛結合利他者及整合願意投入利他活動的志願服務者一同 
提供服務，並藉此推展利他服務精神與文化，乃是社會福利組織的重要 
活動與組織文化特色之一。
再者，就功能及資源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組織、特別是非營利組 

織往往期許將資源（特別是金錢）的效能發揮到最大化，因而適當的運 
用志願工作者及作為一部分事務工作的人力乃是被鼓勵的 。
就這樣的情況來看，志願工作者對社會福利組織而言，不僅是人力 

資源，更已是組織運作的、服務提供的一部分人員。多數的福利組織均 
設有志願服務單位，並派專人帶領、整合志願工作者。並對志願服務工 
作者施予定期的講習訓練，以維持服務熱忱及信念。
不過，志願服務人員參與到社會福利組織的工作亦有其限度及需要 

經過適當的安排。一般而言，由於志工乃是志願性質的，其工作內容多 
以庶務性服務 > 或節期活動協助為主，如來賓接待。專業性、半專業性 
及具責信（accountability）要求的工作，仍由專業者、半專業者等福利 
組織人員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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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類專業人員的職稱與專業資格

專業活動 專業背景與資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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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輔 導人員

教保人 員 於托育機構提供兒童教 育保育服務之人員

於安置及教養機構、心 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 及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提供兒童及少年 諮詢輔導服務之人員

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丁類訓 竦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者，於本辦法施 行日起十年內，得遴用為社會工作人員。

於托育機構、早期療育 機構、安置及教養機 構、心理輔導或家庭諮 詢機構及其他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提供兒童 及少年入出院、訪視調 查、資源整合等社會工 作服務之人員

附表1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活動及人員資格
職稱（位）
社會工作人員

一、 專科以上學校心理、輔導、諮商相關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 證書者。二、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青少年兒童福利、 社會福利、教育、性別相關學院、系、 所、學位學程、科畢業，並取得心理輔導 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
一、 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 輔系證書者。二、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修畢幼稚園教師教 育學程或取得教保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 
者。三、 高中（職）學校畢業，於本辦法施行前， 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乙 類、丙類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者， 於本辦法施行日起十年內，得遴用為教保 
人員。四、 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 員考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或具社會行政 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 
者。

四、高等考試、相當高等考試之各類公務人員考 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者。

一、 社會工作師考試及搭者。二、 專科以上學校社會工作、青少年兒童福利、 社會福利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者。三、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於本辦法施行前，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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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 保人員

早期療育教保人員

於托育機構提供兒童教 育保育服務之人員

於安置及教養機構提供 少年生活照顧及輔導之 人員
於早期療育機構提供發 展遅緩兒童教育保育服 務之人員

於安置及教養機構提供 少年生活照顧及輔導之 人员

助理生 活輔導 人員

生活輔 専人員

一、 高中（職）以上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半程、科 畢業者。二、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教保人員 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三、 高中（職）學校家政、護理等科畢業，於本 辦法施行日起十年內，得道用為助理教保 人員。四、 高中（職）學校畢業，於本辦法施行前，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竦實施方案甲 類訓練課程，並領有結業證害者，於本辩 法施行日起十年內，得通用為助理教保人 
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專科以上學校家政、護理、青少年兒童福 利、社會工作、心理、輔導、教育、犯罪 防治、社會福利、性別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者。二、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生活輔導人員專 業訓煉結業證書者。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擔任助理生活輔 導人員三年以上者。四、 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或具社會行政 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 者・_________________
一、 高中（職）以上學校家政、護理相關科畢業者。二、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_______
一、 專科以上學校醫護、職能治療、物理治療、 教育、特殊教育、早期療育、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社會、社會福利、社會工作、 心理、輔導、青少年兒童福利或家政相關 學院、系、所、擊位學程、科畢業或取得 其輔系證書者。二、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修畢學前特殊教育學 程或取得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專業訓練結業 證書者。三、 專科學校畢業.依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 員選用訓煉及培訓辦法取得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教保員資格者，於本辦法施行日起十 年內，得選用為早期療育教保人員。四、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擔任早期療育助 理教保人員三年以上者。



於早期療育機構提供發 展遅緩兒童教育保育服 務之人員

保母人 員 於托育機構、安置及教 表機構照顾未滿二歲兒 童之人員

於安置及教養機構提供 兒童生活照顧之人員助理保 
育人員

保育人 
員

於安置及教養機構提供 
兒童生活照顧之人員

五、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 
人員考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或具社會行政 
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 
者。

一、 高中（職）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 相關學程、科畢業者。二、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早期療育 教保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三、 高中（職）學校畢業，依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專業人員遅用訓練及培訓辦法取得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教保員資格者，於本辦法施行 日起十年內，得遴用為早期療育助理教保 人員。
一、 専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家政、 護理、青少年兒童福利、社會工作、心 理、輔導、教育、犯罪防治、社會福利、 性別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畢 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者。二、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修畢国民小學教師教 育學程或取得保育人員專業訓竦結業證書 
者。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擔任助理保育人 員三年以上者。四、 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 員考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或具社會行政 職系合格實授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任用資格 
者。

一、 高中（職）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 相關學程、科畢業者。二、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保育人員 專業訓煉結業證書者。三、 初等考試、相當初等考試以上之各類公務人員考試社會行政職系及格者。______
一、 高中（職）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誕 相岡學程、科畢業，並取得保母人員技術 士證者。二、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取得保母、教保 或保育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並取得保 母人員技術士證者。三、 其他於本辦法施行前，已取得保母人員技術 士證者，於本辦法施行日起十年內，得遴 用為保母人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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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老人福利服務機構專業活動及人員資格
專業背景與資格（部分）專業活動

護理人員

個案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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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 
員

居家服務 
督導員

於老人福利機構提供老人生 活照瑚之人員

於老人福利機構，提供老人 及家屬訪視調查、資源整合 等社會工作服務之人員

於提供居家服務之老人福利 機構，督導居家服務員提供 服務

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 身心障礙者及家屬資源整 
合、服務整合之個案管理服 務之人員

職稱（位）
社會工作人員

職稱（位）
社會工作人 員

附表3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機構專業活動及人員資格
一 專業活動
办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 身心障礙者及家屬訪視調 查、資源整合等社會工作服 務之人員

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二、 高等考試或相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 試以上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三、 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 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並領有 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言。四、 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 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
一、 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竦結業證明書。二、 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三、 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 
關科（組）畢業。

應具高中（職）以上學校社會工作、普 護等相關科、系（組）畢業或服務滿 五年以上之專職照顧服務員，並領有居 家服務督導員職前訓練結業證明書之資 
格。應經護理人員考試及格，並領有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護理師證書或護 士證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瓣法」。

專業背景與資格（部分）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二、 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相聞科系畢業 
者。三、 大專畢業，曾接受相關專業培訓逾—百六十小時，並具一年以上相關 工作經驗者。__________

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證 照，或具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資格領 有證書者。二、 大專院校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特 殊教育、心理輔専、復健等相關科 系、所（組）畢業，並具一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者。



教保員

生活服務員

助理教保員

職案訓竦員

就業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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臟業輔導評 量員

辦理就業服務計畫擬定、就 業諮詢、就業機會開發、推 介就業、追蹤輔導、職務再 設計及就業支持等事項

辩理職業輔導評量計晝擬 定、個案職業輔導評量、撰 寫職業輔導評量報告及提供 個案就業建議等事項

於托育機構提供身心障礙者 教育保育服務之人員

/

助理生活服 務員
職業訓練師

於身心障礙安置及教養機構 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照顧及 之人員
於身心障礙機構提供身心障 礙者教育保育服務之人員
於身心障礙者機構提供身心 障礙者生活照顧服務之人員
褥理職業技能與相關知識教 學事項
辩理職業技能訓練事項

一、 專科以上學校醫護、職能治療、物 理治療、教育、社會、社會工作、 輔導、心理、青少年兒童福利或家 政等相關科系畢業。二、 醫護學校護理、職能治療、物理治 療或復健科系畢業。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經主 管機關主辦或委辦之教保員班培育 或訓竦及格。
經主管機明主辦或委瓣之生活服務員妃 培育或訓練及格者。

一、 乙級技術士證。二、 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畢業，從事該 職類相關工作年資一年以上。
一、 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研究所畢業匚二、 完成職業輔導評量專業訓練 一百六十小時以上，成績及格取得 結訓證明，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 證書。（二） 大專校院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 理治療、特殊教育、勞工關係、企 業管理、人力資源、心理或輔導之 相關科系所畢業，從事就業服務、 臟業重建個案管理或職能治療相關 
工作一年以上。

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 證書。二、 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三、 大專校院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 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 工關係、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心 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畢業。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經選用機 構施以二十小時以上實務訓練及格者。
經機構施以二十小時以上實務訓練及格 
者。
依職業訓練師藐審遴聘辦法規定辦理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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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個 案管理員 辦理就業轉銜、職業重建諮 詢、開案評估、擬定初步職 業重建服務計畫、分派或連 結適當服務、資源整合與獲 取、服務追蹤及結案評定等 事項

四、非屬前款相關科系所畢業，從事就 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 作一年以上，且完成身心障礙者就 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竦八十小時以 
上。________________

一、 領有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物 理治療師、心理師或特殊教育教師 
證書。二、 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術士證。

三、 大専校院復健洁商、社會工作、臟 能治療、物理治療、特殊教育、勞 工關係、企業管理、人力資源、心 理或輔導之相朋科系所畢業。四、 非屬前款相明科系所畢業，從事就 業服務或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相關 工作一年以上，且完成身心障礙者 就業服務相關專業訓練八十小時以 
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遴用訓練及培訓辦法」及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遴用及培訓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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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菰豊'、
社會福利的結構與分配基礎

福利提供的組成與結構

-、福利提供的體系結構

(一)付費者或福利資源提供者

雖然多數人對社會福利的關心多集中於給付，資源的分配。但是， 
社會福利之所以能被提供或輸送，並不僅是表面上所呈現的' 將財貨輸 
送、給付予使用者、需求者或案主而已。事實上，無論是由政府所提供 
現金救助予貧窮者；或由社工員提供專業服務予案主；或社會福利機構 
中的社會福利人員提供照顧服務予老人或身心障礙者，在這些給付與服 
務活動的背後，則是一個複雜的福利系統運作，涉及到一連串相互連 
結、有意規劃的選擇(trade-off)安排。這些選擇安排，可以用福利提供 
的組成與結構稱之。
如圖6-1所呈現的，無論是傳統的慈善救濟或是現代化、政府主導的 

社會福利制度，在整個福利運作體系中，至少會涉及到四種角色。

是指最終、實際支付社會福利代價及資源的人或組織。雖然，就福 
利使用者而言1其所獲得的福利可能來自政府，或民間非營利組織，即 
彼等從政府社工員或非營利組織手中接獲資源，但政府或該組織未必是 
最終 ' 實際的負擔者，而可能僅是轉手的提供者。
在慈善式的福利救濟中，捐助人乃是資源提供者。而當代社會福利



i政策考慮：
：1.價位' 意識型態払政策目標' 
[3.效率及成本

；政府
，納稅人 '被保險人、 
，企業、志願組織、使 
；用者

（二）福利接受者或使用者

（三）福利的提供者

170

是指最後的福利使用者，也是真正獲得福利的人，如社會保險的使 
用者（領取者）；貧窮者，或經社工員評估判斷使用福利的人；如被安 
置的身心障礙者亦是福利使用者。

制度中，國民、特別是納稅的國民常常是福利資源的提供者。在社會保 
險制度中，繳納保險費的被保險人或企業雇主是最終真正的付費者。

圖6-1社會福利的運作機制 
資料來源:Chatterjee （1996）.

是指那些將福利資源或服務交到福利使用者，或接受者手上的專業 
者或福利組織。提供者未必是真正、最終的負擔者•而是與福利使用者 
接觸的介面。
在慈善式的福利救濟中，有時資源提供者亦同時是福利提供者，但 

亦可能捐助者將資源捐助予某些組織，而由該等福利組織進行福利提

提供者

L弱勢者
:被保險人 :
•'福利服務使用者:
1弱勢者 :
i貧窮者 ，

i政府 ；；市場
.... ...願及社區組織:

[非正式部門 :

社會福利概論

移轉機制
政府、市場 
社區、志願•组織 
家庭

使用接受者

使用接受者 

仅用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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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斷
等 

、
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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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轉機制

二、福利體系運作的環結

171

雖然圖6-1提供了吾人有關社會福利體系結構一個相當總觀的架構 ， 
但仍有過於簡略之憾。

是指收集資源及進行資源分配的機制。移轉機制可以包括既存的社 
會制度，與為社會福利而存在的社會制度（和組織）二種。家庭與國家 
即是人類社會中既存的社會制度，並亦扮演資源匯集與分配的機制。而 
非營利組織或基於政府公權力而立法設置的社會保險組織則是專為社會 
福利運作而存在的移轉機制。
移轉機制的核心角色與功能，乃在於進行資源匯集與分配。經由資 

源分配的活動，將資源移交給福利提供者，再由提供者進行福利資源的 
輸送或提供福利活動。
然而，如圖6-1般的結構體系運作並不是如同機械般沒有選擇性的 。 

而是複雜的系統運作，涉及到一連串相互連結、有意規劃的選擇（trade
off） 安排。付費者對福利資源的負擔並不完全是自願的，在某些情況， 
如社會保險、稅賦都是強制的。同樣地，從資源匯集與分配的角度來 
看 ' 哪些人是付費者，資源將分配予那些使用者，以及透過那些提供者 
來進行提供、甚至採用哪一種移轉機制，乃是選擇的結果。在圖6-1中， 
所謂的政策考慮，即強調這些選擇是價值、意識型態、政策目標及效率 
與成本等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且這些因素在各階段均發生作用。

供。如在台灣，部分民眾捐款予家扶基金會，由家扶基金會提供資源予 
貧窮兒童，則家扶基金會乃是提供者，而捐款的民眾乃是所謂的付費 
者。又在當代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制度中，社會安全給付（如老年年金 
與失業保險給付）乃是政府指定的保險人所進行，這些保險人（如勞保 
局、健保局）則是福利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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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y (1998)進一步指出在設計社會福利的服務輸送時，應考量審 
視的問題有十一個：為何應提供這些服務？有哪些事是應作的？服務要 
提供給誰？服務用哪些型態呈現？由哪些部門來提供？將為這些服務付 
出多少代價？這些代價由誰付費及承擔？由誰來提供服務？這些服務將 
在哪些地方被提供？何時提供？如何提供？
對於這些社會福利活動與體系結構，Gilbert和Terrell (2005)則以 

幾個名稱稱之,為社會性分配的基礎(basis of social allocations) '服 

務輸送體系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the delivery system )、社會供給的本 
質(nature of social provisions)及財務模式(mode of finance: sources of 

funds and systems of transfer )。詳言之，對Gilbert和Terrell而言,社會 

性分配的基礎是指決定給付或分配的基本原則(見本章其他節)，如全 
民性或選擇性，或其他專業權力與判斷等。服務輸送體系的結構指的是 
輸送組織的設計與分工(見本書第九章)。而社會供給的本質是指給付 
的勞務與財貨的型式本質，如現金給付、或實務，或服務(見本書第七 
章)。至於財務模式指的是財源與財務結構(詳見第八章)。而國內學 
者萬育維(2007)則認為在社會服務方案的設計上，至少有五個方面的 
抉擇：提供者、服務使用對象、給付項目、輸送過程與財務。

Titmuss (1968)很早就告訴我們、提供我們一個分析社會政策的三 
層次，固然Titmuss這個架構的原始作用是希望提供給社會行政(政策) 
硏究者分析、理解社會政策的參考，但卻也是形成社會福利的要素。 
Titmuss (1968: 130)寫著：

「無論要討論服務的本質、行動或功能；或者無論實物性的 
供給、集體消費，以及現金或會計方式的移轉性支付■吾人均必須 
考慮三個核心的議題：⑴根據什麼原則取得福利權利的資格？是法 
律、契約或繳納保費，或是在特定的財務情況下而經由行政裁量或 
專業判斷？⑵那些人或是處於何種條件下的人口可以符合福利給付 
的條件？是否將個人、家庭、團體'地域、或社會及生理特質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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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利結構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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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言之，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群組為幾組問題'即⑴有關福利結構 
與對象的：為何應提供這些服務？有哪些事是應作的？⑵服務要提供給 
誰？⑶有關服務財貨的：服務用哪些型態呈現？⑷有關輸送體系的：由 
哪些部門來提供？ (5)有關服務介面的：由誰來提供服務？這些服務將在 
哪些地方被提供？何時提供？如何提供？⑹有關成本的：將為這些服務 
付出多少代價？這些代價由誰付費及承擔？

考慮？又決定可具備資格的規則為何？是個別的或契約的：如同權 
利般是立基於年齡？或者是可變的、而具有裁量的性質？⑶用什麼 
方法？其可用性、分配和給付為何？又法定的財務和行政為何？」

有關福利結構與對象方面的議題，包括「為何應提供這些服 
務？」、「有哪些事是應作的？」以及「服務要提供給誰？」在這組 
議題上，特別是其中有關「為何應提供這些服務？」的問題上，Healy 
(1998)認為這是一個倫理、政治問題，也是關於社會福利輸送上最根 
本的問題。亦即在問：提供福利之目的為何？該項福利的目的係在於解 
決某些特定人口對象的個人問題？或提升其幸福？抑或在於解決社會問 
題或政治問題。關於此一部分，在本書的第四章已有不少的介紹。而 
在，認知及界定「提供福利之目的」的後續中，進一步涉及到對「問 
題」、「需求」'「目標」的界定，這些有關福利提供的根本性界定與 
釐清，透過對這些問題的界定，而列出「有哪些事是應作的？」
雖然，就服務設計的層面上來看，「服務要提供給誰？」的問題似 

指陳的是服務對象的界定與描述。但是，這個問題更包括了表面上的對 
象「目標人口群」(target group)以及「福利權利的來源」或福利請求 
權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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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財貨的類型

(三)輸医

(四)財務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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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利輸送體系上的安排上，雖然多數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為社會福 
利乃是由福利機構提供的，或者進一步理解到福利機構可以包括公立 
機構與私立非營利機構。或者認為：傳統時代的社會福利輸送乃以非 
營利 '宗教、志願、慈善性質的組織為主。而現代社會福利之輸送乃由 
政府提供為主。事實上，社會福利的提供乃遠較這種公、私二元分類複 
雜。當代社會福利提供系統，已呈現出多元的混合式提供，而稱之為 
「多元福利提供」或「福利混合」(welfare mix)。而在進行社會福利 
方案或規劃之際，決定福利輸送的體系是一件選擇的工作。或者，在理 
解福利提供時，探討福利提供的體系與部門是重要的。因為不同的福利 
體系，或福利部門，或稱之為福利輸送管道(甚至用通路的觀念來理解 
之)，其體系自身有其特質，而對福利財貨有影響，即對不同型態的福 
利財貨與給付有不同的效果。
除了政府、非營利組織是最常見的福利輸送體外'市場與非正式組 

織亦在服務輸送中扮演一部分的角色。

一般而言1社會福利的服務至少可以包括機會(opportunities)、 
服務(services)，實物(good) '額度(credit)、現金(cash)及權 

力(power) (Gilbert & Terrell, 2005; Healy, 1998)。而不同的給付財貨 

間的選擇安排，亦往往是手段與目的間的最適選擇。本書有專章(第七 
章)介紹此一部分。

對於社會福利的關注，無論將焦點放在獲得財貨或是所得再分配- 
均涉及到財務與成本，即社會福利的代價與支出，以及這些代價由哪些 
人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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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介面

瞬励 社會福利分配的權利
一、福利請求權利與審查標準

(一)過去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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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貢獻(contribution)是指狹義的、對福利體系、特別是社會 
保險制度的貢獻、即所繳納的保險費。在社會保險制的福利設計中，被 
保險人在請領保險給付時，除必須符合發生保險事故的要求外，往往

當社會福利成為一種體系、一種社會制度，特別是在政府公共權力 
介入社會福利提供、政府或福利機構與人民之間的社會福利關係變得正 
式化。當政府或福利機構在面對眾多的福利需求者，但其所掌握的資源 
是相對有限時，進行選擇與篩選則變得非常重要且關鍵。進而，選擇與 
篩選必須有合宜的理由、規則甚至必須有法律的基礎。Chambers (2009: 
133)指出，人們在社會福利上的請求權利資格有八種。

對社會大眾或服務使用者而言，服務介面是彼等與社會福利的接觸 
點，這個接觸點上的互動，則係在時間、空間結構下，透過真實的服務 
提供者，以具體的服務提供方式進行服務活動。
服務介面是整個福利活動的最表層、是案主與服務使用者最終的感 

受■直接影響到對服務的印象與滿意度。

在有些情況中，服務的成本乃係透過政府的財稅系統進行財務制度 
規劃運作，而有使用者與支付者不同的情況。有時，則在使用者付費的 
原則下進行，使用者自行負擔服務的成本與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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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而政規則

（三）汗政裁量

（四）契約

（五）專業裁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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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符合繳納保險費期間的規定，或給付的水準乃依繳費期間或多寡而 
定，即是以貢獻作為請求資格之一。

是指案主是否應獲得給付是依據專業人員（如社會工作人員 ' 醫 
師）的專業判斷。如受暴婦女應否需要緊急庇護即係透過社會工作人員

在透過非營利部門與營利部門所提供的服務，會有立基於契約 
（contract）為基礎的情況。如老人進住仁愛之家、老人公寓，或者藉由 

私人保險獲得年金給付，乃係基於契約而運作及給付。雖然，有時仁愛 
之家乃由政府所設立，或由政府所經營，但其服務提供的性質 ' 仍具有 
私法契約的性質。

行政裁量並不是由行政人員無限度的任意決定，指的是政府的行政 
人員，在法律及行政規則授權下，對於福利給付的申請人，依職權所進 
行裁量與決定。通常，行政裁量不但必須限制在行政規則的範圍內1更 
會參酌專家的建議，或依據實況依比例原則而進行。例如，在台灣1有 
對於低收入獨居老人提供居家服務的情況。行政人員則依據行政規則' 
申請人的實況及機關慣例而提供給付。

是指依政府政策所制定的行政規則（administrative rules ），而成為 

審核條件。亦即，這些行政規則本身帶有較強烈的對象性。如台灣近年 
的「特殊境遇家庭」其中又包括了幾個次類項，而這種對象劃定的方式 
未必完全符合學理（參見本章各節），而是較偏向於行政的方便性而決 
定成為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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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裁量判斷(professional discretion)而決定是否提供服務。

(六)司法判決

(七)資產調查

(八)附加在勞動關係上的給付(attachment to work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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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調査(means-test)。是最傳統的、區辨是否為貧民的方法。即 
對貧民家戶的財產及所得進行查核，以決定是否為貧民及獲得救助。

部分的社會福利乃以達成特定的政策目的。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經濟 
體系中，社會安全制度具有維護勞動力、經濟體制運作的目的。在這些 
考量設計中，福利僅提供給具勞動力或勞動關係的人口群。如職業年金 
保障，或企業所提供的企業福利。

Chambers (2000)對於福利請求權上的八種資格分類雖然頗為廣泛 
周延'但同時包括了福利資格權(entitlement)與審查原則，進而這八類 
並不是互斥的。
政府基於社會政策而提供的各項社會福利給付中，各項給付均有所 

謂的福利資格權與給付對象(eligible)(或經審查合格的對象)的設 
計，此二者是政策設計中的重要考量。
就法律的字彙來解釋，前者係指是否有權可以提出申請，具有請求 

權利，強調的是一種賦予的權利與權利的基礎。後者係指是否可以符合 
給付的法定條件，強調合格的、經審查後的資格。但由於部分給付並沒 
有嚴格的法律要件，即只要擁有請求權利，亦即符合給付的法定條件而 
易生混淆。或者，因為多數的情況下，住民均已具有福利資格權，而較 
集中於討論給付對象的議題。

是指在個別個案的情況中，案主的權利乃是透過司法判決(judicial 
decisions)而確定。包括工人的職業傷害賠償 ' 離婚夫妻對子女的監護 
權與扶養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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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民權利與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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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福利資格權來看，公民權與社會契約是兩種不同的權利。雖然' 
公民權往往是指基於國籍而擁有該國國民資格及權利，但福利權中的公 
民權的概念的實務運用並不限制於公民，尚包括準公民的權利'即擴張 
到擁有合法居留權利者。所謂的公民資格是指具有選舉權的公民或國 
民。而合法居留權利者，是指合法長期停留在國境內的外國人'如留學 
生、合法的外國勞工。
部分的福利給付對象乃針對符合請求資格或權利即可提出申請’此 

類的只要符合公民權要求的給付，往往是免費的給付方案'如社會津 
貼、部分國家的兒童津貼。而擴大了的福利資格權'即擴張到具有合法 
居留權利者的外國人，通常與人道或衛生有關 > 如法國的租屋補助與醫 
療補助。且此類擴張了的福利資格權利有時會與社會契約相結合'以附 
條件的方式運作。如在台灣的合法外勞仍參加勞保-即是居留權附加上 
繳交勞保費達到社會契約型態的例子。

例如，在台灣，老人申請入住仁愛之家，其常見的條件為：「1.中 
華民國國民° 2.設籍滿四個月。3.年滿六十五歲。4.無法定傳染疾病 '能 
生活自理。5.家境困苦非依靠政府救濟無法維生者。」在這些條件中， 
「1.中華民國國民。」、「2.設籍滿四個月。」即屬福利資格權利、或公 
民權利或申請權利的限制。而「3.年滿六十五歲。」、「4.無法定傳染疾 
病、能生活自理。」及「5.家境困苦非依靠政府救濟無法維生者。」乃 
屬審查條件。
公民權利的規範是權利、是賦予的。而條件是行政的、是可調整變 

動的。過去，台灣出現外籍配偶，雖落入經濟困境仍未能獲救助，並非 
因為未符合經濟上、或審查的條件，乃是因為未擁有公民權利，而未具 
有福利的申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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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條件與無條件的請求權利

住民/擁有居留權的移民

I權利I I裁量I

I I選擇性I I慈善I全民性

圖6-2 福利的原則
資料來源：List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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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條件的， 
如兒童津貼

需求/應得： 專業對需求的 解釋與判斷
附條件的， 如社會保險

有一部分的社會福利給付是更附有其他社會契約條件後而成為福利 
資格權，如社會保險的繳費要求，係指必須參加社會政策體制及負擔義 
務者，乃取得福利資格權利。如參加社會保險並繳納保費，乃取得福利 
資格權利。

Lister認為人民（或住民）（含國民及有權居留的各種移民）所可能 
獲得福利的基本原則可以區分為裁量（discretion）與權利二大類。前者 
又進一步分為慈善組織的救濟與政府依法的行政與專業裁量給付。而權 
利的部分，則進一步區分為普遍公民權的全民性福利給付，與經由諸如 
資產調查的選擇性福利。當然，全民性福利又進一步區分為附條件的， 
如社會保險，以及無需附條件的給付，如兒童津貼。進一步呈現如圖 
6-2。



一、選擇福利對象的多種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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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前面所說明的，取得資格權係一種請求權利，但並非在符 
合或擁有福利請求權利時即可以獲得給付，而是必須符合所謂的審查或 
給付條件。所謂的審查條件實有各種不同內容，如年齡(如老年)、家 
庭結構(如單親、子女數)、就業狀況(如是否失業、是否處於職業訓 
練中)、經濟能力，或如參加社會保險的年限。所謂的條件'包括在政 
策方案上已有明確界定、可操作的條件，也可能是必須經由行政裁量’ 
如社會救助；或需經過專業判斷，如提供家庭暴力事件受害者的庇護°
權利或資格權，是指有法律上、身分上的資格，有權獲得福利給 

付，但並不確定符合給付的行政規則條件。所謂給付的條件，是指一 
些審查的行政規則、甚至是契約規則。這些審查的規則'其性質可以 
分為四類：財產、身心功能 ' 社會經歷或人口特質。即Gilbert和Terrell 
(2005)曾指出四種原則：資產調查(mean-tested)、經專業診斷裁量 
(diagnostic differentiation)、補償性(compensation)的給付'及特定人 

口類屬的需求(attributed need)四種。此處先探討以經濟能力作為審査 

給付的條件。
在經過審查的情況下，常被理解為「經審查」的福利即稱之為選擇 

性的福利服務(selective social service)；亦即將之理解為福利服務只提

雖然，就概念上來看，人民的福利權利可以有從嚴到寬的順序，而 
是否是附條件的 ' 是否擴張到準公民權利是順序的兩端。而在實際的福 
利制度設計中，往往與社會價值有關，進而形成一國的福利體系。而這 
些不同的福利權利安排或選擇，往往是該國社會價值與福利意識型態偏 
好的表現。

画园以財務情況爲福利給付的審査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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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財務能力作為選擇的條件

(一)選擇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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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那些需要的人。但是，這樣的理解並非完全適當。Titmuss ( 1987) 
早就指出，許多人被搞迷糊了，因為有許多選擇性服務與給付是基於社 
會權的人口類屬、族群、團體、地域人口等需求而提供的'並不全是基 
於個人財力原則而辦理(Titmuss, 1987)。選擇性福利固然是提供給特 
定國民的，但是更重要的議題是：這些特定國民 ' 特定服務是提供給具 
有何種特性的國民？所以資產調查雖是選擇性服務對象的方法，卻不是 
唯一的方法。進而，所謂的選擇性社會福利可以有二種意義，第一種是 
較常為人所運用，也可稱為狹義的選擇性福利，是指需經資產調查方式 
的福利給付。第二種則相對上為少數福利研究者所主張，同時是較廣義 
的意義，是指福利的提供乃是基於社會權的人口類屬、族群 '團體 '地 
域人口等需求而提供給特定國民的。

所謂選擇性福利，多數學者認為是透過社會福利機構，將福利資源 
分配給那些真正需要福利的低收入者，其服務對象是經過選擇的，而非 
全體國民一體適用，而所謂選擇的辦法即所謂的「資產調查」，任何需

以經濟或財務能力作為篩選是否為福利需求者，或以經濟能力作為 
給付的條件的做法，在社會福利的給付歷史上有長久的傳統。在社會 
福利領域中，亦以是否經資產調查，而有所謂的全民性(或普及性； 
universal)福利與選擇性(或優先性；selective)福利的區別。
全民性與選擇性的福利給付模型，被認為是Titmuss於1968年所提出 

來的(Pratt, 1997: 198)。而Titmuss (1968)的全民性概念係來自於英 
國的Education Act 1944、Family Allowance Act 1945、National Insurance 
Acts 1946，強調在政府社會政策的可近性上，國民不因地位及其他個人 
之條件或狀況的差異有所差異，而是均得享有及獲得政府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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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福利服務的個人或家庭，必須先向社會福利機構提出申請，再調查其 
經濟狀況，審查合格之後，才有權利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各項福利政策。
此模式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對特定困境與壓力的暫時性措施，由於將 

有限資源集中於部分真正有需求的國民，被認為有較高的效率(Kahn, 
1979: 76-78)，同時也被認為是一種可以避免社會福利資源浪費的設計 
(詹火生，1988 : 13-14)。雖然選擇性福利以效率為名，而批評全民性 
福利無效率、浪費資源與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但是執行選擇性福利的 
資產調查工作，也會發生無效率行政的情形；同時一個大規模的選擇性 
福利制度亦可能反而比小規模的全民性福利耗費更多的政府財務與社會 
福利資源。
選擇性常是指必須經過資產調查來檢證該福利申請者的經濟能力 

處於需要救助的地位，而此類的社會福利給付被稱之為選擇性的福利 
方案。Davies解釋，選擇性的給付，係建基於公共資源分配的概念上1 
基於濟貧法的傳統，資源運用在「值得」(deserving)幫助、值得獲 
得公共資源的對象上，所以必須經由某些調查及核定的過程(Davies, 
1978)。也因為是建立在資源分配的概念上，其核心意義有二：節制 
(trigger)及所得限制。所謂的節制是指「可節制」，是指給付項目、 
範圍，以及水準是可節制的；所得限制則在於體現所謂的「值得」或 
「應該可以」。綜合這兩個核心的意義'資產調查則是相當能實現這兩 
個核心意義的有效工具(Pratt, 1997: 199)。
選擇性的福利服務：係指福利服務只提供給那些需要的人,而這些 

人必須是它們的資源不足夠讓他們購買經濟市場中的服務,而且現金補 
助也僅提供給那些所得低於最低水準的人。例如'英國所實施的免費學 
校餐點和補充給付制度等。所謂「選擇」的辦法是採取所謂「資產調 
查」，其優點在於能夠避免社會福利資源不必要的浪費'兼可提高低收 
入者的生活水準，而不阻礙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而其缺點則乃因須透 
過資產調查來決定，只有家庭經濟狀況低於社會所認定的「貧窮標準」 
者，才有享受福利服務的資格，於是對受助者含有「接受福利是一種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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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產調查
事實上■資產調查可以說是對福利需求者所進行的一種福利的需求

183

辱」的污名(stigma)，結果使許多有需要者裹足不前。
多數支持選擇性福利的人士認為，政府應縮減服務的提供範圍與內 

容，尤其除了少數必要由政府提供的服務外，其餘各項福務不但政府不 
應介入，更應交由市場來提供並決定價格，至於少數沒有購買能力的國 
民，則可以透過資產調查的程序，由政府給予救助或補助(Kahn, 1979: 
77) °

Pratt (1997: 199-200)進一步說明選擇性概念的運作係建立在一些 
假設之上，進而政府可以使用選擇性方式作為服務輸送的工具，而未必 
然要提供全民性的服務。選擇空間，即可以部分的、選擇的方式介入。 
這些假設包括：

1. 人們都是理性的行為者。人們都會捉住其所擁有及其遇到的機 
會，包括政府提供的福利。

2. 社會財具有準市場性的特性。社會福利所處理的財貨與服務，如 
醫療、福利服務，雖具有公眾性，而異於純私人性財貨，如衣 
服，但也未必完全是純的公眾性，如國防般。

3-此類社會財雖可以有市場運作並為財貨訂出價格，但由於對消費 
者和供給者而言，彼等所可以獲得的資訊均是片面而不足的。
簡言之，在這些假設的情況下，選擇性福利是這樣運作的：由於社 

會財的消費者與供給者的資訊未必是充足的，所以政府有介入的必要， 
但同時由於社會財具有半公眾性及準市場性的特性，政府不必全面介 
入；再者，由於人們的理性及掌握機會的特質，即使政府未全面提供， 
需求者會主動掌握機會而獲得滿足，其權利不會受到減損。因此，政府 
可以透過資產調查而篩選出需求者，及針對需求者提供福利財，而有需 
要政府介入，且在介入時僅部分提供，而非如純公共財般，提供的效果 
是全給或全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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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惟這種需求評估並不從多方面收集資料及綜合判斷，而僅從財產 
及所得來進行評斷並且只將國民區分為有需求與無需求二類 > 未對不同 
的需求者進行進一步、多面向、多層次的評估與區分。在這種簡化下' 
甚至對某些經濟學者與政治學者而言，資產調查等同於判斷是否有福利 
需求的標準。此均顯示對資產調查之特性與本質的認識有其重要性，值 
得進一步討論。

Crosland指出，需經資產調查的福利必須在滿足兩個條件下才可以適 
用：⑴適用於非必要性的福利，且其需求性與資產調查的結果有高度相 
關，諸如衛生保健與教育即不宜經過資財調查後提供；（2）資產調查的所 
得標準必須儘可能定得鬆一些，因為若只是少部分人不需付費'則易產 
生負面的效果（Crosland, 1967 ；弓［gPopeetal., 1986）。

Titmuss （1968）認為利用資產調查區辨經濟能力的效果中，其此一 
概念工具可以進一步延伸在幾個地方，即：

1. 用來界定哪些人在勞動市場之外（誰需要所得維持及哪些人所擁 
有的資源是相對地可以確定及可預測的；如老人）1所得水準將 
在所得維持方案中被當作最低所得。資產調查標準被當作是最低 
維生所得，所得能力低於資產調查者1進一步被視為是非一般的 
勞動者或非勞者，而被認為是可以被協助的。

2. 對某些政府所提供的收費性服務（或租金）> 用以決定哪些人要 
付費而哪些人不用。經資產調查篩檢出未達最低維生所得者' 
進一步被認為無需為其所使用的政府服務付費（如健康保險保險 
費、學生午餐費），而由政府自公共預算中支付成本。

3. 決定哪些人應接受「免費」的公共服務或給付'而其餘的人則於 
市場中購買服務或獲得給付，或只要依公共服務的成本付費。經 
資產調查篩檢而未達最低維生所得者'進一步被認為可以有資格 
使用政府所提供的某些免費的服務（如社會住宅、老人養護）' 
而由政府自公共預算支付成本。

4. 決定全民性費用的特許或減免。通過資產調査篩檢而未達最低維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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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民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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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性的社會服務（universal social service）係指在一個將全民納 
入的服務及分配體系中1服務和利益提供給那些需要的人，並不考慮這 
些人的財富或其收入。例如1英國的國民健康服務和台灣的全民健康保 
險。此模式的優點為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來享受社會福利服務；但其 
最大的缺點為容易阻礙社會經濟的正常發展。此乃由於全民性的福利措 
施，極易培養整個社會的安逸風氣-遂導致缺乏工作與進取的刺激。此 
外，因為每個人都有享受福利服務的機會，所以很容易造成社會資源的 
浪費情形。
相對地，無需經過資產調查的方案，則是全民性的方案。全民的社 

會福利方案是指全體國民對福利有同等的接近性，不因貧富、人種、膚 
色、居住地區而有不同的使用機會，固然不因貧窮而阻礙使用的可近 
性，更亦不因富有而被排除在外，但此一模式的內涵並不必然是指全體 
國民均免費地使用福利資源。多數學者認為全民性社會福利係在社會福 
利資源的分配過程中，不論貧富'皆有資格享有福利待遇，福利使用者 
不因使用福利資源而喪失地位，或有否定自尊的羞辱，沒有任何人因為

生所得者，進一步被認為無需負擔某些國民的義務責任，或減 
少、免除其責任（如英國的地方稅免除）。
另外，亦有學者將資產調查等同於最低生活水準，認為資產調查 

具有福利安全網的功能，當所得低於這個標準時就可以獲得救助，而 
多數國民的所得超過這個標準，並不需要救助。例如家庭救助尤其如 
此。此時，資產調查乃成為所謂殘補式福利的選擇標準（Spicker, 1993: 
139-142）。
固然資産調査是用以選擇或決定優先需求的重要工具，但並非是 

唯一的方法。其他人口特質（如老人'兒童）或家庭結構特質（如單 
親、獨居）也可以成為選擇及優先的標準，而範定福利的目標人口群 
（Alcock, 2002: 222）（見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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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福利資源而成為他人的負擔，強調全民使用或不使用的社會權，服 
務被認為是有需求的，且由社會來共同承擔，同時這些需求是私有市場 
或家庭所無法也不願全面提供的服務(Titmuss, 1987)。
此模式的優點為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享有福利，同時將社會福利 

給予視為一種權利而非政府對國民的施受慈善關係，同時可以避免選擇 
性福利資產調查的「污名」(詹火生，1988 : 12-14)。亦有學者認為 
所謂全民性的社會福利，是指在一個社會中的所有公民對服務之貢獻相 
等，而且所有人均可由此服務享受相等的利益(Jones et al., 1983)。國 
民不因其職業，或因所從事之工作的危險性程度，均繳交同等費率的保 
險費，享有同等的福利給付(Kahn, 1979: 76)。
全民性福利與服務最為人所垢病的問題有二：首先是政府耗用大量 

資源所提供的全民性福利與服務，國民常認為不過爾爾，並未感到蒙受 
非常大的利益，不但不能滿足其各別的特殊需求，而且國民仍深信政府 
所提供的福利與服務是提供給窮人的。其次，全民性福利與服務的確較 
選擇性福利，必須花費較高的成本、至少在總給付支出上是較高的，而 
往往被認為是一種比較貴的福利制度(Kahn, 1979: 77)。

Titmuss ( 1987)認為全民性福利固然是提供給全體國民一體適用 
的，更重要的是哪些服務或福利制度有必要以全民性的方式提供給全 
民，或者說有哪些問題是全體國民均會面臨的。事實上，全民性的方案 
仍可進一步區分為是需要繳費的全民性方案與不需繳費的全民性方案。 
全民性方案並不若文字上所呈現的，一定是百分之百適用於全體國民或 
接近全體國民所可以享用或獲得的給付或福利方案。如號稱全民的年 
金給付，如係採行保險制，僅給付予符合繳費期間要求的被保險人1 
甚至法國、英國無需繳費的兒童津貼(child benefit)也未提供給所有國 
民(只提供給有兩個以上孩子的家庭)，而稱之為全民性方案(Miller, 
1999: 11)。
同樣地，全民性福利的概念也是建立在若干的假設之上'而在這些 

假設，政府有其全面介入的必要性(Pratt, 1997: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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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會財雖可經由市場運作進行分配及提供予人們，但其提供 
與分配是不當與不足的，尤其某些社會財對社會的重要性相當大'政府 
必須以集體的力量處理那些不足與不當。如教育 ' 醫療 ' 孩童的生活機 會與環境，均是影響重大的，而有必要以集體的力量提供全民性的福 
利。
第二，基於個人與組織的原因，以選擇性原則提供社會財會阻卻某 

些人接近社會財的可能性，而這些受阻卻者是真正有需要的需求者。如 
少數民族、移民易因文化制度性的限制，阻礙彼等對於福利的接近與使 
用-
第三，資產調査不但對福利使用者的自尊有負面的影響，且有害社 

會一體的團結意識與凝聚，不利社會運作。資產調查所篩檢出的「最優 
先需求者」不但承受污名，在某些過度宣揚個人責任的社會中，經過資 
產調査的福利使用者，更被貼上「失敗者」'「福利依賴者」的標籤， 
而擴大福利負擔者與使用者間的對立。

Pratt (1997)進一步從效果(effectiveness)、政策目標達成情形、 
行政成本、公共支出的意義、社會成本與社會利益、對勞動市場的意 
義，來分析此二種輸送模式，並整理如表6-1。簡單地說，全民性的輸 
送模式會有較高的服務實現率，但卻使用較多的資源，甚至有浪費的情 
形,不過其行政成本較低及沒有污名效果 ' 有利社會整合 ' 促進社會平 
等化及不妨害勞動誘因是最大的優點。而選擇性模式，其服務的輸送率 
往往是較低的，加上高而持久的污名效果及加大社會區分化，甚至行政 
成本較高，是最常受的攻擊，不過其對公共支出的財政壓力較小，及能 
有效針對目標人口群來輸送，又能維持社會公平的偷理，是支持者最常 
提出的理由，不過其所造成的貧窮陷阱，也是常為人所批評的理由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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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全民性與選擇性之社會政策特性比較摘要

選擇性

資料來源:Pratt (1997).

非財務標準的福利給付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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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全民性與選擇性這二種區分方法'固然有長久的歷史'也在社 
會政策與社會行政領域為人們所習用。正如Gilbert和Terrell (2005: 87) 
以及Burch (1999: 260-268 )所指出的，全民性與選擇性二元劃分法固然 
或可以將所有的社會福利給付納入1但卻未必合宜。尤其是所謂的非經 
資產調査、而針對特定人口特質的給付'並不合宜簡化為選擇性福利°

Gilbert和Terrell (2005)將非屬全民性的福利給付'再分為四種：⑴ 
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attributed need)-如職業婦女的育兒服務；⑵補 
償性給付，包括過去曾經有過貢獻者或受不公平待遇者，如退伍軍人' 
種族岐視受害者；⑶經診斷的區別(diagnostic differentiation)或專業判 
斷的需求者，如經社工員裁量而提供的居家服務；(4)經資產調查的救助

政策目標達成 
情形

對勞動市場的 
意義

-沒有污名效果 -有利社會整合 ・平等化 
強化工作誘因~~

高對公共支出的壓力較小

特質向度 全民性 高；高實現率

-污名效果相當大且持績-社會區分化・公平性
對貧窮者而言，其邊際稅率相當 高，而危害工作誘因，即產生貧 窮陷阱

不一定；通常是低(實現率)有效地運用資源(針對目標人口 群)有資源浪費的情形(一大部分的給付流到無需 求的人手上)
低需要較多的公資源 ~~

行政成本
公共支出的意義社會成本與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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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專業診斷判斷

表6-2社會福利資源配置原則
制度性 殘補性

專業診斷 資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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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資產調查篩選是否是福利需求者外，透過專業者對人們的 
身心功能進行診斷，以裁量判斷是否合於福利給付的對象亦是可以理解 
的。如經由醫師的診斷，以決定是否需要醫療服務、透過社工員的判 
斷，而決定是否需要安置服務，或是否需要對獨居老人提供居家服務。 
這種經專業診斷判斷之決定的運用，在社會福利體系中雖然是易於理解 
的，但實際運用的普遍程度，仍受到幾項因素的影響。
第一，專業診斷判斷的運用，建立在該等專業知識能力被社會大眾 

認可接受的前提條件中。不少的專業未必然是受到社會大眾認可接受 
的。在社會福利領域中，醫療專業的決定判斷多是被接受的。近年來， 
社會工作人員的判斷有漸受認可的情況。另外，在失業給付或就業給付 
的情況中，職業輔導員的判斷與裁量也漸有效力。
第二，專業診斷判斷乃是依據服務申請人及其家庭的身心與社會功 

能狀態而進行。專業人員的診斷與裁量，其關心探討的焦點是服務申請 
人生理、心、理、家庭與社會功能，而非其經濟能力。醫師是針對病人的 
生理、心理功能予以診斷。社工人員是針對案主的心理、家庭及社會功 
能予以診斷。進而判斷彼等是否需要專業服務。至於經濟面的問題，則

(前節已討論)。又對Gilbert和Terrell而言，這四種給付的類型-不僅是 
類別的'更是順序的，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是較接近所謂的「制度性」
(institutional)福利的 > 而經資產調查是較具「殘補式」福利性質(如 
表 6-2)。

特殊人口類屬的需求 補償性給付
資料來源：Gilbert & Terrel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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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償性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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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經資產調查、經專業診斷裁量的福利給付，在篩選福利給付 
對象的過程中乃經過個案性的判斷，分別以個別申請人（及其家庭）的 
經濟或身心功能作為判斷的依據。而在社會福利的給付中，仍有其他一 
種以生活經歷為基礎的給付原則。即所謂的補償性給付。
補償性給付是指針對那些過去曾經歷國家或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待 

遇，或因配合國家社會的特殊需要，而喪失基本、合宜的生活條件或機 
會，而致目前的生活機會於不平等的位置者'國家與社會基於生活條件

是透過前述資產調查的方式予判別審查。
第三，專業診斷判斷的結果與專業服務相結合。經由專業者的裁量 

與判斷，專業者進一步決定福利申請者是否獲得及被提供福利服務。如 
經過醫師診斷為有需要，則接續提供醫療服務。經社工員診斷判斷為有 
安置的必要，則提供緊急保護安置。經職業訓練輔導員判斷為必要，則 
或提供職業訓練或重建服務。這些專業判斷的結果，影響的是專業服務 
的提供，而非經濟協助。
第四，後續專業服務的成本由福利體系支付。不但專業人員依據服 

務申請人的身心功能進行是否有福利需求的診斷量，如果有後續提供專 
業服務的情況，其費用乃由社會福利體系提供。包括醫師提供醫療服務 
的成本 ' 社會工作領域所提供的專業性保護安置，或對獨居老人的居家 
服務，其服務成本與代價乃由福利體系支付。
這些需求之所以需要由專業者進行診斷判斷，乃在於專業者進行多 

面向多層次的資料收集、評估與綜合判斷，並進行服務提供的規劃設 
計，而不若資產調查般僅進行經濟能力單一面向的評估。進而專業者 
進行評估判斷時多必須針對個別情境進行總合評估，而是一種人力密集 
的專業活動。其評估結果與服務規劃也是針對個別（個人或家庭）需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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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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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職業、身分別作為福利需求的想像，及據以提供福利給付是非常 
常見的情況。在台灣，尤其習慣於以人口類屬進行福利給付對象之區

機會不平等的原因，而予補救性的協助，俾提供予相對優待的生活條 
件。
然而，補償性的給付易流於政治性的酬庸，而有幾部分要特別值得 

注意。
第一，政府的失當與責任。補償性給付的支付代表著過去政府或社 

會的不當，或者說，是一種體系性的失敗'甚至是債務(a system failure 
or debt)，包括不當或不公平的制度設計，或資源分配。亦即，政府或 
社會的責任是應被追究的，也是應負責任的。
第二，合宜生活與生存機會的喪失。補償性給付的提供，並不是無 

限制地對特定對象提供給付，而是該等對象因政府的不當、國家或時代 
的需要，而未能獲得合宜生活或生存機會，如教育。
第三，政策給付以補救、提供生存機會為優先。雖然，補償性給付 

使用了「補償」的字，但其所提供的「補償」，強調的是生活機會條件 
的增強，而非金錢性的給付。正如經專業診斷的給付，其給付以專業服 
務為主，補償性給付關懷的重心乃在於所謂的生存機會，其給付亦以重 
建生活環境 ' 提供生存機會為主，而非提供金錢。如提供退伍軍人職業 
重建、提供原住民教育及就業機會。
在補償性給付的實例上，不少國家或有些實例。特別是因過去錯誤 

的種族政策而致原住民經歷不足的教育及生活資源，或因國家戰爭，而 
致部分軍人失學而在戰爭結束後而不具謀生能力，而提供額外的就學與 
職業訓練機會，修改種族保護法律等，均屬補償性福利給付。不過， 
在提供補償性福利之時，亦即同時承認了所謂的「系統性的失敗或債 
務」，具有面對過去錯誤、承認錯誤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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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透過人口類別而作為給付對象的設計相當普遍。此種以職業別、身 
分別' 年齡等人口特性的分類稱之為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如職業婦女 
的育兒服務、老人的文康休閒活動。
以人口類別為福利需求的判別，具有規範性需求的性質。這種以 

人口類屬而推定出來的規範性需求，乃是一種對社會系統不當(system 
inadequacies)的推定。如推定單親媽媽的需求、移民的需求、身心障 
礙者的需求。這種需求的推定並不是來自於個別個案的真實情況，而是 
來自於對社會條件 ' 文化、制度的推想。進而，特定人口類別需求的規 
劃，同時意涵著社會制度的缺陷。
由於對人口類別之福利需求乃來自於規範性的推定，是基於系統不 

當所進行的推定，其所認定的需求較偏向於一般性的生活服務或照顧1 
也指向對社會進行制度性改革的必要。
透過對人口類別團體之情況而推定的福利需求，雖有其簡便性，但 

卻易流於粗疏。因為人口特質或易指向某些福利需求，但經濟能力 ' 身 
心功能的影響更為強烈，而如果僅就人口特質即予認定，則流於簡略1 
而如果要同時結合資產調查或專業診斷，則又多此一舉。
這種透過人口類屬範定福利需求的做法，固然具有易於區分的效 

果，但在福利設計與提供上，則往往不易適當的區分。因為：⑴以人口 
類別而界定的福利需求既具有想像性質，即未必適切；⑵以人口類別而 
區分的福利需求，偏向於一般性的生活照顧服務，未必是現代福利制度 
中對政府或公共給付福利或服務的期待；⑶以人口特質區辨的需求，並 
不能精確反映給付活動或財貨的性質，易造成不同人口群體間福利活動 
上的交互重輕與不一致的情況。
如在台灣•以人口群體的區別，可以包括兒、少、老、障、婦女' 

原住民、勞工與榮民。各人群體的區分原已不是周延互斥 > 其福利給付 
與服務活動，又易有部分重疊及差異，如原住民與勞工，同時提供文康 
活動，則又易疏漏部分的人群，且其文康休閒活動的性質多屬一般性而 
非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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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審查條件原則的運用

一、社會福利對象審查原則的特性

區判單元
専家與行政者政策者區判者
人口群體特質 身心狀態 經濟區判向度

專業診斷 資產調查依據

內容特性
一般服務 制度機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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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吾人將全民性福利原則與Gilbert和Terrell （2005）所分類的四種福 

利分配對象原則相結合，在五種福利對象篩選的特性中（如表6-3），進 
一步思考在社會福利規劃中的運用。
就Gilbert和Terrell （2005）所分類的四種福利分配對象原則（特定人 

口類屬的需求、補償性給付、經專業診斷判斷、經資產調査）來看，四 
種原則分別是以團體、個人為單元，以及依據不同的原則。除了前所介 
紹，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相對上較偏向於制度性，而專業診斷與資產調 
査較偏向於殘補性（見表6-2）外，人口類屬需求和補償性原則的給付乃 
著重於團體取向；而經專業診斷與資產調査二種方式的審查是偏向於個

表6・3篩選福利對象的方法與性質 
"W京人口類屬 
群體

専家與行政 
者
生活經驗

專業診斷
佃人（家 
庭）
專業者

物質生活 
條件經濟 
經濟資源

系統失敗與 
歷史債務
生存機會

補償性給付

身心、家 
庭功能
專業服務

全民性 
個人或家庭

社會條件不當（規 
範性需求）
生活照顧

生活機會與
條件
社會共識與
需求
未來生存機
會與條件
制度機會、一
經濟資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資產調查 
個人（家 
庭） 
行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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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福利對象審查原則之運用

（一）審查篩選手段與社會福利方案目標間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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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福利的目的或政策目標乃視政策發展與社會需要而定 1 
並無法從福利對象原則中可以預先探討。不過，在福利對象的審査原則 
類別中，仍可以發現不同審查篩選方法有其特定、針對的對象，其透過 
該等方法所篩選審查出的對象有其特性。全民性福利以對社會發展與個 
人生存有鉅大影響的生活機會與條件為中心。而特定人口類屬乃以人口 
特質與社會條件不當為特質。補償性原則適用於針對過去的系統失敗與

在本章中，吾人介紹探討了幾種篩選社會福利對象的方法。而在社 
會福利的實況中，不僅僅要認識所謂福利對象的分類，更在於規劃福利 
方案之際，可以有適當的「手段」與「目的」的結合，即將不同審查條 
件原則適當地運用到社會福利給付中。

人單元的。
再者，在同樣以團體為單元的特定人口類屬的需求和補償性給付 

中，前者仍是著重於目前的社會系統的不適當，而後者乃來自於過去社 
會系統的失敗與政策錯誤。進而，前者可謂是面對現在的需求，後者是 
已過去的錯誤，而稱之為補償。至於同樣以個人為單元的經專業診者透 
斷的判斷與經資產調查二種，前者仍由專業透過對多面向多層次的個案 
評估以決定需求，後者乃是經由行政方法對單一經濟面向予以審查。
而全民性福利乃基於某些生活機會與環境系統對人們的生存甚至社 

會的發展影響甚為鉅大，而有必要以集體的力量予以提供，亦即對這些 
所謂的「生活機會與環境」及「影響甚為鉅大」的認知乃係基於社會共 
識的進行。亦即，全民性福利的原則亦與特定人口類屬或補償性原則 
般，均涉及到生活機會與社會體系，唯其所指涉的福利議題乃包括了有 
一般性、全民共同經驗性的特性（如教育及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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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飾迷手段與給付的一致性

（三）方便性與精確性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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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社會福利人口群體的目的在於提供給付與服務。由於福利對象 
的審查原則類別，乃依據其特性而予以針對性的方法予以區辨，即社會 
福利對象的審査分類具有依其特性發展的情況，亦指向特定的給付。
全民性福利以對社會發展與個人生存有鉅大影響的生活機會與條件 

為中心。其給付乃以提供生活機會與條件為目的，教育、醫療、兒童的 
基本生活即為常見的給付。特定人口類屬乃以人口特質與社會條件不當 
為特質，其給付亦指向不當的社會條件，當以進行社會系統改革為長期 
目標，而以人口群的特殊待遇改善為短期方案。而補償性原則著重於生 
存機會受限的情況，現金給付或服務提供，雖也是一種的補償，並非真 
正的針對困境。針對該等困境提供相對更多的機會或保障的生存條件的 
做法乃是較佳的政策選擇（如原住民就業）。
專家診斷判斷乃針對身心及家庭 ' 社會功能進行篩檢，其服務則以 

增強身心、家庭功能的專業服務為給付。至於經由資產調查而篩檢出經 
濟能力與物質生活條件不足的家庭，則以提供經濟協助給付來對應■

在運用篩選社會福利對象的方法上，除了思考目的、手段與給付三 
者間的連貫性夕卜，亦需從方便性與精確性來思考，較不精確的對象篩選 
方式，相對的易出現多餘、不必要的福利給付。在進行社會規劃之際不 
得不予注意。
在不考量給付負擔的情況下，五種福利對象的篩檢方式，其行政的 

方便性並不相同，所將篩檢出的對象，其篩檢的精確程度亦不同。以個

歷史債務，對那些受影響、妨礙者之生存機會受限的情況。經專家診斷 
裁量的區辨方法，乃在於篩選出個人身心及家庭、社會功能受損或未能 
發展功能者。至於資產調查則在於篩檢經濟能力與物質生活條件的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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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單元的對象，其精確性往往大於以團體為單元的對象界定。由專業 
者進行個案性評估的經專業診斷是最精準的，但卻也是方便性最低的。 
而透過行政方法、針對個人經濟能力的篩檢因依據個別資料而進行，其 
精確性仍可信賴，唯僅限於經濟單一面向。
至於以團體為單元的特定人口類別的需求和補償性給付中，其精確性 

自然不足。特定人口類屬因仍同時經由專家進行系統的評估，仍有可參酌 
的意義及其方便性。至於補償性給付，因不易細緻討論個人受到的真實損 
害，以及對損害程度進行精確的衡量，而往往流於概念性的爭論。而全民 
性福利並未對福利對象進行篩檢-並沒有方便性與精確性的議題存在。

松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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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的給付財貨
福利財貨的傳統型態

_、現金

社會福利的服務至少可以包括機會、服務，實物 '現金。Burch 
(1999: 13-14)則將福利給付分為給付的類型(types of benefits)與輸 
送的形式(forms of delivery)兩個向度來討論。前者，給付的類型進一 
步分為：⑴物質(material):指給付與食物、衣物及保護的品質和滿足 
有關的；⑵治療(therapeutic):指的是身心的治療與恢復有關的:(3) 
機會，是指接近與促進及提升能力有關的，如教育、職業訓練等。而後 
者、輸送的形式則分為：⑴實物(in kind)，指的是實際的物品，如食 
物；⑵服務，如教育；⑶現金，提供民眾自行到自由市場購買所需，如 
年金；(4)代券(voucher) ＞代券可說是實物及現金二者的中間綜合，民 
眾可以憑代券提取得實物，福利使用者也可以有部分的選擇自由。
由於機會與權力乃屬抽象的型態，且其遞送的方式不易被觀察、其 

效果亦難以評估，又具有政治性，進而對社會福利的初學者而言，尚未 
屬優先探討的部分。治療亦可歸屬於服務，進而，優先介紹現金、實物 
與服務 ' 代券、回溯式核退給付(reimbursement)。

給付現金是當代社會福利中相當常見的給付型態。特別是在社會安 
全的給付中，多以現金的方式給付，包括老年的退休年金、失業給付、 
甚至社會救助均以現金方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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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缺點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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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是案主喜發的、選擇性少、 未必真正符合實用、案主的滿足程 度或較低而成浪費、行政成本太 高、不易储存、有污名效果 

對福利接受者而言，現金最大的優點是自由，獲得福利給付的民眾 
可以自由選擇於何時、何處購買其所需的物品，也可以調整或分配不同 
的購買內容與比重。由於係由福利需求者自己到自由市場購買，往往可 
以得到最大的效用滿足。現金給付雖然對福利接受者而言有諸多的方便 
與自由，但對於給付者而言，則有若干的擔心。
但是由於自由購買的運作，及現金係不記名使用的工具媒介1往往 

無法確保是否為原來的福利需求者、領取者所使用，以及是否使用於之 
所以獲得福利給付的需求或原因上，如政府無法確定兒童津貼的現金給 
付是否用於兒童的食物、教育，或是被父母使用於酗酒。在行政方面’ 
現金由於易於儲存及擒帶，其行政最為簡便(詳見表7-1)。
除了以上學者們比較有共識的優點與限制外，另外有些次要的’或 

學者們的見解略有不同的優點與限制。有學者認為，現金給付的單位 
較易有彈性，而利於行政預算的表現與調整，如前一年的兒童津貼為 
3,500元，次年可以維持相同，亦可或調高或調低，且調整的最小單位 
為幾乎不受限制。而實物給付往往限於實物的實際給付單位，如車子為 
「輛」、交通為「趟」，或「次」等。甚至，現金給付未必可以是全額 
的，而可以是需求上部分規模的給付而成為津貼，如租屋津貼(Kahn, 
1979: 118-119)。

表7-1現金與實物給付的優缺點比較摘要 
現 金~~|攜帶方便、可儲存、有較高的選擇 自由、案主可自由支配、行政成本 低、支付單位可不受限制；易計 算；可因各秋原因只給部分給付而 成津貼_________

無法控制真正被使用的情形、給付 不足時未必能滿足需求；未必能購 得福利財

實 物 一
可針對需要提供、案主獲得給付可 立即使用；可對案主使用上有一定 程度的控制效果、集聽採購時具議 價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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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物與服務

變型 舉例一/外國 舉例二/台灣
普及原則/無需繳費 法國的兒童津貼

20L

現金給付
實物服務

表7-2社會政策中福利財與政府干預的綜合分析
基本方式

德国的退休年金 
英国的所得支持 
英国的住院給付 
高等教育學費疝' 

資料來源：修改自Miller（1999:12）.

幼兒教育券
（幼兒教育津貼）
勞保退■休金
'社會救助
全民健保醫療給付

~身障教養補助

普及原則/需缴費 
選拝（優先）布 
普及原則 一 
選擇（優先）原則

實物給付，在福利給付的歷史中有其悠久的歷史傳統。其優點是能 
確保及限制福利使用者的使用，較不會有浪費及分配上的偏差。相對 
地，限制福利使用者的選擇自由，其感受到效用會降低。事實上，因為 
實物給付的這種主要特性，而被運用於作為社會福利執行社會控制的重 
要手段之一。此外，因為實物儲存與攜帶往往不容易'甚至福利部門在 
購買及訂製上有其困難，如住宅、衣服，且任何實物的訂購 ' 儲存與分 
配所將耗用相當大的行政成本，而日漸為福利組織與政府行政單位所卻 
步° 除了有形、具體可見的物資外，服務也往往被歸在此一概念中，如 
兒童照顧服務、老人安養、社會工作專業服務等。雖然有形體的物資和 
抽象的服務在外觀上並不相同，但就給付的角度來看，福利領受者同樣 
受到指定及限制而被歸在同一的概念中。
又在實物及服務給付方面，亦有學者認為實物給付可以在福利單位 

的大量採購中，而取得減價的優勢，發揮較大的購買力及創造福利。但 
這一部分亦受到若干學者的反駁，指出大量購買所創造出來的購買力或 
福利效果與所付出的行政成本相比較下未必有利，又某些產品特別是服



社會福利概論

三、代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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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現金與實物外，代券（或抵用券、證明單）可說是介於實物與 
現金之間的綜合產物。通常由福利給付單位發給福利需求者，需求者持 
代券向特定的商店領取或兌換實物或獲得服務，而提供服務的單位再憑 
代券向發岀代券的福利單位請求付款 。
在這其中，福利單位確保福利給付的內容是符合之所以提供給付的 

需求項目，而具有實物給付的性質。同時避免實物給付中的大量的行政 
負擔。而對福利使用者而言，由於福利財仍係到自由市場中兌換領取1 
甚至若可以提領兌換的商店不限於一處，則仍具有自由市場的特性'其 
消費與使用效用會較高，而具有現金給付的優點。因此，代券被Gilbert 
和Terrell （2005）喻之為：「能平衡社會控制與消費者選擇的工具」。
美國是大量使用代券作為給付型態的國家，特別是所謂的食物券更 

是普遍替代現金給付，是主要的給付型態。
在台灣，代券並沒有大規模地被使用。少數的例子則有：自2009年 

開始，部分縣市在寒暑假期間，提供貧困學童可以到連鎖超商兌換午餐 
的餐食券（如高雄市）。又部分縣市在重陽節時，以農會的提貨單或禮 
券作為縣市長提供給長者的禮金，而具有代券的性質（如苗栗縣）。另 
外，部分民間企業在捐助予非營利組織時，即以代券進行捐助（如為貧 
童配製眼鏡、提供貧童補習或才藝學習），而當非營利組織轉而提供予 
受助者時，即成為給付。
代券給付雖然被喻之為：「能平衡社會控制與消費者選擇的工 

具」，但以代券作為給付的型態並非沒有限制的。其主要的限制有五：

務，如送餐，職業訓練，即使是大量購買仍未具議價優勢，達到減少成 
本或支出的目的，但給付單位已付出相當的行政成本（Gilbert & Terrell, 
2004）。



第七章社會福利的給付財貨

（一）受市場中現有已存在的財貨與服務的限制

（二）流動性仍有一定的限制

（三）代券的發行與流通仍有一定的行政成本

（四）仍可餵具有標籤效果

（五）仍具有被非福利對象使用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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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代券被視為是準現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購買市場中所 
存在的貨物與服務。但是，在不少的情況下，案主們所需要的財貨或服 
務卻是市場上所未提供或欠缺的（如特殊的身心障礙障別的服務、受暴 
者的安置），若發給案主代券，案主在取得代券後仍無法獲得服務。

雖然代券可以如同準現金般購買財貨與服務，但是仍受限於願意收 
受代券的商店。在多數的情況下代券的使用受限於特定與發行給付機關 
（組織）間有契約關係之商店。且在多數的情況下，發行給付機關與商 
店在考量成本與流動性，往往限定於一定範圍中，如限制在具一定規模 
的連鎖商店中使用。進而在商品的選購上是受限制的。

雖然，代券未如實物般會因體積龐大而不易存放及搬運，也不如食 
物般有儲存的困難，但因仍為實體性的給付，未能如同現金般可利用轉 
帳方式給付，而有實體性的寄送、發給、領取、兌換等行政活動而必須 
負擔一定的行政成本，又由於代券具有準現金性質，是有價的票券，在 
寄送、保存上的成本則仍高。

代券的發給對象如果是經資產調查，或限制於特定對象時，案主在 
使用代券時，其福利身分仍將被辨識而可能存在具標籤效果。

限制使用對象與用途是代券相對於現金的優勢之一。現金因無法記 
名限制 ' 也未能限制使用的用途，而有被使用於非福利給付用途或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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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溯式核退給付

（二）受市場中現有已存在的財貨與服務的限制
事後回溯式核退給付仍由福利使用者自行購買福利財貨，亦正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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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福利財的使用及購買程序，乃是必須在申請核准後，由使用者 
先付款，尤其如果福利財是大筆的支出，如醫療手術費用 ' 較高額的輔 
具與房舍改裝費，都必須由福利對象先行支付，此種做法將阻卻福利需 
求者在使用上的接近性。

國家在福利給付上，除現金、實物與代券外，事後的回溯式核退給 
付亦存在著長久的歷史而被運用。所謂的事後回溯式核退給付，是指政 
府先給予給付的同意，並告知福利使用給付及使用規定，而由福利使用 
者先行支付福利消費的費用，再由福利使用者憑著支付單據申請全額費 
用或部分費用。過去，這種事後回溯式的核退制並不受到重視，而只視 
為是一種現金給付的例外程序，如台灣的全民健保對國外就醫費用的回 
溯核退即為一例。但晚近這種方式則較受到考量，如法國的健保給付則 
以此為主要支付方式，而台灣對身心障礙者的各種輔具給付、老人的假 
牙補助也多採這種方式。
事後回溯式給付因如同現金給付般，可由消費者（或使用者）自行 

購買，而具較高的自由，且沒有實物給付的各種儲存及分配成本，且可 
以部分杜絕福利欺騙及誤用，而獲得重視。但是其主要的限制有四：

利對象使用的疑慮。而代券，如要求記名使用，則將加大標籤的效果， 
而如不限制記名使用，則亦恐出現代券領取者為取得現金，以折現方式 
與他人兌換現金使用，進而使用於非福利給付用途或非福利對象。

（―）福利使用者必滇先幵支付款項，而成為使用上的阻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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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於無時效性的給付

財稅福利與稅式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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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般受限於購買市場中普遍存在的貨物與服務。但是1在不少的情況 
下，案主們所需要的財貨或服務卻是市場上所未提供或欠缺的（如特殊 
的身心障礙障別的服務、受暴者的安置）'案主仍無法藉此獲得服務。

由於事後回溯式的核退給付往往必須先經核准1且在購買後再行申 
請費用核給'即必須經過多次的申請與行政審核。由於這種方式的給付 
有較繁瑣的行政審核程序，而僅適用於非日常性 ' 非經常性的給付。

由於事後回溯式的給付，存在著繁複及多次的行政審核程序，亦將 
需要一定的時間，而對於緊急性、具立即時效性的給付，將發生未能及 
時性的困境，因此，這種給付方式只能適用於無關於生存、且無時效性 
給付。
因為事後回溯式給付有這些限制，一般而言，只適用於非經常性的 

給付或高額的給付。如台灣對身心障礙者的車輛改裝補助。此類的補助 
並非日常性的支出，相對地，具有個案審查性質，又此類的補助額度較 
高，透過個案性的審核具有管理控制的效果。

所謂的財稅福利（financial welfare），乃是指政府利用在繳稅負擔 
上的優惠或減免，以達到政策干預的效果——鼓勵人們從事某些有利福 
利活動：所得再分配、滿足社會安全需求、經濟安全保障。傳統的稅式 
給付僅以減稅、免稅的方式為之，近代更為積極的稅式給付則更包括退

（三）存在著繁複及多次的行政審核程序，而限於非經常 
性的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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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稅賦計算的基本方式

（二）自我福利投資的保險費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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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為了鼓勵國民投入資源於自己及家人的社會福利投資,在 健康保險與年金保險支出中的一定規模（2008年之規定為最高每人每年 
24,000元）。

以台灣的情況為例，財稅福利的做法乃是指政府透過國民在稅賦負 
擔上的減免，以鼓勵國民投入資源於社會福利領域，而對於這些政府所 
認可的福利投入，則可以從綜合所得中扣除，在計算稅賦負擔的總收入 
被扣減，進而所必須繳納的總稅額也減少。進言之，在台灣個人所得稅 
制中的扣減規定有以下幾種（見表7-3）:

稅。這些以福利給付為目的、以福利目標人口群的退稅，而稱之為負所 
得稅。甚至退稅岀現累退性的退稅。
以減免稅賦作為福利工具的財稅給付，Titmuss在其古典作品：《福 

利的社會分工》中即曾予說明財稅福利的重要性。事實上，世界各國也 
都有不同程度的稅式寬減或減免規定。如我國有親屬扶養額、身心障礙 
者特別扣除額及老人扶養寬減額、甚至是捐款的扣除額等。而在認識財 
稅福利之前，必須對財稅有關的概念及財稅計算的方式有基本的認識。

（一）親屬扶養寬減額與免稅額
為鼓勵國民照顧親屬，而有親屬扶養寬減額的規範，國民（納稅義 

務人）因扶養未成年親屬、老年（六十五歲）以上親屬，即可以在所得 
列計時按扶養之親屬人數扣除。另外，親屬或本人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的身心障礙者，亦可再加列扣除額，亦減少總所得的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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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額度

增強家屬扶養義務82,000 元

（三）自我經濟安全投資的儲蓄利息免列入所得

（四）鼓勵福利公益支出的特別扣除額

207

項 目

同樣地，為了鼓勵國民投入資源於自己及家人未來的經濟安全，對 於二十七萬以內利息所得不予計稅，而得於所得總額中扣除。

國家為鼓勵國民投入資源於社會福利，會鼓勵國民捐款予社會福利 
組織（包括公益團體），並將這些捐款在捐款人總所得中扣除。在台 
灣，對福利機構的捐款在總收入20%以下部分，可以列入扣除額。
在多數的國家中，也包括台灣的情況，國民所得稅的計算是以家戶 

為單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與親屬的全年所得將會被合併計算，成為 
總所得。在概念上，吾人有必要區分免稅額或扣除額和抵減稅額（tax 
credit）。而在討論稅賦減免（tax allowance）和租稅抵扣、甚至退稅之 
前，有必要先對稅賦計算有些基本的認識。在計算家戶所得稅時，必

扣 除 額

表7・3台灣地區個人所得稅中的稅式減免（具社會福利效果部分/
2010年）

免 稅 
額

社會福利中的可能政策 
效果

所得總額之20%以內 
24,000元（每人每年） 
個案核定
最高270,000元
104,000 元

123,000 元
123,000 元
123,000元（每人）

増強家屬扶養義務 増強家屬扶養義務

鼓勵協助非營利組織 
鼓勵自我保障 
減少政府救助 
鼓勵自我保障 
増強家屬互扶泰義務

納稅義務人免稅額
納稅義務人配偶免稅額
納稅義務人尊親屬免稅額
納稅義務人扶養之卑親 屬捐贈
保險費
災害損失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一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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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式給付

表7-4台灣地區個人所得稅中重要計算式（2008年）
家戶所得淨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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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將家戶所有人口全年的各項所得予以併計，得到「家戶所得總額」， 
而家戶所得總額則視是否具有表7-3中各項的情況，將各項寬減額 ' 免 
稅額、扣除額一一扣減後，得到「家戶所得淨額」，此時「家戶所得 
淨額」依其高低，有其分別適用的累進稅率，計算後即得到「應繳稅 
額」。即納稅義務人所應繳納的稅額。
在台灣，有時部分受僱者在按月領取薪資時，雇主會按月預扣一小 

部分所得稅額。而平時已預繳的所得稅可於此時扣除，即「應繳稅額」 
減去「已繳稅額」得到年度「實際繳納稅額」。

所謂的稅式給付指的是抵減稅額。所謂的抵減稅額在性質並不是直 
接的給付，而是在納稅義務人計算出應繳稅額時，就應繳稅額中予以抵 
減。稅額抵減和免稅額或扣除額並不相同。免稅額或扣除額都是一種減 
免（tax allowance），是在計算納稅所得時的扣除項，其影響的是家戶 

總所得（表7-4的a項）。其實際發生減除額的多少，必須視納稅人適用 
的邊際（最高）稅率而定（Sinfield, 2007）。大致而言，扣除減免（tax 
allowance）的數額再乘上稅率之後乃是真正被抵減（給付/少繳給政 

府）的數額。例如同樣100,000元的扣除額或免稅額，對於總所較高1如 
最高適用21%稅率者，100,000元的減免，實際減除了21,000元的負擔； 
相對地，對所得較低、適用較低稅率，如6%者，只減除了6,000元的負 
擔。

應缴稅額
實際•缴納稅額（b）

=家戶所得總額一免稅額一扣除額
=家戶所得淨額X稅率（不同所得級距有不同的適
用，及差額）
=應撤稅額一已缴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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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負所得稅與工作所得稅額抵減

(一)負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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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稅額(tax credit)抵減則是減掉表7-4的b項1在多數的情況下是 
全額的減除，是指在要繳給政府的稅金時，減除政府減收(給付)的數 
額。當然，如果納稅義務人的應繳稅額未達抵減稅額時1則才有未能全 
額抵減的情況。

所謂的負所得稅是一種抵扣稅額(tax credit)，是在完成國民(家 
戶)應繳納予政府的稅額之計算後，再併同國家所將給付的稅式給付， 
最後進行一個數額上的合併，但差額卻是要「少要繳 ' 多不給」。即， 
應繳稅額扣除稅式給付後仍為正數，即國民要再繳稅予政府；相對地， 
如果應繳稅額小於稅式給付，政府也不再給予給付。因而稅額抵減大致 
等於獲得的給付。一般在各國的情況中，如果這個家戶應繳的稅額低於 
所可以獲得的稅額抵減，所可以減少的也以應繳稅額為限。
傳統的稅式給付僅以減稅、免稅的方式為之，近代更為積極的稅式 

給付則更包括退稅。目前在英美等自由主義國家，在縮減政府的現金給 
付之際，乃以稅式給付，透過所得稅抵減的方式作為另一種準現金的福 
利給付。除了透過稅額抵減的方式以外-美國亦曾構想推行在稅務的基 
礎中，提供以給付為目的、以福利目標人口群的退稅，而稱之為負所得 
稅。

負所得稅制(Negative Income Tax; NIT)可視為是現金給付中的一 
個變型。負所得稅的概念係由經濟學家Friedman於1962年所提出。其原 
來的基本構想在於藉由負所得稅制度，整合對貧窮者之紛亂、並存、重 
疊的各種給付，如社會安全 ' 醫療照顧、公共住宅等，及同時回歸市場 
機制的運作。
負所得稅的構想雖未被轉化成制度而推行，但對後續施行的其他類



210

型稅式給付，如工作所得稅額抵減有重大影響而值得介紹。
負所得稅的基本概念其實相當簡單。首先，依據家戶收入、人口數 

及家庭成員特質與地位(如老人、障礙、兒童)，計算各種損益平衡點 
(break-even point)，即個人到達應納稅的基本收入。如果收入低於這 
個標準，政府就提供個人所得支付，即負所得稅。在美國，負所得稅相 
關制度在1970年、尼克森總統時代被以家庭扶助計畫(Family Assistance 
Plan; FAP)所引進，視為是現金給付的一種。而所謂的損益平衡點和 
資產調查的概念類似但不完全相同。其代表著最低生活需求，但並不如 
貧窮線般是嚴苛的、是「次生活標準的」(less eligibility)(參見第十 
章)。又在給付上，負所得稅對各類型人口特質與結構的家庭，適用不 
同的損益平衡點，及在有收入時另有其適用的稅率。又在一定期間會進 
行適用變更不同損益平衡點及稅率之檢討。此因，負所得稅制雖未被認 
為具有全民性的性質，或至少是非選擇性的(DiNitto,2000: 195)。
例如，某一四口之家，其損益平衡點為年收入16,000美元-若家庭 

沒有收入，則可以獲得16,000美元的給付；若其有收入4,000元 > 且適用 
的稅率若為50%，則其所獲得的給付為16,000- (4000X50%) =14,000 
元-其總可運用的所得為 18,000=14,000 + 4,000 (DiNitto, 2007: 195) ° 
但這樣的構想並未能被施行。
負所得稅被期待有幾方面的優點，包括：可以整合及減少運作紛 

亂、重疊的各種給付；可以減少給付中的標籤作用，以及可能可以減少 
多重給付的行政成本。
但是負所得稅在運作時，立即面對體系、執行及效果三方面的挑 

戰。首先，在體系層面上，這個概念使用了「稅」這個字'且損益平衡 
點也運用稅務資料，但是其損益平衡點卻又和稅制上的一些基本稅額不 
同，進而延伸岀，這個係由稅務體系或福利體系運作的問題'而因為 
未必由福利體系來運作，而也被稱為「非福利性」(non-welfare)給付 
(DiNitto, 2000: 195)。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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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所得稅額抵減

四、稅式給付的限制
(―)稅式給■(寸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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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稅式給付已成為英美嶄新自由主義國家近年最主要的給付類 
型，甚至其規模已超越公共救助的現金給付，但學者們對於稅式給付仍 
有些不同的意見與討論。'
首先，一般而言，稅式福利因以較隱性的方式進行、未經過政府行 

政機關的預算編列及給付程序，其實際的規模與效果往往較不易估計 
(Sinfield, 2007)。同時，稅式的給付與運作，與所得稅申報家戶制度

在英國，近年來透過稅式方式的育兒稅額抵減、家庭所得抵減已日 
益擴張，大量取代傳統的現金給付與救助(Sinfield, 2007)-在美國， 
工作所得稅額抵減(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亦已超過TANF成 
為美國最主要的救助給付型態(Dolgoff& Feldstein, 2007: 225)。
美國的ETIC是一種針對低所得家庭的一種經濟性協助、是負所得稅 

概念架下的一種實踐方式(Dolgoff& Feldstein, 2007: 224-228)，ETIC 
的適用申請者，必須是申請時的過去一年中在美國有工作、且實際養育 
子女及居住美國半年。實際可獲得的稅式抵減則視其所得水準及所養育 
的子女數而不同。2005年時，夫妻育有一名子女而所得低於35,458美元 
者，或的夫妻雖未育有子女而所得低於12,490美元者，可以獲得不同的 
稅式抵減額。2003年時，育有二名子女以上的家庭，最多可以獲得4,204 
美元的扣抵、而未育子女者，最多可以得382美元的扣抵。2003年時，合 
計有1,920萬納稅義務人，共獲得34億美元的抵減，平均每一家庭約獲得 
1,784美元(DolgofT& Feldstein, 2007: 224-228)。在美國，幾乎90%的納 
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申請時，即同時獲得一次性的總額扣抵(Dolgoff 
& Feldstein, 2007: 224-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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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用稅式給付時的應注意事項
以稅式方式作為給付，至少仍有三部分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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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未必與家屬扶養義務責任相關，而存在獲得給付（稅式減免者） 
與政策目標人口群體未必一致的情況。
再者，然而，英國新工黨政府則偏好稅式給付，主要是減少給付的 

行政成本，及基於稅額的基礎，便利核計。但仍有評論者認為稅式支出 
制度未必是那麼地簡易，主要是涉及到政府分工上的兩個部門：給付的 
社會福利部門及收稅的財政部門。因為稅式支出往往是固定的，而給付 
往往是需經不同裁量的。再者，稅式支出的對象往往是家、戶，而非個 
人（特別是兒童或婦女），也因而獲得稅式支出給付者未必認為獲得給 
付°
雖然財稅福利幾乎是Titmuss （1968）最早在社會福利領域中提到及 

討論的，但他也指出，財稅福利、是有利富人的，因為貧民很可能原本 
即就沒有應繳稅的稅額，當然就沒有減免或扣抵的稅額。雖然，嚴格地 
說，Titmuss （ 1968）所說的財稅福利與英國所推行的稅式給付並不相 
同。在Titmuss所說的財稅福利指的是一般所稱的寬減額、免稅額或扣除 
額，是計算稅額時，不列入所得。而所謂的稅式給付則是真正的移轉性 
支付，只是不以現金的方式，而在繳稅時，從應繳給政府之稅的總金額 
中直接減除的額數（不是扣減所得額）。但是，Titmuss （1968）的討論 
提醒了一個社會福利制度設計中的重要觀念：誰（I®一個所得階級者） 
從制度中獲利？
另外，在執行上，「給付」與適用類型的檢討週期，是一大爭議 

點。對稅務體系而言，一年是個習慣使用的週期，但對生活相對較不穩 
定的貧窮者而言，則以一個月或一季為宜，但如果以季或月、甚至是週 
為計算的週期，則又使得行政負擔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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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式給付是一年一次的給付
從給付的週期來看，雖然在以一定規模企業、受僱薪資所得為主要 

家庭收入型態的社會中，符合稅中式給付或扣抵的家庭，可以從每週、 
或每月所應預繳薪資所得稅中抵減稅賦，轉而成為當期的給付。但是， 
如果未能在當期（月）進行稅賦扣抵，而必須到年終、甚至次年後才進 
行扣抵•則並不能及時提供成為家庭的生活扶助費用，未能成為對目標

從稅式給付的給付性質來看。EITC並不是對無資源者的經常性給 
付，而是針對有部分所得、有繳稅義務者的減免。亦即，對於確實資源 
不足以維生的絕對貧窮者、甚至原來即無需繳納稅的最低所得者，並沒 
有辦法獲得實質的資源。即稅式給付無法用以取代社會救助，而是擴大 
對近貧者的協助。
在台灣的所得稅相關規定中個人（家戶）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出 

當年度之免稅額及扣除額者，得免辦結算申報。以2010年所得稅規定為 
例。有配偶的四口之家（扶養親屬2人），全戶的免稅額及扣除額合計 
為562,000元，即此類家戶的所得稅申報的基準所得是562,000元。即家 
戶平均每人每月所得為11,708.3元。而單親媽媽扶養一名子女者的所得稅 
申報的基準所得為281,000元，即家戶平均每人每月所得亦為11,708元。 
這樣的所得水準與台灣的社會救助的貧窮門檻（poverty threshold）（即 
最低生活費）的水準相近（99年度最低生活費為台北市14,614元，高雄 
市11,309元，台灣省9,829元）。即說明了，需要協助者原即無需繳稅， 
而應繳稅者已非貧窮者。繳稅者與貧窮者乃適於同一條所得水準線的二 
側'即貧窮者無法從稅式抵扣的給付中獲得的給付。
相對地，以目前台灣這樣所得水準線，是有利於透過稅式給付提供 

近貧者協助，透過稅式扣減的給付可以提供予近貧者協助，而達到實質 
的給付效果。即近貧者雖有應繳稅額，但可以透過減稅的扣除，達到實 
質的給付、提供經濟協助的效果。



人口家庭的及時經濟協助。

H3給付型態的選擇

-、福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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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式給付以周全的稅制為基礎
稅式給付的各項資料乃以稅務資料為基礎，且對象不以貧窮者為 

限，因而周全的稅制是非常重要的。而對於開發中國家或地下經濟活動 
具一定規模的社會，因而從事地下經濟活動者，其所得並未被納入稅賦 
體系，而未有稅式給付的適用，或即使適用，將失去資料的正確性。

在第六章介紹了福利對象的篩檢原則，事實上，各種不同的篩檢原 
則與不同的需求對象間有明顯的關聯。經資產調査者'其需求是經濟 
性 '財務面的，適合提供予現金給付。而經過專業診斷判斷的福利對 
象，其福利需求是專業性的服務，則不適合直接提供予現金'而適合提 
供予服務、特別是專業服務。至於特定的人口類屬1其需求是社會生活

然而在實際的給付輸送中，並無法在現金、實物、代券及稅式抵扣 
這幾種輸送方法中有絕對的優劣判斷，而必須視給付的對象、項目與其 
他社會制度條件與環境而定，即包括服務提供相關之社區環境 ' 專業性 質與專業特性、機構特質，以及消費之服務與財貨的特性而定(Kahn, 
1979: 119)。固然，從行政成本、方便性與使用者效用的角度來看，現 
金或代券是較優先的選擇，但某些福利財並非在自由市場中可以容易購 
得，如專業服務、住宅，尤其是弱勢者的住宅，在多數國家中均不易在 
自由市場中獲得滿足，則需要藉由實物方式來提供及輸送。進而，在進 
行給付財貨型態的思考時，可以從幾個方向來進行。

社會福利概論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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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服務提供給付
現金

何種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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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 
間接

圖7-1現金給付與實物給付的考慮流程 
資料來源：Chatteijee (1996).

從福利對象來區分及思考給付財貨，其本質乃在於需求的性質。而 
從需求的性質來看，則可以更精確地思考其需求是否是經濟性的，或是 
專業服務"Chatterjee ( 1996)用圖7-1來說明對給付財貨的思考。先決 
定採用現金或實務(服務)，如決定採用現金，再進一步從行政上區分 
為提供鈔票(支票)或稅額抵減。另一方面，在決定提供服務後，再進 
一步考量由政府直接提供，或透過購買服務，或委託其他組織提供。 
Chatteijee ( 1996)的思考著重於行政的選擇，而非需求者的需求性。不 
過行政的方便性往往與財貨的特性有關，在這樣的基礎中，有利於朝向

環境不適所造成的，現金並不能適切地回應其需求'而適合提供服務、 
甚至是照顧以改善其於社會系統中的生活品質。

購買服 務提供支票或 I初'票J 雇員直〔接服務丿

現金或 實物

"稅額)［抵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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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福利制度自身已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系統，在提供給付 ' 特 
別是在考量給付財貨時，亦受到環境及其他制度的限制。特別是福利商 
品市場與行政等制度的限制。
當所需求的財貨是服務及照顧 ' 而非一般商品的情況下（即非為一 

般完全市場），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務，或由政府透過委外、購買服務， 
而由非營利專業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的情況是相當容易理解的。至於所謂 
的一般商品，亦即，只有當需求的財貨乃係一般商品 ' 存在著完全市場 
的情況下，乃有現金的適用。
至於給付準現金（即代券、核退給付、稅額抵減）及現金給付，則 

必須進一步檢視行政能力及效能。核退給付因多適用於非經常性的給 
付，可以例外方式管理之。代券則顯然需要較大的行政工作，而稅額抵 
減亦必須以健全的稅制、廣泛周全的納繳人（稅籍）資料與較低的起稅 
點為制度運作的條件基礎。
對於各種福利給付財貨型態的特性與條件要求'整理如表7-5。

財貨特質的思考。如果從需求者所需求之財貨的特性來看，則可以就其 
需求的財資是否為經常性、一般性商品來思考。進言之，如果需求者所 
需求的是一般性商品，則可以透過現金在市場中購得。相對地，如果不 
是一般商品，則必須進入專業或社會福利體系乃得以取得服務（如早療 
服務），則提供服務或實物是較佳的選擇。
而在一般性商品中，是否屬經常性給付（如日常生活用品）或係偶 

發性的一次給付（如身心障礙者輔具）亦是應納入思考的。如係是經常 
性給付，則現金、代券或稅額抵減都是可能的選項。而偶發性、一次給 
付則可以選擇以回溯式核退方式的給付。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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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福利給付財貨型態的綜合分析
適用對象 需求特性 其他制度基礎

沒有要求

充足的專業人力不完全市場

核退 不完全市場 行政能力與方便性

代券 經資產調查 完全市場 充足的行政管理

近貧者 完全市場 健全的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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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式給 
|付

現金/ 
實物

經資產調查/ 
保險契約經專業診斷判 斷/特定人口 類屬
經行政審查

經濟性一般商 
品
專業性服務/ 
生活環境改善 
與照願
非經常性商品 
（如設備）
睚常性一殺商 
品
經常性一般商 
品

需求商品之 
市場特性

完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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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社會福利財務綜觀

章
社會福利的財務制度

社會福利的主要活動在於透過所得再分配達到保障國民經濟安全的 
目的，以及提供社會照顧與專業服務，而所得再分配、社會照顧及專業 
服務均有較充裕的資源為基礎，進而財務資源的充裕在社會福利制度的 
健全運作中相當重要。
對於社會福利財務的討論，人們容易關心於支出，即「誰獲利」、 

哪些人從社會福利系統中獲得給付。事實上，就財政的角度來看，經費 
的來源' 財務的負擔（即誰負擔）亦同等重要，但卻容易為人們所忽 
略。社會福利的財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金錢流。

Glennerster （2003）曾以英國的情況為例，將這些經費的流動予以圖

對於社會福利的關注，無論將焦點放在獲得財貨或是所得再分配， 
均涉及到財務與成本，即社會福利的代價與支出■以及這些代價由哪些 
人來支付。
多數的情況中，人們對於社會福利財務多關心於分配的結果或效 

果，即關心於從福利體系中的「得到」（get），較少關心於社會福利的 
成本（pay）。似乎社會福利是無需成本的，或認為財務的成本是政府 
（特別是財政部）的事，或經濟學者、財政學者的責任。
在台灣，在政府所主導運作的社會福利制度及連帶關聯的社會福利 

財務，可以分為政府機關的歲出預算、社會保險財務，以及特種指定用 
途的基金等三大部分。此外，民間的非營利組織的財務亦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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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支出者分配者
支出協商

稅式支出
地方稅 地方

特移
法院

收背
生活背等

兒童支持署一企業

家戶家戶家戶 t

圖8-1英國社會福利經費流
資料來源：Glennerster (2003), p.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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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捞
收费

象表現（見圆8-1）。在圖的最左側是經費的來源，最終的負擔者是：家 
戶及企業主。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向這些人（與企業）收稅，包括直接從 
其收入中徵收一定比率的個人所得稅、企業稅，或間接地自其所使用的 
服務或商品中徵收間接稅，如附加消費稅。另外，有些私人性的移轉性 
支付乃是在法院判決下而發生。如有些人會因為離婚或其他法定理由， 
在法院判決下而必須支付一些生活費用予他人一些他人的生活費用。
政府徵收稅收之後，會經過預算的政治決策程序而分配資源。這些 

資源會分別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來負責。至於執行時則會由政府直接 
執行，或再委託由非營利組織來執行。最後多數的資源會經過這些系統 
而發生再分配而流入家戶（國民）。
此外，政府也會減輕某些人的稅，以鼓勵國民的慈善活動，及為自 

己的退休、購屋而有儲蓄準備。此雖會對家庭為自己的購屋 ' 退休養老 
之儲蓄有鼓勵的效果，但卻是以政府減少稅收作為代價的。所以經濟學 
家稱此類的給付為稅式支出（tax expenditures ）。

私人營利 
組織

中央政府 
服務

非政府/ 
非營利組織

赚取所得之單位
中央稅收

企業

中央政府
（財政部）

1 綜合補助款
地方政府 :

（政策與資源）：預算

--------一］轉移
慈善組織收費

地方政府 
服務
半自治/
公共組織

中央政府 
支出部門
專款

地方政府 
支出部門

一轉移
收費/現右

二»轉移
工-------收費



社食鼬
公辫之福利服務 專業社會工作

社會救助 
政府福利服務 專業社會工作

特殊給付（榮民就養、眷村改建）

指定用途計密（就業） 
/ 咖（或非奇利颇）

捐款收入 
基金滋息 
使用者付費

屈用外勞就業安定費 
公益（運動）彩券回饌 
未足額雇用身心障礙機構 
未足額雇用原住民機構 
菸酒健療捐

直接稅（所得稅等） 
間接稅（營業稅等） 
規費
公營事業皆業收入

國民

被保險人 
雇主

受尽者'自雇者 
雇主

發行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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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費來源 經費移轉（部門政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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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2台灣社會福利財源與移轉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英國的情況中，因為社會安全（保險）經費是透過國庫而不是另 
由社會保險組織徵收。財務金錢流並沒有社會保險的部分，而則較為簡 
單O

在台灣的情況中，社會福利的財務金錢流較為複雜（參圖8-2）。除

勞工ig休儲金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軍保'公保

健保

國民年金/農保

政府主辦

非營利機構

非營利組織

特殊收入

政府稅賦收入

社會保險

退休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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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國的情況外，還要再加上社會保險及特殊基金二部分。台灣在採行 
社會保險制度的情況下，財務經費的匯流還要再加上社會保險的部分。 
社會保險的經費乃來自雇主（企業）、受僱者及政府補助（即政府從來 
自稅收的經費，再分配到社會保險的經費經中），社會保險部分的經 
費，會透過社會保險給付而流到個人（被保險人）。另外，台灣存在著 
一些特殊基金，即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就業安定基金」、「原住民就業 
基金」、「社會福利基金（含公益/運動彩券回饋金）」，以及由各地 
方政府主管的「身心障礙就業基金」。
除了政府部門經管的福利經費外，非營利組織在社會福利提供上扮 

演重要的角色。而在經費流上，則同樣非營利組織自企業或家戶獲得經 
費（捐款），並獲得政府的補助，而最後亦將資源提供予福利需求者而 
流入家戶。
在台灣的福利經費規模來看，政府徵收及運用的年度社會福利經費 

規模約2兆1,176億元（2008年為例）。其中透過稅收預算的經費約為1兆 
4,318億元（但其中7,890億再撥到社會保險體系中）'社會保險約為1兆 
4,601億元（含前項來自政府的7,890億），各特殊基金的經費約為242億 
元。
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例，從1981年的3.9%到1996年 

的15.7%，之後均維持在15%以上，其中2001、2007年曾高達17.5%， 
2008年降回 15.7%。
另非營部門所使用的資源約為240億元，其中約有110億元乃自政府 

的補助或委辦（內政部，2007）。
又公益彩券盈餘溢助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的經費，近三年的規模則為 

77億元至100億元（參見表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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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台灣社會福利經費組成
項目 規模 註解

社會保險

約5億

約100億
資料來源：专政院主計處（2010/01/4） 97年低所得之社會給付概況（國情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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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兆4318億 
(2008) 工作所得補助 

榮民就養

內容舉隅 
（台灣）

政府財源
/福利給
付（稅）

特殊基金 
管理委員 
會管理

政府經營 
管理

約100億
約10億
約27億
（含彩券）

中央政府
社會福利部門
非社會福利部門

地方政府
社會福利部門

通報第001號）«• …
行政院主計處（2010/01/15） 97年社會安全收支概況（國，情統計通報
第010號）。 一 ,
行政院主計處（2010）社會福利基金（分析說明）。 
財政部國庫署（2010）。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2008）各縣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概況。

被保險人缴費 
雇主分擔 
政府負擔

特殊基金
中央政府
就業安定基金 
原住民就業基金 
社會福利基金 
（含公益/運動
彩券回饋金）

地方政府
身心障礙就業基 
金
彩券盈餘分配

低收入戶生活 
扶助
公保、軍保、 
勞保、健 
保、就業保險
（2008未包括 
国民年金） 
思依法律微收

以支出計：不 
舍福利服務人 
事費用、委辦 
費用・合各項 
生活扶助、照 
顧補助
以收入計：包 
括軍人、公務 
人員退損。另 
有其他收入303 
億
以2007年單一 
年度收入計各 
踪市政府合計

1兆4601億 
(2008)

2,294億
5,596億
7,890億
約24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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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保險的財務

（―）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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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財務規劃的重要性
在以政府稅收為財源的社會救助中，每一財政年度（期）所需的資 

源，均係由政府按年度編列預算而支付，關心的是計畫/預算議題。社 
會福利部門無需擔心財務規劃及財務管理的問題。但是，在社會保險的 
領域中，經費來自於保險費，即收繳自被保險人（及雇主）的保險費會 
透過保險制度累積在保險人（如勞保局）的管理之中，而俟保險事故發 
生時，保險人則負擔給付的責任。進言之，財務規劃管理是社會保險相 
當重要的核心活動。
當然，在社會保險中，主要的財源係以政府分擔及雇主與被保險人 

的繳費為最主要。政府亦會針對弱勢者（如低收入戶者）所需負擔的保 
險費予以補貼。
社會保險的設計乃受到保險事故的影響，而可以依期間的長短而區 

分為短期的財務設計與長期的財務設計二種。所謂短期的財務1乃是綜 
合所有被保險人在短時間期中的風險機率，而作為收入與給付的平衡依 
據。而長期的財務制度，是指長時間期風險事故機率並將期間內的資金

雖然在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及福利混合的推行下'部分 
政府的社會福利責任被減除，以及非營利組織被鼓勵參與社會福利提 
供，但是政府的福利責任、特別是財務上的責任仍是最主要的。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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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財務規劃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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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社會保險的財務規劃，會符合兩個基本的原則：保險事 
故與財務規劃對應；保險收支平衡原則。
所謂的保險事故與財務規劃對應是指：⑴收繳保費的高低要與保險 

事故的機率對等。如職業災害的發生機率與普通健康醫療需要的頻率不 
同，其費用亦不同。⑵保險事故機率的計算與財務安排，會視事故機率 
期間長短有不同的規劃，如醫療保險、職災保險多採較短期的規劃，而 
年金給付則採長期的規劃。
所謂的收支平衡原則是指保險財務自身的收支必須能平衡。在社會 

保險制度中，因各制度在繳費與給付間時間點上的差異不同，可以區分

因素'納入考慮的制度。
而在財務管理與控制方面，關心的是控制給付與財務規劃，使之不 

至於無限度的擴張，以及對所累積之基金的管理，尤其是指年金等長期 
性制度的基金管理。
而在以社會保險為運作方式的制度中，則存在有向雇主 ' 被保險人 

收納保費、保費所形成之基金管理問題，以及給付支付的平衡問題。
健康等短期、當期收支的社會保險，較沒有準備金與長期規劃的需 

求，財務的壓力通常可以立即反映。相對地，年金保險是長期性的，其 
財務失衡往往可以有較長的時間可以調整，但也因為是長期的財務規 
劃，其財務失衡的事實往往不會呈現立即性的壓力，政治人物更傾向於 
拖延，而更易造成失衡（虧損）的累積與擴大。
在年金中，因乃係向被保險人收繳保費，任何型態的年金制度均是 

實質的承諾與契約，其準備金的財務規劃則與未來的給付實踐密切相 
關。目前的保費收入代表著未來的給付承諾，亦涉及到未來的實踐能 
力。未來意指著二十年以上、甚至四十年後的給付，以及每件給付案件 
都是將持續十年以上的給付期，則其間的經濟、社會 ' 人口變化均對承 
諾的實踐有著嚴厲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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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收隨付制與提存準備制
精確地說，隨收隨付制與提存準備制是財務管理面向，而非體系運 

作面向的分類。所謂的隨收隨付制度是以每個會計年度的收支平衡為重 
點，將每年度收入完全用於給付，所以沒有任何準備金的累積。既然沒 
有準備金，也就沒有投資管理資金的問題，也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
在短期的保險，如健康保險，其保險期是當期的。保障期間只以繳 

費當期為限，其財務制度必然是採用隨收隨付制。保險人僅保留一小部 
分的準備基金以作為應變。
相對於隨收隨付制做法的是有提存準備的。即被保險人所繳的保險

社會福利概論
為二種類形：第一，當期或短期平衡，如以失業保險與醫療保險採隨收 
隨付制為主，採短期的財務平衡機制。如台灣全民健保的財務規劃以五 
年為週期計算單位（賴美淑，1999）。第二，長期平衡，是指保險事故 
的繳費及給付都是長時間的，如老年年金。老年年金的給付期動輒五 
年、十年，甚至更長的期間，而所需的資源往往需要三十年、四十年的 
繳費以累積，而採用長期的平衡。年金保險的長期平衡是指要能達到 
四十年累積的移動平衡。即持續經營的期間中，新加入者繳交保費、及 
達到停止繳費而領取年金者、死亡而停止領取年金者，三者的移動平 
衡。
面對不同的保險事故及不同長短期的財務管理需要，一般而言1社 

會保險制的財務，概可分為三種財務運作方式，即完全提存準備 ' 隨收 
隨付制，以及混合制。而基金之管理運用要符合安全原則、收益原則' 
流動原則，以及福利原則（柯木興，2000）。進而，不同事故的社會保 
險的財務管理有不同的偏重，如醫療保險為當期平衡，著重福利原則。 
失業保險為短期平衡，強調流動性與安全。老年年金社會保險採長期平 
衡，則兼顧安全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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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提撥制與確定給付制
所謂的確定提撥制(the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與確定給付制(the 

defined benefit plan)也是財務管理中的一組概念1但限縮於財務責任的 

部分。從財務責任的角度來看，是指在保險制的制度中，對雇主(與被 
保險人)的繳費責任，或保險人的給付責任，因此所謂的確定提撥或確

費被安全的保管著，而俟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時，保險人就所保留、 
提存的基金中作為給付。提存準備制度適用於較長期 ' 有計算繳費年資 
的社會保險，如失業保險 ' 退休年金保險。提存準備制又可以進一步分 
為完全提存準備與部分提存準備制二種。
在十九世紀社會保險制度被設之初，社會保險的財務乃是採用提存 

準備制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提存準備基金受到戰爭通貨膨脹的 
侵蝕一空，而在戰後出現將隨收隨付制運用於年金保險的情況(參見第 
三章)。
隨收隨付的優點在於一開始的保費負擔極低1比較易為各方所接受 

而減低政策推行阻力，而且既然沒有準備金，也就沒有投資管理資金的 
問題，也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缺點則是當人口逐漸高齡化時1工作人 
口的負擔會一代比一代重。
完全提存準備制則是以每個世代的平衡為目標1將被保險人繳納的 

費用提撥保留。優點當然是不受人口結構的影響，沒有公平性的問題； 
缺點則是在準備金累積之初保費負擔較高，政策推行不易，且龐大之準 
備金不論是投資或管理上都有極高的難度1而且一但發生通貨膨脹，購 
買力將無可避免地受到侵蝕。
若採用完全提存準備制，則對現在工作世代的保證乃來自於準備 

金；但若採隨收隨付制的話，對現在工作的世代的保證就來自於「政府 
保證對下一代收取保費以支付其年金」。部分提存準備制或混合制則為 
兩者極端之間，既不將當年收入完全用於給付1也只累積部分的準備 
金，因此兼具兩者之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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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的社會保險財務收支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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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
就財務規模來看，全民健康保險在2009年的收入為4,070億元‘支出 

為4,393億元。收入方面，主要為政府保險費補助款858億元（占實際收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最為重要的有勞工保險 ' 全民健康保 
險、公教人員退休保險、國民年金。這樣的保險方案制度交雜了以保險 
事故為區分，及保險對象為區分（參見第十章）。從風險事故來看1這 
些保險所要保障的風險事故是醫療與老年經濟安全。

定給付乃是一種相對的財務財責任。
所謂確定提撥制係指參加退休金制度的勞工及其雇主均依勞工薪資 

按月提撥一定比例（百分比）的費用，俟勞工到達一定年齡退職時，提 
領在其個人帳戶中所儲存的基金收益本息作為退休養老之用。其提撥率 
或保險費率對參加勞工而言，均屬事先予以確定。但「確定」並不意味 
其終身期間的提撥率均相同，而是指「提撥」即完成法定的責任。通常 
確定提撥制會結合完全提存準備制而成為制度。
至於所謂確定給付制係指制度確定、保障老年退休給付數額及依其 

服務年資的給付水準（基數），並透過精算技術預估該所屬員工'或制 
度內全體員工退休時所需退休金給付成本後，再決定於提撥期間所需提 
撥比率的一種制度，因此隨著物價等因素，會影響實際應繳費的金額。
顯然，兩種制度間的基本差異在於其確定參數（the defined 

parameter）的不同。前者係指其提撥率確定，對未來老年退休給付金額均 
依其薪資高低及提撥率是否調整等函數關係予以計算，又因基金運用所產 
生投資報酬率有高低的差異，且具有投資的風險均影響被保險人最後所可 
以獲得的給付。確定給付制則是指其給付數額及給付水準確定1但會因未 
來退休給付金額受經濟變動因素影響較大，而具有其償付能力的風險。一 
般而言，兩種制度在社會保險與民營退休金體系內均有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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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部分

♦就業保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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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勞工保險勞工相關的保障，可以進一步包括勞工（職業災害 
及普通事故）保障、就業保險及老年年金。其財務概況為。在勞工保險 
部分，2007年收繳保險費約1,640億元，當年度給付1,935億元、2008年收 
繳保險費約1,677億元，當年度給付3,583億元。此外，台灣自2008年10月 
1日開始辦理國民年金。

2007年收繳保險費為259億元、給付支岀為43億元。2008年收繳保費 
為239億元、給付支出為50億元。2009年收繳保費421億元，給付支岀58 
億元。（臺灣銀行，2010）

入的21.1%）與被保險人暨投保單位保險費3,713億元（另還有歷年滯納 
金收繳）（占實際收入的91.23%），合計達3,659億元。支出方面，主要 
為醫療費用支出達4,321億元（中央健康保險局，2010）。

2007年收繳保險費約192億元，當年度給付68億元（含提早就業獎助 
津貼、職業訓練津貼。以下年度同）；2008年收繳保險費約197億元，當 
年度給付82億元；2009年收繳保費194億元，當年度給付260億元（參見 
表 8-2）。

支出 
4,393 

58 
1,406 
260 

資料來源：台灣銀行（2010）、全民健康保險局（2010）、勞保局（2010）。

支出 
4,029 

43 
1,935 

68

支出 
4,277 

50 
3,582 

82

2009 

收入 
4,070
421
1,982
194

財務 
保險別

全民健康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一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表8・2台灣社會保險的財務收入及給付概況（2007-2009）單位：億元
2008 

收入 
4,243 
~239

1,677 
"^96

2007 
收入 
4,057
259

1,640~~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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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公共福利的財務
（一）收入財源

232

社會政策的財務設計，討論的向度有三：⑴收支；（2）財務管理與控 
制；⑶財務負擔者與獲利者間的分配與再分配效果，及所代表及期待實 
現的社會價值與效果。三個討論的議題，以「分析負擔者與獲利者間的 
再分配效果，及其中所代表及期待實現的社會價值與效果」最為重要。 
但是，這一部分是最難進行探討的，且需要進行對個案政策的政策分 
析，往往由專門的研究中心（團隊）進行長期的分析乃可得。對於想要 
對社會福利要有初步認識的學生而言，認識財務收支是社會政策或社會 
福利事務財政中最基本的項目。在收支的基礎資料，即社會政策的財源 
結構、支出的結構中，乃得以進一步討論財務管理與控制，甚至第三項 
之負擔者與獲利者間的分配與再分配效果，及所代表及期待實現的社會 
價值與效果。
政府公共福利的範圍是指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負擔、舉辦的社 

會福利。在台灣的情況中，就制度性的分工而言，中央政府在社會福 
利中的角色係屬法規制訂、政策規劃及全國性社會福利的推行。社會 
福利事務之興辦乃屬地方政府的職責。然而，就資源（即財源）能力的 
情況來看，地方政府並往往未有充足的經費足以興辦社會福利。又台灣 
地區在選舉競爭的壓力下，各政黨及候選人往往不顧職權與財源，而以 
推動、給付社會福利作為爭取選票的手段，進而常常出現「中央開支 
票、地方買單」的社會福利政策，或是「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的權宜 
做法。在這種情況下，確實增加觀察政府社會福利財務規模的複雜與困 
難。不過，由於地方政府在財源規模與施政主軸的差異程度大，要對政 
府社會福利的初步認識，仍可由中央政府的財務入手。
政府公共福利的財源，就是一般所說的稅收。其實，政府的公共財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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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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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財務經費單位而言1政府公共福利、即公務機關的社會福利經 
費，可以進一步區分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二部分。以2009年度中央 
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為例1其中乃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 
務 ' 國民就業與醫療保健等項目 > 約3,250億元，約占中央政府總預算 
的17.9%。其中社會保險約1,753億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9.6%）、社 
會救助約100億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0.5%）、福利服務約1,186億元 
（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6.5%）、國民就業約17億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 
的0.1%）、醫療保健約194億元（占中央政府總預算的1.1%）（行政院 
主計處，2009a）

98年度（2009年）各縣市政府（不含北、高二直轄市）的社會福利 
預算總額約為545億、約占地方政府歲出預算的11% （行政院主計處， 
2009b）。然而，各縣市政府所實際執行運用的社會福利經費，仍需再加 
入特種指定用途基金（見本書第三節）。

源並不限於稅收，而是包括各種稅（包括綜合所得稅、營業稅 ' 貨物 
稅、房屋稅、土地稅、汽機車牌照稅）' 費（汽機車燃料費、各種公共 
服務文件申辦的規費）' 國營事業收入 ' 行政罰款等。以台灣政府2009 
年的中央政府國庫收入而言，中央政府的收入仍以課稅收入主（占政府 
總收入的76.1%），其中以所得稅為最重要（為政府總收入的43.5%）、 
其次為營業稅（9.9%）、貨物稅（7.5%）、證券交易稅（7.2%）、關稅 
（4.9%）。再者，政府的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占政府收入的13.5%。各 
項規費與罰款則占總收入的4.8% （財政部，2010）。
政府的財政除了指定財源及用途的特種基金部分（見本章第三節） 

以外，乃是採取「統收統支」的方式管理。即各機關的收入一律繳交國 
庫，各機關的支出，則透過預算編列及經民意機關審查後編列為預算經 
費。在這樣的結構下，社會福利部門的機關雖少有收入，但透過施政計 
畫、編列預算書、經民意機關審議後，而有可以運用執行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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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指定財源與用途的特種社會福利基金
-、特種社會福利基金概況

（一）社會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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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礎與來源
社會福利基金的設置，乃是在1965年時因1964年台灣施行都市平地 

權條例，政府的地價稅稅入大增，乃將此一部分的稅收，保留一部分作

在台灣，因為政府對社會福利的立場相對於其他先進國家而言並不 
積極，社會大眾及政府乃同意為社會福利安排了許多的特殊財源'並以 
特別基金的方式運用，包括「社會福利基金」（含公益彩券回饋金）、 
「就業安定基金」「身心障礙就業基金」及「原住民就業基金」均為依 
法另行舞集及運用於社會福利的財源。
在台灣，政府主管的公共性的社會福利財源，除了有基於政府賦稅 

及公務單位的社會福利預算，社會保險及勞動者提撥的老年退休儲金 
外，另外尚有所謂的「指定財源與用途的特種社會福利基金」'目前基 
金可依來源與用途區分為兩大類別，即「博奕類型基金」與「就業類型 
基金」。前者是指社會福利基金，其透過「公益彩券回饋金」以及「運 
動彩券回饋金」而撥充基金。而就業類型基金則有「就業安定基金」' 
「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基金」、「原住民就業服務基金」。亦可依主管機 
關的層級區分為中央政府主管（就業安定基金/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公益彩券回饋金、運動彩券回饋金/財政部；社會福利基金/內政部； 
原住民就業服務基金/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及地方政府主管（身心障 
礙就業服務基金/各縣市政府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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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安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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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礎與來源
依就業安定基金之來源及設置乃依「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五條規

為社會福利專用，而設置「社會福利基金」（劉脩如＞ 1988 : 190）。自 
1968年將一部分的土地增值稅撥充社會福利基金。1982年起地價稅、土 
地增值稅改為縣市稅'不再提撥予社會福利基金。省政府及各縣市政府 
所轄的社會福利基金改由各政府編列預算支應。後來，因精省及政府財 
政制度簡化，各縣市政府多有將社會福利基金回歸縣（市）公務預算， 
省政府社會福利基金移由內政府主管（趙守博' 2000）。
目前社會福利基金的運作乃依「社會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設置及運作。依該法第四條規定：「本基金之來源如下：一、由政 
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二 ' 菸品健康幅利捐撥入款。三 ' 本基金之孳息 
收入。四、受贈收入。五 ' 其他有關收入。」
♦使用限制與經營管理
依「社會福利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設置及運作。依該法第五 

條規定：「本基金之用途如下：一'社會保險事項支出。二、社會救助 
事項支出。三、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福利事項支出■ 
四、管理及總務支出。五、其他有關支出。」
♦規模
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特種基金部分）社會福利基金自90年度以來， 

每年度的經費約為10億餘元的規模 '至97年度更達20億元的規模。每年 
的收支數約在10億元的規模。〔行政院主計處，2010a ；財政部國庫署， 
公益彩券回饋金收支情形，http://www.nta.gov.tw/files/98年度收支情形 
（980630）-上網.xls〕

http://www.nta.gov.tw/files/98%25e5%25b9%25b4%25e5%25ba%25a6%25e6%2594%25b6%25e6%2594%25af%25e6%2583%2585%25e5%25bd%25a2


社會福利概論

♦使用限制與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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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安定費數額之審議。
二、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三 ' 本基金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 
議。四、本基金運用執行情形之考核。五、其他有關事項。」

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 
作，應向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就業安定基金專戶繳納就業安定費，作為 
加強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提升勞工福祉及處理有關外國人聘僱管理 
事務之用。前項就業安定費之數額，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國家經濟發 
展、勞動供需及相關勞動條件，並依其行業別及工作性質會商相關機關 
定之。」
而僱用外籍勞工所需繳納的就業安定費，每行業並不相同，最低的 

為一般營造工與漁船船員每僱用一人每月應繳納1,900元、而普遍存在的 
家庭看護工，每僱用一人每月應繳納2,000元。

依「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設置。該辦法第五條規 
定：「本基金之用途如下：一、辦理加強實施職業訓練及就業資訊等事 
項。二、辦理加強實施就業安定及就業促進等事項。三、辦理創業貸款 
事項。四、辦理失業輔助及失業保險規劃事項。五 ' 辦理獎助雇主配合 
推動就業安定事項。六、辦理提升勞工福祉事項。七、辦理外國人聘僱 
管理事項。八、辦理技能檢定及就業甄選等事項。九、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辦理有關促進國民就業 ' 職業訓練及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 
工作管理事項司。十、管理及總務支出。十一 ' 其他有關支出。」
就業安定基金的經營管理，及依「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設置。該辦法第八條設置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這個管理委員 
會的委員（19-29人）包括政府代表十一人、勞工團體代表二人至五人' 
雇主團體代表二人至五人，專家'學者四人至八人。該辦法第九條規 
定就業安定基金管理委員會之任務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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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237

♦規模
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特種基金部分）就業安定基金自97年度開始， 

每年度的經費，規模約在100億元左右（行政院主計處，2010b）。

♦使用限制與經營管理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身心障礙者 

就業基金乃由直轄市 '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應設置。雇主未依該法 
三十八條足額僱用身心障礙者1所應繳納的差額補助費即繳納到各直 
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所設置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即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分別有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以台中市的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而言,台中市政府訂有「台中市身 

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J，該辦法第三條規定，「本基 
金為預算法第四條所定之特別收入基金」，即由主管機關管理之基金。

♦法律基礎與來源
依「身，L、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三十四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 
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三。私立學校、團 
體及民營事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六十七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 
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人。」 
又該法第四十二條第一,、一項規定：「為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直轄 市 '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應設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其收支、保管及 
運用辦法，由直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定之。進用身心障礙者人數 
未達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標準之機關（構），應定期向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繳納差額補助費； 
其金額，依差額人數乘以每月基本工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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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內政部

合計項目

89年度合計 5,550

90年度合計 2,2001101,100 990
發行結束結算盈餘 51325256 230

8,26489-90年度發行合計 4134,978 2,872

29,66691年度合計 1,48313,34914,833

22,60992年度合計 1,13010,17411,304

24,83893年度合計 1,24111,17712,419
20,3501,01794年度合計 9,15710,175
20,3611,01895年度合計 9,16210,180
2,784139發行結束結算盈餘 1,2531,392

120,6116,03091-95年度合計 54,27560,305
15,53377696年度合計 6,9907,766
21,4941,07497年度合計 9,67210,747
19,6079808,82398年度合計 9,803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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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在2006年間，至2008年間，各年度收繳之不足額進用身心障礙 
者之差額補助費各約為6億元、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累積餘額約為90

又該辦法第五條規定，「本基金運用範圍如下：一、補助進用身心障礙 
者達一定標準以上之機關（構），因進用身心障礙者必須購置、改裝' 
修繕器材、設備及其他為協助進用必要之費用。二、核發超額進用身心 
障礙者之私立機構獎勵金。三 ' 其他為辦理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權益相 
關事項。」

表8-3歷年公益彩券盈餘
地方政府 

（社會福利） 
50%

3,621

中央健康保險局（國民年金）（全民健保準備）
45% 5%

1,651 277

總計 93,601 82,633 9,275 185,511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2010） http://www.nta.gov.tw/files/盈餘、銷售、經銷 
商人數及回隨金簡表98.12.xls

http://www.nta.gov.tw/files/%25e7%259b%2588%25e9%25a4%2598%25e3%2580%2581%25e9%258a%25b7%25e5%2594%25ae%25e3%2580%2581%25e7%25b6%2593%25e9%258a%2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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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2009）。

（四）原住民族就業基金

,得標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第一項標準者，

♦使用限制與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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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礎與來源
原住民就業基金之設置及徵收乃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二十三條設置。該條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 
金項下設置就業基金，作為辦理促進原住民就業權益相關事項；其收 
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行政院定之。前項就業基金之來源如下：一、 
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二、依本法規定所繳納之代金。三 ' 本基金之 
孳息收入。四、其他有關收入。」
而所謂依本法規定所繳納之代金則規定於其他三個條文。第四條規 

定，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連 
江縣外，其所僱用之無需具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員總額，每滿一百人應有 
原住民一人。第五條規定，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 
營事業機構，其僱用之無需具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員總額，應有三分之一 
以上為原住民。又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 ' 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 
構，進用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進用原住民人數應不得低於現有 
員額之百分之二。以及第十二條規定，「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 
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數不得低 
於總人數百分之一。
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繳納代金。j

而所謂的原住民就業基金乃是綜合發展基金下的分基金，用以促進 
原住民的就業。而基金之管理由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管理會管理。
「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六條，設置原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管理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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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益彩券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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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會主任委員或由其指派之人員兼任之；其餘委員，由原民會就有關機 
關、團體代表及學者 ' 專家聘兼之。

♦使用限制與經營管理
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為監理盈餘分配及 

運用事宜，主管機關應設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由中央政府 ' 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相關學者專家及社會福利團體代表組成之；其中政 
府代表不得超過二分之一。」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發行機構應將各種 
公益彩券發行之盈餘專供政府補助國民年金、全民健康保險準備及社會 
福利支出之用，其中社會福利支出，應以政府辦理社會保險 ' 福利服 
務、社會救助 ' 國民就業、醫療保健之業務為限，並不得充抵依財政收

♦規模
依原住民委員會的附屬單位預算報告書（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2010）-每年徵收的不足額就業代金約為4億元。2007年時累積謄餘原住 
民就業基金約為10億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0）。

♦法律基礎與來源
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盈餘」，係指售出彩券券面總 

金額扣除應發獎金總額（不得超過75%）及發行彩券銷管費用或為發行 
彩券而舉辦之活動費用（不得超過15%）後之餘額。盈餘的45%作為國 
民年金財源、5%供作為全民健康保險財源。50%提供予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社會福利使用。而各縣市獲配公益彩券盈餘之計算，乃將待分配的 
盈餘中的15%先平均分配予以直轄市、縣市政府，其餘待分配的85%則 
依轄內人口數與彩券銷售數各占50%的加權計算分配之（楊一芳、林鈴 
珠，2005）。



第八章社會福利的財務制度

支劃分法已分配及補助之社會福利經費。」

二、特種社會福利基金在社會福利上的運用

（二）與政府施政間的關係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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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
歷年地方政府獲分配的公益彩券盈餘總計約在100億的規模（賴建 

華，2008）。台北縣獲配最多，歷年均約在15億元左右、台中市約為5億 
元、台東縣 ' 嘉義市最少約為1.5億元。

在社會福利領域中的特殊財源基金，其合計每年的經費規模約為240 
億元。因基金管理單位並無實質的社會福利執行人員，其社會福利活動 
之推行多採用委託外包、補助的方式執行。大致上以就業安定基金能主 
動規劃施政計畫1公益彩券回饋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之執行仍相當 
程度依賴民間福利團體提案申請。就福利方案的多元性來看，固然有助 
於創新服務的試行，但卻易流於零散、欠缺體系與累積性。

特殊財源基金固然對於社會福利經費或有挹注的效果，但就其法定 
用途與政府職能上來看1二者間似欠缺明顯的區隔。包括就業安定基 
金、身心障礙就業基金、公益彩券回饋金的情況均存在這樣的情況。特 
別是就業安定基金更與公務預算、就業保險基金間存在疊床架屋的情 
況，而有被批評為規避監督 ' 是政府機關「私房錢」之情況（郭振昌， 
2003）

（_）透過方案委託、補助方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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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種社會福利基金對社會福利的功能
（一）特種社會福利基金對社會福利財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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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種社會福利基金替代部分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
雖然特種社會福利基金確實補充了政府社會福利經費。又在公益彩 

券發行條例中規定，彩券盈餘分配不得抵財政收支劃分法已分配及補助 
之社會福利經費，但是在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經費上，不但有不少實際的 
個案發生地方政府以彩券盈餘分配金取代了政府預算。在較大規模、以 
全體縣市為母體的跨年資料實證研究亦發現，彩券回饋金對各縣市的社 
會福利經費產生排擠與替代效果（蔡昕俞、吳世英，2007 ；林恭正、林 
卓民、劉秀卿，2007）。

♦特種社會福利基金補充政府社會福利財務之不足
特種社會福利基金補充政府社會福利財務乃是基金設置的目的，也 

當是合理的期待。而在彩券盈餘挹注社會福利預算的情況下，彩券財源 
對各縣市政府的影響也頗大。就2002年到2006年的年資料平均數來看1 
彩券盈餘分配款占各縣市社會福利支出的比例最高的市達66.52% （台南 
市），最低的亦達9.16% （台北市），各縣市的歷年平均為23.64% （林 
恭正、林卓民、劉秀卿，2007），其重要性已非常重要。
但是，就效果來看，至少在公益彩券盈餘分配的部分，硏究發現其 

對地方政府社會福利經費的挹注效果並未如預期。特別是其盈餘分配之 
數額與彩券銷售額有關。雖然對部分財政困難的縣市，彩券盈餘分配對 
社會福利經費的效果非常顯著，但對於財政充裕縣市，回饋金的效果僅 
是「錦上添花」性質（賴建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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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種社會福利基金對社會福利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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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社會福利專業發展
在特種基金透過方案委託方式，由政府及民間非營利組織提案申請 

補助的情況中，對一部分社會福利組織發揮了挹注資源的效果，擴大了 
部分社會福利組織的服務規模。尤其在執行這些社會福利時往往要求透 
過專業社工員執行-進而對社會工作專業職業領域的擴張有部分效果。
但是，正如監察院的報告所指出的，基金監督管理委員會的委員乃 

屬顧問性質，基金業務雖由政府機關兼辦'但亦造成補助案欠缺系統規 
劃，亦與政府施政間欠缺關聯性，而易出現服務零散化及片斷化的情 
況。而未必對長期的專業能力提升有明顯的效果。
♦不利社會大眾對社會福利的制度性認識
就特種社會福利基金擴大提供部分社會福利的效果來看，的確對福 

利需求者有所協助'有部分正面性的社會效果。
又特種社會福利基金依來源區分，包括有二種性質，即就業類與博 

奕類。就業類包括引進外勞時所繳交的，亦包括義務機構（企業與機 
關）依法應進用身心障礙者或原住民，但未足額進用的情況下，依法必 
須所繳交的代金（或差額金）。而博奕類即由公益彩券（及運動彩券） 
提撥而得。
在就業類中，來自外勞業務的就業安定基金，其繳納者、引進外勞 

者乃係在管制下爭相引進，進而對就業安定基金之繳納，可謂之較少有 
怨言。至於身心障礙與原住民就業基金，未足額進用企業在繳納之際仍 
有被勉強之情況，即對此一系統仍略有怨言。
而博奕類（即公益彩券及運動彩券）將盈餘提撥予社會福利使用， 

雖在社會論述上似理所當然，而彩券發行單位亦努力建立彩券盈餘使用 
於亟需福利的情況，即以選擇性 ' 老弱貧病者為福利需求者，而易強化 
社會福利乃是一種殘補式制度的概念印象，與現代社會福利更具有全民



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財務制度
一、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的財務概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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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台灣地區每五年一次、最近一次的社會福利機構調査資料，台 
灣地區共有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1,718所，其中公立機構342所、私立福 
利機構1,169所、公設民營機構207所。即不計公立機構外的1,376所機構 
均可視為是非營利機構。
調査中顯示，1,169所私立機構的總收入計達138億8千萬餘元 ' 公設 

民營機構的總收入為25億4千餘萬元。在支出面來看，1,169所私立機構 
的總支出計達137億餘元、公設民營機構的總支出為25億9千餘萬元。
進一步觀察非營利組織的收入結構，從表8-4可以發現對非營利組 

織而言，其收入主要來自服務收入，在各私立機構中服務收入平均占總 
收入的53.1%，公設民營機構亦占40.7%。即服務收入有絕對的重要性。

性 ' 預防性 ' 制度性的性質不同。更減弱社會福利的公民權性質與互助 
連帶意義。
♦彩券對社會福利的負面效果被忽略
綜合而言，特種社會福利基金對社會福利的影響仍值得深入硏究探 

討。就財務面而言，確存在總數上的增加，即特種社會福利基金增加了 
福利領域的資源，但卻也實質地造成政府公共資源的替代效果，即其財 
務面的正效果並未如想像。而在專業服務面來看，雖也實質了增加服務 
量及增加了專業人員，但因服務零散化及片斷化，其長期的效果亦恐未 
如想像。而在社會面，因強化了殘補式社會福利的概念，相對地有害國 
民對現代社會福利觀念的認知。綜合而言，在運用特種社會福利財源之 
際，似有其正效果被誇大，其負面效果被忽略的情況，而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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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的財務特性（收入）摘要 千元/%

相對地，以政府機構為參照時'政府公立機構的服務收入僅占8.2%。此 
外，來自政府的收入（即政府的委辦與補助）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亦 
不可忽略，在各私立機構中■來自政府的收入平均占總收入的25.0% -公 
設民營機構更高達33.1%。再者-捐贈收入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亦相當 
重要，在各私立機構中捐贈收入平均占總收入的14.4% -公設民營機構亦 
占 10.7%。
如果就機構服務的性質來區分的話（未同時區分公立 ' 私立與公設 

民營）（見表8-4）可以發現無論是居住照顧機構或社工倡導及休閒機 
構，來自政府的收入有絕對的重要性。對居住照顧機構而言，來自政府 
的補助占總收入的44.7% ；而在社會工作倡導及休閒等服務機構中-來自 
政府的收入占50.0%。其次，則是服務收入，對居住照顧機構的主要來自 
服務收入，在各機構中服務收入平均占總收入的40.4% ；而在社會工作倡 
導及休閒等服務機構中，服務收入僅占14.8%。再者則是捐贈收入，在各 
居住照顧機構中捐贈收入平均占總收入的8.9% ；而在社會工作倡導及休

經常性收入收入源 總計 資本
收入

44 85 78 1531,212 (0.3) (0.5) (0.4) (0.9)
5,873 911 885 3,081 608 180 31 22 155506 (95.3) (14.8) (14.4) (50.0) (9.9) (2.9) (0.5) (0.4) (2.5)

注：表中數據為同類機構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7） 95年社會福利機構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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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表8-5台灣社會福利機構的財務特性（支出）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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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等服務機構中，捐贈收入則占14.4%。
如果觀察非營利組織的支出結構，從表8-5可以發現對非營利組織 

而言，人事費用是主要支出。在各私立機構中，人事支出平均占總支出 
的47.0%，公設民營機構更高達50.0%。即人事支出有絕對的重要性。 
其次，則是業務費（推動該項福利照顧所需的費用，如照顧機構中的伙 
食、生活用品）支出。在各私立機構中，業務費占總支出的23.3%，公設 
民營機構亦達18.6%。
如果就機構服務的性質來區分的話（未同時區分公立、私立與公設 

民營）（見表8-5）可以發現無論是居住照顧機構或社工倡導及休閒機 
構，同樣的人事費用支出有絕對的重要性，對居住照顧機構而言，人事 
支出占總支出的46.6% （因為此類機構中業務支出的比重相對重要）；而 
在社會工作倡導及休閒等服務機構中，則人事費用支出的比例更高達占 
52.0%。其次，則是業務支出，在居住照顧機構中，因為業務支出的比重 
相對偏重達28.4% ；而在社會工作倡導及休閒等服務機構中，業務費用則 
占 16.8%。

經常性支出支出 總計
支出

服務性質別
2132 1882,439 5,021 304

1,212

45 89811658 1,004506

注：表中數據為同類機構的平均值。
資料來源：內政部（2007） 95年社會福利機構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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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財務的特色
（一）財務 出現依賴政府的情況

（二）人事費用是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的主要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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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1990年代開始受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以政府透過委託 
外包方式來推動福利服務1造成民間非營利組織的收入來自政府的比重 
較大，漸出現對政府的財務依賴。在2006年的資料（表8-4）中，在各私 
立機構中，來自政府的收入平均占總收入的25.0% -公設民營機構更高達 
33.1%。其重要性更甚於捐贈收入，非營利組織對政府資源依賴的現象已 
漸明顯。

人事費用乃是社會福利機構提供照顧及專業服務的主要費用。以 
2006年為例（見表8-5），在各私立機構中人事支出平均占總支出的 
47.0%，公設民營機構更高達50.0% -即人事支出有絕對的重要性。如果 
就機構活動功能來自看，居住照顧機構因業務支出的比重相對重要，而 
人事支出略低，但仍占總支出的46.6% -而在社會工作倡導及休閒等服務 
機構中，則人事費用支出的比例更高達占52.0%。此直接支持了社會福利 
非營利組織是透過人一「專業者」的活動提供服務，而存在較高的人力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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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的輸送

服務與給付輸送的結構

一、輸送體系的結構

5

社會政策與福利的給付，往往強調以個人為最終的受益者。因此， 
如何可以將福利給付傳遞到個人，是制度設計的重要特性之一。其次， 
福利制度的設計，往往與既存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行政 
組織有關。此外，行政技術與科技也會對制度設計發生影響。

Healy ( 1998)指出，當福利已確定要提供之後，成本一效率(cost
efficiency )則是在輸送中最重要的原則。Gilbert和Terrell (2005 )亦 

指出社會福利服務輸送體系的建置中，可近性(accessible)、整合性 
(coordinated)、連續性(continuous)與責信(accountable)是最重要 

的-
可近性指的是知道與近便。所謂的知道，服務使用者對於服務有所 

知悉，包括法規制度上的「知」與文化制度上的瞭解。近便是指空間和 
文化上的可接近程度，及可使用。空間的距離、不當的座落位置是最常 
見的障礙；而繁瑣冗長的程序與等候、語言與文化亦會是阻礙近便性的 
障礙。
服務或福利給付輸送體制的設計，與福利制度一•般，可謂是一連串 

相互關聯的不同選擇的集合-Gilbert和Terrell (2005: 118-119)列出幾 
個要考量的選擇向度：行政集中化或分散化；單一的個別輸送體系或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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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付的結構

252

在整個輸送的安排中，除了對輸送的體系進行體系性的思考及結構 
性的設計外。事實上，對於所要輸送、提供的給付，在給付上也是需要 
安排的。而這些安排也有其結構向度可觀察。
在社會福利的給付結構，探討的是給付的安排。在福利服務中，所 

謂的給付，是提供照顧服務與專業服務。在社會安全給付中，給付結構 
的組成則相對重要。所謂的給付的結構是指保障的範圍(事故)與水準 
的組合。保障範圍指的是給付的事故方案項目與參與在方案中的人口範 
圍。而給付水準指的是給付數額的高低。範圍與給付水準的相乘效果， 
共同構成社會安全制度的規模。
給付的事故方案項目指的是方案或保險的事故種類(types of

合 ' 結合式的輸送；不同輸送體系間的空間分布為整合的或分散的；以 
專業者(或行政者)主動辦理為主，或使用者申請為主；主要的有權決 
定者為專業者或社區團體。
事實上，雖然社會政策方案可以有這些不同層面的考量，但並無法 

就每一種可能的不同組合，列出實際的服務輸送設計。而是這些不同層 
面的考量中，可能會有某些選擇性的親近之現象，即雖屬不同層面的 
項目考量，但其可選擇項間往往是配對的。正如Gilbert和Terrell (2005: 
120-121)所討論的，所有的輸送都仍是價值選擇的反映。
而常見的服務輸送失敗問題則有四項(Gilbert & Terrell, 2005: 

118-119):⑴片斷(fragmentation):指若干個服務部分並無法串聯成 
一個完整的服務而滿足需求；⑵不連續(discontinuity):指的是銜接的 

不連貫，包括不同服務間的銜接不連貫，也指服務期間的不連貫；⑶權 
責不符(unaccountability):指服務未能達到其所宣稱或承諾的目標或 
效果；⑷不易接近(inaccessibility):指服務的設計排除或阻礙特定人 

口群體的接近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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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s covered)。從美國社會安全總署2001年所出版的《各國社會安 
全制度要覽)(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Throughout The World')來看， 
雖然就方案的名稱來說，包括為「老年給付」'「殘障給付」、「遺屬 
給付」，「疾病及生育給付」、「職業災害或工作傷害給付」、「失業 
給付」、「家庭津貼」(其中的「老年給付」'「殘障給付」'「遺屬 
給付」三個方案因有關聯性與替代性 > 有時會被結合在一起)。但就給 
付的類型來看，至少包括兩大類：現金給付(cash benefits)和福利服務 
(in kind)。第一大類的金錢給付往往在於補償個人因老年、殘障，或 
死亡，疾病及生產，工作傷害延伸至個人遭遇老年 ' 殘障或死亡；遭逢 
疾病及生產；遭到工作傷害；或處於失業情況喪失所得時所提供的現金 
給付。
而服務以醫療為最主要。給付範圍中，所謂參與在方案中的人口範 

圍，乃運用涵蓋率來討論，此又有二種計算方式，一是以領取給付的 
人口占同等人口特質的比率，如領取老年年金人口占老人人口的比率 
(WB, 1994: 64; ILO, 2000: 300) ■此又可稱為給付涵蓋率；另一種指 
的是參加方案的人口數占該人口群體的比率，如參加健康保險的人口占 
全體人口比例，此又可稱為方案保障涵蓋率(ILO, 2000: 300)。在健康 
保險 ' 職業災害保險，以及無需一定繳費期間紀錄的社會安全方案，給 
付涵蓋率將等同於方案涵蓋率；但在需一定繳費期間紀錄的社會保險式 
方案中，如老年年金、失業保險，給付涵蓋率與方案涵蓋率二者會有差 
異，其原因有二：

1. 因為部分參加保障方案的被保險人，在因為繳費年資紀錄不足的 
情況下，將發生只繳費而無法獲得給付。

2. 在一定繳費期間紀錄的要求下，繳費與給付在時間上將有時間 
差，在特定時間截斷面上'二者所指稱的並不是相同的人口群， 
尤其是在保險制度初設置的初期，二者的差異將更明顯。
而給付水準指的是給付數額的高低。給付水準通常以替代率來計 

算。而替代率的計算，不同學者有不同的使用，其意義不同。如有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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陲蜀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角色
-、政府干預與不干預的歷史發展

(一)政府從不干預到介入：箪一次福利角色的轉變

(二)政府直接介入

雖然，在前福利國家時期' 即現代政府介入社會福利提供之前的時

254

政府的介入與處理社會問題，其實並不是所謂的「理所當然」、 
「自然而然」。即使是如今視之為最基本的勞動保障，也是歷經相當大 
的抗爭，勞工們也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乃使得政府由不干預轉而干預。 
至於社會安全，或稱之為社會福利的部分，也不是一日之間、即變得政 
府願意進行干預及建置制度。

字字面的意思，給付替代率是所獲得之給付，換算成原來 ' 就業狀態 
時所得的比率，如Stephen ( 1996: 34)。但亦有研究使用基本工資或最 
低工資、甚至平均工資為對照的參照基礎，如Aldrich ( 1982)即使用 
平均工資；又Esping-Andersen (1990: 49)、Jacobs (1998: 42)亦曾使 
用平均工資作為參照的基礎。而OECD則使用特定的家庭結構條件下來 
比較，如以四口之家的平均所得水準，來比較失業給付的水準(OECD, 
2001)。
另外，所謂的服務是指透過直接提供服務的給付，如住院照顧、醫 

療服務，以及復健服務等。同樣地，在醫療服務的提供上亦有所謂給付 
水準的議題，唯因醫療服務的提供多不因被保險人的身分而異，其探討 
乃非以被保險人的身分與所得為參照，而係以醫療之必要程度，由醫療 
專業團體與政府界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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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直接提供者轉變為購買者：第二次福利角色改變

二、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不同角色

255

代中，社會福利多由志願組織、宗教組織所提供。但當代福利國家介入 
福利事務之後，由政府針對福利需求者提供福利給付是相當普遍的情 
況。甚至，政府直接介入及提供福利是基本的運作方式。

除了從歷史的發展來認識政府在社會福利的角色外，吾人亦可從政 
府在社會福利中的不同角色來認識政府的福利干預。

Johnson (2003)在論及國家涉入(involvement)福利提供的形式 

時，曾指出政府有五種可能的角色：⑴政府決定政策藍圖；⑵國家直接 
從事給付與服務；(3)國家在福利的遞送上扮演計畫與監督的角色；⑷政 
府作為管制的角色；(5)政府作為購買者。
而Hill和Bramley (1986: 103-105)亦歸納出政府在社會福利中的角 

色可以有九種：
1-政府提供福利服務，且收取費用。
2.政府扮演與市場機能競爭者的角色。

自1980年代福利國家危機被宣揚討論以來，嶄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福 
利改革及力行公共福利縮減，主張政府不應太過介入福利事務 ' 應採取 
最小政府的政策原則，尤其主張縮減社會福利支出，並改變政府在福利 
事務中的角色。特別是將政府由福利的直接提供者改為購買者與監督 
者。
透過福利民營化的概念架構，政府減少直接僱用福利人員提供福利 

的規模，而改由向市場或非營利組織購買服務，以減少福利需求者的需 
求及提供服務。如有需要收容安置的身心障礙者，盡量不由政府公辦的 
機構來提供服務，而由政府付費予非營利組織、政府向非營利組織購買 
該等服務，而提供予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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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的規範與治理角色再興起

256

延續著歷史的發展回到當代的現實中，吾人可以發現在社會現實與 
政治思想的推動中，九。年代的政府角色理論中■治理成為重要的政府 
角色立場，進而影響成為社會福利中的重要新思想。
治理概念的出現與被重視亦與嶄新自由主義思想下的民營化做法有 

關。治理的意義強調國家的角色由「划槳」轉變為「領航」(Newman, 
2004 ； Clarke, 2004)。即由執行者轉變為引導者。所謂政府的角色由 
「划槳」轉變為「領航」'即在政府的角色在於掌握正確的政策方向'

3. 政府扮演殘餘供給(residualprovider)的角色。
4. 與民間簽約，由民間機構供給。
5. 政府購買福利服務。
6. 政府扮演補助者(subsidizer)的角色
7. 政府扮演規範者(regulator)的角色。
8. 政府扮演促進者(facilitator)與協調者(coordinator)的角色。
9. 政府扮演分散危險(spreader of risk)的角色。
吾人可以發現Hill和Bramley的九種分類，一方面比較細瑣，而且這 

九個分類間並不是互斥的，又政府的某些政策或方案，可能同時符合二 
種以上的角色。其次，這個分類比較集中在政府對市場活動的不同干預 
方式，或說政府與市場間不同分工組合，強調的是角色，尤其是在市場 
架構中的角色。
綜合以上幾位學者的分析，吾人可以得知，固然政府在社會政策中 

的角色有相當多不同的面向。
正如Miller (1999: 10-13)所歸納的，政府在達成社會福利的手段 

中、即所謂的干預方法有現金給付(cash benefit)、實物給付(service 
and benefit in kind)、補助(subsidies)、規定(regulation)、委外 
(contracting-out)、建議(advice)及守門監督(gatekeeping)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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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福利提供者

—、福利分工

(―)社會福利

257

至於執行的部分透過民營化的諸多方式，透過委外的方法而執行。
另一方面，治理觀念之所以被強化不但係作為推動民營化做法的理 

由與論述，也是民營化做法的結果與後續。蓋因為九。年代以後的國 
家，雖然透過民營化而將執行部分的職能予以委外時1但政府卻更加 
空洞化，以及公共服務出現片斷化、零散化的情況，進而治理成為政 
府的必要工作及可能職能。而這也是英國新工黨的重要政策策略架構 
(Newman, 2004 : Clarke, 2004)。英國的新工黨即試圖藉由治理的策略 
建立新的社會民主模式(Newman, 2004 ； Clarke, 2004)-進而學者倡導 
政府要重新確認政府的角色，至少是治理的角色，以制高點的位置，進 
行治善(good governance)。即政府透過高效率的行政 ' 獨立的司法與 
立法制度，以確保政府扮演好領航者的角色，推動民營化等工作。

是指透過中央政府支付的「社會福利」支出，包括直接的行政服 
務、移轉支出，以及各種以「社會服務」為科目的國庫支出，以及地方 
政府的住宅計畫等。更明確地說，應該說是「福利的公共體系」(public

有關多元的福利提供者或提供體系的觀念，早在Titmuss ( 1963) 
〈福利的社會分工〉(The Social Division of Welfare)乙文中，即提出不 

同的社會體系在實現不同的社會功能運作中，會有相互配合以維繫運作 
的情形，社會福利也經由三種提供體系而相互調合，即社會福利、財稅 
福利與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 ) ( Titmuss, 1958: 3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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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of welfare)或「公共福利」之福利。

(二)財稅福利

(三)職業福利

二、福利多元主義

258

指的是所得稅中所含括、附帶存在具有津貼與救助效果的項目。依 
Titmuss ( 1987)的解釋，其範圍指凡是透過中央和地方稅制所提供的救 
助' 扣減，並包括社會保險中的政府所負擔的保費。政府為減輕對福利 
需求者的福利責任與負擔，政府對免稅家庭提供免稅的優惠，就像是給 
付予現金給付的效果般。其減稅 ' 免稅或扣減的範圍項目繁多，包括對 
老年儲蓄、人壽保險、退休年金、慈善捐款，以及扶養老人、身心障礙 
者的特別減免等。(參見第七章第二節)

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的概念，雖有不少的學者曾進 

行討論，但最早進行系統性討論的，概以Norman Johnson (1987)《轉 
變中的社會福利：福利多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The Welfare State in 
Transit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elfare Pluralism )乙書為里程碑式 

的代表。
當然福利多元主義的思想有其理論的重要意義，包括所謂去中心 

化、決策參與及反科層等價值主題(Johnson, 1987: 1-2)，但就服務 
輸送與提供的外在形式來看，至少在於強調：不應視政府為提供集體

是指由企業依職業地位、服務年資所提供給其所僱用之職工之現金 
給付或實物給付。其項目繁多，包括養老年金、死亡給付，也會包括教 
育訓練及其他個人性的項目。職業福利的提供使得雇主也同受其利，不 
過它是以工作績效、職業成就及生產力為基礎來滿足一部分的社會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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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式部門

(二)志願性組織

(三)商業部門的福利

三、福利混合
Rose ( 1986)認為社會福利的生產與消費並非是單一型式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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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唯一來源，而同時指出了政府以外的其他三個來源(Johnson, 
1987)。說明如次。

Johnson (1987)指出非正式方式的福利提供是人類社會傳統而普遍 
的福利提供方式。主要的方式有社區照顧 ' 家庭照顧 ' 朋友和鄰里。雖 
然新右派人士主張要加強此一部分的福利功能1但Johnson也提醒，如果 
未有相關政策的配合，而一味地作這種主張，不過是將福利的責任由政 
府身上推開，而加諸到早已無法發揮功能的家庭來負擔，而最後又恐落 
到婦女身上。

志願性組織在人類的福利發展歷史上，一直扮演開創者的角色。主 
要的志願性福利組織包括睦鄰組織(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自助 
或互助團體(self-help or mutual-aid groups)、能提供服務給某案主群之 
組織性壓力團體(pressuregroups)等。

此一類屬包括職業福利與私人福利市場二部分。如前Titmuss所討論 
的，職業福利是指附帶於職業或勞動就業的福利給付。而私人福利係指 
福利需求者透過個人的貨幣財力，在自由市場中購買勞務或財貨而滿足 
其需求，如老人的自費安養(護)，以及私人保險公司的老年儲蓄式年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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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二)政府

(三)家庭

(四)實物(或服務)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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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與消費均無需也無法以貨幣計算，這種福利型態一向不被重 
視，如父親教導技能，母親提供照顧。

是指生產需要貨幣計價，而消費卻非透過市場交換或間接獲得福 
利，特別是國民教育、國防、社會治安等。

並非以貨幣作為計價的交易。現代社會中此一類型的福利生產已較 
少，如傳統農村的交換勞動、學徒制度等。
在市場、政府、家庭及實物交換四類的福利輸送體系中，以實物交 

換的情形已較少見。社會的福利總合大致由市場、政府、家庭所共同提 
供結合，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其總合的比例 ' 結構與型態並不相

是指可貨幣化及消費需透過貨幣支付交換的福利財。如私立學校' 
自費的老人安養與養護等。而這領域可以更進一步區分為純市場部門， 
如私人保險公司及私人醫療；以及非營利部門，如志願組織的以收費方 
式收容身心障礙者及提供照顧。

由不同型式共同形成社會的總體福利，尤其在以不同國家、社會為背景 
的比較下，這種不同的混合組成更為明顯。他以福利混合的概念來說明 
所謂不同福利輸送、體系的共存及混合現象"Rose ( 1986)將福利財貨 
依「可貨幣化」(monetized) /「非貨幣化的」(non-monetized) ＞以 
及消費取得是否需支付費用，而加以區分類別化。「可貨幣化」泛指一 
般政府及雇主所提供的福利財貨。「非貨幣化的」指家庭提供的福利財 
貨。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四類的福利財貨(Rose, 1986: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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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利的混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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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各種不同來源的福利提供者的議題1歷經福利分工(Titmuss, 
1958)、福利多元主義、福利混合的倡導，英國在1980年代後期、1990 
年代初,在保守黨執政中確定了福利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of

同。Esping-Andersen ( 1990)也強調要討論一國的福利體制'不應限於 
公共福利，而應在福利混合的概念架構中，乃能掌握總體的福利生產與 
總量。
由以上的討論，吾人可以綜合出兩個重點，第一，吾人可以發現學 

者們對「福利財」的概念已由具「福利性」或「社會性」的財貨或勞 
務，轉變為專指某些財貨或勞務，而所指稱的「福利財」未必具有「福 
利性」或「社會性」。而這些所指稱的「福利財」則是過去社會福利的 
範圍，即經濟安全、專業服務及生活照顧等的內容。第二，學者的討論 
共同強調：藉由多元而不同福利財生產來源來滿足人們的需求。
正如Johnson ( 1987)所提醒的：在不同的時代 , 以及在不同的福 

利財貨項目上 > 有的是以政府提供為主，有時會以私人市場為主，或其 
他的福利來源，而依福利項目的特性而定。其考慮的原則包括給付是否 
具易於標準化的特性、是不是易於規範 ' 支付該等福利所需的財力，以 
及是否需要以集體公共權力為基礎。而這樣的論析，則提醒社會福利領 
域的從業者不但要瞭解不同的福利提供與生產體系，更要考量到如何運 
用到這些不同的福利提供與生產體系，以及整合這些不同的福利提供體 
系，來生產福利財貨。
而在實務的制度上，焦點即在於政府是否直接提供福利財貨服務， 

或透過財稅福利的方式來提供給付，甚至鼓勵，或交由非營利組織來提 
供；抑或由家庭社區來提供。如台灣地區推動的社會福利社區化，即以 
鼓勵非營利組織的方式來提供，又美國的健康保險則鼓勵從市場中獲得 
福利貨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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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重式的福利混合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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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雖然是指政府的社會性政策，但是政策影響的範圍與政策 
規劃下的福利提供並不限於以政府機關或組織為限。從政府干預的角度 
來看，至少政府可以有規範者與服務提供者二種角色。所謂的規範 > 固 
然包括政府限制企業或國民的某些自由，但也包括政府對企業或某些社

welfare）的結構。即在福利的提供上，透過多元、多管道的方式提供福 
利予需求者。

Powell （2007）在對福利的混合經濟的介紹中，認為福利的混合經 
濟至少包括六部門的福利：⑴政府的公共福利；（2）由市場提供的福利； 
⑶由志願與社區部門提供的福利；⑷由非正式部門提供的福利；⑸透過 
稅的形式而提供的福利；⑹藉由企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型式提 
供的福利。
企業福利因其獲得乃立基於功績主義，且亦具替代薪資或薪資一部 

分的性質（李易駿，1990），且其福利輸送仍透過市場獲得，在多數的 
情況中被視為是市場福利的一部分。至於透過稅務系統的福利，一方面 
在部門分類上仍屬於政府供給的一部分，且與說是一種給付體系，不如 
說是一種準現金的給付型態，歸類於給付型態中探討（見第七章第二 
節）。
如同多數學者的解釋一般，所謂政府的公共福利是指由政府辦理' 

提供而輸送予使用者，如公共醫療'公辦的老人之家。由市場提供的福 
利，是指福利乃由營利部門所生產，或提供服務予使用者，如私人保 
險 ' 私人年金或營利性的私立托兒園所。志願及社區部門指的是具法人 
地位、經向政府立案的非營利組織或社區性互助組織，如由社區組織提 
供的課後照顧、老人日間照顧，或非營利組織經營的身心障礙機構。至 
於所謂的非正式部門，指家庭、鄰居、親友間的福利互助，通常此類的 
福利並不收費，亦屬傳統偷理互助的一部分。



la /lb 2a /2b 3a /3b 4a /4b
5a /5b 6a /6b 7a /7b 8a /8b
9a /9b 10a /10b Ila /lib 12a /12b

国家
市場
志願組織
非正式部門 13a /13b 14a /14b 15a /15b 16a /16b

國家 市場 志願組織 非正式部門
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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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1三重式的福利混合經酒矩陣圖

資料來源：Powell (2007:13)，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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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體提供社會政策方案與服務的要求。而從提供者的角度來看'即使 
是政府所支持付費的福利給付，也未必由政府來輸送'而可能係經由購 
買服務的過程由非營利組織來提供。福利提供有不同的來源是一項歷史 
的事實，而學者們也有不同的區分與詮釋方式。
雖然，從提供者與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的界面來進行福利輸送，結 

構的探討則可以歸納出多元的福利提供者的結果。但是，所謂的福利的 
混合經濟，其情況是更為複雜的- Powell (2007)認為從提供者的角度 
來討論福利混合是最表面 ' 第一個面向的混合。福利的經濟混合應是三 
面向的混合，除了提供者的面向外，還有第二面向，即從財務負擔的角 
度來看混合或福利矩陣；進而有第三面向，從政府規範管制程度來理 
解。，

Powell (2007)將服務提供者、財務負擔及規範管制三層面的福利 
混合矩陣列為表9-1。在表9-1中，透過提供者與財務負擔兩個向度，形 
成16項(4X4)交叉組合，在每一種組合仍可以有高(a)、低(b)不 
同的規範管制程度。
第一列，政府負擔財務責任。在格1，指稱的是政府負擔財務及由政 

府作為月艮務的提供者，如公共的仁愛之家即屬此類。在格2，是政府負擔 
財務責任，由市場提供服務給付的情況，多屬政府補助予福利使用者， 
由福利使用者向市場購買，如租屋補助、台灣的醫療補助屬之。在格3， 
由政府負擔財務責任，由志願組織提供服務給付的情況，如政府向非

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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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部門購買的服務，如台灣政府補助付費、非營利部門提供的緊急安 
置 ' 身心障礙者安置即屬之。在格4，由政府負擔財務責任，由非正式部 
門提供服務給付，如政府提供稅式減免，鼓勵家庭照顧長者與身心障礙 
者。
第二列，由市場負擔財務責任。在格5，指稱的是市場負擔財務及由 

政府作為服務的提供者，如公辦的社會保險則具有一部此種性質。如在 
台灣的全民健保中，雇主及被保險人乃負擔主要的健保費用，但部分的 
醫療服務乃由公立醫院所提供，即屬此類。在格6，是市場付費由市場提 
供服務給付的情況。民間企業的團體保險、私人年金保險即屬此類。在 
格7，由市場負擔財務責任，由志願部門提供服務。如企業捐款予非營 
利組織，透過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即屬此類。如不少的企業捐助支持非 
營利組織辦理弱勢學童的課後照顧即屬之，或人們付費由非營利組織取 
得服務，如非營利組織辦理的托兒所、幼稚園。在格8，由市場負擔財務 
責任，或使用者付費，由非正式部門提供服務給付，如企業支持鄰里性 
質的服務。如使用者在使用鄰里性質的社區關懷據點時支付一部分的費 
用。
第三列，由志願組織負擔財務成本及財務責任。在格9 ＞指稱的是 

由志願組織負擔財務及由政府作為服務的提供者，如志願組織對公立福 
利機構的捐助即具有此種性質。如在獅子會對公立仁愛之家的捐助'即 
屬此類。在格10，是志願組織付費由市場提供服務給付的情況。如志願 
性福利組織為其案主支付醫療費用即屬此類。在格11，由志願組織負擔 
財務責任，由志願部門提供服務。此乃在多數的志願組織社會福利服務 
中相當常見的情況，如世界展望會以自有財源提供服務予貧窮兒童即屬 
之。在格12，由志願組織負擔財務責任，或使用者付費，由非正式部門 
提供服務給付。如志願組織支持鄰里性質的照顧者喘息服務。或由使用 
者在運用鄰里間非組織性質、非市場性質、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托兒照 
顧或喘息服務。
第四列，由非正式部門負擔財務成本及財務責任的情況。主要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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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福利輸送的選擇

一、服務輸送方式的選擇

（一）基於不同輸医管道的特性，善用福利混合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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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或無正式親屬責任者間的福利財務負擔。格13 ■指稱的是由非正式 
部門負擔財務及由政府作為服務的提供者'如替鄰居支付社會安全或公 
立福利機構的費用。格14，指稱的是由非正式部門負擔財務及由市場提 
供服務，如替鄰居支付學童托兒'安親或日間照顧的費用，或醫療支 
出。格15，指稱的是由非正式部門負擔財務及由志願性組織提供服務， 
如替鄰居的身心障礙者支付在志願組織接受服務的費用。格16 -指稱的 
是由非正式部門負擔財務，而服務亦由非正式部門所提供，如居民參與 
鄰里性質的老人日間照顧，而由其他的鄰里人士負擔費用。
事實上，這十六種組合並非分別單獨存在。而合宜地說，這十六種 

組合多是同時存在。而在不同的福利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組合 
的比例並不相同。

多元福利輸送體系的存在雖然是一種歷史發展的結果，但是在九0 
年代社會福利治理的思維下，政府已積極利用多元福利輸送體系，進行 
福利治理、以領航者的角色帶領公私部門共同進行服務輸送。進而在進 
行服務輸送時，政府在達到滿足服務數量 ' 品質、岀現輸送體系安排與 
選擇的議題，及進而降低成本 ' 追求服務提供上的效率。

雖然福利混合的概念以福利財貨的提供者為主要架構並納入了福利 
財務的負擔者及福利財貨的型態（如稅式給付），但提供者仍是主要的 
架構。在從提供者為主的思考中，三個主要部門：非營利組織（或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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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淸不同福利財的市場特性，善用福利混合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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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從公私三部門來思考福利輸送是一個好的入手點，但亦應關注 
到福利財的特性 ' 特別是市場特性。在第七章中1吾人討論了福利財貨 
的特性，並關注到需求的商品是否符合完全市場的情況。同時地'在進 
行福利輸送時，亦應將福利財貨的商品化程度納入考量。
對於已高度商品化、已具有完全市場特性的福利商品（如托兒照 

顧），當然可以考量透過市場作為主要的提供者，並由政府扮演補充者 
的角色。但對於仍屬尚未市場化的福利財貨'則由政府扮演主要的提供 
者，政府以購買者的身分向非營利組織購買，由非營利組織扮演生產 
者，而市場扮演補充者的角色。
當政府在運用市場提供福利財貨之際1不可避免地，必須注意到所 

謂的市場是被區隔的。不同福利商品 ' 不同使用者（包括種族 '文化' 
階層、年齡、性別等不同人口群體）'地區所將形成及利用的市場並不 
相同。對於區隔了的不同市場'應利用不同的管道予以提供，或鼓勵形

組織）、市場與政府的特性應優先被利用。
一般而言，非營利組織的特性包括：基於使命提供服務、對社會改 

革具有使命感，進而其服務多具有開創性及注重服務品質。而市場乃是 
受到利潤導向趨使的組織，在營利目標導向下亦具有創新及彈性的特 
質，但其服務提供往往只關注於有（甚至是高）利潤的市場，同時由於 
是利潤導向的，有時會出現扭曲福利商品本質或品質的情況。至於政 
府，由於擁有公共資源及負擔公共責任，在提供服務時著重於目標達成 
甚於成本效率，並更有兼顧小眾市場及非效率市場的責任。
基於對三個部門的認識，政府在安排服務提供時，可以視各福利商 

品的特性及區域特性，分別鼓勵及透過不同的部門以提供福利商品服 
務。甚至鼓勵公私三部門分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由非營利部門扮演服 
務品質維護者，及價格一品質平衡者；市場扮演主要提供者；政府作為 
弱勢者、邊遠地區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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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的市場，而有不同的提供者（如表9-2）。

（三）善用政府管理、購買與直接提供的福利混合工具

二、服務品質與數量

表9-2不同市場化程度之社會福利財的政府活動
m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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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福利混合的主要意義乃在於政府由直接提供者轉變為購買者或 
管理者、監督者。事實上，正確地說法是：政府同時可以是直接提供 
者、購買者與監督者。亦即利用政府公私三部門特性 ' 及福利財貨的市 
場程度特性，針對不同的福利財貨進行市場區隔1同時/分別扮演直接 
提供者、購買者與監督者。
進言之，對於各區隔了的市場：在完全市場中1政府扮演監督者的 

角色；在不完全市場中，政府扮演購買者；而非市場化的領域中'政府 
宜扮演積極、直接提供者的角色。

政府作為公共責任的最後承擔者，必須以滿足全體國民的福利需求 
為目標。即對提供福利財貨數量的規劃，以及對品質的監督是政府進行 
福利規劃上的核心工作。

市場公立機構
消費者 —弱勢者、市場不完全康 
輕（補貼弱勢者） 一
品質管理、資訊公告 立法監督 
托育照顧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主要提供者 弱勢者之使用百遥' 主要財務負擔厂 政府服務提供責任 
政府財務責任 
政府優先責任 
品質控制方法 
福利財貨舉隅

非市場化（部分市場化） 政府、非營利組熾 
政府提供（或未能使用） 
非營利組織、政府 
全部
重（直接提供■服務或免費） 
服務示範、擴大供給 
政府行政指導與示範 
身心障礙照顧



f'

三、成本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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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數量部分，隨著福利民營化做法的推行，政府多透過購買服 
務取代直接提供服務，可以輕易地達到服務量的滿足。然而，在購買服 
務中，服務品質則成為不易掌控的新難題。所謂的服務品質，特別是專 
業服務品質，則涉及到成本、專業人員能力與專業人員數量 ' 個案負擔 
量與服務流程等部分。在福利國家改革及民營化的潮流中，已發現維護 
服務品質是服務民營化，委託外包中最核心的工作。

隨著社會發展的進步，特別在民營化的市場競爭中，社會福利的成 
本與效率被關心並負面地誇大。進而以低成本、高效率提供福利財貨成 
為福利輸送的重要議題。即政府必須透過直接提供、作為購買者 ' 監督 
者的不同角色，以善用公私部門及市場特性，而提供低成本 ' 高效率的 
福利財貨。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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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安全

FW所得與經濟安全

-、所得與經濟安全

簡要地說，社會福利的內容可以藉由保障經濟安全、專業服務與生 
活照顧三個概念內容來涵蓋。所謂的經濟安全保障乃在於透過強制性的 
制度及所得再分配等方法達到保障經濟安全的目的。經濟安全是社會福 
利活動中最主要、最基本的項目。在多數國家及社會福利學科中•所謂 
的經濟安全在施行的方法制度上可以區分為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社會 
津貼。

從所得的角度來看，在理念上，任何人所得的可能來源均是相當多 
元的。可以先粗分為三大類，即工作所得、來自私人部門的移轉，以及 
透過政府的公共部門移轉。工作所得的來源包括受僱者勞動的工資；農 
業及自營作業者出售產品的利潤；專業人員執業的勞務所得；企業主的 
利潤，以及透過資產（金）的投資收益均是個人的所得來源。所謂的移 
轉性收入是指因為各種理由，而原屬於A的經濟資源轉移到B。在當代社 
會中，由於國家已大幅介入社會福利及國民的經濟安全事務中，移轉性 
所得以政府的主導的公共部門移轉性所得/支出為最重要。即各種的社 
會福利給付屬之。私人部門也會出現移轉性所得/支付，如家庭內子女 
提供生活費用予年老之父母即屬之，又企業提供退休金予員工亦屬私人 
間的所得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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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經濟安全保障與移轉模式

家庭奉養代間移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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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瞭解政府主導的所得安全制度之前，吾人可以先對達成經濟 
安全保障的可能機制與模式予以總體性的認識。首先，先以人們參與到 
所得移轉制度的強制性來區分為「強制（政府介入）」與「志願（私人 
能力）」二類。再將所得移轉是否是世代間的移轉，而分為個人一生中 
不同時間及情況的移轉、同一時間期（同世代）的人群間移轉，以及代 
間移轉三組概念，來說明經濟保障來源的基本機制與移轉模式（如表 
10-1）。
個人的儲蓄或投資收益，屬於志願（私人能力）及個人能力的所得 

保障模式；而個人儲金帳戶是強制性（政府介入）的、但也仍是基於個 
人能力的所得保障模式。以自己的資源志願參加私人保險則是志願（私 
人能力）性的同世代人群間的移轉性所得保障；健保、失業保險' 甚至 
是完全提存準備制年金保險則是強制性的同世代人群間的所得保障模 
式。而家人間的奉養則是志願（私人能力）的代間移轉所得保障模式； 
至於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PAYG :參見第七章）保費式的社會保 
險或稅收支付的社會津貼，則是強制性（政府介入）的 ' 基於代間移轉 
的所得保障模式。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由於家庭關係強烈，且未有快速的社會變遷與 

外在因素的作用，以個人或家庭為單元的自願性所得保障制度尚能部分 
保障人們的經濟安全。但是，在當代的工商社會中-一方面由於社會變 
遷與流動致使人群間的互助連帶薄弱，同時由於社會變動快速，人們藉

個人生命中不同時間的移轉 
同世代人群間的移轉

志願（私人能力） 
儲蓄，投資收厂 
私人保險

強制（政府介入）
個人儲金帳戶

失業保險
完全準備制年金保險
社會保險（PAYG模式）
社會津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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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經濟安全的事故（件）

（一）所得面

（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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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己的力量維持經濟安全的能力低落，而產生透過政府推行強制性經 
濟保障制度的必要，即在三種不同移轉模式中進行選擇（或規範），或 
同時以多重的方式存在。

正如所得是經濟安全的基本，家戶的所得不足自然發生經濟不安全 
的情況。而所得不足未必然是絕對的所得低，而是包括所得面（低）的 
因素及家戶人口因素。所得低包括了家戶中無勞動人口而甚至是無所得 
的情況（如獨居老人）。另外的情況乃是所得低。但所得低亦可區分為 
工時少（如部分工時）、及工薪/時薪低的情況，後者往往是因為勞動 
就業的工作內容是低技術而致低薪。

除了所得不足的情況外，部分的家庭事件會對家戶的經濟安全會發 
生重大的影響，即發生家戶勞動者退出勞動市場（暫時或持續），而發 
生所得來源中斷，以及發生大筆支出的情況。
失業 ' 意外傷害及殘障，以及年老均可能會發生家戶勞動者退出勞 

動市場的情況。其中失業及意外傷害會造成暫時地離開勞動市場而所得

在社會福利的發展傳統中，透過集體的力量解決個人的經濟安全問 
題仍是社會福利的首要任務。總體而言 > 雖然社會環境 ' 制度與結構變 
遷對個人的經濟安全產生影響，但在討論個人（家庭）經濟安全時仍以 
個人層面的因素與事件為主。
在家庭經濟及生活資源連帶的實況下，探討影響個人經濟安全的因 

素，乃以家庭為單元進行說明。進而將影響經濟安全的因素分為所得與 
事件二大部分（參見圖10-1）。



（三）經濟安全因素與所得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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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影響經濟安全的原因與事故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從圖10-1可以對影響經濟安全的因素與事件有大致的認識。事實 
上-這些不同的因素或事件，亦即是社會福利制度所要面對的情況。大 
致而言，嚴重的所得不足（即貧窮）的情況，則需要透過他助以舒緩，

中斷。老年退休則是持續性退出勞動市場而所得中斷，殘障則視輕重程 
度對就業及所得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另外，家戶的勞動者及家戶成員發生重大疾病及意外傷害均會發生 

家戶的大筆支出，而影響家戶經濟安全。

社會福利概論

勞動者發生重大疾病及傷害
家庭成員發生意外傷害及重大疾病

失業（一段時問的失業）
年老（退出勞動市場）
勞動者發生意外傷害或障礙

家戶中無勞動人口/如獨居老人
低所得勞動者/時薪低、部分工時

家戶中勞動人口少/如單一勞動者
家戶中依粗人口多/如多子女家庭
家戶中有重病或殘障者

所得不足

事件/
所得中斷及增加支出

影專經濟安全的原因與事故

家戶人口成員組成面 
對就業勞動获生影響 
大筆意外支出

所得面



一般受僱者 
就業者的子厂 
未就業的成年人

無適用
勞保 就業保險

無適用

公保公教人員 
軍人
自僱者

275

第十章經濟安全

社會保險

健康醫療 職業災害 老年退休 失業人口對象

MB

表10-2台灣社會保險的事故與身分別的關聯 
事故別

即以公共救助、社會津貼及稅式給付，提供現金及準現金的給付。至於 
事件的咅K分，由於這些事件的發生都具有風險機率的特性，多數的國家 
乃以社會保險的方式來提供保障，而分別以醫療保險、職業（傷害）保 
險、失業保險、老年退休保險等方式來提供互助及自助性質的保障。

社會保險制度是當代各國社會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社會保險 
制度普遍被運用在老年退休經濟安全、醫療健康保險及對失業者的暫時 性經濟保障，而涵蓋了主要的經濟風險故事。從財務經費及影響規模來 
看，社會保險在各國社會福利制度所占的經費規模也是最大的，又社會 
保險往往涵蓋全體國民或全體勞動者及其家屬•而成為最普遍性的社會 
福利制度。另外'由於社會保險又涉及財務重分配及世代間的所得移 轉，而產生跨世代的影響。
在台灣，社會保險制度亦為最重要的社會福利制度，包括有勞工保 

險、全民健康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國民年金、農民保險、以及就業 
（失業）保險。事實上1這樣的保險方案制度交雜了以保險事故，及保 險對象為區分（參見表10-2）。

全民健保
用適無 用 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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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的原理與特性
（一）社會保險的原理

（二）社會保險的特性

276

基本上，社會保險是社會安全中的主要部分，其財源並非是以政府 
的一般稅收為主，而是大部分由雇主及勞工雙方共同分擔，政府則扮演

社會保險是一種強制性的保險制度，目的在於保障全體國民（或多 
數國民）遭遇危險事故時，提供基本上的經濟生活與醫療照顧，使這些 
遭遇風險事故，而不能工作或失去工作者，不因事故之發生而喪失其正 
常生活的保障。藉由多數人的力量及政府的參與，達到風險分擔及調和 
社會各階層利益的社會性任務。
社會保險所期待處理的風險或經濟不安全事件，以勞動者的職業傷 

害、勞動者及國民的醫療疾病、勞動者障礙、失業及老年（勞動者及非 
勞動者）之所得維持為最重要。近年來，各國因為長期照顧的需求提 
高，且常造成家戶重大的經濟負擔，乃有國家發展以長期照顧為風險事 
故的社會保險制度（如德國、日本）。
在社會保險制度的運作上，各國因受到工業發展、行政技術的限制 

及為維護國家統治權力的事實，早期的制度運作設計，多以職業別、工 
作場域為單元，而非以事故別為向度而發展制度。但因為以職業別運作 
的社會保險制度，多存在團體過小（相對於全民而言），而有被保險人 
風險機率相近的情況，且因被保險人係為同職業群體中的人口，而有所 
得再分配的效果不佳之情況；以及不同職業群間存在差別待遇的情形。 
又存在被保險人工作轉換時的被保險身分及年資轉併等問題。近年，不 
少國家多已朝向進行跨職業別的制度合併，將國民多數相同適用在相同 
的社會保險制度中（如台灣的全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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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負擔或補助者的角色。
進言之，社會保險的運作具以下的制度特性（Rejda, 1999 :柯木 

興，2000），說明如下。
1. 強制原則。社會保險是一種社會福利制度'透過政府立法的程 
序，強制所有符合法律規範的對象參加到保險制度中。強制的性 質有二：（1）對於那些不完全具有繳費能力者仍要參加及繳費，以 
免他日發生保險事故而造成社會的負擔，如貧窮者仍必須加入健 保；（2）要求有充足自我保障能力者參加，俾與弱勢者形成互助， 
如高所得者亦必須被強制參加。2. 給付權利原則。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並不相同。獲得社會救助的 
基礎乃是人道的' 單方面的施捨。而社會保險乃是在法律的強 
制下，被保險人繳交保險費（雖有些被保險人的保費由政府補 
助），而形成和保險人間的法律契約關係。一旦發生保險事故， 
即可向保險人申請給付，即要求被保險人的給付申請乃來自權利 
關係。

3. 給付假定需求原則。社會保險的給付事項乃來自法律，即社會的 
共識，並在保險契約法律關係中形成給付關係。因此，一旦保險 
事故發生，即推定被保險人有特定的需求，而無需進行個案性的 
需求審査。是所謂假定需求原則，如一旦符合失業的要件，即假 
定有所得的需求。

4. 基本保障原則。社會保險提供的保障並不以豐富充足為目標，而 
是以保障國民的基本需要為原則，如醫療健康保險給付以基本必 
要為原則 ' 年金給付亦以基本需要為原則。雖然，在有些職業年 
金保險中，其給付乃採與所得相關的制度，給付水準考慮到被保 
險退休前的既有生活水準，但多數的社會保險所優先考慮的是基 
本保險的水準。

5. 社會適當原則。社會保險所提供的給付固然是基本保障，但所謂 
的基本保障並不如同社會救助般是從維生角度、嚴格的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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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而是偏向社會整體的一般水準。另外，所謂的社會適當原 
則，還有另一個意義，是指社會保險制度不考慮被保險與保險制 
度間的對等利益關係，而是追求社會整體的最大利益，如會考慮 
到所得再分配，而不利較高所得者。

6-給付與繳費無直接相關。多數的社會保險，其繳費額的多寡乃與 
被保險人的所得相關，但給付並不與繳費有強烈的、直接的關 
係。雖然，在有些採取與所得相關的職業年金保險中，其給付水 
準與繳交保費的年資及繳費額有關聯，但其中的關聯並不是絕對 
的，而是部分相關的。因為，在考慮所得再分配 ' 互助及基本保 
障的原則下，相對地，所得較低者所繳的保費和所獲得的給付 
（如醫療或年金）間，其繳費是低於給付的。

7. 給付依法律訂定原則。雖然，社會保險在被保險人和保險人間具 
有法律上的給付權利關係，但給付水準與條件的改變並不如商 
業保險或一般契約般，由雙方同意後而改變，而是由法律訂定。 
給付條件（如年金請領年齡延後）或水準的改變，乃依法律而修 
改，而無需被保險人同意。

8. 自給自足原則。是指社會保險的財務必須符合自給自足為原則。 
在這個原則下，政府由國庫支出對於特定弱勢人口群的保險費予 
以補助，而非免繳費。也因為在這個原則下，社會保險必須定期 
檢討財務，而對於保險費或給付條件及水準，為相對的調整。但 
是，另一方面，在各國的經驗中，各國在人口結構及社會條件改 
變的情況下，有時社會保險財務雖已未符自給自足原則，但在法 
律未能修改的情況下，則會造成違反自給自足原則的情況（如 
2010年時台灣地區的全民健保）。

9.不必完全提存準備原則。不必完全提存準備同樣是社會保險在財 
務管理面的議題，是指社會保險，特別是年金保險，不必如同商 
業保險般將被保險人未來將領取的年金另外提存保留。因為社會 保險乃以政府為最終的責任保證者，以及在可以由法律調整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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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給付條件的情況下，不必以完全的實體基金準備作為未來 
給付的保證，而不必完全提存準備，而有利於制度運作。

在對老年退休及殘障風險之保障方面'在職業別社會保險的不同制 
度下，而有差異。公務人員適用於公保、軍人適用於軍人保險、私立學 
校教職員適用於私校保險、勞工則適用於勞工保險，各種保險間的繳費 
率並不相同，退休時的給付亦不相同。而未就業的成年人則適用於國民

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開始於1995年，透過整合當時的十四種職業身 
分別保險中的醫療保險（及附加之眷屬醫療保險），及將未被涵蓋在健 
康保險的國民納入。

台灣社會保險的施行與發展歷史是沿著職業別而逐步施行擴大的。 
軍人保險最先於1953年開辦，其次是1958年開始公務人員保險。台灣地 
區自1950年開始有「台灣省勞工保險辦法」，以廠礦事業僱用之產業工 
人為保險對象，1958年立法頒行「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和勞 
工保險均為綜合性的保險，勞工保險包括生育 '傷病、醫療、殘廢、老 
年及死亡等六項保險。而公務人員保險包括生育、疾病、傷害、殘廢、 
養老、眷屬及喪葬等七項。雖然勞工保險於1950年代開始辦理，但當時 
僅適用於受僱在較大型企業（特別是國營企業）的勞工，並未適用於全 
體勞工。
而就風險事故的角度來看，台灣除了全民健保是統一性、將全民涵 

蓋在相同制度的社會保險，其他的職業災害、老年退休等事故，則存在 
職業別的差異（見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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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又稱為公共救助-是所得維持政策中的一環'目的在維持 
國民最低（基本）生活水準所需的所得。社會救助給付需經過資產調 
査，由國家以稅收來救濟貧民，屬於一種選擇式、免繳費 ' 所得移轉的

在台灣，給予失業者的失業給付開始於1999年，並於2002年調整為 
單獨的就業保險立法，開始新的就業/失業保險制度。目前僅有普通勞 
工有失業保險的適用-公務人員、軍人及私立學校教職員並無失業保險 
制度涵蓋。

與老年退休及殘障風險之保障相同，保障職業傷害風險事故的保險 
亦採職業身分分立。公務人員適用於公保、軍人適用於軍人保險、私立 
學校教職員適用於私校保險、勞工則適用於勞工保險。由於不同職業傷 
害的風險機率並不相同，且是短期保險，並無年資累積（更無移轉）的 
議題，依不同的職業別而有不同的計算基礎是合理的。

年金。此等分類乃是依就業（或未就業）的職業身分別而區分，特別是 
繳費時的區分，而非退休時的身分別。這樣的職業身分別乃建立在無 
（或低度）職業身分流動的假設上，但是，在當代社會中，由於經濟快 
速變動及職業流動頻繁，而乃較過去更常出現國民終生職業身分別流動 
的情況，而延伸於不同職業別退休保險系統間的保險年資併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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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濟助貧民一直是台灣慈善組織持續、零星存在的活動，但是由 
政府辦理的公共救助則始於1945年，由當時的台灣省政府開始辦理貧民 
救濟的工作，而正式的社會立法（社會救助法）則要到1980年才由中央 
立法。雖然'社會救助法由中央立法，但是貧窮線的標準在直轄市與省 
並不相同 > 又貧民的資產調查由地方（縣市及直轄市政府）執行，進而 
各縣市會因財源的豐裕程度，而在執行上略有差異。
大致而言'在社會救助的執行上，會先進行資產調査，即將全家戶

福利制度°
從社會福利的發展歷史來看，私人救助是社會福利制度的重要開 

端。早期社會福利主體便是從濟貧工作開始，迄今，對貧民需要的照顧 
仍是社會福利中的重要工作。社會救助的特質包括：

1. 單方他助行為，財源來自稅收。
2. 屬事後的救貧措施，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3. 接受救助者須經資產調查或所得調查-存在標籤效果。
4. 扶助是根據最低生活標準而定，救助金額依受助者個別需要有差 
異-

除了對貧民的救助外，近年在經濟全球化的快速變遷中，新貧問題 
及對新貧者的緊急救助亦受到關注，且為新興的社會福利議題。
所謂的緊急救助，是指家庭遭逢重大變故（如意外）而陷入暫時性 

的困乏中。緊急救助有助於國民面對暫時性的變故。隨著各國社會保險 
制度建制周全，不少的風險事故（如疾病、失業）多已能適當涵蓋。但 
當代巨幅的經濟變遷中（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而易出現國民處於 
經濟風險困境的情況。世界各國乃有對劇烈經濟危機風險受害者提供在 
社會保險外的緊急協助措施，唯此等緊急救助多為非常態、方案、臨時 
性的做法。



社會福利概論

282

的總所得平均分配予全體人口，而視是否低於貧窮線。在濟貧的傳統 
中，在視貧窮為個人失敗或懶惰的價值判斷下，且為避免貧窮者有依賴 
救濟的情況，通常會採取「次生活標準」（less eligibility）原則，即將 
貧窮線及救濟水準訂得比一般生活水準更低，讓真正無以維生，非靠救 
助無法維生者才進入救濟體系。
近年來，台灣的貧窮線水準雖略有放寬、且因經濟全球化造成所得 

不均程度擴大及貧窮人口增加，但全台灣的低收入戶戶數及人數約仍僅 
占全國家戶數及國民人口數的1%左右（2009年時低收入戶占全體家戶比 
例為1.35%、占全體國民人數比例為1.11%）（內政部，2010）。低收入 
戶又依所得高低而分為三款（類）（台北市分為五類）。第一款（類） 為每人每月家庭平均所得占消費性支出的比例為0%，即全戶均無收入之 
家庭。第二款（類）為家庭平均所得占消費性支出在40%以下者。第三 
款（類）為占消費性支出在40%-60%者。
第一款（類）低收入戶、即全戶均無收入之家庭。可以得到依家庭 

人數計算的現金給付（2010年時台灣省各市為每人9,829元），此類的低 
收入戶多為獨居老人或獨自生活的身心障礙者。
第二款（類）的低收入戶則可以獲得以家戶計的生活扶助費（2010 

年台灣省為每戶5,000元）及每位兒童可以得到依兒童數計算的兒童生活 
扶助費（2010年台灣省為每位十五歲以下兒童2,200元、高中職在學者 
5,000元）。而第三款（類）的低收入戶則僅可以獲得供予低收入戶的 
實物、服務協助、部分公辦之收費性服務的優惠及補助（如學生學費補 
助、健保費補助、學童午餐費用減免），但未能獲得現金給付。此外，不同年度，亦有視當時經濟環境而提供緊急救助予危急中的 
家庭，但這個方案基本上是臨時 ' 短期性的計畫。如2007年時曾有大溫 
暖計畫、2008年開始有馬上關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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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津貼或稱為普及式津貼（universal allowances）或特定人口補助 
（demogrants ） （Rijda, 1999 ；孫健忠1 2000）。此種經濟安全保障制度 
工具，是一種提供均等現金給付給特定目標人口群的制度，這種制度並 
不考慮給付對象的所得、就業與財產，而只考慮給付對象的居住（國籍 
或居留權）（SSA, 2001 ；孫健忠，2000）。其所得免繳費給付，也稱人 
口特性給付，常具有補償性質或是用來滿足額外的經濟需求，經費來自 
於租稅，或來自雇主和受僱者所繳納的費用。
根據Dixon （1986 :引自孫健忠，2000）的觀點，社會津貼的方案包 

括有老人津貼、身心障礙者津貼、遺屬津貼、疾病津貼、生育津貼、職 
業傷害津貼、失業津貼與家庭（或稱兒童）津貼等，其中以老人津貼、 
兒童或家庭津貼，以及身心障礙者津貼較為普遍。此外，社會津貼也與 
社會保險或社會救助之間產生替代、補充或互補的互動關係。社會津貼 
的特質說明如下（孫健忠，2000 ；陳璃惠，1997）:

1. 普及式的社會公民權，毋須資產調査，領取資格中通常有公民權 
或居留權之規定。

2. 制度以承認社會權為基礎，強化社會整合，減少區隔化。
3. 社會津貼與社會保險般，採需求假定原則。即依目標人口類屬而 
推定有特定的需求，而提供給付。

4. 津貼的金額以滿足基本生活保障為前提，而採用齊一給付。
5. 財源來自一般稅收。
6. 所須財務規模較大，但行政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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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津貼三者雖均為促進經濟安全保障的制 
度機制，且三者相輔相成，共構成為經濟安全保障，但三種制度機制並 
不相同，但在幾個常見的性質向度上，又有少數的相近似，而易為社會 
所混淆。三種制度的對照比較如表10-3。進言之，社會保險 ' 社會救助 
和社會津貼的性質特性為：

1. 在保障對象上：社會保險往往以勞動人口及其家屬為對象；而社 
會救助是以貧窮者為對象的。所謂的社會津貼則是以特定人口群 
體為對象，老人'兒童'身心障礙者為較常見的人口對象。

2. 在對象的選擇方式上：社會保險透過加入保險制度來區隔保險對 
象；社會救助則透過資產調查來篩選貧窮者；社會津貼則是透過 
政治過程而形成社會共識決定社會津貼的對象。

3. 在制度性質上：社會保險是一種自助、互助的制度；社會救助是 
一種他助的社會扶助。社會津貼則是一種社會補充。

4. 在制度功能上：社會保險和社會津貼都是尚未發生貧窮之前的預 
防貧窮，而社會救助則是已發生貧窮後的事後救濟。

5. 在制度內容上：社會保險往往是全國一致或依職業別而分立的 ； 
社會救助多採因地制宜，而有地區性的差異。相對地，社會津貼 
以全國一致的制度來進行。

6. 在保障對象普及性程度上：社會保險往往是普遍性的，但也會是 
職業別差異的。社會救助制度則是選擇性的制度；而社會津貼則 
是普及性的制度。7. 在福利模式的類別上：社會保險屬於職業成就模式或功績模式 ； 
而社會救助則是殘補式的福利模式的代表。而社會津貼則具有偏 
制度再分配模式的性質。8. 在經費來源上：社會保險乃是來自保險費；社會救助則來自政府

1 77^1^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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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3社會保險、社會救助與社會津貼的比較

保障對象

資產調查對象選擇方式 加入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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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而社會津貼則以來自政府財稅為主，但亦有部分國家的制 
度來自保險費的公共基金。

9. 在給付水準上：社會津貼通常提供滿足基本需要的水準，而社會 
保險因給付制度多採與所得相關，而在於維持被保險人一定的生 
活水準。但是社會救助則多採次生活標準，至多是滿足基本需求 
的給付。

10. 在制度性風險分攤效果上：社會保險強調風險分擔，但社會救助 
並不強調風險分擔，社會津貼相對的並無風險分擔的效果。

11. 在制度意涵上：社會保險具有強化工作成就的性質；社會救助往

經費來源
給付水準

社會保險 
勞動人口及其家属

社會救助 
貧窮者

制度性質
制度功能
制度內容
保障普及 - 
福利模式類別

社會津貼
特定人口群體，以老 
人、兒童、身心障礙者 
較常見
社會共識基礎的公民權 
或居留權
社會補充
防貧
全国一致
普及性
偏制度再分配模式-

政府財稅（或保險費） 
基本需求

自助、互助
防貧
全國一致或職業別
普及性或差異
偏職業成就或功績模式

風險分攤 
制度意涵 
所得再分配 
工作誘因- 
權利義務

社會扶助 
濟貧 
因地制宜 
選擇性 
殘補福利模 
式 
政府預算 
基本需求、 
次生活標準 
不強調 
*辱、懲罰- 
無 
不足 
不強調

保險費_______
與所得相關、維持生活水準________強調
強化工作成就
部分________
佳
•對等

資料來源：陳臻惠（1997）；孫健忠（2000）。

無
社會權 ~~
透過財稅制度'疝'
中性
不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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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帶有恥辱、懲罰的性質。而社會津貼則是社會權的強化。12. 在所得再分配效果上：社會保險具有部分所得再分配的效果，而 
社會救助並不關注於再分配效果，而社會津貼因透過財稅制度， 
而發生部分再分配效果。13. 在對工作誘因的影響上：社會保險有較佳的鼓勵就業的效果，但 
社會救助往往會令人有妨礙工作誘因的擔心。而社會津貼因以特 
定有明顯需求者為對為，未有工作誘因的議題。

14. 在權利義務上：社會保險在繳費者與福利領取者的權利義務關係 
上是對等的，社會救助和社會津貼均不強調權利義務上的關聯。

童津貼」、「身心障礙兒童津貼」
福利學理上、國際上所使用之「津貼」，其意義內容並不完全相同。較 
早年的幾項津貼，多存在「給付資格救助化」、「對象區隔化」、「給 
付稀釋化」的性質（孫健忠，2000），且未突顯社會權，而實未具有社 
會津貼的核心性質。
台灣的這些不具津貼性質的給付之所以稱之為津貼，實是中文使用 

上望文生義的結果（孫健忠，2000）。在中文，「津貼」幾等同於「補 
貼」、「給付」，但與社會福利中的allowance並不相同。再加上政治選 

舉競爭的結果，而不斷的誤用。
自1995年以來所施行的幾項津貼，其中「中低老人生活津貼」、 

「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已走入歷史。但「老年農民津貼」、「身心障礙 
兒童津貼」仍持續辦理給付中。但老年農民津貼乃以職業人口為區隔 、 
身心障礙兒童津貼亦以狹窄的人口範圍為對象，實難謂有強化社會團結 
的效果，稱之為社會津貼仍是有爭議的。

雖然，台灣自1995年開始有不少以「津貼」為名的給付，包括「中 
低老人生活津貼」、「敬老福利生活津貼」、「老年農民津貼」、「兒 

「托育津貼」，但這些給付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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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會福利制度是歷史、文化、政治的產物。各國政府在其社會 
意識型態及政治文化的運作下，實際的福利給付與制度設計往往會與單 
純的學理概念有差異。在台灣，則在社會保險式的退休制度外'存在著 
個人儲金帳戶的制度。同樣地，在社會津貼與救助外，存在著針對特殊 
人口類屬且經資產調査的給付。

公積金制，英文原名為National Provident Fund Schemes可譯成為 
「公共儲備基金制度」。公積金制通常指依照政府規定由勞雇雙方依勞 
（員）工薪資所得按月提撥（存）一定百分比充當公積金’以本金加利 
息方式的強制儲蓄制度，而每位勞工均設有個人帳戶’於發生特定事故 
時由其帳戶領取本息，以應需要。因此公積金制在給付方式上係採一次 
給付制來規劃其老年或其他事故的經濟生活保障'在給付類型上係屬一 
種確定提撥制。至於國人對於公積金制的名詞使用'乃係引用新加坡中 
央公積金制度的中文譯名而來。 ，
嚴格而言，公積金制並無危險分擔的保險意義及功能亦無所得再分 

配效果，純屬強制儲蓄的性質，並非屬於具有社會政策功能的社會安全 
制度範疇。但對於未有任何社會保障制度的受僱勞工'遭受老年'残疾 
及死亡或其他事故時，具提供某種程度的保障效果’常被視為社會安全 
領域中的一種有限保障措施（a limited schemes） °

骨啪其他經濟保障方式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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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雇主）提撥的儲金而作為日後的使用，且為個人自有帳戶而不與 
他人間存在所得再分配的關聯。不過，公積金往往涵蓋多種風險事故 
（如醫療、老年退休、死亡），而退休儲金往往排除了醫療而集中於老 
年退休時的經濟保險。個人退休儲金亦是為達到老年經濟安全保障的一 
種制度。
退休儲金亦被稱為可攜式年金或稱攜帶式年金（portable pension 

or pension portability） ＞係指在員工退休金制度中，受僱員工轉換雇主 

時'仍可繼續保有相同或較佳給付的年金權（employee's right to transfer 
pension benefit credits from a former employer to a current employer） , 而 

不會因轉換雇主而損失其原服務年資所取得的給付權益。
可攜式年金的概念係相對不可攜式年/或年資而來的。因為在一般 

企業中，多數退休金制度在員工離開原制度時，其給付權將予凍結， 
而無法撤帶（移轉）到新制度。在特殊的情形下，如企業員工在關係 
企業間流動，新企業或承認在前關係企業的服務年資及退休年資，則仍 
是一種實質的可攜式年金制度，而對不同企業群間則不接受這些年資 ， 為不可攜式年金（資）制度。可攜式年金的概念係針對這種企業間的制 
度隔窗，透過政府的立法規範或制度改變，來克服勞工於不同企業間工 
作（退休金）年資不可移轉的困境。換言之，此種方式與社會保險年金 
制度中所採行的通算制度相類似。即員工在轉換前制度的給付資源需移 
轉給轉換後的制度，其前後的服務期間所需的給付費用可以併計。也因 
此，可攜式年金的主體上，係屬政府規範/經營，而非作為保險人之職 
業年金的一部分。
在台灣，公務人員除有社會保險制度的公教保險外，自1940年代即 

有退撫制度之適用，並自1971年改制為退撫儲金制，由公務人員與雇主 
（政府）共同提撥儲金。另外，自2008年開始施行勞工退休儲金制度 ， 
作為勞工保險制度以外的另一層老年退休保障。總體而言，台灣的受雇 
者（不包括雇主和無一定雇主者）除私教職員外，均在社會保險外同時 
涵蓋在退休儲金的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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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社會福利中的經濟安全保障制度，可依制度運作方式而區 
分為社會保險、社會救助（或公共扶助）'以及社會津貼。而所謂的社 
會給付（social benefits）並不是從制度角度的概念，而是從目的、功能 
的向度來描述的概念。在台灣，各種透過福利概念而提供的給付日益增 
加，但給付的制度性質又出現不易完全符合國際學理的概念，政府乃有 
「社會給付」的名稱。所謂的社會給付，被界定為：為減輕各類風險或 
需求而給予家庭或個人的支出（行政院主計處，2006），即包括了社會 
援助、社會保險、社會津貼在內的綜合性概念。
在台灣，因為社會救助與社會津貼的界限未必完全符合學理，加上 

一部分社會照顧被以代金方式給付，而有「社會給付」的名稱。
社會給付型式並包括現金及實物二種給付類型。2007年我國社會給 

付中，現金給付6,969億，占55.9%、實物給付5,490億元，占44.1%，現 
金給付高於實物給付11.8個百分點。
若就是否屬保險給付觀察，則過半數為以往繳保險費而得到的給 

付，屬免負擔保險費的給付者占46.1% ；給付中，屬定期之老年退休、 
殘障' 遺族、低收入等延續性給付約占26.3%，此外，直接給付對象有 
94.6%為個人、4.6%為家庭。
我國社會給付中有8.9%需事先經資產審查程序。審査標準涵蓋最低 

生活費用、每戶年所得'不動產存款等，這種需經資產調查的社會給 
付，給付對象則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婦女、兒少寄養、 
發展遲緩療育及身障房屋租金與貸款利息補助等相關輔助，另敬老福利 
生活津貼'榮民安養、弱勢教育補助、國宅出租售也有排富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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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服務的性質與內涵
一、福利服務的意義

(一)福利 服務的意義

第顺

福利服務是台灣地區所習慣使用的名稱，這個概念在美國稱為「社 
會服務」(Kahn & Kamerman, 1980) ■>英國原來稱為「個人性社會服 

務」或有些人使用為「綜合性社會服務」(general social services)。在 

英國，近年來因「照顧」幾乎成為這領域中最重要的工作，且強調社區 
照顧'而漸出現「社會照護」(social care)與社區照顧交互使用的情 

況，甚至在英國因為推動由社區執行社會照護，有時更逕以社區照顧稱 
之。
就社會福利的內涵與範圍來看，福利服務或社會照顧在社會福利 

中，雖然所使用的經費相對於經濟安全或社會保險是相對非常少的，但 
在人員僱用上則相對上是多數的。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對困苦者的人 
道關懷、對病弱者、年老者、孤兒的收容照顧有其傳統，而易被認為是 
社會福利中最主要內涵。正如Kahn和Kamerman ( 1980: 3)所指出 > 對 

美國而言，到了七。年代，社會服務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及熟悉，而成 
為教育、所得移轉(社會安全)、醫療衛生、住宅，以及就業/職訓之 
外的第六種人群服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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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dock (2003)指出個人性社會服務在現代福利體系裡是最古老、 
但也是規模小的部分，其源頭可追溯到前工業革命時期那種由教會與神 
職人員所組織的施捨與照顧工作(alms and care-giving)。雖然，個人性 

社會服務有很長久的發展歷史，但是到了現代福利國家興起以後，其在 
福利國家的重要性卻大大的降低。從經費支出上來看，個人性社會服務 
在各福利先進國家中所占的比例都是最低的。其次，在福利的方法上， 
個人性社會服務具有一種殘餘的特性(residual quality)，其任務係被認 

為在於解決其他福利體系所遺留下來無法解決的問題，當人們無法獲得 
其他的福利支持時，才會尋求個人性社會服務的協助，也因為這樣的殘 
餘性格，使得個人性社會服務成為所有社會服務中最複雜的一種服務型 
態。
在英國，在對個人性社會服務的討論中，1968年的西蒙報告書 

(Seebohm Report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Local Authority and Allied 

Personal Social Services, 1968)是相當重要的關鍵性官方文獻'是正式使 

用這個概念的文獻。在這份文獻中，個人性社會服務係與地方福利行政 
併列標題的，將個人性社會服務定位為地方政府的工作，且具有行政性 
質。Johnson ( 1999: 78)也指出，英國地方政府中從事個人性社會服務 

的人員中，約有85%不是專業的社會工作人員。而之所以非專業者的比 
率如此高，係因為服務工作中包括許多行政性的工作，如申請及文件查 
核，及非專業性的工作，如餐食及交通運送等。

Adams (1996: 6-7)亦解釋個人性社會服務是介於政府社會政策與社 
會工作間的中介性概念。在這裡，所謂的「社會政策」指的是社會政策 
的核心理念，如英國自貝佛里奇以後到五。、六。年代是以全民性福利 
作為基本政策，而九O年代則是以選擇性政策為主。而社會工作則是指 
針對個人與家庭失功能者的專業性、功能增強與補救性服務。因此，個 
人性社會服務一方面沒有固定的範圍與內涵1同時其意義也是變動的。 
不過，Adams ( 1996: 7)特別強調，所謂的個人性社會服務並不是殘補 
性的，也不是經資產調査的，是提供給全體國民中有需求者的服務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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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若借用Gilbert和Terrell (2004: 87)對服務人口群體的區分，即在全 

民性對象與選擇性對象間的二種人口群體(參見第六章)，即特定人口 
類屬與經專業判斷的福利需求者、個人性社會服務的對象，是比較接近 
社會行政或社會服務方案的人口群體。
而英國官方出版的「社會服務現代化」(Modernising Social 

Services)政策白皮書中，對「個人性社會服務」的解釋與界定為：

個人性社會服務在於提供廣泛的照顧與支持予下列國民：老人 
服務，藉由機構安置、護理之家' 居家照顧、送餐服務' 日間照顧 
與午間休閒；身心障礙者；有心理困擾及服務需求者，包括從情緒 
支持到強制性的住院式心理治療；有藥癮與酒癮問題的國民；家庭 
服務，特別是家中有身心障礙兒童及特殊需求者；兒童，包括可能 
處於危害中而受到特別看管的兒童；兒童照顧，藉由寄養、兒童之 
家來提供。

1.有助於社會化及發展。此意指著對國家及社會的多數人或一般人 
(並非限於所謂的處於困境的人口群)，提供日常生活及成長之 
若干支持。

2-協助及促進社會中的成員可以更方便地接近政府的服務，也包括

Baldock (2003)指出，在工業化的社會裡，個人性社會服務的主要 
功能包括：照顧與保護處於傷害或疏忽危機中的兒童，或是其行為已經 
超乎個別家庭所能控制的兒童；協助或提供照顧與支持給那些無法自理 
其生活的老人、身心障礙者與病患(包括肢體障礙者、智能障礙者、學 
習障礙者，以及如罹SAIDS/HIV的慢性病患者)；協助那些被社會排除 
者，例如遊民、移民與難民；協助藥物與酒精濫用者。提供這些服務給 
這些人通常稱之為社會工作，而社會工作者也一直是社會大眾對個人性 
社會服務的核心印象。
此外-Kahn和Kamerman ( 1980: 5)歸納出個人性社會服務的八項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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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國民可以接近其他的人群服務單位與機構。
3. 確保衰弱老人們、身心障礙者等可以獲得基本的社會照顧與協 
助，以及協助他們可以在有適當支持的情況下生活於社區之中 。

4. 為有需要的兒童安排替代性的住所，或為他們安排長期的新家 
庭，而有適當的人可以擔負父母親的角色。

5. 提供家庭與個人協助、諮商及引導，而有助於他們度過生命及家 
庭所面對的危機。或協助他們重建其功能，以克服其困境。

6. 提供支持、互助及自助的機會，及透過某些活動使之朝向預防、 
克服日常社區性生活中的困難。並對其生活中的某些計畫與提出 
建言。

7. 為個人及家庭整合各種可以接近的服務方案-而促使及確保個人 
及家庭可以在服務中獲得最佳的效果。

8. 控制及監管那些偏差而可能傷害自己及別人的個人'也持續關注 
那些處於高危險境況的人，而提供他們照顧與機會，以協助他們 
成長或處於安全的狀況。

而Adams ( 1996)則認為個人性社會服務的目的在於保護及控制那 
些需要保護及被控制的人；以及促使人們可以獨立及發揮其社會功能° 
所謂的保護，指的是可能受傷害的兒童；而所謂的控制'指的是潛在 
的犯罪者及非行青少年。至於發揮社會功能，指的是身心障礙者。雖然 
Kahn和Kamerman ( 1980: 5 )以及Adams ( 1996)試圖詳細地區分社會 
工作與社會服務(或個人性社會服務)，但似仍不易與社會工作的意義 
相區隔，或許也是因為這個特性，國內的學者，如萬育維(2007)則解 
釋福利服務是：針對個人及家庭失功能的補強性服務°在此'萬育維的 
概念使用卻是比較接近Adams ( 1996: 7)所界定的專業性社會工作°又 
葉至誠(2002)直接將福利服務等同於社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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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來取代過去傳統上使用的個人性社會服務'強調個人性社會服務 
係地方政府的職權與責任。Balloch (2002)於社會政策辭典中解釋'雖 
然個人性社會服務的概念正式出現於西蒙報告書，但是其根源則應回溯 
到慈善組織會社(COS)對人群關懷的主張-以相對於當時嚴苛的公共 
福利。如今，個人性社會服務的提供來源實包括政府'非營利組織及私 
人部門。

Adams ( 1996: 6-7)也進一步解釋，個人性社會服務之服務者與提 
供者往往欠缺強烈的專業認同，甚至造成從業者的低自我認同與混淆。 
因為，一方面其內涵與概念是變動的；同時，從業者具有行政者、治療 
者、與資源分配及管控者(gatekeeper)的角色■且角色隨著政策、時代 
而改變。Adams ( 1996)更強調，社會與政治思潮對服務需求及使用者 
之地位的認定，也相對的反映個人性社會服務者的角色與個人性社會服 
務性質。在英國，對社會服務需求及使用者的稱謂，從案主(clinets) 
到顧客(consumers )及公民(citizens ) ■也反映出個人性社會服務者的 
角色從專業者、到經營管理之服務人員，再到行政者的角色。而個人性 
社會服務性質也從專業服務到資源管理與服務提供，再到公共利益與安 
全的維護。

Baldock (2003)用殘餘的特性的概念來說明個人性社會服務與總 
體社會政策的關係。其強調的是個人性社會服務其任務係被認為在於解 
決其他福利體系所遺留下來無法解決的問題。而另一方面，這樣的意義 
則說明了所謂的個人性社會服務的範圍、與被期待發揮的功能是受到其 
他社會政策制度與提供的影響。簡言之，社會性的給付，包括社會保險 
(失業給付與年金給付)、社會津貼與社會救助，直接影響國民的經濟 
安全保障水準，間接影響國民的家庭、育兒與親屬扶養能力，而對福利 
服務人口群，產生擴大及縮減的效果。因為個人性社會服務的服務人口 
群體，乃是在這個架構中受影響，無法獲得需求滿足時而出現。
而這樣的殘餘特性，進一步延伸出福利服務的三個特性，包括殘餘 

性、複雜性、組織的經常變異性(Baldock, 2003)。而三者具有某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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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的關聯。由於福利服務所強調的殘餘的特性。因此，在人口群體 
上，個人性社會服務的內容含括了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各個層面。 
但在實務上卻是各種人口群中的一小部分有實質需求的人。而這些有 
實質需求的人，又充滿了各種的差異性、歧異性與複雜性。因此，個 
人性社會服務比其他的社會政策領域，在方案與政策執行上，更直接 
而立即必須面對社會政策中一些關鍵性的議題，包括：與組織、效能 
(effectiveness)、與效率有關的技術問題，與需求、資格、分配、公 
平、依賴及自主有關的道德及政治兩難的問題。而又因為是殘餘的，其 
實使用者與服務體系間的近便性可能是有阻礙的，因而即使是僅提供予 
一小部分的國民使用，仍很容易出現還有許多的需要者沒有獲得協助， 
而飽受批評(Baldock, 2003)。進而，在成效不易呈現及往往飽受批評 
之際，其服務組織與體系則相對地會成為被改革的目標，而常出現組織 
及體系之改組變動。

Jones和Lowe (2002: 192-193)指出，在英國 > 個人性社會服務，無 
論在社會政策領域或公共服務甚至於在社會大眾的印象中，都存在著一 
種負面的印象，而這些負面的印象則使得這個領域一直處於資源不足及 
無法得到社會與政策的支持。而之所以會有這種印象的理由有四：
第一，這個政策領域的服務的人口群體過於分歧而欠缺一致，進而 

這些人口群體無法連結成政治上的力量、欠缺政治的影響力。第二，這 
個服務領域所涉及的服務人員並不易劃歸為某一專業'進而無法有專業 
性影響力、同一的專業論說，而可以向社會大眾及政府部門解釋這個領 
域的工作。第三，長期以來，個人性社會服務的政策目標一直不曾有過 
共識，包括應朝更為普及性發展'或保守性地採殘補式的立場；或者' 
在工作比重與方向上，採取預防或補救的策略等-均欠缺共識。第四， 
則是關於政府的角色與介入程度的。即使是在同一個政黨的同一次執政 
期間中，政府對個人性社會服務的干預及投入立場往往是不明確的1尤 
其是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志願服務部門間的關係1一直久缺較清楚的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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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福利服務所指稱的內容為何呢？ Kahn和Kamerman認為「社會服 

務意指保護或重建家庭生活，協助個人解決內、外在問題，促進發展， 
並藉由資訊提供、指導、倡導及具體服務而達成目的」( 1980: 19)。 
Kahn和Kamerman (1980:4)認為福利服務包括以下幾個領域：

1-兒童：包括兒童保護、兒童收養及扶養與安置，以及兒童權益及 
福利。

2.家庭諮商及服務。

對於福利服務的性質，Adams (1996: 9)亦指出-就字面上意義本 
身即能相當地反映這個概念。

1. 服務。說明了這個領域所提供的是一些服務，而不是產品或現 
金，是透過一些活動來進行的。而Hill (2000 : 12)則強調這些 
服務係透過專業者或科層組織來提供。

2. 個人性。在這裡，Adams解釋個人性指的意義有二：⑴這種服務 
如同教育或醫療般，是以全體國民為對象的；⑵這種服務雖是全 
體國民的，但卻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同樣地會使用到，而是在使用 
時與個人的生活條件、身心狀況以及需求而不同，而具有個別 
性。而Kahn和Kamerman ( 1980: 3)也強調個人性社會服務具有 
個別性，因此關心的重心是政策、科層到案主間的輸送中介。因 
此這樣的活動則涉及到裁量、執行與授權。

3. 社會性。雖然說，個人性社會服務在於滿足需求，且兼顧個人的 
差異性，但是Adams也強調，所謂的需求是社會性的需求 ' 是社 
會性的認定。而所謂社會性卻實際地反映在需求的認定、提供服 
務的方式及水準等面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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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人，包括對老人的社區性服務以及老人保障及服務 ' 居家服務 
及日間照顧。4. 營隊及團體等成長及休閒服務，包括對兒童、老人及身心障礙 
者。

5. 社會性服務的諮詢與轉介。
6-餐食服務，包括老人及障礙者。
7. 身心障礙者及弱勢者的自助及互助團體、活動與方案。
8. 青年的保護性居住安排。
9. 酒癮及藥瘾者服務。
10. 特殊兒童及成年人之特殊機構安置。
而Hill (2000)則認為英國最主要的個人性社會服務的對象包括：
1. 脆弱及高風險中的兒童、青年及其家庭。
2. 脆弱及高風險的老人。
3. 身心障礙的兒童。
4. 肢體障礙者及/與嚴重的心智障礙者。
5-有心理衛生服務需求者。
6. 學習障礙者。
7. 受愛滋病感染及帶原者。
8. 藥瘾及酒癮者。
9. 對以上各類人提供照顧的照顧提供者。
林萬億則認為福利服務是指針對那些因個人或社會環境影響而導致 

有特殊需求之人口群所提供的服務(林萬億，2006) ■如兒童、少年' 
老人、身心障礙、婦女等。
綜合各國政策及學理的主張，本章對福利服務的介紹，將集中於介 

紹較基本常見的兒童少年福利'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與婦女福利' 
但學習者不應忽略而誤以為福利服務以此為限'其他主題領域1如原住 
民服務、移民服務'更生人服務，及受刑人家屬服務均已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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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與服務方法的取捨
服務對象與服務方法的取捨是另一個歸類上不得不面對、也一直存 

在而必須容忍的取捨。在福利服務中，某些服務方法與方案往往會有多 
元的服務對象'但往往將之歸類於發展最早或最主要使用者的類別中。 
如在宅服務或居家服務1可以會被運用在老人、兒童及身心障礙者服務 
中，但以身心障礙者家庭的需求最大，而常將之置於身心障礙福利中介 
紹。又如，早期療育服務可以是兒童福利的一環，亦是身心障礙福利的 
一部分，但因後續的服務與身心障礙服務相連貫，而多被歸類於身心障 
礙福利中。再者'身心障礙者與老人均會有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需求， 
但因為老人是主要的使用者，而多歸屬於老人福利中。

正如福利服務具有社會性與殘餘性的特性，社會福利機構在提供福 
利服務時並不是依循特定的理論概念架構，而是視組織發展及專業資源 
而進行。各國政府在對福利服務進行行政分工歸類時，同樣未必遵守特 
定的理論概念，而是依行政方便性。特別是在進行概念及服務的介紹 
中，為免一再重覆，任何學者（或作者）必須以互斥的方式將各種福利 
服務安排在章節段中1而易有二類的兩難取捨。事實上，這種歸類上的 
取捨，不僅是書本概念介紹上的取捨，正反映社會福利機構在實務服務 
提供上的重疊性'及政府分工上的兩難。
♦家庭與個人的取捨
福利服務雖然常以個人作為分類的對象，但是在評估福利對象的需 

求或進行服務規劃設計時1又往往將家屬納入，即以家庭為對象單元。 
如在進行身心障礙福利規劃及提供服務時1會將家人'主要照顧者辭 
入。或又有相反的情況1在以家庭為單元的福利設計中，卻以個人為服 
務歸類，如為單親家庭或家庭暴力的服務設計，有時會歸類在婦女福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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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在中文及文化上的使用習慣中，習慣將兒童及少年予以區 
分，甚至還會區分出幼兒及嬰兒。然而，在國際上，在社會福利方面多 
以「兒童」涵蓋十八歲以下的福利對象，意指著尚未能獨立，而處於依 
賴照顧階段。
兒童福利的範圍是什麼呢？在這種以人口為區別的福利議題中，有 

時會被社會大眾誤以為此一人口群體的所有事務均屬此一人口群的福利 
事務，但這是常岀現又一直存在的誤解(Hill, 2003)。在社會福利領域 
中，常將兒童福利界定在一個較狹義的定義範圍，即以易受傷害之兒童 
的公共處遇及直接服務為限(Hill, 2003)。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界定，其 
理由有二：⑴多數兒童及少年生活在家庭中，並被認為是私領域，在沒 
有法定理由及必要的情況中，並不認為國家可以干涉，而應尊重父母的 
自主權及隱私權；⑵受教育及學習是兒童與少年的主要活動，而此一部 
分是教育的領域。(Hill,2003)
進言之，兒童福利的範圍被界定為對於那些家庭受到緊急、暫時的 

壓力或事件，或因父母之雙方或一方的不當行為與疏忽，而致兒童(少 
年)處於被虐待、遺棄，或生活條件不足而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而為兒 
童提供生活照顧與安排的服務。Kadushin和Martine ( 1994)曾將這些提 
供予以兒童福利服務區分為支持性服務3叩portive service)、補充性服 
務(supplementary service)、替代性服務(substitutional service)，廣泛 

受到引用。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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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兒童及少年的支持性服務

（一）兒童少年諮商服務

（二）兒童少年休閒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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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支持性服務，是指協助家庭成員運用自己的力量，來減輕親 
子間的壓力或緊張的服務。換言之，即透過支持或增強父母之能力，以 
適應兒童需要的兒童福利服務。
支持性服務是當家庭面對短期、暫時或輕微的壓力時，透過提供部 

分性的支持服務，以強化家庭功能，以協助家庭成員運用及發揮自己的 
力量，減輕家庭成員間的壓力或緊張的服務，並協助父母扮演合適的親 
職角色，使兒童在面臨家庭壓力時，仍能居住在自己的家庭與家人共同 
生活。支持性的服務是對兒童原來的生活環境僅做最低限度的變動。常 
見的兒童少年支持性服務有：⑴兒童少年諮商服務；⑵兒童少年休閒育 
樂服務；（3）未婚媽媽的服務；⑷親職教育。

所謂的兒童少年諮商服務是指當家庭因親子關係衝突或婚姻衝突 ， 
以致於親子關係惡劣、家庭功能無法發揮時，而由專業者提供專業性的 
諮商服務，以協助家庭成員能適當處理親子問題，並支持這個家庭能持 
續發揮原有的功能（郭靜晃，2004）。

所謂兒童少年休閒育樂服務是指提倡及提供有益兒童少年身心健康 
發展的育樂活動，特別是針對那些有可能受到社會不良風俗影響而進出 
不良場所，或因家庭資源限制而無力從事正當休閒育樂活動的兒童少年 
提供此等服務。兒童少年休閒育樂活動著重於知識性、體育性'休憩性 
及社交性等類型的育樂活動，期待透過這些育樂活動可以同時寓教於 
樂，陶冶兒童少年的品格（曾華源、郭靜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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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婚媽媽的服務

（四）親職敎育

三、兒童少年補充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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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性服務是指用來補充父母職責和家庭功能的兒童少年福利服 
務。換言之，即補充家庭中父母對其子女應有、但不足的兒童少年福利 
服務。有時，補充性服務是指當家庭發生危機而導致親職功能不足1 
影響兒童少年正常成長時，則經由外界協助補充父母職責（邱芳晞- 
2002）。在現代社會中，由於核心家庭及雙生涯家庭成為主要的家庭型 
態，不少的家庭的兒童照顧功能已未能適當發揮。進而，所謂的補充性 
服務並不以家庭面對危機或緊急狀況為限。甚至，部分的補充性服務已 
成為常態性'經常性的服務，如托育服務。進而，所謂的補充性服務可

親職教育是指提供家長有關兒童少年發展及教養子女的知識，以利 
父母能扮演正確、適當的親職角色，發揮家庭養育及教育兒童及少年的 
功能。親職教育的範圍頗為廣泛，從育嬰營養、衛生清潔、醫療保健' 
家事維持、學童就學、師親溝通、兒童社會化、兒童心理、發展心理、 
性教育，甚至也包括協助親子溝通、促進親子互動、增進親子關係。兒 
童福利的專業者，往往運用各種方法及機會，對家長提供親職教育，協 
助兒童在家庭可以獲得更佳的生活照顧。

所謂的未婚媽媽的服務乃是指包括提供兒童及少年正確的性知識、 
對生命尊重的教育宣導，及對未婚懷孕及生子之少女提供專業性的支持 
協助。少女如果發生未婚懷孕及生子的情況，基於人權及對生命的尊 
重，專業者提供少女及新生兒短期的生活照顧，及提供未成年未婚媽媽 
心理輔導、及協助其就學、就業、子女領養及與家人溝通等事宜（翁毓 
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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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托育服務

（二）兒童少年在宅服務

（三）兒童少年營養及餐食協助
不少國家對於貧困之兒童少年提供有基本生活營養及餐食。這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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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托育的目的在於協助父母照顧其子女，滿足兒童的教養、健 
康' 安全、成長等基本需求（林勝義，2002）。早期的兒童托育往往是 
公益性、宗教性與社區互助性質的，生活照顧為主（邱芳晞，2002）。 
而目前不少的兒童托育機構已具有收費及商業性質，更延伸至課業輔導 及才藝學習的活動。

在宅服務又稱為家事服務（homemaker service ）是指當兒童及少年 
的主要照顧者因故（如重病、生育）而短期或永久不能提供對兒童或少 
年的生活照顧時-在維持兒童少年家庭照顧功能的目標中，由政府或福 
利機構派員到兒童及少年家庭提供家事服務，以維持兒童及少年一定的 
居家生活品質。一般而言，在宅服務案家往往是社會工作員開案的個 
案，並結合社會工作專業協助。又家事服務員的服務提供乃受社會福利 
機構督導及定期評估（林勝義，2002）。

以包括維持家庭基本所得的措施、日間托兒和在宅服務等。（邱芳晞， 
2002）
從兒童福利服務的類別來看，補充性服務與支持性服務具有相似的 

目的，其主要的照顧理念均為相信家庭透過支持性或補充性服務能提供 
兒童所需的安全與保護。只不過在服務方式上，支持性服務是提供家庭 
內所需的支援以增進父母在家庭中照顧兒童的功能，補充性服務偏向藉 
由家庭系統以外的協助，作為家庭功能的補充。常見的補充性兒童少年 
服務有：（1）兒童托育服務；⑵兒童少年在宅服務；⑶兒童少年營養及餐 
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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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兒童少年替代性服務

（―）寄養

（二）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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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安置是經由專業社會工作者透過專業評估及法律的過程，協助 
一些喪失親生父母的孩童，或因重大理由而不能由親生父母撫養之孩

營養食品之提供，早期多確以實際的食物（如牛奶、奶粉、罐頭）型態 
提供，後來發展成為食物券、甚至現金（代金）方式給予。

替代性服務是指當家庭發生嚴重問題，或親職不彰，威脅到兒童受 
教養的權益時，其親子關係必須暫時或永久分離，而針對處於這種情況 
中的兒童及少年所提供的福利服務。簡言之，即透過這些服務，而代替 
父母親（部分或全部）之照顧及養育功能的兒童福利服務，包括：（1）寄 
養（foster）；⑵收養（adoption）；⑶機構照顧（institutional care）。

是指當兒童親生家庭無法提供暫時或長期照顧，而兒童少年或其父 
母並不期望也不可能被收養時，所提供給兒童一種有計畫期間的替代性 
家庭照顧（kadushin & Martin, 1994 ；郭靜晃，2004）。例如，親職功能 
不佳、無法處理生活壓力，或需要解決問題的時間等，致使其無法提供 
適當的生活照顧，或兒童需要保護時，便會提供兒童暫時性或緊急性的 
照顧，代替原生家庭照顧兒童的責任。
進言之，寄養是對於那些已面臨或將面對困境的兒童及少年，在一 

定期間中安置在寄養家庭中。因此，寄養服務同時涉及到兒童少年、原 
生家庭、寄養家庭及社會福利機構間的交互作用。透過這個過程，提供 
兒童及少年暫時性的基本生活保障。而這種寄養服務的安排通常由公部 
門或志願性社會機構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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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照顧

五、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

（一）兒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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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尋找一個替代性的永久性家庭。並且透過法律的認同，以法律擬定 
監護的親屬關係。

通常亦稱為機構教養，是指將需要照顧的兒童少年聚集在一起，由 
一些與兒童少年沒有血緣關係的成年人來執行照顧兒童少年的工作。早 
期的機構教養是以救濟孤兒為主。近年來機構教養收容安置的對象較為 
多元，包括家庭功能不佳或兒童少年行為失當者。參酌台灣兒童少年福 
利機構設置標準中，從對機構安置的兒童少年的對象可以有助於理解機 
構安置之兒童少年的特性。包括：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童及 
少年；無依兒童及少年；未婚懷孕或分娩而遭遇困境之婦嬰；依法已經 
盡力禁止或盡力矯正而無效果之兒童及少年；有應予緊急保護、安置之 
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事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之兒童及 
少年；兒童及少年與其家庭有其他依法得申請安置保護之事由者。

保護服務是兒童福利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所謂的保護性工作是指當 
兒童少年處於各種形式及程度的傷害中，或受到任何個人、機構或社會 
行為的作用，而其結果將會發生剝奪兒童少年正常的身心發展，甚至有 
立即的身心危害時，而必須予以保護性的處置。如兒童受到暴力、特別 
是來自家庭中的暴力危害時，或兒童受到疏忽而不利身心發展時。（彭 
淑華，2006）

所謂的兒童保護可以分為廣義及狹義二種範圍。廣義的兒童保護乃 
將兒童保護的三級預防工作均包括在內，而狹義的兒童保護僅是第三級 
的工作，即對已發生兒童虐待、家庭暴力事件的家庭，提供協助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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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緊急安置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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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疑似受到家庭暴力或虐待的兒童，社會工作員在獲通報後會 
進行專業性的調查評估，以作為進一步提供兒童保護或其他專業服務協 
助的依據。而經社工員調査評估若發現兒童少年的生命、身體或自由有 
立即的危險或有危險之虞，有緊急安置的必要時，則由當地政府提供緊 
急安置的措施，並進行後續對兒童少年及父母親職的專業協助。（內政 
部兒童局，2006）兒童少年除了會成為受害者而需要加以保護外，而兒童少年在疏於 
照顧或受到成年人及不良社會環境的影響 > 亦可能因判斷力不成熟'而 
受到利用、誘惑、誘騙而發生違法行為'而必須予以司法上的保護。亦 
即，依法（包括刑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少年福利法'兒童少年性 
交易防法條例'性侵害防法等）有對兒童少年之禁止行為•及有虞犯行 
為、偏差行為，而由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所裁定而進行的保護處遇，包 
括保護安置 ' 保護管束 '社工處遇等（內政部兒童局1 2006）。

治療（王美思、林玉潔，2005）。而所謂的兒童保護三級預防保護是指 
（黃碧霞、林資芮，2007）:

1-初級預防：針對社會大眾及兒童，提供事前的育導宣導，以改變 
社會觀念及加強社會對兒童保護的觀念，及提升兒童及少年自我 
保護的意識。

2. 次級預防：是指對高危險家庭為對象，透過專業者對高危險群的 
辨識、篩檢，進而提供預防性的協助，以防止兒童虐待、家庭暴 
力、甚至是死亡事件發生。

3. 三級預防：是指對已發生兒童虐待、家庭暴力事件的家庭，積極 
介入，以提供協助及進行治療。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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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身心障礙福利的意義與特性

（一）身心障礙福利的意義

♦身心障礙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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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討論身心障礙或身心障礙福利（welfare for the handicapped） 
時，很容易優先將焦點放在身心障礙者個人身上。但是，正如身心障礙 
的意義同時有生理狀態、心理狀態、功能發揮，及社會生活四層面的意 
義，特別是心理狀態'功能發揮與社會生活三者並不完全是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
所謂的身心障礙是指包括身體及心理的功能喪失或未能適當發揮 1 

進而影響彼等參與社會生活。依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 
界定為：「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離或喪失， 
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這樣的界定，同時結合了四個觀念：即 
客觀的生理狀態、心理狀態、功能發揮，及社會生活四層面的意義（黃 
志成、王麗美，2000）。
而衛生署2008年所公告的身心障礙等級，對於身心障礙之類別區分 

為：視覺障礙、聽覺機能障礙、平衡機能障礙、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 
礙、肢體障礙、智能障礙、重要器官失去功能'顏面損傷、植物人、失 
智症、自閉症、多重障礙、慢性精神病患者、頑性（難治型）癲癇症 
者、其他（染色體異常、先天代謝異常、其他先天缺陷）。各障礙類別 
並依輕重而可分為輕度'中度、重度、極重度等四個等級。身心障礙類 
別及等級的判別，則需經由專業團隊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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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福利的特性

♦身心障礙福利需求的多樣性和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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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並不是具同一特性的人口群，而是有十六類、各分別有 
一至四種障礙程度等級。又身心障礙者的福利需求至少涵蓋疾病醫療、 
生理復健'心理復健、特殊教育、職業訓練和福利服務等部分'而這些 
福利需求的內容至少跨越衛生醫療、社會工作和教育三個主要領域'故 
具多樣性和異質性，彼此間需要協調溝通，因而影響身心障礙者福利政 
策的完整性及發展。

在以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為服務人口群時，在服務輸送及政策設計 
上，應注意到身心障礙者及其服務提供上的幾個特性（黃志成 ' 王麗 
美，2000）:

個人所可以控制的，而同時也會涉及到其生活的物理環境、社會制度及 
與之相互動的其他人。亦即，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服務不宜以身心障礙者 
為限，應同時將其生活環境中的他人納入。
簡言之 > 有關身心障礙福利的定義，在抽象的界定上，可以定義為 

（黃志成、王麗美，2000）:對身心障礙者身心發展，潛能發揮及滿足 
需求所做的一切努力事業，其對象則包括身心障礙者本人及其家屬，甚 
至是身心障礙者主要活動場所中的重要他人（如雇主、同事）。進而， 
在配合實際服務的工作描述上，身心障礙福利，時常指稱下列三種內容 
（黃志成、王麗美，2000）:

1. 提供身心障礙者在物質及精神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措施，如滿足身 
心發展的需要。

2. 滿足身心障礙者在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需求。
3. 藉助於教育及福利措施，讓身心障礙者之潛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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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福利對象不易明確區分

♦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的目標不明確

二、身心障礙福利的主要內容
（一）身心障礙福利的主要内涵
雖然身心障礙服務的範圍與內涵，在討論上有以上的困難，而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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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的鑑定往往同時涉及到身體的生理狀態、心理狀態、功能 
發揮及社會參與，即身心障礙者的功能狀況不易由外表或簡單（單一 
次）的訪談而可以得知，而需要專業團隊進行專業性的評斷鑑定。但身 
心障礙者的身體，或心理功能亦可能是隨著時間變化而強化或更惡化， 
進而影響服務計畫的合宜性，又必須進行調整變化。但對其變化的情況 
則又必須再經專業團隊鑑定，而增加了身心障礙者服務提供的困難。

由於身心障礙者福利需求的多樣化及服務對象的不易明確區分，加 
上社會價值的差異使得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的目標難以確定，如輕度身心 
障礙者是否應以就業為目標則易有不同的看法，又即使是促進身心障礙 
者就業，其目標係著重於經濟面、健康面或社會面又亦不同。

♦身心障礙者福利依據身心障礙者功能狀況而規劃，但身 
心障礙者功能狀態需經專業界定及會隨時間而改變

一般福利服務的對象，通常指的是福利需求者本身，但身心障礙福 
利不同於其他一般福利服務，在於身心障礙福利不僅以身心障礙者本身 
為服務對象，還要以家庭或機構裡照顧身心障礙者的人為對象，福利先 
進國家的身心障礙者照顧津貼（attendence allowance）就是具體的例子。 
然而，問題在於如何認定一位身心障礙者在家庭裡是否需要另一位家人 
的全時照顧，在實際執行時，經常遭遇到很大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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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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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黃志成與王麗美（2000）認為對於身心障礙者服務方式大致可分 
為下列三種模式：

♦教育權益
受教育機會均等，是身心障礙者的基本權利之一，不能因為身心障 

礙而被剝奪或壓抑。況且提供教育服務可為就業奠立基礎，因此為促使 
身心障礙者就學，各國除設置特殊學校或特殊班級外，大都提供減免學 
費、交通服務及補助個人所需之教育補助器材，以維護身心障礙者的就 
學權益。

義（2004）則藉由對內政部有關身心障礙者福利工作的報告，來探討身 
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的主要內涵，包括：

身心障礙者因身心功能之障礙，對於醫療照護及復健服務的需求較 
諸一般人殷切，因此由政府對於低收入的身心障礙者提供各類醫療補 
助；對於非低收入戶的身心障礙者，則依各類別障礙者之實際需要，提 
供生活補助或復健器具之補助。

♦促進就業
強調身心障礙者所擁有的功能而非限制，是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的 

基本理念。對於有就業可能的輕度各類障礙者，由政府提供職業訓練的 
機會，並輔導其就業。
♦養護服務
對於需要收容安養的障礙者，由政府設置及獎助民間設置身心障礙 

者福利機構加以收容安養，並按障礙者的等級，分別提供各種輔導與安 
養服務，以重建身心障礙者的生活。

（二）身心障礙福利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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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身心障礙福利與措施
(一)早期療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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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模式
替代模式(replacement)就是政府所提供的福利服務來取代已經喪 

失照顧功能的家庭，例如政府設立智障兒童之家來取代智障者家庭的照 
顧功能。

♦規範模式
規範模式(normative model)就是政府並不直接為身心障礙者提供 

福利服務，而由民間機構來提供，但政府制訂相關法規加以規範，包 
括：設備安全標準、服務水準、人員水準與配備等。

♦早期療育的意義
所謂的早期療育，是指針對六歲以下之幼童有發展遲緩者所提供的 

有助於身心發展的專業整合性治療與教育服務。而所謂的發展遲緩，是 
指兒童在認知、心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發展或運動發展、肌 
肉張力、動作平衡、感官知覺、語言溝通、情緒發展、生活自理能力等 
方面有部分或全面的成熟速度延緩、順序異常，或可預期有發展異常情 
形時；經診斷其生理或心智狀況有極大可能會導致發展障礙。而所謂的 
整合性專業服務團隊，是指透過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專業人員以

♦補強模式
補強模式(supplementation)就是由政府提供福利服務來協助身心障 

礙者個人或(及)其家庭增加於家照顧的能力，或是身心障礙者個人在 
外就業就學的能力，例如：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復健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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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合作方式提供體系性的專業整合協助。透過這些服務，以促使發展 
異常的兒童可以及早獲得個別化的必要專業服務（張秀玉、2003 ；萬育 
維 ' 莊鳳如，1995、朱鳳英，2000）。
這個體系中的整合性服務，是指從發現發展異常兒童之通報、篩檢 

評估與鑑定'諮詢'服務提供。所謂的服務提供更是指包括醫療、復 
建、特殊教育、資源媒介，甚至是包括對家屬及照顧者的服務。

早期療育服務不但是一個專業團隊的服務，也是一個體系性的服 
務。大致而言，早期療育的服務內容與體系性的服務相結合。而所謂體 
系性的服務，是指包括從篩檢 ' 通報轉介、到評估鑑定、擬定個別化家 
庭服務計畫，與依服務計畫提供服務（孫世恆，1994）。

1. 發現與篩檢
發現兒童發展遲緩及進行篩檢是早期療育服務體系的起點。基層醫 

療機構在進行預防注射及幼教園所提供幼托服務時，是最可能發現兒童 
發展遲緩的第一線。因而，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及幼托所的幼教人員1負 
有第一階段進行發展遲緩兒童的初步篩檢任務。

2. 通報與轉介
經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及幼教園人員初步篩檢後發現有符合轉介標準 

的幼童，則轉介到轉介通報中心。雖然，公共衛生護理人員及幼教園人 
員在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之兒童個案時，依法應予通報。但個案家長是 
否接受轉介及轉介的進一步服務仍需尊重案家的意願。對於願意接受轉 
介及後續服務的個案，則進入服務流程的下一個階段。但是•對於不願 
接受轉介及後續服務的個案，則仍經通報而建立資料列管。

3. 鑑定評估
兒童是否的確為發展遲緩必須經過專業團隊進行正式的評估。目前 

在台灣地區，由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了二十四家「發展遲緩聯合評估中 
心」，由聯合評估中心內的醫療、復健及社工專業人員進行聯合評估，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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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家屬服務

313

以鑑定兒童的發展狀況。
4. 擬定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
經過鑑定確屬發展遲緩的個案，則被進一步轉介到個案管理中心1 

個案管理中心則依據鑑定的結果與報告，及個案功能的發展性需求1召 
集專業人員形成團隊，並邀請家長參與到服務計畫的規劃，而擬定「個 
別化家庭服務計畫」。「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的服務對象乃包括發展 
遲緩兒童及其家長與主要照顧者。

5. 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依據所擬定的個別化家庭服務計畫予以執行。計畫執行的相關人員 

包括醫療機構的醫療、復健人員；安置機構的照顧人員及社工人員；幼 
稚園所的人員。另外，亦透過在宅服務與到住家中提供到宅的特殊教 
育、親職教育服務。

目前雖然各國政府多關注於為身心障礙者提供適當的生活條件協 
助，但家庭（人）仍是提供身心障礙者照顧的主要負擔者。尤其是從家 
庭動力的角度來看，家庭有身心障礙者成員時，無論障礙者是子女、是 
父母，對家庭的生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又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 
者，往往面對非常高的壓力，家庭動力更為複雜。因此，在探討身心障 
礙者福利時，不但認為身心障礙者需要福利服務協助，照顧者亦需要協 
助與服務。
提供予身心障礙者家屬的服務亦相當多元。如提供照顧者津貼即相 

當常見。雖然，身心障礙者照顧津貼有時被視為是一種經濟性的協助， 
但更具有補貼照顧者所得損失的性質，或是一種政府僱用家庭替政府照 
顧身心障礙者的代金。此外，僅就服務來探討的話，喘息服務則是最主 
要的家屬服務。
所謂的喘息服務，早先亦有稱之為「在宅服務」、「臨時暨短期托 

育」、「臨時照護」（周月清，2000），近年則多以「喘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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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產信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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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信託，是指為特定人預留一筆基金，並交由第三人管理'及 
由另外一位值得信任者進行監督，以利受益者可以獲得周全的財務安 
全。由於多數的身心障礙者或自身的經濟就業能力不高'或財務管理 
能力不佳，不少父母家屬擔心萬一自己死亡之後，其所掛心的障礙子女 
（或家人）的生活安全，即使留下遺產也未必能安全地提供子女使用。
即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家長來說，往往最大的擔心就是一直到自己死亡的 
那一刻，仍無法放下對子女的責任與擔心。
簡單地說，信託是指留給身心障礙者的財產可以受到有保障的管 

理。即父母作為委託人，以其身心障礙的子女為受益人，而將財產交給 
受託人（通常是金融機關）管理並支付酬勞予受託人，並設立委託一個 
可以信任的人（通常是社會福利機構）作為監察人。受託人負責財產的 
管理及提供受益者生活資源，而監察人則負責査核受託人是否有盡心管

「喘息照顧」稱之。
喘息服務的目的在於提供障礙者（通常以中、重度障礙者為優先） 

臨時性的照顧服務，以紆解家庭長期照顧之壓力，或在身心障礙者之照 
顧者處理家庭緊急事故時，或無法獨自帶障礙者之就醫時的支持性服 
務，以增加照顧者與其他家庭成員互動或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以促進 
其家庭整合與生活素質。進言之，喘息照顧方案提供的目的有三：（1）舒 
緩身心障礙家庭長期照顧的壓力；⑵增加主要照顧者及其他家庭成員的 
互動，以促進家庭整合與家庭之生活品質；（3）增加照顧者及家庭成員參 
與社會活動的機會；（4）增加障礙者與其他人互動之機會。
在台灣，部分提供喘息服務的機構，喘息服務的內容並不限於生活 

照顧，而有由專業者提供教育及訓練者，將喘息服務功能擴張到提供到 
宅式的特教服務和生活訓練。因此，已超越所謂的「喘息」或是「臨 
時」、「緊急」服務的意涵，而已屬「到宅服務」的性質（周月清，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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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福利需求
（一）老化與老人的一般性福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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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照顧該受益人，及受益人的實際受益實況。
理論上，信託財產的種類可以包括：金錢、金錢債權（基金）'有 

價證券（股票）'動產，以及不動產，只要是任何可以移轉的財產都可 
以作為信託財產。若是就信託業者實際上受理的角度來看，目前主要是 
以金錢為主，但亦有以不動產進行信託者。
在監察人方面，由於監察人乃在於保護受益人一身心障礙者的權 

益，但又由於身心障礙者的財產信託後，其所將涉及的事務領域包括法 
律' 財務金融、社會福利專業服務等，由社會福利機構擔任監察人往往 
可以達到多專業整合的效果，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最大權益。
目前台灣的金融法規中有信託法的規範，規範受託人（如金融機 

構）的法定責任。另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中亦有關於金融主 
管機關規劃及管理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之立法。

老人是福利服務傳統中的重要對象。過去的老人福利著重孤苦老人 
的收容安置。而隨著少子化、家庭結構核心化等社會變遷，以及全民健 
保、國民年金等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老人的福利需求已有相當的 
改變。一般而言，老人的福利需求仍可分為健康醫療、經濟安全、教育 
及休閒需求、居住安養需求、心理及社會適應需求、家庭關係支持需求 
六大面向（謝高橋，1994）。其中以健康醫療、經濟安全最為基本。
但是老人在各項福利上的需求並不是均等的。乃是受到生理、心理 

狀態、社會階層與家庭型態有呈現差異。特別是老人的生理、心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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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人安養與長期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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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養與療養是最傳統的老人福利項目。雖然，安養與療養同屬機構 
照顧的性質，但是安養與療養（或養護）並不相同。所謂安養是指具生 
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因未有子女或不願與子女同住，而選擇居住於集體 
式的生活機構中，由機構提供住宿、飲食、醫療及生活照顧。
相對於安養類服務則是長期照顧，但社會大眾多習慣使用「養護」 

或「療養」乙詞而非長期照顧，長期照顧是專業及學術上的概念1「養 
護」實為長期照顧的概略使用。
所謂的長期照顧，是指老人有三種類型的照顧需求（陳燕禎' 

2007）:⑴長期照護，是指提供予罹患長期慢性病，且需要醫護服務之 
老人照顧；⑵養護，是提供予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 
需鼻胃管、導尿管護理服務之老人；⑶失智老人照顧。以神經科'精神 
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中度以上、具行動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老人 
為服務照顧對象。因為三類的老人在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及社會功能上 
已有部分的缺損，而需要全時間的照顧，社會大眾在未能有專業區辨的 
能力下，乃通以養護稱之。而接受專業訓練的學生則應多區辨。另外1 
若由照顧服務的提供方式與組織單元來區分1可以將服務輸送方式區分 
為機構照顧、社區照顧與居家照顧三種類型。
過去，由於家庭仍具有照顧老人的能力，政府及社會福利機構對於

並不是一夕之間由「非老人」變化為「老人」，而是逐步老化。但是在 
逐步老化的過程中，老人自身及其家人未必是有意識、有查覺的。進而 
老人及其家屬往往忽略老人的老化，一旦查覺到「老」時，有時卻呈現 
措手不及。
目前，在福利服務一或照顧與專業服務領域中的老人服務'則以教 

育及休閒需求、居住安養需求、心理及社會適應需求、家庭關係支持 
需求為主。在實際的政策方案上，主要透過三方面來滿足（陳燕禎， 
2007 :林勝義，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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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人居住需 求與在地老化
♦老人公寓與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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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安養及療養服務的提供，以家庭無力提供照顧者為限。即低收入戶 
家庭或孤獨無子女，或子女確無能力者為限'而具有社會救助的性質' 
即以公（政府）費或社會救助的資源提供此等服務。
但隨著社會變遷發展，不少需要安養與療養服務的老人不再是低收 

入戶家庭或孤獨無子女者'而是子女因社會 ' 經濟、事業等因素無力 
（或無暇）照顧年老長輩，而以付費（自費）的方式委由社會福利機構 
提供照顧。包括政府及民間非營利單位，均已設置有收費（自費）的安 
養、療養機構，如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的自費老人安養機構。

隨著自費安養機構漸為社會大眾及老人們所接受，相對於老人安養 
機構具有救助性質，老人公寓與老人住宅是以老人自有能力、有更大自 
主權的老人福利機構。
所謂的老人公寓是社會福利組織提供獨居老人或老人夫妻以支付費 

用的方式購買住宅及生活照顧服務。因老人公寓乃採完全自費方式，對 
入住老人往往無戶籍限制，但與安養機構相同，必須符合有健康及生活 
自理能力要求。目前台灣地區已有台北市、台北縣'台南縣、高雄縣等 
地設有老人公寓。
相對於老人公寓，老人住宅則是更為市場化的另一種老人居住服 

務。相對於老人公寓乃由社會福利機構提供及經營，並不藉以營利，但 
老人住宅則有由企業或私人集資興建，而有營利的性質。老人住宅提供 
者與老人間的關係已轉變為「租」、「售」關係。台灣地區的老人住宅 
多以如「養生村」等名稱稱之，如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於桃園縣林口 
即設有養生文化村老人住宅。
一般而言，老人公寓與老人住宅提供的服務包括：⑴環境清潔之維 

護；（2）房舍及其設備之維護、維修；⑶門禁安全與緊急呼叫之受信及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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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租居補助與在宅服務

（四）健康促進與社區日間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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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是指對於健康或尚具生活自理與行動能力的老人，提供適 
當的協助與服務，以利維持老人的健康。
所謂的健康促進往往透過老人日間照顧機構（據點）來推行。透過 

老人福利機構以外展、對外開放的方式，或透過社區性組織（如教會、 
社區發展協會），或由老人福利機構與社區性組織二者間的合作，在白 
天提供老人日常性健康自主管理的協助（如測量血壓、檢視飲食及生理 
衛生活動）、合宜的體能及身心活動'休閒文康活動，並維持老人的社 
會參與。
目前台灣地區的日間照顧與健康促進，視主辦的機構 '服務的內容 

與老人參與的程度不同，或酌有收費。如福利機構主辦的日間照顧多有 
較完整的服務內容及單元規劃（如經專業設計的體能及身心活動），及

老人生活於其原來的生活社區、里鄰中，有其熟悉的人 '事、物及 
社會網絡。因而對於無力維持其生活上的經濟與照顧需求的老人，在提 
供福利與服務之時，如將之安置搬移至老人機構，將易出現心理、社 
會、生活調適的困難。而基於在地老化的原則，採取提供租屋補助及提 
供在宅服務是近年常被採用的服務方案。
提供予老人的在宅服務與提供予身心障礙者的在宅服務，因服務對 

象的需求不同，進而服務內容略有差異，但原則與精神是相通的。老人 
在宅服務乃在社會福利機構評估老人需求後，派遣在宅服務人員進入老 
人住所，協助居家老人處理家事、文書，及休閒陪伴等服務，使居住於 
自己家中的老人，亦能獲得妥善的照顧及服務。

繫；⑷居家照顧或社區照顧服務；⑸餐食服務；⑹交通服務；（7）文康休 
閒服務；⑻醫療保健服務；⑼必要之適當轉介服務；（10）其他必要之住宅 
管理及生活家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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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餐食而在收費上有差別。

二、社會變遷下的新興老人福利需求

（一）獨居老人的福利需求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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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全民健保已能滿足大部分的健康醫療需求，各種老年經濟 
安全制度（勞保、勞退、國民年金等，參見第十章）亦已針對經濟安全 
予以保障。老人多能透過該等政策獲得需求滿足。但相對地，由於少子 
化及家庭結構核心化，而產生了新的福利需求，即獨居老人及長期照顧 
的需求。

所謂的獨居老人，是指老人個人或老人夫妻自行居住生活。學者分 
析老人獨居的形成因素頗多（莊秀美、鄭恰世，1999），除了個人性情 
較孤僻、未婚老化等個人因素，及因戰爭而出現的「榮民」等外，家庭 
及社會因素是形成近年獨居老人大量存在的主要因素。即因子女離家， 
兩老同住'過著空巢期（empty nest）的生活，而後配偶之一方死亡而成 
為獨居者；又子女或配偶移民而成為獨居者。
在目前所可獲得的最新調查顯示，僅老人一人獨自居住之狹義獨居 

老人占老人的13.66%，而僅與配偶同住的老人占22%，合計廣義的獨居 
老人占老人的35.86%，達81萬4千餘人（內政部，2006），近年的情況恐 
已更為嚴重。
在對獨居老人的認識上，首先要跳脫老人多係貧、病的思想窠臼。 

多數的獨居老人雖或有一些老人常有的慢性病、及健康功能未必完全， 
但身體功能上大致是能自理的。其次，雖然老人們常常沒有固定、經常 
性的收入，但獨居老人未必是貧窮的，不少的獨居老人乃領有豐富的退 
休金（或年金），及有相當的儲蓄。獨居老人的社會性的需求往往高於 
生理照顧或經濟照顧需求。獨居老人雖未必需要全部的生活照顧，但卻 
對部分的生活協助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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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長期照顧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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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高齡化及醫療科技延長人們的生命，高齡且需要長期照顧 
的老人日益增加，且成為社會中重要的福利需求。不少國家多有針對人 
口老化及老人的長期照顧需求，提供長期照顧的相關體系服務（如長期 
照顧醫療保險）。
老人的長期照顧是一個跨專業的服務提供，及跨學科的政策方案領 

域。在服務提供上，乃由醫學、護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照顧等專 
業與半專業者所提供。在學科上，不僅涉及醫學、護理、公共衛生、社 
會福利與社會工作，更與財政、公共行政有關。
台灣地區老人的長期照顧需求亦日益浮現，政府乃於2007年核定推 

行「長期照顧十年計畫」，計畫中同時納入對失能老人的照顧，及未失 
能但獨居而有社會活動需求之老人的生活照顧。並透過機構照顧'社區 
照顧、居家照顧等多元體的方式，提供不同條件情況、不同需求老人的 
個別長期照顧服務。

進而 > 陳燕禎（2007）認為，關懷獨居老人需要的照顧服務可分 
為：⑴直接的身體照顧：如協助就醫，剪指甲；（2）心理照顧：如陪伴、 
面對老化或配偶死亡；⑶家事照顧：如更換燈具、大掃除；（4）間接的社 
區關懷問安。
目前台灣地區對獨居老人服務，多由縣市以政府透過地方社區里鄰 

組織，或地區性社會福利組織，藉由組織志工的方式提供服務。唯此種 
透過社區志工組織的方式，並未能全面周全，同時其服務水準亦有參 
差。



第十一章福利服務

婦女福利服務

-、婦女福利服務的特性

（一）受國家、市場與社會文化制度影響

（二）婦女個人與家庭需求不易區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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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並未對婦女福利訂定專法，但由於近年女性權益日受重視，加 
上因婦女就業所延伸出來的兩性平權議題及婦女家庭責任受到重視，婦 
女福利服務在我國已漸受到重視。

雖然，婦女常常如同兒童或老人般，被視為是一個福利人口群，但 
相對於老人或兒童，對於婦女福利的認定，有更強烈的社會性。即所謂 
的「婦女福利」是與婦女在社會中被期待角色有直接的關聯。而具有以 
下幾項特性（王麗容，1995 ；張世雄，2000）:

婦女在社會中所被期待的角色則是被鑲嵌在國家、市場與社會文化 
制度中。所謂國家，是指國家對兩性、家庭的規範與干預（或協助）的 
態度立場。所謂市場，是指婦女的勞動市場中所受到的待遇及被控留 
（或期待）的位置。社會文化指文化與傳統價值觀念，特別是父權文化 
對女性身體、子女生育、養育的偏見、態度。
在這些制度與控制中，進而決定了婦女所面對的生活環境、生活壓 

力及風險。進而，出現婦女的部分生活條件被壓縮，而處於風險及壓力 
中，而國家再以殘補式的福利方式而給付提供福利予婦女 。

在國家制度與父權文化中，家庭照顧被劃歸為婦女責任，進而對於 
養兒育女的協助（如托育服務），常被歸類到婦女福利中。又一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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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及婦女亦接受此種歸類，更混淆了福利對象是婦女或整個家庭。

（三）將平衡婦女就業上的協助視為婦女福利

（四）偏重於不幸境遇之特殊需求協助

二、婦女福利服務的主要內容

322

而我國目前未有針對提供婦女福利的專法，婦女福利服務政策主 
要見諸於憲法的基本國策、「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及「婦女政策白皮 
書」。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國家為奠定民族生存發展之基礎， 
應保護母性，並實施婦女、兒童福利政策。」憲法修正條文第十條更具 
體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 
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又「兩性工作平等法」規範兩性 
就業上的平等權益。另外，行政院於2004年修正的「社會福利政策綱 
領」中，亦有促進婦女權益的規定。綜合而言，我國的婦女福利服務可 
以歸納為下列幾部分（王麗容，1997 ；潘淑滿、葉明昇，1997 ；邱汝

在國家、市場與父權思想的社會文化制度下，多數婦女被認為可以 
透過就業或配偶獲得生活的各項資源。進而除了或具有家庭性質的福利 
外，婦女福利多集中於面對不幸、特殊境遇之婦女，而針對此等人口提 
供福利與協助，乃被認為是婦女福利的主要內容。

在將養兒育女的家庭需求劃歸為婦女責任的思想下，平衡就業與家 
庭照顧被視為是婦女個人的工作，而非國家或夫妻雙方的共同責任。進 
而，平衡就業與家庭的政策與服務，如育嬰假，常被劃歸為婦女福利。
不但如此，同樣的在國家制度與資本主義勞動市場與父權主義的性 

偏見中，婦女在勞動市場中的位置被控留（或期待）在特定的位置，如 
護理、看護，及排除於特定的工作機會之外，如消防救火，並易受到不 
當的待遇，如升遷，甚至受到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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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 , 2003 ；林勝義，2004）:

（一）對木幸及特殊境遇婦女的保護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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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幸婦女或特殊境遇婦女的數量上，在婦女的總人口中是相 
對地少數，但往往是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中最主要的婦女福利對象。
所謂的不幸或特殊境遇婦女■並不是一個學科上的概念，而是台灣 

行政上、服務設計上的概念。因而，不幸或特殊婦女的內涵的界定，具 
有時代性、變異性、社會性、甚至政治性的。在多數的界定上，以遭遇 
變故之婦女，如未婚媽媽、離婚、喪偶、被遺棄、被性侵害、婚姻暴力 
受虐者，以及雛妓或性交易之婦女為主要的對象，有時也會將外籍配 
偶 ' 負擔家計婦女包括在內。
事實上，不幸或特殊境遇婦女並不都是相同的福利需求。正如「特 

殊」所呈現的，其福利需求仍具有差別性、甚至是個別性。而就服務規 
劃的總體而言，不幸及特殊境遇婦女的福利需求及至少包括幾部分，而 
視婦女的實際情況，經由專業（如社會工作）評估而提供下列服務：

1 .救援、保護。對於受暴、非志願從事性交易的婦女，進行緊急救 
援及保護。

2- 安置與緊急安置。對於受暴、遭變故、未婚懷孕、未有居所的婦 
女，提供短期安置或緊急安置。

3- 緊急生活扶助。對遭遇家庭變故以致生活頓失依恃的不幸婦女， 
緊急提供經濟補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安全。

4- 訴訟協助。對於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遺棄的婦女，提供法律 
訴訟上的協助，以擺脫受害的威脅及獲得適當的司法救濟。

5. 就業協助。對於家庭發生變故、欠缺經濟來源、家計負擔者、単 
親婦女（甚至外籍配偶），提供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創業輔 
導、甚至公共就業的機會，以協助其從就業中獲得基本的經濟來 
源，朝向生活重建。

6. 生活適應與生活重建。對於遭受家庭暴力、遺棄、遭變故、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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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親家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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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孕、未有居所的婦女，在結合就業協助中，重建生活安排及秩 
序，俾該婦女可以獨立生活。生活適應也包括協助外籍配偶認識 
本地的文化、社會法律制度，而達到生活適應的目標。

就概念上來看，單親家庭不以女性家長為限，即不完全是由單親媽 
媽與其子女所組成，亦有男性單親家庭、即單親爸爸家庭者。但由於單 
親家庭以婦女單親為多數，以及社會大眾多認為女性單親較男性單親為 
弱勢，而將對單親家庭的服務歸類在婦女福利與服務中。又提供予單親 
家庭的服務，有時會被與特殊境遇婦女服務相結合。不過，提供予特殊 
境遇婦女的服務，在期間上往往是相對較短的，而提供予單親家庭的服 
務，會具有經常性的性質，而往往會持續較長的期間。
單親家庭的困境及需求，主要包括（來自）單親媽媽不易平衡經濟 

所得及家庭照顧，以及在婚姻破裂中家庭成員的心理適應、子女的角色 
認同等。各國對單親家庭的社會福利政策，大部分著眼於所得維持、就 
業及子女照顧等三方面。所得維持多以子女生活扶助或育兒津貼的方式 
提供。就業方面的協助，以協助單親媽媽能平衡工作與子女照顧為最主 
要。至於子女照顧，則透過補充性服務'支持性服務，及其他專業服務 
方案來進行。
提供單親家庭服務的機構，包括政府的社會福利機關（社會處、社 

會局），民間的非營利社會福利組織。在服務的內涵上，多針對單親家 
庭內成員的個別需求及共同需求，及提供適當的資源。常見的服務• 
在方法上包括個案（諮詢）、團體（婦女的成長團體、子女的成長團 
體）。在服務方案計畫方面，包括在宅服務、課後照顧、團體輔導，假 
期（寒暑假）營隊及假日親子活動。透過這些方案計畫及專業方法，協 
助單親家庭成員的角色適應與困境突破，並增強家庭內在及外部的動力 
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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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性平權及平衡家庭照顧與職業的服務

（四）一般性婦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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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針對特殊境遇婦女、職場中的婦女提供福利外，亦有些福利是 
提供予一般大眾婦女的。一般性婦女福利包括：

1- 婦女諮商服務：婦女諮商服務的內容並不限於婦女自身，而更擴 
大到婚姻、育兒'家庭及就業方面。包括婚前、婚後家庭經營、 
教養子女之諮商輔導，以及現代婦女可能面對的婚姻調適、親子 
關係、工作壓力問題、婦女權益問題等，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 
以協助婦女解決生活上所遭遇的難題。

2- 文康休閒服務。包括透過婦女福利服務中心，提供各類知能研 
習'媽媽教室、生涯發展之研習，並鼓勵婦女參與婦女會、志願

雖然兩性平權的推行應包括公領域和私領域，但政府的介入與規範 
以公領域為主。即兩性在政治、教育、就業上的權利平等。在實務上， 
以就業職場的平權為最主要。而職場的平權亦直接與平衡家庭照顧與職 
業的服務相關聯。即包括以下幾部分：

1. 職場中的育兒設施及育嬰假。職場中提供適當的育兒、哺乳設 
施，以利育有哺乳年齡幼兒的婦女可以進行哺乳。又對於提出育 
嬰申請的婦女給予平等的工作權。

2. 職場中兩性平權。職場中兩性平權是指不因性別而在工作內容、 
待遇、升遷上而有差別待遇。也不因性別差異，而受到性騷擾。 
進而協助在工作職場中受到性騷擾、被不平等的對待的婦女爭取 
權益。

3. 兒童托育。兒童托育不僅是指福利（托育）機構提供照顧兒童的服 
務，更從婦女的角度來關心兼顧育兒及工作，即兒童不同年齡發展 
階段的不同服務，包括托嬰服務、托兒服務、課後照顧服務、臨時 
托兒服務，以協助兒童成長，並減輕婦女照顧角色的壓力。



社會福利概論

326

服務等社會活動，以協助婦女充實生活知能，促進婦女自我成長 
及自我實現。

3.兩性平權的倡導：雖然現代社會已開始大力推行兩性間的平權。 
但是在社會文化、政治制度及職場規制中，婦女仍或受到不平等 
的對待。兩性平權的實現乃必須以男性、女性對兩性平權及有真 
正之認識為基礎，而必須有足夠觀念擴張及倡導。
此外，我國另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二 

項法規均與婦女福利有關，唯此二項法律雖與婦女的福利有關'但因更 
具有司法的意義而非福利行政法或社會法，亦未為各國討論婦女福利服 
務的共同範圍，而不在此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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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就業對個人與社會福利的意義
一、幸福、福利與就業

【器二耄\ 
就業促進

追求幸福、維持經濟安全是社會福利的核心功能之一。就人類一生 
的生命週期（life course）而言，成人、完成教育、進入勞動市場之前， 
是屬兒童或廣義的依賴時期，而年老或退出勞動市場之後，亦同樣再次 
轉變為依賴人口，其間的時期則是勞動的時間。而人的一生則高度依賴 
這段勞動時期的生產，以維持生活水準與幸福。當然，就個人的角度來 
看，當一個人年老或退休之後，或尚可能依靠過去勞動的結果一儲蓄 
而維生，但對於兒童或尚未曾經進入勞動的兒童期而言，則依靠家庭提 
供資源以維生、以獲得幸福。而在工業化及後工業化的社會中，這種勞 
動者——非勞動者間的資源分享範圍則從家庭擴大到社會並被以社會制 
度的方式運作（參見第十章第一節）。但無論如何，勞動人口得以就 
業，進而維持一定水準（比率）的人口在就業中，是個人獲得幸福及社 
會可以追求集體幸福的基本條件。
就業與社會性的幸福追求不僅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制度條件的基 

礎。特別是當代的各種社會保障（社會保險）多以就業為基礎，透過就 
業而徵收保費，以及透過國家徵收賦稅，而聚集社會福利再分配及維持 
經濟安全所需的資源。因此，在社會福利的運作中，協助國民就業不但 
是個人層次上協助個人追求幸福，更是社會福利制度運作中具有不容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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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就業領域作為社會福利的範圍之一並沒有太大的爭議。特別是 
就社會福利的發展來看，早在英國的濟貧法時代中，即有所謂的「值得 
幫助的貧民」'「不值得幫助的貧民」的區分，雖然沒有以明顯、直接 
的方式提供協助人們就業的服務，但已具有強制工作的性質。又「貝佛 
里奇報告書」中，所謂「貧'愚、懶'髒、病」社會五害中的「懶」' 
「愚」均與就業有相關聯。
雖然對就業的關心在社會福利的領域中一直存在1但無論在濟貧法 

中或「貝佛里奇報告書」中1對就業服務的發展來說'乃是道德價值判 
斷多於科學分析及服務技術發展。進而1就業領域並未如社會福利中的 其他領域（如貧窮'所得維持'福利服務）般-有較為細緻的科學及服 
務發展。甚至在概念的發展上1「就業」的性質似乎是政策的性質多於 
服務。事實上，在就業領域中，除失業保險已於所得維持（第十章）介

略的前提。尤其是在後工業社會、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在嶄新自由主 
義意識型態作用下的經濟全球化對各主要工業化國家的勞動市場發生重 
大的影響，使得就業不安全的風險大增，進而對福利國家的政策需求及 
政策能力，產生若干根本性的影響，而使得勞動政策甚至成為社會福利 
政策核心。
一般而言，就業對個人存在的功能有四：即經濟、心理、社會及福 

利保障的功能。即勞動者透過就業獲得工資或所得，以滿足個人及家庭 
的經濟需求。其次，人們可從就業工作中的表現，而獲得心理的滿足， 
甚至成就感與自我滿足。而就成年人而言，就業勞動是最主要的社會參 
與，即人們透過勞動就業在社會中取得社會位置及有適當的社會互動、 
參與，而成為社會的一分子，而有社會歸屬感。此外，當代社會的社會 
安全制度多透過就業體系而將人們整合進入福利體系，就業乃成為國民 
取得社會福利資格及保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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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外，其他部分，包括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公共僱用及僱用補助、工 
作福利均相當重要。而在進行就業相關服務，即職業訓練'就業服務之 
前，提供服務的機構與專業人員有必要先進行勞動市場及職業與職務分 
析，再據以設計服務。此外，近年在推行這些協助就業努力中，更聚焦 
於特定落後地區或特定人口對象的就業協助。
又近年來，在英國和美國的福利改革中，大力推行促進就業以及將 

福利給付與就業促進相結合，協助及促進就業乃成為當代社會福利的新 
興重要主題。在美國，協助TANF個案就業，亦成為TANF個案的社工員 
的工作內容之一。

在協助國民及促進就業，必須以認識就業市場為第一優先的工作。 
所謂的認識就業市場，是指對就業市場的資訊進行充分的收集，進而對 
有關就業市場的供需、勞動條件進行分析。多數國家多已建立了就業市 
場資訊系統，所謂的就業市場資訊系統是指所有勞動市場趨勢資訊體 
系，包括就業、失業及低度就業、地區移動、薪資、員工異動以及其他 
作為硏討人力發展計畫、政策方針及立法所需的綜合資料（彭台臨， 
2003a）。如台灣中央政府中的教育部、行政院主計處、勞委會及經建會 
均分別進行不同的調查及共同提供就業市場的資訊。
相對於政府進行就業政策設計規劃，乃以就業市場資訊體系中的總 

體資料為基礎。在進行就業服務時，參照的是具體、特定的就業市場現 
況。而所謂的就業市場或勞動市場，並不是一個市場，而是眾多的市 
場。不同的行業、職務、工作條件、空間均分別構成一個就業市場。因 
為不同的就業職務所需要的勞動者的能力並不相同、所提供的工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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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社會福利概論
及待遇亦不相同，又大範圍的空間移動對勞動者而言未必適當的。勞動 
者在不同的行業、職務間的移動並不是充分自由而不受限制。因而，所 
謂的勞動市場乃是一個概念，並不是只有一個勞動市場，而是由諸多具 
區隔性的勞動市場所集合的。如台中地區的大樓管理員和台中地區的護 
理師即分屬不同的勞動市場；台中地區的修車技工和花蓮地區的修車技 
工亦屬不同的勞動市場。
一般而言，就業市場的相關資訊多來自於就業市場資訊體系，即全 

國性調查。多數的就業機構以及就業服務員，可以在全體性的就業市場 
資訊中找到所服務之求職者所需的地區，及場業別的個別性的就業市場 
資訊。在台灣，常用於參照認識就業市場的調查及資訊來源有以下四個 
資料庫。

1. 人力資源調查。人力資源調査乃定期調査人力供應情形，包括勞 
動力之數量、學歷及地區分布等情形。特別是就業狀況，即勞動 
力、就業及失業之人數，以及其在行業、職業，及就業者在從業 
者身分及教育上的情形。

2. 受僱員工薪資調査。受僱員工調查亦為定期性的調查。定期蒐集 各行業事業單位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工時及進退狀況等資料。 
可據以參考整體勞動市場人力需求以及工時與薪資變動趨勢。

3. 就業市場情勢（月報）。定期性分析每月就業市場情勢，並對重 
要的人力發展訊息及針對特殊問題進行專題分析 。

4. 勞動統計。對與勞工有關的勞動狀況 ' 勞資關係、勞動條件、勞 
工福利等主題進行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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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分析是就業領域相關服務的重要依據。一般而言，職務分析多 
由就業服務機構推行及建立分析資料，以供就業服務人員在提供服務時 
運用。進言之，職務分析乃在於分析及釐清以下幾項工作（郭振昌， 
2005a）。

1. 作業內容。即該項職務在做什麼事、用什麼方法，以及有什麼程 
序。更包括所使用的機械、設備、工具、原料等。

2. 界定實施作業必要的事項。即該職務責任的輕重與所需之知識。
3. 該職務作業者所需要的資格。該職務作業者所需具備的教育訓 
練，經驗等資格背景。

4. 身心要求。即身體動作與精神特質。該職務所將進行的肢體活 
動，包括身體的姿勢，甚至是手指動作的情形，以及執行該職務 
活動所需要的精神特質，包括一般知能，或算數能力、語言能 
力、記憶力等。

5-作業環境。即從事該職務活動的物理、化學環境及其對人的關 
係。

其目的在於獲得及釐清獲得與該職務有關的資訊'以作為進行就業相關 
服務（即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的依據與參考（郭振昌，2005a）。唯 
職務分析必須以職業分析（occupation analysis）為背景-即特定職位往 
往被鑲嵌在較大範圍的職業中，且就業者任職於特定職務後'亦將在該 
職業領域中升遷或流動，因此在進行職務分析時必須對職業有一定的認 
識。
進言之，職務分析的目的在於將對象職務的特徵予以突顯化、差異 

化、明確化，以作為推行職業訓練、職業輔導、職業介紹'提供就業市 
場資訊的基本參據。其做法往往透過記述對象職務的全部工作內容，以 
掌握對象職務的核心、正確內容，進而摘要該職務的諸要件，達到分析 
的目的（郭振昌，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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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分析要項間之關係，可由圖12-1表示。

（三）職務分析的應用

1.所使用的機械、設備、工具 ' 原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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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分析已被廣泛運用在人事管理、企業內的任用及工分派及人力 
調配上。而在就業相關服務上乃是從事職業輸導與諮詢、職業介紹、 
職業訓練工作人員等必備的知識與技術，其具體用途為（郭振昌， 
2005a）:

1-職業輔導與諮詢：職業輔導與諮詢對案主（client）需提供有關的 
就業市場資訊，各職類的工作內容、檢定資格、養成訓練，及所 
需的身體的與精神的特性等，有賴職務分析的運用。

2.職業介紹：求職者的知識、經驗、希望、興趣、性向的調査、求 
才者所要求的身體的、精神的特質、知識經驗的瞭解等•都須藉

圖12-1職務分析要項關係圖
資料來源：郭振昌（2005a）。

1.作業的内容：⑴從業者作什麼事？⑵作業採用何種方法或 程序？（3）為何要做？

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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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職務分析的資料，來提供適當的服務。

三、生涯發展與生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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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選擇具有生涯選擇的意義，就業服務具有生涯輔導的性質。雖 
然對多數人而言，獲得經濟資源、滿足生活需要是工作或就業的重要原 
因。但是，就業的功能不僅僅是經濟的，更有心理、社會及福利保障的 
功能。又勞動就業的經驗具有連續性及累積性。換言之，就業的選擇對 
就業者而言，更具有生涯選擇的意義。生涯的意義比工作或職業的範圍 
更大，不僅包括一個人所從事的工作、所擔任的職務或角色，同時也涉 
及其他非工作或非職業的活動。但是生涯的選擇往往與職業選擇間存在 
高度的依存及相互作用關聯。亦即，選擇職業更具有生涯選擇的意義' 
即選擇一種生活方* 生活類型，選擇所得、人際互動、休閒及家庭生 
活的意義。
因此，就業者必須對就業勞動的生活意義有所認識，進而進行生涯 

選擇或生涯發展規劃。或者，就業相關輔導人員（包括學校的教師、諮 
商人員'社會工作者、就業服務人員）則提供適當的生涯輔導。
所謂的生涯輔導是指專業輔導人員，為求職就業者提供生涯發展及 

選擇的協助。對個人一生中的主要選擇——教育、職業、休閒提供資 
訊' 建議以利求職者進行選擇。即在一種意識到生活具連續性、延續性 
的觀念中，即在理解到前一階段的生活對後續的生活有影響的意識中， 
對一個人一生中將經歷'面對的各種事務進行選擇。即所謂的生涯輔導 
人員運用專業知識、技巧 '與充分的資訊，協助個人形成對生涯發展之 
系統與計畫。
在進行生涯選擇或由輔導人員協助進行生涯或職業選擇之際，要先 

進行自我認識，即協助求職者透過心理測驗或諮商等方式，對求職者的 
人格特質、興趣、價值及能力有全面的澄清，並對職業、行業及職務有 
瞭解，再進行生涯或職業選擇。其中，更結合生涯發展中的獨特性、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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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業服務

（一）就業服務的發展

336

所謂的公共就業服務1一般認為早在十九世紀即存在此類的制度與 
服務，而到二次的世界大戰後，為了安置戰後的軍士 '各國政府乃再 
積極地投入此一領域的服務。早先的公共就業服務（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 ），以提供就業機會，即求職-- 求才媒合為主1而到了福利國

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是最基本、也是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促進就業方 
法。此外，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及失業保險三者往往被共同結合而稱之 
為「就業安全」措施。多數國家在服務提供實務上及行政分工上'也會 
將此三者相結合，以「三合一」的方式，針對失業者、求職者'或勞動 
者提供整合性的服務。但在概念上'失業保險是所得保障的一環’而就 
業服務與職業訓練則專屬就業服務之一部分1在本書乃分別於不同的章 
節予以介紹。

生性、發展性和總合性四項原則來進行（羅文基，1995）。所謂的獨特 
性，是指每一個人的生涯發展軌跡都將會是獨特的，人們雖然可以參照 
他人的生涯，但無法複製。終生性，是指生涯發展是一件終生的歷程， 
進而前面階段的生涯發展軌跡對後續的生涯有影響。發展性，是指生涯 
的軌跡歷程是朝向一個更佳、具發展性的方向變化。總體性，是指生涯 
歷程是一個總體性的歷程。
在完成提供就業服務前的相關準備後，就業服務員乃參酌相關的資 

料，並結合求職者的期待，提供促進就業的服務。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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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時代，進一步成為負責審査失業或失業給付工作的機構，即失業者必 
須向就業服務機構申請職業媒合而未能成功者，乃得成為請領失業給付 
的要件之一。

Dorenbos (2003: 378-379)整理歐洲主要國家的公共就業服務，歸 
納出主要的工作內容有五：⑴提供有關現在及未來的勞動市場資訊；(2) 
提供有關職業教育選擇的資訊；⑶職業仲介；⑷轉介，包括訓練、安置 
及就業服務在內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⑸經由參與到失業給付行政及 
服務中，從中篩選失業者來使用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台灣的第一個公立的職業介紹所設置於1946年，開始政府的就業服 
務的工作，不過當時係以退伍軍人為服務對象。而到了 1956年於台北設 
置「台灣省國民就業輔導中心」，是國民就業服務的開始。1981年設置 
「職業訓練局」為國民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的專責機構。1999年以前， 
台灣因為未有失業保險制度，就業安全體制中的就業服務與職業訓練 ， 
因未有失業給付的誘因與強制連結，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為非強制性的 
公共服務。如今，台灣已有失業保險給付制度，失業給付已與就業服務 
有強制性的結合。
目前台灣的就業服務機構可概分為公立機構與私立機構，公立的就 

業服務機構可進一步分為三個體系，即針對大專以上青年而提供服務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以退役職業軍人為服務對象——行政院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及針對勞工(含白領受僱者)的一一勞工行政 
體系，包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訓局與其分設於各縣、深入各偏遠郷鎮 
的二百八十七個就業服務站(台)，以及各縣市政府勞工局所提供的勞 
工就業服務中心。另外，在法律層面上，台灣雖於1992年通過「就業服 
務法」，但「就業服務法」的主要目的及內容在於處理引進及管理外國 
勞工。「就業服務法」中雖也有關於政府提供予國民、尤其是勞動市場 
中的弱勢就業者就業服務的規範，但宣示性的意義較強，仍未對政府的 
就業服務責任有明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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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是指媒合求才者與求職者，以安排國民充分就業之各種服 
務，是減少磨擦性失業，促進充分就業的主要措施（李允傑，2005）。 
換言之，就業服務，乃在於促進「人」（求職者）與「職業」（求才 
者）雙方面的「結合」過程，也因此就業服務即須同時考慮求職者本 
身所具備的條件，及職業（就業）市場概況與求才者之要求條件（郭 
振昌，2003）。進言之，個人所具備的條件，是指求職者的個人價值 
觀、能力（智能、體能、技能）、性向（潛在的能力）、興趣（喜歡的 
事）、性格（對職業的適應能力），及個人經歷。對於職業市場概況， 
則也必須考慮職業的內涵，即包括工作內容、工作方法與技術、所使用 
的工具與材料；工作執行成效，包括產品或所提供的服務、工作環境、 
工作時間，待遇及福利等。至於就業市場則是指人力供需現況與變動趨 
勢等。
一般認為，就業服務的功能有三（李允傑，2005）:
1. 使人與事互相配合以謀適才適所：當代工商業社會分工細緻'且 
存在專業化的職業區分，及以僱傭關係為主要的勞動關係。透過 
就業服務可以提供充足的職業機會消息，使人與事能夠適當配合 
各得其所，縮短失業時間差距。

2. 指導擇業、就業以發揮個人潛在能力：就業服務除促進就業訊息 
流通外，更在人力發展基礎上，協助求職者找尋適當的生涯發展 
方向。即協助求職者充分明瞭其個人興趣、性向、體能專長、職 
業內涵及職業發展趨勢，以為其擇業、就業之參考。

3. 調配人力供需以平衡經社發展：就業服務更要根據經濟結構發展 
潮流趨勢，預作人力規劃，以預防技術性失業，及協助企業進行 
員工招募，並輔導求職者創業，調配人力供需平衡，促進經濟社 
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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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如同職業訓練般，雖是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活動，也認為 
這樣的服務活動會有效地協助求職者獲得就業機會，但是，事實上，就 
業服務亦有其假設與限制。
就業服務的假設有二：第一，勞動市場分別存在著就業機會及求職 

者，而二者間的落差是因為訊息不流通而導致供需不能配合，透過服務 
機制會促進訊息流通，則可以增加媒合而促成就業。第二，即使勞動市 
場中的就業機會與求職者能力間存在著差距，但是求才者或求職者也願 
意縮小這些差距（如空間、工時'待遇、技能），或這些差距是可以透 
過輔導、協助、職業訓練，而可以協助求才者或求職者重新認識市場， 
而及時調整的。
而事實上，在進行就業服務提供時，這二項假設是受到挑戰的。第 

-，對當代多數的已開發國家或後工業國家，就業服務的求職、求才資 
訊流通多已資訊化、及時網路化及雙向互動化。亦即所謂資訊不流通， 
或資訊時差、資訊阻隔的現象雖然對某些人口群體或仍然存在，但對多 
數人已不存在。即一旦有條件符合的配對可能，將會有效率地在短時間 
內完成媒合配對，而未能完成配對者，極可能是勞動供需間的實質差 
距。
第二■有關勞動供需或存在實質差距的情況下，傳統就業服務活動 

假設企業與求職者會有意願，或可以有調整彈性，朝向縮小求才、求職 
差距而努力，亦即有開放給專業就業服務人員協助的空間。然而，在當 
代經濟全球化與失業給付、公共僱用補貼等制度的作用下，對企業而 
言，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價格競爭下，勞動成本已成為絕對、而非相對 
的標準 > 而失去為達成僱用之勞動條件彈性的可能性，僱用本國、當地 
人員不是必要的選項 > 即其所期待的勞動條件無法順利獲得人才時，其 
優先選項並非是彈性調整勞動條件，而是改變僱用對象為外國的勞動 
者，甚至改變經營方式。相對地，求職者在失業保險及公共僱用補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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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職業訓練如就業服務般，是很古老且基本的觀念，但在西方福 
利國家中一直沒有被視為核心性的政策。如前所析，德國自十九世紀末 
即有職業訓練，又英國在1964年訂有「工業訓練法」（Industrial Training 
Act, 1964）是英國最早的職訓法案（Adnett, 1996: 124）。但一直到九O 
年代積極性勞動政策被概念理論化，尤其是國際組織如OECD的倡議， 
各國乃再重新、較積極地推動職業訓練制度，有些國家並與失業給付制 
度相結合（如 welfare to work） （Adnett, 1996: 1267）。
台灣的職業訓練體系亦與就業服務般，有體系分散的情形。主要的 

職業訓練機構，包括歸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六處職業訓練中心，另有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職業訓練中心乙處；以及各公共事業機構（如 
電信、郵政）等特殊專業訓練中心，固定辦理該專業（企業）所需之人 
力的職業訓練。此外，中央及縣市政府每年視需要委託民間機構與大專 
院校辦理職業訓練。又除了提供予一般國民的職業訓練機會外，另法務 
部所主管的少年觀護所等矯治機構亦附設有職業訓練單位二十四所。
而在法律層面上，台灣雖於1982年頒行「職業訓練法」，該法中雖也 

有關於對職業訓練等級的分類，但該法以行政規範及管理之目的為主。 
法中雖也提到政府的責任，但宣示性的意義較強，仍未對政府在職業訓 
練方面應負的法定責任有積極性的規範，也不代表政府的政策承諾。

策下，當其對就業條件的期待未能符合市場時，調整就業條件的期待亦 
並非優先選項，而是轉向從失業保險及公共僱用補貼獲得協助。即就業 
服務所期待的透過輔導、協助、職業訓練，而可以協助求才者或求職者 
重新認識市場，及調整勞動條件的期待或是有爭議的，而成為當代國家 
就業服務提供上的困難。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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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社會大眾很容易接受透過職業訓練作為增強個人就業技能的 
方法'及認為職業訓練應當具有合理的有效性，而容易忽略了職業訓練 方案乃是對就業市場及教育制度有某些假設。
事實上'職業訓練這項方案政策強烈地存在著一項假設，即工作 

機會是存在的'只不過是因為失業者缺乏該項工作技能所以才會失業 
（Macarov, 1995）。其實這樣的假設存在著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而受 
到挑戰。第一，勞動市場未必確實存在著工作機會。或者進一步地說，

一般認為人們未能取得特定工作的第一個原因，乃是求職者未具有 
獲得該就業職位的技能。因此，透過職業訓練協助求職者取得工作技能 
是優先被思考的服務。職業訓練的主要目的，在提供短期的技能訓練， 
對尚未進入就業市場的準勞工，協助培育職場所需的技能，作為進入職 
場之前的職前準備（詹火生，2003）。事實上，對職業訓練的討論往往 
又涉及職業教育與政府主辦或鼓勵的在職訓練（Adnett, 1996）。一般而 
言，透過職業訓練可以協助個人提升其就業的技術能力。進而減少個別 
勞工在技術升級或轉型的過程中面臨技術不足的問題，協助個人免陷入 
失業，及有助於社會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
在實際的執行中，職業訓練往往配合其目的，而具有幾個特性（詹 

火生，2003）:
1. 短期性：職業訓練短至三個月，最長以不超過三年。
2. 補充性：職業訓練的取向，以補充正式職業教育之不足。
3. 實用性：職業訓練的內涵，以實用技術為主。
4. 密集性：職業訓練採密集專精的訓練方式。此一方法有利於縮短 
訓練時程，同時也期待透過密集的方式而達到補強受訓者的技能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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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就業服務、職業訓練的核心功能與任務都指向協助勞動者' 
失業者重返勞動市場'或是獲得就業機會。而在九。年代以後的經濟全 
球化時代中，先進國家面對就業機會不足、長期失業者增加的情況中- 
就業服務、職業訓練與社會福利間出現更為緊密的結合1其主要包括以 
下四方面；

1.透過職業訓練協助長期失業者重返社會。職業訓練被期待可以在

勞動市場是由許多個空間、能力、技能分殊的小市場所組合的。針對特 
定市場所進行的職業訓練，未必能回應到其他就業市場的需求。第二， 
有時職業訓練未必是針對已經存的勞動需求，而在於預測性地將回應某 
些未來的需求。即職業訓練未必是根據已存在的職務需求而進行的，而 
是基於期望，希望完成職業訓練時，可以配合職位的出現，而獲得工 
作。
此外，短期性、補充性' 實用性、密集性是職業訓練的主要特性， 

特別是所謂的「補充性：職業訓練乃在於補充正式職業教育之不足」。 
即職業訓練的對象是未能完成一定水準的正式教育（如高中或高職）， 
且訓練的內容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實用性技術。即職業訓練對產業轉型中 
所缺乏的基層半技術工人的回應效果是最有效的 。
但是這樣的對象與內容，在二十一世紀的後工業社會未必是適用 

的，至少是受限的。主要的限制有二：第一，高等教育普及。在多數的 
國家中，不但高中高職教育已被推行為普及性的義務教育，甚至高等教 
育已相當的普及，多數人已能完成正式的高等教育，所謂「補充正式教 
育」的情況已相對較少。第二 ' 職業訓練的實用性以培養「基層半技術 
工人」為對象，但是當代後工業社會的就業市場的特性已是工業部門萎 
縮。相對地，擴張的是高階專精服務業與低階非技術服務業，其與職業 
訓練的主要對象設計並不相同，而成為重要的限制。



第十二章就業促進

343

協助長期失業者重新參與社會、建立與社會間的橋樑上’扮演一 
部分的角色。即職業訓練的意義，除了一般所習慣的——透過職 
業訓練以培養技能以外。另一個意義乃是：對失業者而言1職業 
訓練也是一種鼓勵、讓失業者和社會搭起橋樑'讓失業者重返社 
會，他就有生活的意願(Adnett, 1996)。

2. 就業服務從就業資訊提供延伸到弱勢者就業技能協助與提供社會 
支持。過去，就業服務乃以「已有充分就業準備者」為主要對 
象，對於弱勢者的就業服務則劃歸為社會福利領域。但是，由於 
長期失業者日多，所謂的就業弱勢者亦日多，如何協助就業弱勢 
者就業成為就業服務領域的新任務。而弱勢就業者除了需要就業 
資訊與職業訓練方面的服務外，往往也需要社會技能與社會支 
持。

3. 結合就業促進的福利給付。為促進失業者進行求職、職訓等活 
動，除了所謂的失業保險給付往往以強制性的求職登記、參加職 
業訓練為條件外，部分國家原提供給初入職場之失業者的失業津 
貼，乃改為透過職訓津貼、尋職津貼與搬遷津貼的方式，以鼓勵 
失業者積極求職，及鼓勵跨區就業，以增加就業市場的流動性。

4. 多元方式的職業訓練。在職業訓練方面，各國的具體措施除直接 
由公立職訓機構提供訓練課程之外，也包括透過補助企業的方 
式，直接在就業職場進行職業訓練，及提供企業職業訓練費用， 
並提供勞工職業訓練期間生活費用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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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1新興就業服務議題
一、就業障礙與弱勢就業者的就業促進

（一）弱第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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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就業者和弱勢的概念並不相同。一般而言，社會福利領域中所 
謂的弱勢，是指在經濟、文化' 社會生活及適應的阻礙及困難。如身心 
障礙者，低收入戶者。而弱勢就業者是指在就業上，即獲得工作機會、 
保有工作上有障礙或困難的人。通常，弱勢者在就業市場上也易是弱勢 
就業者，但就業市場上的弱勢就業者未必是社會福利領域中的弱勢者 ， 
如中高齡失業者。
在台灣，弱勢就業者的概念被進一步地透過行政法律及規則予以明 

確的界定。依據「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對獨立負擔 
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 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 
者'長期失業者，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應訂定計畫，致 
力促進其就業。在這樣的法令基礎中，此等提供就業促進服務的優先對 
象，被等同於就業弱勢者。進而，再將更生人（及受更生保護者）、 
因家庭因素離開勞動市場兩年以上（長期失業者），重返職場之婦女 
（二度就業婦女）、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弱勢青 
少年、經濟弱勢戶（含1957專線轉介個案及高風險家庭）'外籍與大陸 
地區配偶，及其他非上開對象但經公立就服機構評估後，認定需要協助 
者等七類。計目前台灣地區就業服務提供上的優先對象（或弱勢就業 
者），計有十三類。另外，由於全球各主要國家的青年失業現象非常嚴 
重，台灣的青年失業現象、特別是初入職場未能順利尋職的失業青年亦 
受到重視，或亦可視為優先對象（周玫琪，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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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弱勢就業者關注於「人」，就業障礙的概念著重於「事」。 
所謂「就業障礙」的內涵，可以界定為：勞動者在獲得工作 ' 保有工 
作的過程中，原存在或作用於個人、家庭、生活、制度等諸層面的特 
質，而對勞動者獲得工作或保有工作形成阻礙（Zedlewski, 2002; Press & 
Johnson, 2003; Nam, 2005; Herr & Wagner, 2007: 10）。一般而言 1 這些 
可能的障礙包括：低教育、低技能、家暴經驗、藥酒癮'犯罪紀錄'兒 
童照顧需求、交通障礙、健康不佳、慢性疾病、心理疾病、有限的求職 
管道、長期失業（失業一年以上）、非常長期失業（失業二年以上）、 
福利給付的反工作誘因、工作倫理欠缺、薪資過低、無法適應勞動條件 
（如三班制、夜間排班）等。即就業障礙概念，至少同時兼有求職者個 
人特質、家庭生活活動、心理因素、工作倫理，以及勞動市場環境及制 
度等五向度的意義。
首先，在求職者家庭及個人特質方面，指稱的是求職者具有低教 

育、低技能、健康不佳或慢性疾病等人力資本不足的特性。其次，就業 
障礙也包括求職者日常生活活動中的阻礙，而成為不能進入勞動市場的 
理由。包括兒童照顧需求、交通障礙、有限的求職管道、犯罪紀錄等。 
第三，就業障礙也包括求職者的心理困境，包括家暴經驗'藥酒癮、心 
理疾病、長期失業（失業一年以上）等。第四，就業障礙更延伸到工作 
倫理議題，如非常長期失業（失業二年以上）、福利給付的反工作誘因 
等。第五，就業障礙也包括勞動市場中的偏見、歧視，或無法配合的勞 
動條件等制度性問題。
事實上，從就業障礙概念被運用的階段和對象來看，可以發現有三 

個不同的來源。第一，利用就業障礙概念形容弱勢人口就業困境。就業 
障礙概念最早被運用於指陳對弱勢人口群之就業服務中的困境。特別是 
針對身心障礙者、心理病患、藥酒瘾者、有犯罪前科者、少數民族1甚 
至婦女就業上的障礙。此時，就業障礙帶有歧視、偏見的意義，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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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指向求職者的人力資本不良、道德缺陷、工作偷理瑕疵等。
第二，就業障礙概念被用於形容福利使用者無法或不易脫離福利位 

置 ' 進入就業狀態的困境。此類的使用，主要係來自美國自1996年柯林 
頓政府「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和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 PRWORA)福利改革中， 
期待社會工作者必須協助案主就業所出現的議題。該法透過「貧困家庭 
暫時補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TANF )限制政府 
協助貧困家庭的年限，強制受助者進入工作，期待藉此達到案主脫貧的 
政策目標。而一般認為，在美國工作福利(workfare)的實際做法一 
TANF機制下，減少對生活扶助的福利需求上，有一定的效果，但也延伸 
出福利接受者進出福利體系的情況。進而發現就業障礙的存在與否、及 
就業障礙的特性，成為協助福利接受者是否得以離開福利體系(進入勞 
動市場)，或停留在福利體系(無法進入勞動市場)的重要關鍵議題之 
一(Nam, 2005 )。

在美國TANF的執行及評估研究中，發現社會工作者雖然努力協助 
TANF案主進入就業狀態及保有工作中，但多數的案家父母由於各種因素 
而未能進入就業狀態或停留在就業狀態。進而研究者將這些因素以就業 
障礙稱之。就業障礙所指稱及強調的並不限於勞動市場上的就業機會與 
求職者專長(或能力)間的配合問題，而是包括求職者本身的心理'社 
會、健康、家庭、居住、社會互動條件與特性，這些條件及特性使得求 
職者本身沒有勇氣面對就業，或即使進入了就業位置，但亦無法持續就 
業、把握就業機會(Herr & Wagner, 2007: 1)。此時，研究者進一步發 
現，案家父母的就業障礙往往是多重的，而多重的就業障礙則易進一步 
形成就業者在就業過程中的心理限制及造成退縮。有時，就業障礙亦成 
為有工作能力但未進入就業市場者，自己所用以解釋何以彼等未進入勞 
動市場的藉口 (Herr & Wagner, 2007: 1)
第三，就業障礙也被福利先進國家用來說明及探討長期失業者無法 

進入就業狀態'保有就業位置，及被邊緣化的原因。包括英'法在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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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是各國推動就業弱勢者中相當具體的一部分。 
主要乃因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是協助身心障礙者整合到社區中、生活正 
常化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另一方面，亦與不少國家在身心障礙者就業中 
實施「定額僱用」的規定有關。
在實施「定額僱用」的規範下，一方面強制雇主必須僱用一定比例 

的身心障礙者，但同時也對就業服務機構造成壓力，而必須適當地為願 
意僱用身心障礙的雇主推介適當的身心障礙者。

歐洲福利國家，自七O年代開始出現長期失業現象，特別是青年具有高 
學歷及技術者中，仍出現長期失業的情況，顯然地是對所謂的人力資本 
論點的質疑，而大大地挑戰人們的傳統認知。也提醒人們要注意：長期 
失業者之所以未能順利就業、之所以出現長期失業者，或者乃係存在著 
非人力資本及市場供需以外的其他社會條件因素，以及係勞動市場及福 
利給付中的其他制度因素。進而出現了就業障礙的新解釋觀點(Clasen 
et al., 2003; Metcalf et al., 2001; Goldstone, 2002 )。
另一方面，所謂的就業障礙之存在與求職者、案主之家庭特性有 

關。一般認為，所謂的難以就業者，這些個案的家庭多係為有多重需 
求 ' 多重障礙、多重弱勢的家庭。Gutman等人(2003)在其納入研究 
的336個硏究對象中，發現同時有多項就業障礙的個案頗多，有51.4% 
(188)的個案存在4-6項的障礙；36.1% (132)的個案存在7項以上的障 
礙；而有1-3項障礙的僅12.5% (46)個案；案主的平均就業障礙數為5.8 
項。強烈地呈現出案主的就業障礙乃係具有多重障礙組合的特性。
綜合而言，所謂的就業障礙概念的意義，可以歸納出幾項特性：首 

先，常見的就業障礙，至少包括低教育、低技能、家暴經驗、藥酒癮、 
犯罪紀錄'兒童照顧需求'交通障礙、健康不佳、慢性病病、心理疾 
病、有限的求職管道、長期失業(失業一年以上)、非常長期失業(失 
業二年以上)、福利給付的反工作誘因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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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而言，可以分為庇護性就業、支持性就業、 

競爭性就業三種就業職場類型。所謂的庇護就業是指身心障礙者因工作 
技能不足而無法獨立進入就業市場需長期支持之就業型態。而支持性就 
業是指為那些尚不足獨立在競爭性就業市場工作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個 
別化就業安置、訓練及其他工作協助。支持性就業的工作環境強調在融 
合的工作環境與一般非障礙者一起工作，藉由就業服務員專業的支持， 
如工作技巧訓練、環境適應、職務再設計、交通、社交、健康與財物 
等，使其能朝向獨立工作的就業類型。所謂的競爭性就業，是指無需輔 
導或他人一同協助，可以在獨自或藉由運用輔具下進行工作（李正雄- 
2002）。
在就業服務領域中的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是指協助身心障礙者進 

入競爭性的就業市場中就業。
在推動身心障者就業促進中，有幾項服務提供時的原則（郭振昌' 

2005b）
1. 維護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益。身心障礙者在就業中 > 不因其障礙 
而受到次等的差別待遇或歧視。

2. 個別化與多元化原則。身心障礙者之個別差異很大，應考量身心 
障礙者障別、障礙程度'家庭環境、所在地區等等的不同1而發 
展個別化及多元化的就業服務模式。

3. 整合化原則。服務措施應能切合身心障礙者的需要•避免服務支 
離破碎或重複，相關專業人員服務方案或系統之設計、服務資源 
等應予統整及銜接。

4. 無障礙原則。就業服務之提供應考慮軟體與硬體之無障礙環境' 
以提高身心障礙者取得之方便性與可行性。

5. 結合民間資源共同辦理原則。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並非政府之力 
可獨自完成，需結合民間部門建立夥伴關係，公私部門共同辦 
理，使身心障礙就業服務更為普及。
此外，提供個別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及進行就業媒合時1就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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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必須進行下列的工作（李正雄，2002）:
1. 認識身心障礙者的個別特性。包括障礙及能力 '所需的輔助、生 
涯發展、家庭支持、交通可及性等。

2. 進行就業機會的開發，即向準雇主（潛在的可能雇主）說明相關 
的規定，就服機構可能提供的協助（如職務再設計、無障礙環境 
補助）。

3. 發展就業服務計畫及訓練工作適應能力。基於身心障礙個案的身 
心特性，及準雇主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就業服務員進一步發展就 
業服務計畫及進行身心障礙者工作適應能力，如交通'職場互 
動、壓力處理等，以利進入職場。

4. 進用及個案管理。身心障礙者開始工作的初期，需視個案的情況 
提供必要的協助，俟一定期間後，則維持個案管理及追蹤服務， 
至穩定就業。

在就業議題範圍中，中高齡就業者的年齡範圍，在「就業服務法j 
（第2條），是指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的國民。中高齡者失業現象在主 
要國家多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台灣近十年的中高齡失業率約在2%-4%之 
間，在統計數據上呈現出較全體勞動者失業率低的數據。但在失業期間 
（週數）上，中高齡者的失業週數高於全國失業者之平均失業週數約四 
至八週。又台灣的失業率統計以有積極進行求職活動為要件，並不包括 
潛在失業者及怯志失業者（即因一再挫折而不再進行求職活動的失業 
者）。
綜合這個條件及數據，其所代表的可能意義與特性有二：⑴多數的 

中高齡失業者在經歷一段期間的求職及挫折後，往往轉為怯志失業者而 
未被列計在失業率中；（2）部分中高齡失業者在不斷求職失敗中，仍持續 
進行求職活動，但因困難度較高，而呈現出較長的失業週數。
在台灣 > 自1990年以來，中高齡失業者的失業原因以「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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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國中，原住民（或新移民）在就業上多處於弱勢的地位。 
台灣的原住民在就業上的位置亦普遍弱勢。台灣地區的原住民族人口約 
有四十九萬人，占總人口數的2%。目前，經台灣政府認定的原住民族 
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卑南族、魯凱族、鄒族、賽夏

歇業或業務緊縮」為最主要，約占70%、其次是「季節性或臨時性工作 
結束」，約占16%，此二項原因均指向「沒有工作機會」的非志願性失 
業，二者合計占85%以上。中高齡者的失業被認為係屬結構性失業，即 
就業者的學歷、技能與就業市場的需要不符合。
一般而言，雖然中高齡的就業者雖具有一些就業上的優勢，但社會 

對中高齡就業者多存在著一些刻板印象。一般社會大眾及雇主對於中高 
齡就業（失業）者易存在無技能、低教育知識、能力退化、工作效率 
低'訓練管理不易、人際互動有問題'缺勤率高等刻板印象（成之約， 
1999 ；郭振昌，2005b）。固然有些中高齡失業者確有技術能力低落的情 
況，但事實上，當代的中高齡失業者不乏具有高等學歷、豐富企業生產 
及實務經驗者，甚至不少是曾任企業中階主管者，但在全球經濟變遷中 
而失業。而此類曾具有豐富經驗的中高齡者，在重新進入新工作時，有 
時則存在角色轉換及期待差距的現象。相對於社會及雇主的刻板印象， 
研究發現中高齡勞動者的就業實況是：有較強的忠誠及使命感、對工作 
品質自豪及在意'希望受到肯定、勤奮、犯錯率低'社會關係良好'對 
工資的要求不高等良好的工作倫理與表現（成之約，1999 ；藍科正- 
1999）。
在提供給中高齡的就業促進上，在政策上多採用僱用補貼的做法' 

即透過經濟性的誘因鼓勵雇主僱用中高齡的求職者。在個別個案的服務 
上，則視求職者的特性與條件，針對藍領或技能不足者提供職業訓練， 
而針對白領的中高齡失業者，提供第二生涯輔導，協助彼等重新接受新 
的（通常是較差的）工作條件'新的工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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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 雅美族、邵族、嘎瑪蘭族、太魯閣族以及撒奇萊雅族及賽德克等 
十四族。在農業時代中，原住民的就業問題並不嚴重，但在工商業發 
展' 甚至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中，由於農業生產的產值低且面對全球 
農產品的進口競爭，原住民勞動者必須進入現代就業場所（組織）中進 
行勞動及獲得工資，而出現人力資本、社會文化適應等就業障礙現象。
在台灣，原住民之所以處於就業弱勢地位的原因為五（郭俊巖、許 

佩茹，2010 ；郭振昌，2005b）:
1. 原住民地區就業機會不足。原住民地區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單 
元，而是由非常多、細小的村落所組成，每一個原住民部落的經 
濟單元非常小，而有就業機會不足的情況。甚至，與原住民地區 
相鄰近的非原住民鄉村或城鎮地區亦為就業機會不足的地區。

2. 原住民地區農業、觀光事業經營不易。雖然，近年來，政府於原 
住民地區經營農業及觀光事業，但是因為原地民地區的地理及交 
通條件限制，原住民地區的農業及觀光事業的創設及經營並不容 
易，且易因天然災害而受損或影響客源，更致虧損。

3-原住民地區教育機會條件不足，原住民人力資本不佳。原住民地 
區因為部落單元小，教育資源不充足，幾未有高中職學校。又原 
住民地區的國小、國中，其師資設備水準又往往低於其他地區1 
原住民學童的學業成就表現普遍低落。僅有少數的原住民家庭提 
供子女完成大專以上學歷，而不利進入大（非原住民）社會的勞 
動市場。

4. 部分原住民的不良勞動紀律與雇主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部分原 
住民到都市地區工作後，因社會及文心適應不退1而出現喝酒、 
曠職與集體離職的不良勞動紀律現象，進而成為雇主對原住民就 
業者的刻板印象及影響其他原住民獲得工作的機會。

5. 基層勞動力漸被外勞及新移民取代。原住民因為人力資本不足1 
其就業位置多位於勞動市場的底層，特別是照顧產業及營建業等 
勞力密集的行業。但在引進外勞之下，外勞取代了原住民在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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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議題範圍中1青年就業者的年齡範圍'是指十五歲至二十四 
歲，甚至在高等教育普及與國民就學期間普遍延長的情況下1有些研 
究者將探討 '服務的對象區分為青少年（15-24歲）及年輕成人（25-29 
歲）。前者多因未完成高中或高等教育1或有低教育水準、生涯未確定 
的特性。後者（年輕成人）多已完成高等教育或已具有部分的就業經 
驗，多屬具一定知識'技能的求職/就業者。

業及照顧產業上的位置，甚至新移民也取代原住民在農業及低階 
服務業（飲食）及農產加工業中的就業位置。
總體而言，對原住民的就業協助與促進，可以分為：（1）鉅視面的社 

會文化結構變遷引導；⑵中視面的友善制度推動；（3）微視面的服務與方 
案提供三部分。

1. 鉅視面的社會文化結構變遷引導。是指透過教育資源的投資，提 
升原住民族國民的人力資本，及協助原住民族在保有傳統文化 
的同時，可以接納及熟悉社會主流文化，依循勞動市場組織（企 
業）制度及紀律而生活。

2. 中視面的友善制度推動。面對當代社會勞動市場及經濟弱勢者的 
特性，在學理上及實務上已發展出一些友善制度。包括原住民族 
的就業機會保障（即定額及強制僱用制度）及透過合作性組織以 
促進其經濟利益。原住民族國民在經濟活動上所可以運用的合作 
組織包括生產合作社、運銷合作社、儲蓄互助社、合作農場1及 
勞動合作社。透過這些友善的制度，一方面有助於保障原住民族 
的就業機會，也開創彼等在市場競爭中的較佳競爭位置1以補救 
人力資本的不足。

3. 微視面的服務與方案提供。在對原住民的就業服務方案提供上' 
除了與其他的就業弱勢者般應致力提供個別性的就業服務外-仍 
宜提供彈性化的職業訓練、就業資訊媒合，以及提供創業協助。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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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及年輕成人失業現象在主要國家多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在歐陸 
國家的法國，曾經出現20%的高水準（1992-2006間），多數先進國家的 
青年失業率多高於全國的平均水準。
台灣近十年的青年（15-24歲組）失業率約在10%之間，約是全體 

勞動者失業率數據的二倍。但在失業期間（週數）上，青少年的失業 
週數略較全國失業者之平均失業週數短四至八週。在年輕成人（25-29 
歲組）的情況中，失業率約在5-6%之間，約較全體勞動者失業率數據 
高1%-2%。但在失業期間（週數）上，年輕成人的失業週數略長於全國 
失業者之平均失業週數。即青年仍具有易失業及易再就業的特性，但年 
輕成人開始出現易失業但不但回到動市場的情況。（李易駿、古允文1 
2009）
在台灣，自2000年以來，青年的失業原因以「初入職場」為最主 

要，約占50% ；其次是「對原有工作不滿意」，約占35%，二者合計 
占85%以上。年輕成人的失業原因亦以「初入職場」為最主要'約占 
25% ；其次是「對原有工作不滿意」，約占45%，二者合計占70%以上。
過去，一般社會大眾及雇主多認為青年及年輕成人就業（失業）者 

易存在著某些就業上的優勢，如有體力、知識技能較新、彈性大、無家 
累負擔、訓練管理容易等。但是，近年來，青年在職場上不負任'欠缺 
團體合作習慣及對工作欠缺熱忱的討論已日益受重視。
在提供給青年及年輕成人的就業促進上，在政策上亦多採用僱用補 

貼的做法，即透過經濟性的誘因鼓勵雇主僱用。在個別個案的服務上' 
則包括利用年輕成人善長使用資訊的特色，透過網路資訊系統提供及時 
的就業媒合。及在個別求職者的服務中，透過生涯及職業輔導，輔導青 
少年的建立適當的職業觀念，積極投入就業市場，並有效做好職業生涯 
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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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促進與福利給付相結合的做法
(一)工作福利及藉由福利促進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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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事實上來看1工作福利方案(Workfare Program )最先推行 
於美國，意指促使人們工作或接受訓練，以作為領用福利給付要件的一 
系列方案。「工作福利」中的就業要求不以全職就業(fUll time jobs)為 
限，而是指福利領取者要從事包括求職、就學，或參加求職課程等多種 
有利於就業的活動。近年來，歐洲的英國、德國、瑞典、丹麥，及義大 
利等，亦有積極辦理的趨勢，惟仍以美國較為顯著。
工作福利做法的目的與精神，在於透過提倡工作以減少福利依賴 ， 

以及透過勞動市場取向的(政策)選擇，以極大化勞動市場參與。工 
作福利國家強調積極整合勞動市場的手段，而有別於先前被動的所得 
支付方式；因此其服務主體是尋求工作者，而非福利接受者，而且其主 
張工作參與是全面性與強迫性的，而不是有限、志願性的(Peck, 1994: 
13-14)。因此，工作福利國家是在強化工作而極小化福利；其尋求將窮 
人和失業者推進或較接近勞動市場，而不是以福利體系懲罰他們不參與 
勞動(Peck, 1994)。
英國並不稱為工作福利，而是藉由福利促進就業(welfare to 

work)。在英國，源自濟貧法的思想傳統，對於工作與經濟安全的關 
係，原即對強制性就業有若干思想上的偏好。在1987年的就業服務方案 
中，即努力要將強制就業與失業給付間有較強的連結。到九。年代'在 
福利先進國家的就業政策潮流中'英國的藉由福利促進就業方案則更為 
具體而擴大。1997年以後的新工黨更致力於這樣的方案。主要的方案類 
型有五(Alcock et al„ 2003:256-258):⑴對雇主提供補助•俾創造就業 
機會；⑵從事與環境維護有關的工作；⑶為志願/非營利組織工作；⑷ 
接受全時的教育或職業訓練；(5)新協定(newdeal)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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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英美國家在九。年代未以來的改革，無論是美國的工作福 
利或英國的藉由福利促進工作，均出現了將福利給付與強制就業相結合 
的情況，以強制福利領取者進入廣義的就業活動中。對為貧窮者、單親 
家庭、失業家庭提供服務的社工人員而言，協助就業成為社工員的專業 
服務活動之一，也改變了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的活動內容。

（二）就業安全三領域的緊密結合
在就業領域中，有將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失業保險三者相結合稱 

為就業安全的學理概念。三種促進就業及經濟保障制度相互輔助，共同 
針對就業者、失業者的勞動市場中的不同需要提供協助。進言之，就業 
服務提供充分的就業訊息，暢通求才與求職的資訊，及能進行有效與及 
時的媒合，減少人力供需間的時間落差，促進國民的充分就業。至於因 
為產業變遷，而產生的結構性失業或就業能力落差，則透過職業訓練提 
升失業者的能力，增進就業技能，而重返就業。最後對於未能在短時間 
重返就業市場的失業者，則透過失業保險給付，提供階段性 '短期的經 
濟安全保障，以度過經濟循環。過去（1999年以前），台灣因為未有失業保險給付（就業保險）, 
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一直處於志願尋求/接受服務的性質。所謂志願 
是指失業者未必被要求必須與這一套體系發生關聯。在過去，失業者之 
所以到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體系，參加職業訓練或受就業服務而與體系 
發生關聯，乃是立基於失業者、求職者的主動使用。而所謂的服務,則 
係針對政府職業訓練機構與就業服務機構而言的。其所提供服務是一種 
具有德政、愛民性質的服務。自1999年以後，台灣開始提供失業保險給付，自2002年開始施行就 
業保險。就業保險的施行，要求失業者必須向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失業及 
求職登記。就業服務單位則視失業者的實況提供就業機會的訊息’及推 
介進入職業訓練。在實際的服務中，就業服務單位已訂定標準服務流 
程，針對不同的情況分別提供推介就業、個案管理、職業訓練’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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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給付請領審核，而形成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失業保險給付三者緊 
密結合的情況。

社會福利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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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W] 社會福利具回應社會變遷的特色傳統

—、福利國家出現之前
（一）傳統時期：救助窮人

（二）工業革命時期：人道的慈善救助
就資本主義與經濟社會特性而言，此一時間乃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

在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全面運作之前的社會，即農業社會的社會結 
構特色時期。在此一時期中，雖然人口過多與糧食不足是主要的特性 ， 
即絕對貧窮是主要的社會性需求與問題，但由於傳統的地緣村落社會結 
構仍未被破壞，透過地緣及宗教組織而對貧民進行救助活動是主要的社 
會福利活動。

固然，對於社會福利的發展變遷有各種不同理論觀點的解釋。但 
是，從社會福利發展的歷史事實來看，回應各個國家社會的社會性需求 
與社會變遷是社會福利制度出現及發展的基本特性。從歷史演進來看， 
近二百餘年的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福利發展，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每 
一個階段的福利制度特性與資本主義發展、社會經濟特色有高度的關聯 
性。各歷史階段的福利活動各有其重心。

［第寸社會變遷下的社會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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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利國家前期：國家逐步介入勞動安全問題

362

興起的初始階段。雖然農民階級仍是主要的社會人口組成，但已開始出 
現工廠生產制度與部分的工人階段。以英國為例，此一時間大約是指 
1780-1880年代。雖然饑餓與貧窮是多數農民的共同生活經驗，但伴隨工 
業革命所出現工廠生產制度、勞僱關係已造成勞工家庭普遍生活在不人 
道的環境中。
社會的人道主義與宗教團體雖已注意及關心此等工人貧窮及惡劣生 

活的問題，但限於以宗教團體提供慈善救助，特別是童工問題是最先被 
關心的議題，也開始國家的初步介入。英國於1802年立法「學徒健康與 
道德法案」，此國家介入仍從人道觀點出發，而進行勞動條件的規範， 
是非常局限的國家干預。1869英國慈善組織會社（COS）成立，乃著重 
於慈善式的救助。

此一時間大約是指英國、德國的1880-1910年代、美國的1890-1920 
年代。在此一時期中，工廠生產制度漸普遍，資本主義也漸擴張。但工 
廠生產制度與資本主義已快速擴張，社會及政府對資本主義的特性尚未 
能知悉。甚至對於運用於工廠生產中的機器'相關設備的安全性仍未有 
充足的認識，尤其重要的是，社會對於是否應對資本主義予以干預管理 
仍充滿歧見，進而大量出現資本主義'工廠生產制度的病理現象：不安 
全的工廠條件導致大量的職業傷害與意外；低工資而出現大量的工人貧 
窮現象；欠缺管理的勞動條件而出現不人道的勞動條件——童工'長工 
時、不人道不衛生的工人管理制度等現象。
此時在人道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的倡議（如英國的倫敦工人生活狀 

況調査）、工人意外事件（如1911年美國的紐約成衣廠大火事件）'勞 
資社會衝突中•開始出現國家干預性的社會立法與社會福利制度。此 
時的社會福利同時具有社會改革'人道主義及國家控制的性質。無論如 
何，福利的範圍仍以少數的核心工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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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國家時期
（一）福利國家奠基期： 福利制度開始出現

（二）福利國家擴張期

363

在此一時期中，固然工廠生產制度在國家開始干預工作條件中，不 
人道、不安全的工作環境已漸消除，但貧窮問題仍存在，特別是隨著工 
人受僱於生產的期間已長，老年工人問題漸浮現。另一方面，各先進國 
家已陸續採行民主政體，開始出現政黨聯盟競爭，乃出現藉由社會立法 
以爭取工人選票支持的情況。同時，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被認為是一種 
能調和勞資利益'對政府而言更是「惠而不費」的政策工具，以保險制 
為基礎的年金制度開始被設計與推行。社會福利的性質，由人身保護與 
補償進入經濟所得安全保障。此一時期，大約是指英國、德國的1910年 
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各國在此一時期中，開始出現老年年金制度、醫療保險（職業災 

害、傷病之外）、失業保險制度，並將適用的對象由少數的核心產業工 
人擴張到次要產業的工人、甚至部分的眷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福利國家的主要擴張期。此時期是以戰爭期 
間的國民共識、社會連帶的社會價值基礎。再加上，以戰後重建的經濟 
條件，特別是所謂的「凱因斯福利國家」，即在藉由政府擴張支出、維 
持經濟成長的條件下，同時造成維持充分就業、回饋國家財政，以及國 
民福利需求降低的效果。在此一社會環境中，提供社會福利擴張的條件 
與效果。社會福利的擴張表現在三方面：

1. 福利對象人口的擴張：戰前僅適用於部分人口的社會政策擴張到 
全民。

2. 福利政策的擴張：戰前未存在的政策，或戰時的臨時性政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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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福利國家時期
（一）福利國家危機修正期

（二）嶄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風行期

364

在嶄新自由主義倡行及網路科技運用下，九O年代的資本主義輕易 
地跨越國境的界線。全球性的生產、貿易、銷售成為相當普遍的生產方 
式，開啟經濟全球化的社會環境，也出現當代社會福利的新環境。
綜言之，從歷史事實來看，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變遷，乃深受經濟、 

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包括社會福利制度的出現、擴張、轉變、修正 
與改革，均受到這些經濟、政治、社會 ' 人口環境的影響。但在1980年 
代以前，這些環境仍以國家（境）內的環境條件為主，而到了九。年代 
則更受到來自國境外的環境'全球經濟活動的影響。

福利國家在七。年代開始面臨困境。這些困境一部分來自人口結構 
的改變，也來自凱因斯經濟政策失靈的困境，而出現經濟成長未符期 
待、國家財政赤字、福利體系赤字等議題。福利國家危機議題開始被討 
論。1981年OECD以福利國家危機為題召集會議，成為福利國家危機的 
正式宣告°
此一同時，英國在1976年放棄充分就業政策。英國保守黨於1979年 

執政、美國雷根於1980年當選總統，形成嶄新自由主義思想開始轉變社 
會經濟環境。刪減福利支出與福利改革成為1980-1990年代的主要議題。

戰後成為常態性普遍性的政策。如英國的NHS，原是戰時的臨時 
性制度，在戰後乃成為常態性的政策。

3.給付水準的提高：特別是I960年代以後，各國在凱因斯經濟政 
策收到效果之際，更在政黨競爭中，提高給付水準（如老年年 
金），形成福利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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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代的社會福利新環境

(一)思想層面：嶄新自由主義思想引導

365

在歷史的事實中，可以發現社會福利的發展與變遷，乃深受經濟' 
政治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樣地，當代的社會福利制度亦受到當代經 
濟、政治、社會、人口環境的影響。全球化'失業、不平等與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家庭不穩定的變遷乃為九。年代以來的主要危機與 
挑戰(Esping-Andersen, 1999 : 2-4)。借用系統的概念來說1在社會變 
遷、後福特主義與全球化的效應下，系統本身發生了變化，加上原來的 
社會福利制度、國家干預出現了回饋性的作用，即福利國家或福利制度 
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引發新的問題，而成為當代社會福利制度的背景、 
需要面對的環境。以下說明當代的社會福利所立基的環境，及對社會福 
利制度的可能影響。

題覺社會變遷與新社會福利需求

英美自由主義國家，自1980年代開始倡行嶄新自由主義思想，到了 
1990年代以後，世界各主要國家均受影響，而產生意識型態向右轉向的 
情況。嶄新自由主義思想乃成為九。年代以來各國政治、經濟環境的主 
要思想環境，進而影響社會環境與社會福利制度。
嶄新自由主義不但與全球化存在著共生關係(Wilding, 1997)，更 

被視為是經濟全球化的思想基礎(李易駿，2002)。嶄新自由主義的自 
由貿易思想被普世化推行，而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思想基礎與意識型態 ， 
而加大後福特生產體制由一國到跨國的全球運作，形成經濟全球化效 應-
所謂的嶄新自由主義，固然是一種思想，更合宜說是一種經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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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因素：經濟全球化

366

在嶄新自由主義思想擴張中，經濟全球化是直接的社會變遷結果， 
而直接對福利國家產生變遷的壓力，而影響福利國家的運作。所謂的全 
球化是指朝向以全球為範圍的思考架構及活動領域。進言之，是指國家 
「疆界的去除」，在實際的活動意義上，則是國家'文化的界線日益失 
去其作用，越來越無法限制人員 ' 資金'物品與資訊的流動。人員 '資 
金、物品與資訊均存在於一種全球交互使用的狀態。雖然全球化現象可 
以包括科技全球化、經濟及勞動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諸面 
向，但諸面向間存在著高度的交互作用及相互支援而發展。又其中以經 
濟與勞動全球化對各國社會結構及社會福利的影響最鉅。

治制度主張的實現。此種思想認為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 
資本流動，能自然地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利益，甚至 
主張國家的角色應以促進自由市場運作為主。所謂的市場更應該是跨越 
國家的，國家應朝向維護及擴張此種環境。進言之，嶄新自由主義不但 
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干預和生產，更進而認為，政府應透過稅賦最小 
化，減少政府的開支，並應努力朝向經濟管制與直接干預最小化。進而 
認為政府應積極促進將國有財產及國營事業民營化及私有化；及為了達 
到其所謂的自由市場與競爭，嶄新自由主義強烈反對最低工資等勞工政 
策，以及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在此思想下，公共服務福利、公辦的社 
會安全體系、勞工保障干預、公共給付服務都被視為是破壞市場自由運 
作的阻礙，而認為應予以廢除或最小化。
雖然，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主張並未經過科學的或嚴格的檢證， 

但八O年代開始為英國、美國所採行。嶄新自由主義在八O年代能適當 
地發揮效果，解決英國、美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到了九。年代，嶄新自 
由主義被有意識地推展、擴張到全球，進而對全球主要國家產生影響， 
及對各國的社會福利環境產生影響，而出現各先進國家九。年代以後的 
福利政策上朝市場轉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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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家內部的環境改變

♦家庭及人口結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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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國家在九O年代出現明顯的改變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然而學 
者們對福利國家改變的原因與動力有不同的解釋。有學者認為福利國家 
內部的環境改變與壓力，如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的改變是重要的原因 
(Pierson, 2000 )。

人口老化是全世界已開發與轉型中國家的共同現象。人口老化一部 
分來自公共衛生環境改善與醫藥技術的進步，而致平均餘命增加。人口 
老化也來自於出生率下降，而致青壯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率下降。
除了人口結構在年齡層比率上的老化外，在家庭結構上也有相當大 

的變化。隨著女性就業率的提高也造成了家庭照顧能力的減弱：特別表 
現在家庭對於老人及兒童的照顧能力。另外，個人主義的擴張也造成新 
的家庭型態，特別是離婚' 同居、非傳統的家庭模式也產生了更多的福 
利需求、特別是兒童養育上的經濟需求。雖然小家庭早已是各國的主要 
家庭型態，但九。年代以後則更朝向多元的家庭型態變化。單親家庭

另外，所謂的經濟與勞動的全球化，其意指包括全球的資本流動、 
投資活動'勞力與技術人員的移動，以及全球商品的流動與商業分工。 
不但農工商品在不同國家間貿易，原料、半成品與零組件在全球各國間 
產生貿易與流通。跨國企業在利潤極大化的目標下，全球資金在全球資 
本市場間流通，並在不同國家與地區間進行投資，基於國際比較利益的 
原則，將管理、生產、銷售等工作以及將生產製造中的每一個過程予以 
分開，並分別在不同國家進行，甚至每一小件的商品均可能包括來自全 
球各地的資金、原料、零組件，以分工集合成商品成果。跨國企業同時 
利用國家間的不同管理規章，繳納最少的稅，僱用最少的工人，而在企 
業利潤增加、生產銷售增加的同時，工作機會移向工資較低的國家，先 
進國家的工人相對失去工作機會(Bec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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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改變

二、當代的社會福利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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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意識型態'國家內部社會結構改變'外部經濟全球化壓力及 
國民生活模式變化的環境中，世界各主要國家面對了不少的新興社會福 
利議題、甚至是課題。

在經濟及社會模式上：諸工業先進國家約在七。年代從工業社會發 
展成為後工業社會，即國家內的生產活動及就業領域變化為以服務業為 
主的社會型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1950-1960年代)各工業先進國家 
的大幅經濟成長，多數係來自工業部門的發展。多數的國民就業於工業 
部門，就業於工業部門的勞動者多是半技術及技術的工人，其薪資水準 
可以維持在一定的水準，而可以滿足其個人及家庭的經濟安全。
然而從工業進入了後工業時代，一方面勞動就業人口中，從事服務 

業占的比率漸漸提高，甚至於超過了工業。然而，由於多數的服務業1 
特別是較低階的服務業，係屬低技能的，因而也往往是低薪、彈性工時 
的就業型態，而出現就業/所得上的風險。不但如此，工業先進國家的 
就業者，不但面對自己國家內的產業結構改變，更必須面對來自於其他 
國家，特別是後進'代工國家低價勞動力的競爭，而使得低技術、非技 
術勞動者，更出現了就業所得水準降低，國民就業風險提高的情況。

(single parent family)、再組家庭(remarried family)、繼親家庭(step 
family )、移民家庭(immigrant family )的數量大增。
以歐盟十五國自1960-2000年的變化來看，即可發現這些巨大的改 

變。在結婚比率上，I960年時的每千人結婚率是7.7%。、2000年時降為 
5.1%0 : 1960年時的每千人離婚率為0.5%。，2000年增加到1.9%。。而婚姻 
外生子的出生率也出現明顯的改變，自1960年婚姻外新生兒占全體新生 
兒的5.1%，到2000年則提高到28.4% (Hantrais,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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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間出現向下競爭的社會貶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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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結構改變'經濟全球化'勞動彈性化及勞動市場風險提高的 
情況下，國民的基本就業安全受到威脅。即造成勞工對社會安全的需求 
更為提高。而自九。年代以來，不但各國的失業率大增，並出現所謂的 
就業窮人（working poor）及新貧（new poor） <■而所謂的就業窮人， 
則是國民雖然處於就業的狀態中，但因工時不足或低薪而至雖然處於就 
業的情況中仍是貧窮的，亦擴大了對經濟安全保障的需求。而所謂的新 
貧，雖未必是指淪落貧窮線以下的窮人，而是指有工作能力、甚至是中 
產階級因就業不穩定，而在快速社會變遷中失去工作而致生活水準大幅 
改變。這樣的新貧，其出現不但與就業有關，更是社會結構變遷的反 
映，更代表國民社會福利需求提升。
另一方面，人口老化不但依賴人口增加，且老化的人口更擴大了國 

民之醫療需求與老年經濟保障（年金）的需求。又在家庭功能弱化的影 
響下，家庭對幼兒及老人的照顧功能也被弱化，亦提升了國民對社會福 
利的需求。

九O年代以來的福利國家雖然面對國民社會福利需求，但國家的治 
理能力卻是衰退的。而國家治理能力衰退的原因有三，即包括來自經濟 
全球化中，勞資政三方的權力平衡被破壞，而偏向資本家，政府無力對 
跨國企業有合理的治理；來自經濟全球化壓力中的減稅等措施造成政府 
的公共資源（稅收）不足；以及國家空洞化（hollowingout）。

在嶄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及全球化的壓力下，造成了國家間的相互競 
爭。政府對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干預能力及管制意願降低，甚至 
政府必須吸引國際資金的投資，且積極地以降低勞動條件來吸引國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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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運用的公共資源下降
在嶄新自由主義的減稅主張中，政府的稅收也減少了。政府除了減 

少企業的社會福利負擔外，更積極以減少稅負及降低勞動條件來吸引國 
際投資，結果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國家的稅收更減少了。工業先進國家 
財政不但存在常態性財政赤字與高負債外，來自國家間為競爭跨國企業 
資金投資進行的減稅等改善投資環境'更在減少高所得者(如企業主) 
所得稅 '企業營業稅，不但改變了政府的財政結構•更進一步動搖國家 
徵稅的立場，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下，國家在其領土疆域內無法徵到企業 
的稅，進而挑戰了國家主權。

OECD諸國自1980年以來普遍發生降稅的現象。如美國1980年時個

資及避免企業外移，而達到留住就業機會、甚至增加國民的就業機會的 
目的，進而在社會政策的決策立場上更易偏向資本家而非工人(Mishra, 
1999)-
而在政府為減少企業負擔的努力中，企業對員工社會安全保障是優 

先被縮減的項目，即所謂的社會福利負擔(contributions)、企業負擔 
的法定福利(stated welfare )與職業福利(occupational welfare )亦減少 
T，而減少了勞工的基本安全保障。在縮減福利給付與保障及減少雇主 
負擔中，即產生所謂的社會貶值(social dumping)效果。尤其，不但 
個別國家出現降低勞動條件的情況，更出現國家間相互競爭降低勞動保 
障、減少勞動管制與雇主負擔的情況。
在高失業率與不充分就業的情況下，不但勞工的就業與生存風險提 

高了，甚至國家在財政危機下縮減社會安全支出與減少給付，國民所能 
獲得的保障亦更少了。在社會安全的縮減方面，如瑞典的福利體制由公 
民權模式，向保險模式改革(Esping-Andersen, 1996)，其國民年金給付 
額減少與繳費期延長，疾病給付、失業給付與遺族給付均自平均所得的 
90%降為80% ；又失業保險自勞資協商並由雇主分擔的自願性規範，改 
為受僱者自行負擔的受僱者強制保險(Mishra, 1999: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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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稅的最高級別的所得稅率達70% ■到了 1992年，最高級的稅率則 
降為31% ；英國亦自1980年的60%降到1992年的40%。而在企業稅方面， 
美國自1980年的49.2%，降到1992年的38.3%、英國亦自52%降為38.3% 
(Mishra, 1999:42-43)。

面對社會變遷的新環境 , 及結合新的社會福利思維，各國也漸發展 
出若干的社會福利變革。綜合而言，學者們認為經濟全球化已造成全 
面性的福利國家變遷。更有學者(至少在英國的情況)是站在民營化

國家「空洞化」是指民族國家雖仍具有形式上的權威，但對於國境 
內之事務的實際的治理能力不斷下降。國家空洞化的現象，除了來自國 
家權威下降、資源減少外(Waters, 1995 ； Wilding, 1997)，更來自嶄新 
自由主義所倡行的民營化政策而出現家職能後退，以及後現代社會中的 
理性局限。
所謂後現代社會的理性局限，指的是當代國家及社會的運作，乃高 

度建立在政治經濟工具理性的科技官僚機制上，現代國家立基於這個工 
具理性的機制上進行其全能的統治(Beck, 2003)。但是當代社會本身即 
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尤其科技的發展與廣泛運用，一方面使得人們 
高度的信賴專家與政府科層(或因高度專業而無法參與)，但任何科學 
及工具理性均係為條件運作的知識，而有其局限性，而不是全能及全知 
的。如風險社會觀點所指出的，在後現代社會中，人類的科技與社會生 
活已高度的複雜化，所謂透過專家理性規劃治理的有限性已漸暴露，複 
雜'大型的經濟、政治社會規劃與機制，則有更多的限制，也成為政府 
治理能力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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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改革

（一）福利給付縮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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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給付縮減以退休給付制度的改革為最主要。包括提高法定給付 
年齡（延後退休給付的請領年齡）'減低老年給付的水準（降低年金給 
付的所得替代率），以及修改（減少）提早退休的誘因均是頗為普遍的

事實上，社會福利或社會政策原具有社會改革的性質，社會福利是 
針對社會變遷後果所進行的追求人類幸福的制度改革。但是社會福利制 
度作為社會制度的一環，其本身也將因制度回饋效果而產生某些未必有 
利追求幸福的結果，以及在內外社會變遷的影響下，而成為被改革的對 
象。一般而言，來自1980年的嶄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引導，不但在社會環 
境與制度上產生變化，嶄新自由主義也主導了第一波，朝向福利縮減的 
改革，而與九。年代末期，針對嶄新自由主義推行後果的改革不同。嶄 
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福利改革效果有給付縮減'提高個人責任之部分。

福利輸送的基礎中來探討社會政策，而認為與嶄新自由主義共存共舞 
（Living with/in and against Neo-Liberalism ） （ Clarke, 2004 ）已是無需再 
有太多討論的基本環境。而在這樣的環境中，則延伸出四方面的議題軸 
線：第一，政府必要處理、補救、解決或舒緩經濟全球化與強烈社會變 
遷下的立即性的弱勢問題。第二，政府必須努力協助人們透過就業而追 
求幸福及維持生活品質。第三，在國家財務困境中，政府必須勉力維護 
所得保障制度的功能及滿足新興的社會福利需求。第四，政府必須在競 
爭國家、新經濟結構、人口結構、生命週期的基本環境中，修改社會政 
策的機制。
綜言之，九。年代以來的社會福利變遷趨勢，至少包括福利改革及 

再改革、著重於就業政策、關心於沒落與落後地區再發展等三大領域， 
而這些福利體系中的變遷趨勢又是相互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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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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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化國民的就業及自我的所得保障能力方面，讓更多的國民處 
於就業狀態是最基本的政策目標。即促使中高齡者就業、青年就業、 
弱勢人口群體的就業。特別是從對歐盟(EU)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重要文獻的觀察中，更可以發現就業政策在當代所得維持 
政策中的重要性。另外，美國與英國在福利改革下所推出的「工利」 
(workfare)政策、「透過福利促進就業」(welfare to work)均是提高 
個人責任的具體政策-

雖然，福利改革的概念自1980年代嶄新自由主義推行民營化與福利 
縮減而展開序幕。但嶄新自由主義的福利縮減本身也產生福利國家的新 
挑戰等新議題。進而在九。年代末期開始出現針對嶄新自由主義等福利

做法(Gillion et al., 2000)。不但如此，歐陸部分國家在九。年代的年 

金改革之後，乃形成中高齡失業者無法等待以請領老年給付的實況'不 
少的中高齡失業者因存在著實際再就業的困境，乃出現以請領殘障年金 
作為提早請領退休給付的權宜做法(Rainwater & Rein, 1993)。而如今 

新一波年金改革，不但持續退休年齡延後計畫的做法，更朝向修改殘障 
年金給付規範，障礙者年金的給付亦趨嚴格(Taylor, 2006)。而在失 
業保險給付的改革中亦同樣朝向更為嚴格的方向修改，包括給付期間縮 
短、給付水準下降、等待期延長(Clasen et al., 2001)。而在公共救助與 

生活扶助方面，主要的方向包括著重於兒童貧窮問題(Aber & Ellwood, 
2001; Esping-Andersen, 2002) ＞以及在緊急協助上採取更為彈性的做法 

(Room et al., 1990: 106)。另外•生活扶助方面1非現金方式的給付' 

特別是稅式給付(tax credit)受到重視(特別是英國)，用以減少政府 

的現金給付負擔及與就業自助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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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減所出現之困境的福利再改革。
(一)透過財稅型式提供給付

(二)著重就業促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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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
從概念內涵上來看，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是相對於消極性 

(passive)，(即福利國家給付內涵中的失業給付、失業救助、提早退 

休津貼等來維持失業者所得)措施而來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主要 
目的乃在於由創造就業機會，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以促進失業者 
再就業。亦即政策目的在於希望透過這些政策，可以更針對接受政府所 
得給付者，或可能被永遠擠出勞動市場者，設計出各種政策與措施；希 
望在就業補貼的誘因下，透過與教育、職業訓練或再訓練' 團體互助 
過程相結合，幫助目標人口群進入或再進入勞動市場(Dropping et al., 

1999: 134)。自1980年代以來，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已逐漸成為歐洲已 
開發國家解決失業問題的政策主軸。

在國家財務能力及資源減少的情況下，以及在嶄新自由主義所偏好 
的減稅工具中，稅式給付成為近十餘年來的重要社會福利給付工具。特 
別是在自由主義國家的美國與英國。英國的稅式給付(稅額抵減)已大 
量取代傳統的現金給付與救助(Sinfleld, 2007)。美國的工作所得稅式 
抵減(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亦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救助給付 

型態(Dolgoff & Feldstein, 2007: 225 )。(參見第七章)

一般認為，稅式給付的功能不僅僅是給付的，更是以低薪勞動者為 
對象的。因其仍與所得相結合，具有實質的資產調查效果，可以集中於 
低所得的勞動者，但因為並不由政府獲得現金補助，可以避免社會救助 
的效果。進而，有助於舒緩就業貧窮者(working poor)的社會壓力或強 

化勞動的社會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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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就業與給付的強制性做法

♦促進落後與沒落地區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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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政策目標不僅僅在於解決失業問題，更在於 
協助長期失業者和社會有重新的連結。因而，強化就業促進與福利給付 
的結合，以強制或誘使失業者進入勞動市場。

在福利改革中，強制性就業的做法被強化及實踐。傳統上，英美自 
由主義國家即存在著對「不值得救助之貧民」的工作假定原則，並有對 
福利依賴的焦慮與敵對。再者，來自Giddens (1994)第三條路中「積 
極性福利」、「激發人們追求幸福的主動性」論點，則被進一步轉化為 
「就業/工作倫理」，而整合成為強制工作的政策做法。

經濟全球化並不僅僅攻撃貧窮或經濟弱勢的國家，而是攻撃貧窮或 
經濟弱勢的地區。亦即，即使是富裕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利的國 
家，該國家中的貧窮或經濟弱勢的地區亦不免承受經濟全球化的惡果 ， 
而致使國家出現分層化'區域差別化加大，而必須予以協助及採取補 
救。
歐盟在促進落後及沒落地區的經濟發展及再發展政策，主要是透過 

歐盟中的三個結構基金進行區域發展。三個結構基金分別是以改善貧 
窮地區的基礎建設為宗旨的「區域基金」(the Regional Fund)；以支 
持鄉村地區發展方案為主的「農業指導與保證基金」(the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以及以設立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措施為 
任務的「社會基金」。三個結構基金的目標有五：⑴促進低度發展地區 
的發展與結構調整；(2)轉變工業嚴重衰退的地區；(3)透過訓練與就業措 
施打擊長期失業；⑷促使與協助青年人口順利進入就業市場；⑸促進鄉 
村農業地區的發展。很明顯地，由這三個基金的設立及努力可以得知， 
歐盟朝向從許多面向來處理區域貧窮問題。其重要的策略為：經濟上， 
朝向促進產業結構發展，進而維持甚至或增加就業機會；以及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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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平衡區域發展以減少區域貧窮的擴散效應等。

♦協助中高齡者留在就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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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就業的議題，可說是從年金改革、人口老化議題中所延伸 
出來的。主要的政策議題脈絡與思維有二（Rein & Freidman, 1998; de

♦平衡安全與彈性的就業政策
在經濟全球化中，國民的就業處於相對不穩定的狀況，促進各種人 

口群體的就業、持續就業、生命週期中的就業（如中高齡就業），成為 
政府的重要政策領域。當然，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就業政策不易達 
成維持穩定'安全之就業保障的目標。然而，在兼顧彈性與就業保障 
間，似已出現不易但仍勉強的平衡點，即以強調持續就業勝於所得水準 
的新就業安全定義；以及重視僱用關係勝於工時，而將部分工時視之為 
正常'常規的就業型態並納入社會安全保障規範中。兼職、部分工時工 
作似成為二十一世紀解決失業、維護國民生活的良方。荷蘭透過彈性就 
業與部分工時就業，創造出「一又二分之一就業模式」（家戶中的雙親 
一為全職就業'一為部分工時就業），荷蘭被稱之為是「藉由彈性就業 
解決失業問題」而被學者們所關注（Gorter, 2000 ；黃志隆、張世雄， 
2005 ；呂建德,2005） ■>
不少學者及國際組織也開始倡議有必要設計及調整出適用兼職者的 

社會安全體系與給付。當然，以兼職、部分工時性質就業作為維護所 
得安全的答案並不令人滿意。正如Vandenbroucke （ 2002 ）所指出的, 
各國在面對經濟全球化與勞動市場改變時，似乎必須在失去工作（失 
業）與減少所得（彈性/兼職就業）之間作選擇，而成為兩難。而在這 
種兩難中，近年來不少的國際研究組織與研究者，似較偏好於減少所得 
（支持彈性/兼職就業），進而努力建構具有部分安全性的彈性就業 
（Wilthagen, 2004）。俾可以利用彈性、部分工時工作來減少青年進入 
勞動市場的障礙及中高齡者過於迅速地被勞動市場所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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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社會福利環境與政策挑戰

一、九。年代以來的台灣社會福利環境
（一）家庭及人口結構變化

♦人口老化

377

Vroom et al., 2004）:⑴經濟變化及壓力下的中高齡失業問題已頗為嚴 
重；（2）在老年給付年齡延後下，中高齡者又必須有更長一點（較六十五 
歲更久）的來自就業的自我所得保障。而在這雙重相對的壓力中'又擔 
心老人延長就業將影響到總體就業市場的流動、特別是無法空出就業位 
置供青年進入勞動市場。因而，此處指的老年就業較偏重於透過政策引 
導，協助老人留在非核心的就業位置，一方以獲得基本的經濟滿足及不 
進入年金領域，而兼職性的工作則是政策上的目標位置。另一方面 > 則 
期待藉由部分工時等彈性工作維持中高齡者的勞動參與、社會參與、經 
濟需求及生活品質。而在各國的實際政策做法上，多結合就業政策、積 
極性勞動市場政策提供僱用中高齡者實質的誘因，包括薪資補貼、社會 
安全費用補貼，以提高雇主僱用中高齡者的意願（OECD, 2006）。

隨著醫藥發展以及公共醫療服務資源的提供與健保制度的推行，國 
民在0歲時的平均餘命已明顯增長，2008年時已逾77歲。且由於出生率 
下降，更加快人口老化的速度。就實際的統計數據來看，近二十年的人 
口結構變遷為：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81年的4.4%到2001年 
的8.8% ' 2008年的10.4% ；相對地，0-14歲的人口比例，則持續下降， 
從1981年的31.6%到2001年的20.8%、2008年的17.0%。老年人口的依賴 
比，從1981年的6.9%到2001年的12.5%、2008年的14.4%。人口老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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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類型與結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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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家庭結構亦在近二十年發生巨大的變遷。平均家戶人數從 
1981年的4.7人減少到2002年的3.3人；2008年的3.16人；每千人有偶人口 
的離婚率從1981年的4.2妇到2000年以後的一直維持在11/13%之間（內 
政部，2009b）。單親家庭的比率約為8.6% （黃碧霞'林資芮，2007）。 
這些數據呈現出家庭規模變小及離婚率升高等現象。又2009年時，台灣 
地區的外籍配偶人數約為40萬（亦約等於家戶數）（內政部移民署， 
2009）。又在兒童生活調査中，發現1991年時2.68%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 
庭、1.57%的兒童生活於祖孫隔代家庭；2006年時8.63%的兒童生活在單 
親家庭、1.1%的兒童生活於祖孫隔代家庭。2008年時兒童的生母為外籍 
人士（含中國籍）者，達全體兒童的10%。呈現出家庭結構與教養功能 
弱化及多樣的新需求（內政部兒童局，2001、2008、2009）。
從福利及社會需求的角度來看，不但意指著某些福利需求增加（如 

子女及老人照顧'單親及外籍配偶的特殊需求），更意指著不但家庭無 
法承擔福利提供的責任；相對地，更因而出現某些需要社會及國家協助 
的福利需求。
長期以來，面對社會變遷是其社會福利制度的重要特質之一。當 

然，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要且被期待面對變化。然而，此一議題之所 
以對台灣是個挑戰，乃在於變遷的速度過於快速，而大於社會及政府的 
知覺。包括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人口快速老化、單親及多元型式家 
庭的增長、新移民家庭及子女的增加，其變化之快速顯然超越社會的討 
論、政策規劃的因應。這種應接不暇的窘態固然與人口及家庭結構的快 
速變化有關，不可否認地，亦與社會結構、政府能力及福利資源分配有 
關。

數，從1981年的14.0%到2001年的42.3%、2008年的61.5%。（內政部，
200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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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受經濟全球化的影響
♦經濟易變動性

♦就業不安全性

379

台灣是一個高度全球化的國家，即有高度的對外貿易、對外投資與 
國際間的勞動力移動。特別是出現高度的區域集中特性，而易受特定國 
家（因素）的影響。即台灣的對外貿易高度的集中於美國與中國，而易 
受影響而變動。不僅如此，如今，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之際，台 
灣也同時出現企業結束台灣的工廠而出走中國，造成兩地就業機會的實 
質改變。
而在這些全球化與區域化產業變動/分工的情況下，最後呈現出來 

的是國境內的地區產業結構改變。然而，所謂的地區（或國家）產業， 
固然受到全球化與區域化的影響，而也受到國境內變遷發展的影響。而 
最後則以經濟、社會與就業結構的外貌呈現。進而影響國民的就業及福 
利需求。

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一國（如台灣）本地的勞工不僅與國內的其 
他勞工競爭有限的工作職位，更與看不見、想不到的其他勞工、全球 
各地的勞工競爭無法掌握、變動的工作機會（Giddens, 1994 :古允文， 
1997）。另外，台灣約在1986年進入後工業社會，即服務業的從業人口 
大於工業。服務業從業人口比重的增加，並不直接顯現就業風險，但服 
務業因勞動場所細瑣化及偏向僱用兼職、計時人員的特性，亦被認為與 
勞動市場風險有關（Esping-Andersen, 1999）。而隨著服務業的比重加 
重，略落後的數年後，併同經濟全球化及對中國投資，而在勞動市場中 
漸出現變化。
台灣的勞工，特別是易被替代的基礎勞動力，不但面對因資本外移 

而減少的工作機會，也面對外來勞工進入台灣領域中爭奪就業機會。 
在台灣，移入部分亦以低階體力勞工為主，即所謂的「外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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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自1992年完成「就業服務法」立法，開始引自外籍勞工，自2000年 
以來，台灣地區境內的外籍勞工數約在三十五萬人（行政院勞委會職訓 
局-2009），幾乎全為所謂的體力勞工與看護工。
此外，失業率的高低是觀察就業安全/不安全的重要指標。
大致而言，近二十年來台灣地區失業狀況的三個特徵：即失業率與 

失業期間的長期變化呈現漸增的曲線；青年失業率快速增加。第一，台 
灣地區的失業率逐年升高，尤其在2000年以後，失業率開始大幅攀升， 
2002年總失業率高達5.07%，到了2005年的4.13%、2008年的4.14%。 
2006年間雖略有下降，但是相較於2001年之前，失業率似已固著於4%上 
下。第二，就失業期間來看，而就平均失業期間來看，全體失業者的平 
均失業期間在2003年最高達30.54週。而失業27週以上人口占總失業人口 
之比例也是逐年升高，2005年27週失業人口已占總失業人口的35.09%， 
而失業達53週以上者占所有失業者的17.28%。第三，而如同其他西方國 
家般，青年的失業一直都是較全體的失業率更高，15-24歲組的失業率一 
直都是較高的。15-24歲組的失業率自2001年跨過10%的水準後，即未再 
降下，2008年時更高達11.81%，其增長的幅度是高於全體人口群的。
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經濟變化與勞動市場改變已漸為國人理解。在 

就業風險及不安全中，不但提高了社會福利的需求、也形成政府施政與 
給付的壓力。明顯地，就業不安全是台灣社會福利的重大挑戰。然而， 
尤有甚者，就業不安全所延伸的福利議題，除了個人及其家庭的短期經 
濟安全之外，也同時對健保制度及保障產生壓力，並潛在地對未來的社 
會安全的給付（老年年金）與制度運作產生壓力，亦對國家的未來財政 
產生壓力。
雖然，社會及政府已能知悉就業市場的窘態，而試圖以短期就業相 

關政策予以補救。但從學理上及較長期的資料來看，不安全'不穩定勞 
動環境似已被常態化，而不易改變，此乃是真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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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分別的福利競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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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能力弱化
台灣的政府亦如同西方福利國家般，呈現政府能力弱化的情況。首 

先，以改善投資環境之名進行減稅。改善投資環境一直是台灣政府施政 
的主要努力，從歷年行政院長對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改善投資環 
境」可說是每年必有的重要施政要項。在實際的效果'尤其是有形的稅 
負減免上，台灣地區自I960年頒行「獎勵投資條例」，至1980年代中期 
為止，獎勵投資之稅收犧牲近1,500億元；以1983年度為例，租稅減免 
金額占總稅收的7.4% （孫克難，1997）。1990年通過「促進產業升級 
條例」取代「獎勵投資條例」-持續對特定之產業投資與研發活動予以 
租稅抵免優惠。2001年時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減免的稅賦約為653 
億元、2006年達1,194億元、2008年更高達1,512億元（行政院主計處， 
2009b）。另從政府的負債規模亦可以見政府的財政能力。政府發行之 
公債的歷年累積未償還額占GDP的比例亦一再升高，由1990年的4.8%到 
2001年的28.0%到2009年的34.3%，2009年時未償還的公債餘額已達3.7兆 
元（財政部，2009）。

雖然面對全球性的社會福利環境改變與社會福利變革，台灣未必是 
孤獨的，但仍有屬於台灣的獨特議題必須面對。特別是政治權力結構上 
的特殊性更值得注意。相對於西方福利國家，在政策決策的天平上，勞 
資權力是主要的權力爭奪軸線，但台灣的情況則是身分別的差別福利給 
付一直是不斷重複上演的舊戯碼。
另一方面，固然，福利給付原具有易增難減及易受政治因素影響的 

特性。但長期以來，台灣以職業身分別作為社會福利制度適用的對象， 
並提供予差別待遇一直為學者們所關心。進而這種以身分別為體系差異 
的福利制度，易引發不同身分別之國民的福利競爭（李易駿，1994）， 
更令人擔心。即在台灣的情況中，社會福利的政治爭奪競爭，除了勞資 
抗衡、政黨競爭之外，更具有職業及福利人口對象群的福利水準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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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方混合的權力對抗中而增加台灣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與改革的複雜 
度。
互助是社會福利制度運作的社會基礎與核心價值。而在台灣的社會 

福利制度運作與國民的思想中，「德政」、「恩給」的性質一直被強 
化，而減弱了國民的責任、負擔的代價與互助的價值，相對地強化了 
「占便宜」、「得好處」的性質，也種下財務赤字危機的種子。
在台灣的社會安全制度中，包括勞保年金、就業保險、全民健保， 

公保退休給付均存在不同程度財務赤字或潛在的壓力，其不僅是表面上 
的財務困境，而更是對社會福利價值與制度予以扭曲了的結果，進而真 
正的挑戰並不在於財務赤字。因為一時的財務赤字是可以透過預算撥補 
而修正的，但核心價值錯誤及扭曲的制度，則使得福利制度成為不可掌 
握、不公正的錢坑，乃是真正的挑戰。
固然，西方福利國家同樣面對社會福利環境改變的各種壓力，然 

而，不可忽略的是，社會福利的發展與民主政治制度發展具有高度的關 
聯性。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國家的政治權力被弱化，但對社 
會福利政策的公開討論仍是被運作的。
但是，在台灣的社會福利決策環境中，混合了勞資抗衡、政黨競爭 

與職業及福利人口對象群競爭的福利對抗，尤其，政治對抗及標籤往往 
凌駕於政策討論之上，不負責任的「錢坑法案」與「錢坑福利」一再被 
因特定目的而提供予特定人口群，不但造成社會福利制度方案理性規劃 
的阻礙，更增加各種福利給付制度的複雜性、未來的財務負擔與改革的 
困難。
而此等現象根基於對社會福利政策之討論欠缺的正確習慣•與民主 

體質未必健全所致。亦即，台灣社會在面對福利環境改變的情況中•欠 
缺健康的機制來面對，而也是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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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的社會福利發展未來

（一）從國際經驗中發展面對兩難的經濟安全保障

（二）設計及推行符合台灣社會特性的緊急所得協助方案

在經濟全球化中，國民的就業與所得處於相對不穩定的狀況，而這
383

從國際社會政策的新興熱門議題及台灣的經濟社會環境中，來思考 
台灣的社會安全及所得保障政策的未來，至少可以有以下幾方面的省思 
與啟示：

一般而言，台灣的社會福利政策具有服膺經濟發展的特性。而這種 
追求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貿的國家，其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亦是不證自 
明的。同時，近年來，在熱衷倡行民營化與嶄新自由主義的做法中，台 
灣已明顯呈現出嶄新自由主義之特性。
正如，嶄新自由主義盛行全球已逾二十餘年。如今，相伴存的副作 

用也同時呈現。在台灣，自1987年開始推行自由化政策以來，嶄新自由 
主義的推行與實踐亦達二十年。社會面的分層化、不平等現象已出現在 
各地。雖然，台灣的社會不平等、分層化、社會排除未必然較其他國家 
嚴重，但至少，台灣已面臨經濟全球化下的政府資源短缺而社會福利需 
求擴大的兩難；以及在個人層面上，個人也必須面對失去工作或減少所 
得/安全（就業彈性）的兩難。
當然'面對兩難總是為難的，但是唯一比較令人欣慰的是：台灣並 

不獨立面對這個困境，而是與世界諸多福利國家共同面對。亦即，吾人 
可以從國際組織的策略性倡議中獲得啟發；藉用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成 
為政策思維的起點；參酌其他國家的改革經驗，以作為台灣的因應。當 
然'要運用這些他國的經驗與國際研究的成果，吾人亦必須投入更多的 
研究-而以充足的比較社會政策研究成果作為政策規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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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兼顧安全與彈性就業型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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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中，要達成維持穩定、安全之就業保障 
對執政者而言已是相當困難的工作。兼顧彈性與就業保障乃成為各國的 
主要政策目標，而持續穏定的部分工時制度似乎是一個新方向。
最近的主張，多強調政府要更主動地介入規範部分工時者、短期僱 

用關係中的勞動條件，一方面讓部分工時、短期僱用成勞動彈性化、全 
球競爭的工具；同時也讓部分工時'短期僱用工作成為維持經濟基本經 
濟安全需求、兼顧社會參與、維持生活品質及免除政府沉重財務負擔的 
工具。然而，一旦視部分工時為可能之常態性工作型態，則如何將部分 
工時者納入社會安全制度，並與既存的、以全職勞動者為規制前提的社 
會安全制度相整合，則成為政府社會安全制度規制及進而引導國民持續 
穏定生活的必要任務。
綜言之，朝向兼顧安全與彈性的就業制度是當前頗為重要的政策思 

維方向。而在此政策思維中，後續的政策任務則在於將此政策思維轉化 
為政策制度，而與既存的社會政策制度相結合。台灣或亦可朝此方向進 
行相關的政策規劑與設計之評估(assessment)，以利政策的探討。

些所得不穩定的人口群體易成為所謂的新貧者。對於處於困境中的國民 
而言，予以即時性的緊急協助有其必要。在概念層面的探討上，往往認 
為：緊急協助固然具有人道的必要，但過於寬鬆的緊急救助則易出現福 
利依賴的疑慮，及對就業誘因與工作倫理有負面的影響，此種兩難也成 
為方案與計畫設計上的兩難。
就西方國家的情況來看，在緊急救助的相關給付上，已多有朝向更 

為彈性、務實做法。但英美自由主義國家的強制工作政策則是強化工作 
倫理及避免反就業誘因的具體做法，而呈現政策中的不同取向。台灣雖 
也分別對處於緊急困難中的國民提供緊急性的協助與公共就業等政策 ， 
但尚未能適當將個人責任與工作倫理的概念納入政策方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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